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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紧凑城市与中国

过去 20 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使数亿人脱贫，创造了

新兴的城市一代，其规模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刚

刚拉开了中国城镇化大戏的序幕。

现在，中国的城市专家正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作为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

新兴的中产阶级对城市发展较其父辈有更多新想法、更高更旺盛的需求和期望。

同时，由于施工质量问题和土地价格上涨，才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住宅就在被

一一拆除。尽管很多城市的发展已经逼近其空间极限，需要向外扩张，但是过去

20 年的大规模土地征用及依赖于土地的城市融资模式造成了城市无计划的蔓延。

与此同时，激增的城市人口对教育、健康和社区服务的需求进一步使城市不堪

负荷。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城镇化的模式并着手解决城

镇化所带来社会和环境问题。此外，日益严重的污染也使领导人意识到杂乱无章

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健康成本；中国大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也迫使城市交通发展展

开新的势头；大量地铁投资将在未来铺设更多的铁轨，预计将超过当前欧洲地铁

总公里数；农民工及其家庭对城市服务不平等的不满，敦促政府重新思考户籍制

度——这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这本书 —— 或者更广义地说——紧凑型城市这一概念，为城市政策制定者

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有助于他们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紧凑型城市在密度、公

共服务可获得性，以及公共交通等方面的目标与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的社会融合不

谋而合。这些理念也有助于解决困扰当前中国城市的诸多问题，如：社会异化、

环境污染和垃圾处理等。本书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一套关于紧凑增长的定

义，有助于规划者衡量中国城市的发展、与各类城市发展指标进行对比，对中国

的城市规划者具有巨大的价值。

从更实用的角度来看，本书提供了诸多实际案例来介绍全球紧凑城市政策的

最佳做法（包括墨尔本、温哥华、巴黎、富山和波特兰），并包含一个丰富的经

验文库以分享如何提升城市致密性、如何处理城市外部性议题以及监测城市发展

的影响等内容。作者针对不同发展环境和地区情况，基于监管、财政和信息工具

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和评估。归根到底，成功推行紧凑城市的关键就在于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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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明晰责任分工、重视远景目标、鼓励制度创新、推行绩效指标等。

城市中国计划（Urban China Initiative,UCI）非常荣幸地参与了这个项目。城

市中国计划旨在成为一个一流的思想库，为中国城市决策者提供独立的思考和见

解。重提紧凑型城市的概念在当下中国所处的城镇化阶段正合时宜。采纳紧凑型

城市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包括大幅降低能耗、改善城市最弱势

群体的生活质量等。我们很荣幸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支持，也将在中国城市

政策制定者中进行推广。我们深信，本书将为决策者建设未来中国城市提供宝贵

的参考。

华强森 Jonathan Woetzel

城市中国计划联席主席

麦肯锡公司资深董事

2013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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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ct  City and China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last 20 years has been an unqualified success at lift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ut of poverty and creating a new urban generation at greater 

scale than ever before in human history. Yet it is only the opening act in China’s 

great drama. 

China’s urbanists face new challenges. The middle class, a feature of the urban 

landscape that has only recently appeared, has new and dramatically greater needs and 

expectations than their parents. The housing stock of the 90s meanwhile is falling down 

even as we speak, a victim of poor quality construction and rising land values. Land 

grabs of the 90s and 00s coupled with a land-based urban finance model create the 

threat of sprawl even as traditional city centers approach density limits of old buildings. 

Meanwhile, rapidly rising urban populations are straining the capacity of cities to 

provide educational, health and community services. 

Facing these challenges, China’s leaders have begun to rethink the urbanization 

model and to address it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Rising levels of 

pollution have increased awareness of the health costs of pell-mell industrialization. 

Congestion in China’s major cities has led to a fresh momentum for urban transport 

development. A massive investment in metros will build more kilometers of track than 

exist in all of Europe today. Dissatisfaction by migrant workers and families over their 

unequal access to city services are encouraging a rethink of the Huji system, a step with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for Chinese society.

This book – and more generally the compact city concept -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that can support urban policy-makers in their search for solutions. Compact city 

goals of density, access to service, and public transport are con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Confucianist philosophies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ey also promise to address many of 

the environmental ills that plague China’s cities today from alienation to pollution and 

waste.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China’s planners to hav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et of 

definitions to date of compact growth with which to benchmark Chinese cities.

More practically, this book also provides best practice examples of compac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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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Melbourne, Vancouver, Paris, Toyama and Portland), 

a library of experience of how to encourage density, deal with its externalities, and 

monitor its consequences. The authors discuss and evaluate regulatory, fiscal and 

information-based tools for their effectiveness in different growth and regional contexts. 

Key to success of compact city implementation is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who should 

do what, the importance of a regionwide long-term vision,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metropolita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e Urban China Initiative [UCI] is prou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is research. 

UCI’s goal is to be the leading provider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to China’s urban 

decision-makers.  The compact city concept is well-aligned with the realities of China’s 

current stage of urbanizatio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dopting compact city policies is 

enormous, ranging from dramatic reductions in energy consumption to improvements 

i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city’s most vulnerable populations. We are happy to have 

support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and its dissemination to China’s urban policy-

makers. We believe it will be a valuable reference as they build China’s cities of 

tomorrow.

Jonathan Woetzel

Co-Chair, Urban China Initiative

Senior Director, McKinsey & Company

Jan 2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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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随想——从欧洲“紧凑城市” 
到中国“ 新 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　李迅

城市的出现至今已有 6000 年的历史，而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则是近 200 年

的事情。地球上的人类已有一半以上居住生活在城市，世界已俨然是一个城市的

世界。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有两个基本要素在支持：一是安全，二是效率。城

市将各类发展要素在相对农村短得多的时空范围内聚集后产生了更高的效率和更

低的成本，从而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制造地，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

活动的集合点。

早期城市发展的主要形式是以平面拓展为主，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

术的进步，城市上天入地。电梯、钢筋和水泥让城市长高了，变深了；特别是小

汽车的发明让城市长得更大更胖了。城市开始无限制的自由拓展，不断地扩展城

市容量，突破城市高度。无序的蔓延发展使得城市出现了一系列连锁性“城市病”：

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短缺、疾病传染、安全缺失等等。城市本应让人类生

活更美好，而如今以速度和规模为目标，超越自身能力所获取的城市增长让人们

付出了不可预料的代价。因而，城镇化也成了一把双刃剑。

当然，让城市变大变高变宽、并且无限蔓延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因素，更

有推动其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因素。调控着事物发展无形之手的经

济制度以及有形之手的城市规划，都在牵引和影响着城市形态的变化。“紧凑城市”

就是源于欧洲人对现代城市发展中问题的深刻反思后提出的一种城市发展的理念

和模式。这一理念和模式给了今天的城市工作者以极大启示。

继“紧凑城市”概念产生之后，在美国又产生了“需求增长管理”、“新城市

主义”、“精明增长”等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努力的探索，

相继出现了“山水城市”、“宜居城市”、“智慧城市”、“低碳生态城市”等不同的

城市发展理念的创新实践。追根溯源，国内外的这些城市发展理念在本质上都反

映了人们对城市美好生活的渴望，是人们对城市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所提

出的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城市发展理念。



8

中国城镇化水平从当前 50% 的快速增长期进入到 70% 左右的相对稳定期至

少还有 20 年的时间。这一时期至少还应有 3 亿人口的农民要从农村转移进入到

城市。如果继续走传统路径的城镇化老路，极可能是无法规避的灾难的凶兆。只

有改走新型路径的城镇化道路，才有可能迎接人类无限光明的美好前景。这一过

程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只有一次的不可逆的选择过程。中国有

必要、也有可能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创造新的

规划理念、技术和方法。“紧凑城市”的理念已经给全世界的城市发展以借鉴和

启示，我们同时也期待着中国的城市工作者给世界带来新的理念和模式。从这个

意义而言，“中国梦”也就属于“世界梦”。我们共同努力吧！

201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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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报告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为期三年的研究项

目“紧凑城市政策：比较评价”的最终报告，展示了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政

策建议。

2009年6月，OECD发布了《绿色增长宣言》，要求各成员国实施绿色增长战略。

其后在 2009~2011 年期间，OECD 展开了紧凑城市政策项目。该研究项目的目标

是更好地理解紧凑城市的概念和含义，理解紧凑城市政策在当今城市发展背景下

的责任和任务，理解紧凑城市政策潜在的效果。该项目旨在为各个国家、次国家

级和城市政府提供精神食粮，以帮助各级政府通过发展和实施绿色增长的空间战

略，应对经济和环境挑战。因此，本报告是 OECD 绿色增长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

之一。本研究与公共治理和区域发展理事会的绿色城市项目展开了密切合作。本

研究主要关注 OECD 成员国，并为其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但是，本研究的相关

研究成果和建议对非 OECD 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有指导意义，特别是那些正在经

历快速城市化的国家。本研究由日本政府的自愿捐款资助。

本报告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建议基于广泛的研究、讨论和意见交换。主要数据

和信息来源于 OECD 成员国紧凑城市政策的调查，以及五个大都市区的深度案例

研究：墨尔本（澳大利亚）、温哥华（加拿大）、巴黎（法国）、富山（日本）和波

特兰（美国）。本项目受益于从各方人士的对话中所获取的洞见，特别是下列会议：

• 2010 年 10 月 8 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紧凑城市研讨会，由韩国人居环境研

究院（KRIHS）和 OECD 联合主办。

• 2010 年 10 月 15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绿色增长与紧凑城市研讨会，由

OECD 主办，并受到土地、基础设施、交通和旅游部（MLIT）和日本城市规划院

（CPIJ）的支持。

• 2010 年 11 月 16 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紧凑城市与气候变化圆桌会议，由

城市与区域规划协会（TCPA）与 OECD 联合主办。

• 2011 年 4 月 1 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 OECD 和交通部、环保局、

城市与住房发展局的合作会议，会议主题是可持续社区：美国和国外的紧凑城市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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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读

刘志林 钱 云

“紧凑城市”是西方国家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为数不多的受到各国广泛关注，

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已经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城市发展理念之一。

对中国从事城市研究与规划管理的同仁们来说，对这一理念较早也是较为

全面的了解大多来自詹克斯（1996）等编纂的《The Compact City: A Sustainable 

Urban Form?》一书（2004 年该书译为中文，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然而，以文集形式出现的该书，大部分文章写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对紧

凑城市的相关概念理解尚众说纷纭，而对该理念指引下的政策实践探讨则无法展

开；此外，该理念的影响仍主要在欧洲范围内，对北美洲、亚洲、大洋洲尚未能

给予充分关注。

近年来，对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引发了关于“紧凑城市”理念、模式

更大规模的研究探讨。自欧洲兴起的紧凑城市模式，与美国规划学者提出的新城

市主义（new urbanism）和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等相互呼应，推动着城市化

时代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建设低碳城市的浪潮。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完成的研究报告

翻译成中文并向国内的读者推出，希望有助于将紧凑城市近年来的蓬勃发展以更

清晰的思路、更全面的视角呈现给中文读者。作为一份政策评估报告，本书的主

要目的是对目前 OECD 成员国的紧凑城市政策实践及其绩效进行评估，从而让更

多人认识到紧凑城市的前景与意义，并帮助各国和地区分享实践经验，更好地制

定与实施紧凑城市政策、促进城市的绿色增长。其中，对多个案例地区的紧凑城

市政策实践的全面介绍与评价，是笔者认为前所未有又极为重要的工作。这不仅

使得本书的论证与结论更令人信服，而且也对紧凑城市理念的研究重点从“横向”

转入“纵向”，使研究成果在维度上大大丰满。

对于当下的中国城市发展而言，尽管具体应以何种态度、何种理解来面对紧

凑城市理念，并应以何种途径在政策实践中予以贯彻执行，尚需要大量充分的调

查研究。编译本书中的体会，依然有助于译者在既往进行中国当代城市发展诸多

现实问题研究中对产生的困惑萌发新的认识和启迪。在此特对几个问题的解读撰

写如下，与各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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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城市不仅仅是高密度的城市，也不只是保护环境而抑制城市发展

首先，本书对紧凑城市提出了更加全面的定义。目前许多讨论往往将紧凑城

市简单地理解为高密度的城市。而本书开篇就明确提出，紧凑城市包含了三个核

心特征：密集和邻近的开发模式、由公交系统连接的城市地区，以及本地服务与

就业机会的可达性。在第 3 章和其后还结合实例，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测算标准。

尽管紧凑城市旗帜鲜明地反对低密度、蔓延式的城市开发，但是，一个仅仅强

调高层、高密度开发的城市，并不是真正的紧凑城市。高密度的意义在于保护城市

的经济活力与社会互动，提高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经济效率，并保留

城市周边优良的自然环境。一个真正的紧凑城市，应当为企业提供充满经济活力和

创新能力的城市氛围与就业市场，为居民提供适当的住房和就业机会，居民和企业

都能够享受邻近而便捷的公共服务和高效的公交系统，以及城市内部与周边地区良

好的联系。高密度开发只是实现紧凑城市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

另一方面，质疑者往往认为紧凑城市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城市周边的农田和自

然景观，重点是要控制城市开发，因此将会伤害城市发展，甚至导致土地供应不足、

房地产价格上涨、过于高密度的城市景观等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将生态环境保护

与城市发展放在了非此即彼的对立面上。但是，本书明确提出，紧凑城市不是仅

仅旨在保护生态环境，而抑制城市发展的政策。紧凑城市是一项城市发展的战略，

以共同促进城市的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为使命。紧凑城市并不是要抑制

增长，而是更好地管理和服务于城市增长。

正如本书案例城市的实践经验所展示的，鼓励城市开发更加集中在建成区，

不仅仅有助于保护城市周边地区的农田与绿地，服务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布局战

略（如法国的巴黎），创造更具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城市中心（如澳大利亚的墨

尔本与美国的波特兰），更可以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的经济效率（如日本的富山市），

鼓励多样化的地方服务和就业机会（如美国的波特兰）、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

适当的住房和宜居的城市环境（如加拿大的温哥华），同时降低城市增长的环境

影响和碳足迹（如波特兰和温哥华）。毕竟，紧凑城市提倡一种高密度、邻近性、

宜居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这种空间形态能够帮助城市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才能

真正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紧凑城市不只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式，更是可实施的空间战略与政策工具

正如本书中详细阐述的，紧凑城市是一项多空间尺度上实施的空间战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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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研究文献在考察“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时，往往只是关注某一个空间尺度，

例如，仅仅从都市区（或者是“城市”）的空间尺度上，考察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

或者是城市建成区是否连片还是出现蛙跳式开发等方面；或是仅仅在社区尺度上，

关注商业服务设施的密度和邻近性、公交服务的频率和邻近性，或者是社区道路

系统是否鼓励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等。从政策实践层面上，紧凑城市应该包括区域、

城市以及社区尺度上的空间策略。

紧凑城市不仅仅是一种空间规划战略，更是一套可以实施的政策工具组合和

各级政府、各部门职责分明的一套治理体系。要实现上述目标，就不能仅仅依靠

提高城市开发的容积率或层高规定，而是需要将土地利用管制工具与公共交通政

策、公共服务、就业与居住用地匹配，乃至公共空间开发等相结合。正如本书中

反复提到的，尽管城市增长边界和绿化隔离带是防止城市蔓延、提高紧凑度的核

心政策工具。但是，仅仅依靠这种管制性的政策工具（regulatory tools）是远远不

够的。事实上，在人口增长压力巨大的快速城市化地区忽略市场力量、而简单地

依靠增长边界或者城市建成区边界等规划管制手段，反而可能在城市建成区边界

外形成大量不受规划调控且缺乏基础设施配套的“非正式开发”，从而更加剧城

市问题。

因此，本书通过案例研究提出的“政策工具的多元性与互补性”应当成为决

策者在制定紧凑城市政策中的基本原则，例如，城市增长边界可以与对边界外的

农业用地或自然地区的财政补贴，建成区内“棕地”或“灰地”上的填充式开发

或再开发的激励手段等相结合，来鼓励有助于提高城市“紧凑性”的开发模式；

再如，高密度开发必须伴随着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交通的便捷性。这往往会

引发“应该先开发还是先建配套设施”的问题。而本书提出，首先应当改变以功

能分区为基本原则的规划模式，但鼓励混合利用的土地利用规划政策应当与交通

规划（特别是公共交通系统规划）统筹进行，并密切配合政府在开放空间和基础

设施上的公共投资，才能获得经济上可行的政策效果。更重要的是，高密度的开

发不应以损失居民生活质量为代价。因此，紧凑城市的政策体系中，必须包括“最

小化潜在负面效应”的补充性政策手段，尤其是应对交通拥堵、中低收入家庭的

保障性住房供应、良好的建筑与城市设计以改善高密度社区中的环境质量等。毕

竟，如报告撰写者提出的，紧凑城市是服务于绿色增长战略的一项城市战略。

中国需要倡导“紧凑城市”吗？

可能有人会认为，中国（亦包括大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城市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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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建设，是以远高于欧美城市的密度进行的。与欧美国家随处可见的以“低

层独幢住宅 + 私人轿车交通”为特征的蔓延式城市扩张进程不同，中国城市新区

的建设，大多以高层高密度的方式展开。这两种城市形态的视觉差异是巨大的。

看上去，中国的城市，往往不是不够“紧凑”，而是“过度紧凑”了？如果

将城市中一些未经“规划”而建设的地区，比如旧城区和城中村等也包括在内，

这一事实似乎更加严重。事实果真如此吗？由此而言，源自西方国家的“紧凑城市”

理念，对当今中国的城市建设是否还有指导意义？

毫无疑问，强烈的视觉冲击对每个人的判断都会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而且

如果以某些曾经公认“理性、科学”的方式，譬如以容积率等最常用的城市密度

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尤其是新区建设，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

世所罕见的高密度。

但正如本书反复强调的，对于“紧凑”的概念应以更全面深刻的方式来理解。

总体上以“都市区层面的密集而邻近的开发模式，公交系统的高效连接，以及本

地服务、设施和就业的良好可达性”三方面的标准来检验。

首先在城市“紧凑度”测算方面，与仅仅用建筑高度或者建筑密度等“物”

的指标相对应，报告中一系列强调“以人为本”的指标——主要包括 24 小时平

均人口密度、就业岗位密度、城市人口与建成区面积增长比率等被提到了更为

重要的高度。从数据上看，许多中国城市已经出现了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远远

高于人口增长速度的现象。随着城市开发不断向外扩张，人口密度不断下降。

事实上，除去北上广深等极少数“一线城市”，数以千计的中小城市正面临人口

密度的持续下降，而大面积混凝土森林中的所谓城市新区中，“人气”不足甚至

出现大量空置房屋的“鬼城”已经严重挑战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尽管

目前不可能获得大量上述方面的准确数据，我们仍可确信，这些城市在纷纷构

建高耸入云的天际线的同时，在城市形态的营造上是与“紧凑”的理念背道而

驰的。

从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来看，目前中国城市规划中较为强调站点在空间上的

“覆盖率”，但本书中提出了，应更为务实地注重“公交出行率和公交站点的邻近

度”，特别是对于通勤就业人口而言。尽管目前与西方城市相比，许多中国城市

的公交使用率尚不算低，但这是建立在目前家用轿车尚不够普及的基础上的，如

果只对拥有机动车的家庭进行统计，则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几乎可忽略不计。此外，

我国目前的城市交通规划仍然强调以机动性、高效率为基本导向，而城市机动车

道路系统完善的同时，也迫使步行、自行车等零碳出行方式被边缘化，而公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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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设施的建设也无法跟上城市扩张的速度。未来随着机动车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城

市的爆炸性增长，公交出行率将迅速成为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另一个方面是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和就业的“本地化程度”。中国城市在这

一方面暴露的问题更加尖锐。对于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较高端就业者，他们

往往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实行封闭管理的商品住区中，享受着较高水准的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但几乎需每天长距离往返于职住之间，这种“职住分

离”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单位制度”的市场化转型引起，另一方面由单位制

度遗留的福利住房等现象又加剧了这种分离。而对于大量低端的从业者，往往

居住在靠近城市中心或公交便利的出租房和城中村中，职住本地化程度相对较

高，但在本地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使用上受到严重的排斥。大量地理学、城

市规划和社会学学者均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批判。毫无疑问，严重

的社会分异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就业的“碎片化”，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本

地化”构筑了新的壁垒。

事实上，正如本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紧凑城市”已

从单纯的环境政策理念扩展为广泛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的标签，“我们可能需

要一个新的名称”，用以反对过去数十年间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美和澳洲）不可

持续的城市增长模式。由此可见，中国城市当前的发展特征，与紧凑城市的理念

仅存在某些“形式上”的一致。紧凑城市理念对西方“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

式上的诸多批判，对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紧凑城市”理念应被理解为“希望通过对城市空间利用方

式的影响，能够持续不断地改善城市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其社会经济运行模式”。

城市建成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较早被广为关注的“城市问题”，但过去的

认识是，只要城市的建设是“低密度”的，看上去是“绿荫环抱的”，那么其对

自然环境的威胁就无足轻重。本报告中指出这一看法显然是“刻舟求剑和盲人摸

象式”的，事实上低密度蔓延式的城市发展对于都市区尺度的土地利用效率、生

态网络的完整性以及交通排放量等环境质量核心要素的巨大负面影响，都证明了

其显著的不可持续性。

而城市蔓延式发展所依托，并支持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是简单、一成不变的。

以每个家庭为高度同质化的单元，将居住邻里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割裂开，居住

邻里之间也彼此缺少横向联系。在这种逻辑下，城市的发展表现为在空间上简单

的数量型扩张。这与农业社会的城市增长方式事实上并无区别，只不过更为机械，

速度更快。在城市进入后现代多元社会的今天，这种城市形态在社会服务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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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利用上缺少弹性，要么是低效率的，要么是可达性不佳的。在许多国家和

城市，也曾经采用在城市外围划定“绿带”来限制蔓延发展的尝试，但往往效果

不佳，这是因为这些措施对后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采取了

回避的态度，而不是主动去加以调整。这也为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

的借鉴。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必须意识到，本书的探讨范围主要基于 OECD 国家展

开，其城市发展的外部条件、内在机制、管理传统等，均与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

正经历高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本书的编译者作为这个令人

心潮澎湃的时代的亲历者和诸多城市规划管理研究、实践项目的参与者，依然强

烈地感受到将本书中有价值的内容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迫切需求。从这个角

度讲，本书中所采用的紧密围绕案例研究、关注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思路，为今

后开展“紧凑城市理念在中国的政策实践评价”等相关研究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

思路。

能够在数月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翻译工作，有赖于整个翻译团队同仁的精诚

合作。团队成员来自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公共政策等不同学科领域，分别从各

自的视角参与着中国城市发展的研究与规划实践工作。本次翻译工作对于我们也

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经历。城市中国计划（UCI）各位同事的信任、支持和理解也

是促成此书能够顺利推出不可或缺的力量。

本书的译校工作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志林博士和北京林业大学城市

规划系的钱云博士共同组织。翻译团队成员包括：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

究所的景娟博士，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的王伊倜博士，华南理工

大学的禤文昊博士，北京联合大学的张艳博士，以及香港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

系博士研究生李劫。具体分工如下：

执行摘要： 景娟译，钱云、刘志林校；

第 1 章： 景娟译，钱云、刘志林校；

第 2 章： 禤文昊译，钱云、刘志林校；

第 3 章： 禤文昊译，钱云、刘志林校；

第 4 章： 王伊倜译，钱云、刘志林校；

第 5 章： 李劫译，刘志林、钱云校；

第 6 章： 李劫译，刘志林、钱云校；

附录 A： 张艳、李劫译，王伊倜、刘志林、钱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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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统稿及译者序由刘志林、钱云共同完成。城市中国计划的胡雅萌女士和

北京林业大学城市规划系本科生杨佳迎协助完成书稿排版及部分图件的翻译制作

工作，一并表示感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刘志林

北京林业大学城市规划系 钱云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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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棕地开发. . . .对废弃的棕地基址的开发。棕地常常位于城市中

心地区，并占城市建成区相当大的面积。棕地开

发旨在复兴并更好地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和基址的

开发潜力。

紧凑城市. . . .以“紧凑”为特征的城市空间形态。通过对不同

定义的解读，本报告将紧凑城市的核心特征界定

为 :.(1).高密度和接近性的开发模式 ;.(2) 城市建

成区由公共交通系统连接 ;.(3) 与地方服务与就

业的可达性。

紧凑城市开发. . 在特定开发基址创造紧凑性的城市开发活动。

Compact.urban.

development. . .

生态邻里

Eco-neighbourhood.. .

通过对能源、水、废物的可持续资源管理，实现

对环境最小影响的城市邻里设计；高密度和混合

式土地利用的开发形态；通过公共交通系统、步

行和自行车出行来降低对机动车的依赖。

城市功能区

Functional.urban.area.

.将城市划分为功能性的经济单元，包括一个高密

度聚集的“城市核心”.地区和一个劳动力市场与

“城市核心”高度整合的腹地。

绿地开发

Greenfield.development. .

在城市四周未开发区域进行的开发活动，特别是

在城市与农村用地并存的城市边缘区进行的开发

活动。

Brownfield.development

Compact.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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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增长

Green.growth. .

.城市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能够降

低负的环境外部性，并确保自然资产持续提供有

助于居民福祉的资源与环境活动。

基础设施缺口

Infrastructure.gap. . .

对维护、升级或替换现有（且通常是陈旧的）基

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与公共财政因社

会支出快速增长无法满足未来基础设施需求的现

实之间存在的差异。

宜居性

Liveability.. . . .

宜居城市邻里 / 社区的准则，与人口多元化、

人群高度互动、经济活力与优良的生活质量紧

密相关。

混合土地利用

Mixed.land.use. .

.城市地区内居住、商业、办公等土地利用功能

的混合，通常通过对土地利用区划的去管制化

来实现。

多中心城市形态

Polycentric.urban.form.. .

由相距不远且由公交系统相联系的多个城市中心

组成大都市区的空间形态。这些城市中心的接近

性是多中心紧凑城市的重要方面。

可持续城市开发

Sustainable.urban.

development. .

.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城市开发。这些目

标包括经济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公平等，使

得对现有土地资源的开发不影响后代人满足其

生活需求。

公交导向型开发. . .以公共交通可达性最大化为导向的城市开发。公

交导向开发的邻里社区通常以公共交通枢纽站

点为中心，周边由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的开发

项目围绕，周边地区的开发密度从中心逐步向外

递减。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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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 .旨在遏制城市发展向郊区和农村地区扩张的一类

政策工具。最普遍采用的政策包括城市增长边界

和绿带，其目的是限制在城市边界外和绿带内部

的城市开发活动。

城市蔓延

Urban.sprawl. . .

城市开发的无控制性扩张，以低密度、隔离式土

地利用和基础设施供应不足为特点。城市蔓延

可能表现为开发活动向未开发地区跳跃式扩张的

“蛙跳式开发”。

Urban.containment.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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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全世界持续城市化的今天，可持续城市发展——即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

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已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紧迫挑战。本报告从城市空间形态的

视角来探讨可持续城市化问题，特别是我们应当如何利用城市空间。报告特别关

注城市空间政策如何能在促进城市增长与开发的同时防止环境恶化和应对气候变

化。可以说，本报告力求探讨 OECD 绿色增长战略的一个核心议题，并试图作出

自己的贡献。

“紧凑城市”作为一个概念，近年来已经逐步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一概念常常缺乏一个明确定义，甚至在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内部都存在争

议。本报告将讨论紧凑城市的潜在贡献及不足，并提出在当今城市政策背景下，

紧凑城市提供了一种有益且可行的城市发展模式。

本书是一项旨在收集并对比紧凑城市政策的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报告将在

当今发展背景下重新定义紧凑城市概念；探讨其环境和经济影响；提出监测并评

估政策绩效的指标体系；考察 OECD 国家的紧凑城市实践案例——特别是五个案

例城市：墨尔本（澳大利亚）、温哥华（加拿大）、巴黎（法国）、富山（日本）和

波特兰（美国）；并且提出紧凑城市政策的基本战略。

我希望本书能够进一步促进紧凑城市的有关讨论，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完善其绿色增长政策框架作出贡献。

 

罗尔夫 •奥尔特（Rolf Alter）

主任

OECD 公共治理与区域发展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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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紧凑城市是当代城市政策中最广为讨论的主题之一。尽管紧凑城市形式多样，

本报告将紧凑城市的核心特征界定为：密集而邻近的开发模式，由公共交通系统

连接的城市建成区，以及本地服务与就业机会的可达性。

近年来，紧凑城市政策逐步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各国际组织和学

术机构均高度重视这一城市规划理念的重要作用。尽管紧凑城市的概念仍有争议，

但紧凑城市将在 OECD 的绿色增长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绿色增长的目标是同时

提升城市的环境与经济可持续性。已成为所有 OECD 国家的重要政策驱动力。

本报告旨在更好地理解紧凑城市的概念，特别是在今天的城市环境中所发

挥的作用及潜在影响。报告将考察 OECD 国家在实现绿色增长目标中所采用的

紧凑城市政策，并探讨相关政策绩效的指标体系。报告将提出能达成更好效果

的紧凑城市战略与理念，并着重分析了实施紧凑城市战略时可能面临的公共治

理挑战。

目前的城市发展趋势凸显了紧凑城市的必要性

紧凑城市能够在城市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突

出了土地资源保护的重要性。至 2050 年，全球 70％的人口，以及 OECD 国家中

86％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建成区。34 个 OECD 国家中，将有 30 个国家的城市建

成区土地消耗速度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其次，全球变暖对城市提出了新的挑战，

并要求城市采取新的应对措施。第三，能源价格上涨导致交通成本提高，并对生

活模式产生影响。第四，最近的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新的

基础设施投资将更加困难。最后，人口结构变化也要求政策制定者调整其城市政

策。德国和日本的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过去 60 年间，OECD 国家的老龄人口已

经增长了一倍，世界范围内的老龄人口则增长了两倍；老龄化趋势将在未来至少

40 年持续下去。OECD 国家的平均家庭规模也已经显著减小。

紧凑城市能够有效实现多个可持续性目标

经过多年的发展，紧凑城市概念不断演变，其概念范畴和政策目标也不断扩

展。最初的紧凑城市只是一个简单的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用于保护自然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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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或农业用地免遭城市发展的蚕食。如今，紧凑城市逐步拓展并涵盖了节约能源、

生活质量和宜居性等新的政策目标。紧凑城市的概念已延伸至以多维政策工具来

实现广泛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流政策方向。随着紧凑城市概念的演变，我

们可能需要一个新名称，以更好地包含城市空间的可持续性理念及其内在的政策

创新内容。

政策制定者需要从经济与环境两个角度来认识紧凑城市

然而，紧凑城市常常被简单地理解为通过控制增长来保护环境的方法。本报

告则认为，紧凑城市同样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积极的贡献。重要的是，我们应当

从绿色增长的角度出发，并将经济增长明确引入到紧凑城市的政策目标中，从而

为紧凑城市政策的成功制定与实施提供丰富的洞见。

在当今城市发展的背景下，国家或地方各级的政策制定者应当重视紧凑城市

所带来的经济潜力。这将帮助地方政策制定者了解引入紧凑城市政策给地方带来

的机会。随着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成为国家政策议程的核心，国家的政策制

定者更加需要理解紧凑城市政策的潜力，并将其恰当地纳入国家城市政策中。

紧凑城市政策能够通过诸多相辅相成的方式帮助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紧凑城市政策的成果曾经引起广泛争议。总的来说，紧凑城市政策的效果是

正面且显著的。但是，紧凑城市政策是否能最终有助于实现城市可持续性目标，

却仍然存在广泛争议。或许部分地区因为公众对于政策效果缺乏清晰理解，导致

紧凑城市政策似乎并没有获得更普遍的支持。

从环境效益来说，缩短城市内部的空间距离、减少对汽车交通的依赖等有助

于降低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紧凑城市同样有助于保护城市周边地区的农田

和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使其免遭无可挽回的破坏。紧凑城市为强化城乡联系创造

更多的机会。城市周边地区的农田可以促进本地食品的消费，减少食品的运输距

离，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从经济角度看，紧凑城市可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

减少维护成本，特别是对于交通、能源、供水、垃圾处理等管线系统而言。紧凑

城市让居民更容易获得多样化的地方服务和就业机会。此外，高密度和城市功能

的多样化可以促进知识的扩散，进而刺激经济发展。紧凑城市产生了新的绿色需

求，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例如，降低对小汽车的依赖将需要更

多类型的绿色基础设施（轻轨、自行车等）。紧凑城市同样产生社会效益：较短的

出行距离和公共交通系统能够降低出行成本，从而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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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的当地服务和就业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需要慎重考虑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

尽管如此，紧凑城市的概念也引发一些担忧。普遍提及的负面影响通常与高

密度联系在一起：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住房负担、生活质量、城市热岛、高密

度建成区的高能源需求、开放空间和娱乐空间的缺失等。紧凑城市在面对地震、

海啸、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时将会更加脆弱。紧凑城市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降

低脆弱性，使城市可以抵御与自然灾害相关的各种风险，例如，易受洪水威胁的

高风险建成区并不适宜采用密集开发模式。

紧凑城市政策能够将绿色增长的环境与经济效益联系起来

紧凑城市政策有助于实现绿色增长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其核心价值在于其能

够整合经济活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等城市政策目标。紧凑城市将这些政

策目标紧密联系，而非单独甚至是相互排斥地强调某个方面。特别是，得到良好

设计和实施的紧凑城市政策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而不是带来重大的权

衡取舍。

但是，追踪紧凑城市政策的效果需要定量分析及相关指标

因此，总的来说，紧凑城市的潜力不容忽视。但是，政策制定者如果希望对

紧凑城市目标作出有力承诺，并且在坚实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就需要定量化

的研究来明确政策的效果，特别是，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指标能够帮助我们监测

紧凑城市政策的绩效，使得大都市区可以衡量其业绩，并改善其政策行动。由于

都市区层面的比较数据有限，需要付出各种努力收集和开发各种相关数据。紧凑

度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衡量。用 24 小时平均人口来衡量的城市土地人口密度，可以

反映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程度。城市土地覆被地图（urban land cover map）则能

够很好地反映城市集聚的空间特征。出行距离可以用做衡量接近性的指标。公共

交通系统的效率可以通过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比重和公共交通的接近性来衡量。

地方服务与住宅的匹配表明一个社区到地方服务设施的通达性。但是，制定政策

时也不能忽略定性的考虑。

大多数 OECD 国家已经采用了一些国家和大都市区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对 OECD 国家的紧凑城市调查显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目前已经采用了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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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政策的某些要素。在澳大利亚、法国、韩国和日本，紧凑城市的概念已经成

为其主要城市政策文件的一部分。在其他国家，政策文件虽没有采用紧凑城市理

念，但也认识到紧凑城市理念在城市政策中的作用。对五个大都市区域（墨尔本、

温哥华、巴黎、富山和波特兰）的案例研究总结了不同地方环境下的各类政策战

略和方针。这些地区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设计最优的紧凑城市战略和政策

工具来应对该都市地区的特定条件和环境属性。

不同的地方特性需要不同的政策响应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调查和案例研究表明，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城市和地区的

单一而全面的紧凑城市模型，因为每个城市都需要考虑本地条件与环境。比较评

估显示了地方特性与政策响应之间的关联，例如，在墨尔本等快速增长且面临强

烈发展压力的地区，规制性政策工具（regulatory tools）对于防止不受控制的城市

扩张很重要，补充性财政工具则可以引导市场行为关于开发地点、开发容量等的

决策。相反地，由于担心竞争力减弱和人口空心化加速，富山等人口减少的地区

在政治上难以找到控制城市开发的方法，因此可能需要复杂的措施促使人们向城

市中心转移。同样地，虽然紧凑城市政策适用于大城市和小城市，但具体适用的

政策工具可能会有所不同。

精心设计选择的政策工具组合能够实现多种政策目标

对若干大都市区的案例研究清楚地显示，对价格机制的创造性应用可以有效

协调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多个政策目标。在波特兰，农田和森林所有者的税收减

免提高了农业与森林等土地使用方式在城市边缘地区的竞争性。富山这个地区就

充分认识到紧凑城市政策的经济效益：即更高效率的公共服务供给。富山市通过

财政激励手段引导城市中心和公共交通站点周边的私人开发，并与对轻轨交通的

公共投资相结合。

为了应对紧凑城市政策的潜在负面效应，案例研究中的大都市区将最少化

政策（minimization policies）纳入一揽子政策框架中。著名的例子包括波特兰旨

在恢复水循环和解决城市热岛效应的绿色基础设施计划，温哥华的生态密度计划

（EcoDensity initiative），该计划将高密度开发与可支付住房（affordable housing）

供应相结合。然而，类似实践到目前为止仍然有限，并且这些议题往往被视为需

要单独应对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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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城市战略的五项政策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制定明确的紧凑城市目标。国家层面的城市政策框架中应当明

确引入紧凑城市政策。国家和区域 / 地方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在清晰的紧凑城

市目标下考虑大都市区范围的规划。这将有助于各利益相关者（包括地方选民和

私人投资者）共享紧凑城市的总体构想。

第二个建议是鼓励密集而邻近的城市开发活动。因为城市结构的变化比较缓

慢，紧凑城市政策对新的开发比较有效。由于新的开发大多位于同时包括城市和

农村土地利用形式的城市边缘地区，战略选择就很重要。紧凑城市政策可以通过

更有效的规制性政策工具、适当地点的高密度开发以及统筹协调城市和农村的土

地利用政策等来实现。

第三个建议是改造现有的城市建成区，允许现有的城市空间容纳更多的活动。

所有的建成区都需要纳入这一战略中来，包括中心商务区和独栋住宅社区。有效

的发展战略包括促进棕地开发（brownfield development），协调工业政策与紧凑城

市政策，更新郊区现有的低密度住宅区，推动建成区的公交导向型开发，以及鼓

励现有城市资产的“集约化”。

第四个建议是提升多样性和生活质量。热闹的城市中心有助于保持一个大

都市区的向心力。城市中心一般具有办公、居住和商业功能，这种多样性可以

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居民、地方服务和就业的多样性过低将导致城市土

地和基础设施的低效利用。生活质量也是城市中心吸引力的重要部分；城市中心

的公园和绿地是紧凑城市的重要元素。保持市中心吸引力的可能战略包括：促进

土地混合利用，吸引居民和地方服务进入城市中心，改善步行和自行车的出行

环境。

最后一个建议是最小化负面效应。紧凑城市的战略应该与控制不良影响的战

略挂钩：抑制交通拥堵，鼓励可支付住房供应，促进公共区域高质量的城市设计

和集中投资，培养城市中心的“地方感”，鼓励建成区的绿色发展。

大都市区公共治理的关键作用

案例研究揭示了实现紧凑城市效果的四个共同要素。

首先，城市和区域政府需要明确对紧凑城市政策的承诺，并设计和实施全区

域的、长期的紧凑城市愿景。这将给予居民和私人投资者关于未来的空间形象，

并鼓励开发活动与这一愿景相一致。中央政府应当承诺紧凑城市的愿景，并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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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区域政府提供直接的政策、治理和财政支持，帮助其制定战略规划来实现这

一愿景。

第二，清楚理解“谁做什么”——政府内部，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公共部门

与私人部门之间对于成功实现紧凑城市的目标至关重要。紧凑城市战略牵涉到所

有层级的政府，因为没有任何单独的部门可以控制实施该战略的所有政策、规制

和政策工具。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所有的关键参与部门都需要从一开始就了解各

自的角色与责任，因为这将决定每个参与者使用的政策工具，以及有效实施紧凑

城市战略所需要的政策、财政和规制性工具相结合的政策框架。

第三，当纵向和横向合作均有效时，社区利益和紧凑城市成果的实现将更加

顺利。在传统的政府部门相互合作的同时，创新的制度性安排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波特兰，大都市区空间规划受益于当地大学的学术专业知识；从实践角度看，

更重要的也许是大学和地铁公司相互合作，共同规划校园内部和周边地区的公交

车线路。

第四，问责、透明度和报告机制对紧凑城市政策的有效实施非常重要。在案

例城市中，这些公共治理手段的发展似乎最为滞后。这些机制的缺失与大都市区

层面的绩效指标有关，绩效指标的不足影响了利益相关者和公众衡量紧凑城市愿

景之下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数据对透明度至关重要，同时也确保决策者在

目标没有实现时，可以与居民和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从而调整战略。



第     章
当代城市发展与紧凑城市概念

本章旨在介绍在当代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紧

凑城市”的概念和意义，以及紧凑城市政策的内涵。

其中第一部分围绕紧凑城市的定义展开讨论；第二

部分探讨当代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与紧凑城市的作

用；第三部分回顾紧凑城市概念及实践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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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城市： OECD 国家实践经验的比较与评估

1.1  引言

紧凑城市是现代城市发展中最广为讨论的主题之一。虽然对紧凑城市的理解

不尽相同，本报告认为紧凑城市的核心定义是：一种以“紧凑性”为特征的城市

空间形态，其基本特征是：（1）密集而邻近的开发模式；（2）由公共交通系统连

接的城市地区；（3）本地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可达性（后文将详细讨论上述特征）。

紧凑城市政策通常被理解为通过影响城市空间的利用方式来实现紧凑城市目标的

综合思路。

贯彻紧凑城市的发展理念有助于实现城市在经济繁荣、环境质量、社会公平

等各方面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凑城市政策之所以将对满足这些目标发挥重

要作用，是因为通过对城市空间利用方式的影响，能够显著改善城市的环境、社

会与经济绩效。例如，一个拥有高效交通系统的紧凑城市形态可以减少城市内部

的出行距离，降低商品与服务的运输成本及对汽油的消费。在城市建成区域，紧

凑城市能够促进本地能源技术的发展（如热电联产、分区制冷等）。在城市边缘

地区，紧凑城市可以保护农业、休闲、水与能源供应等所需的土地资源。这就是

政策制定者选择紧凑城市理念的理由。

然而紧凑城市的概念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事实上，虽然很多人都对这个

概念耳熟能详，但对于其本质的含义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在讨论这个概念时，人

们头脑中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而更多的争议在于紧凑城市政策是否真的可以对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产生扎实而积极的影响。在很多地方，虽然有确凿的证据

证实这些政策的一系列正面的积极影响，但大家仍在争论这是否会被随之而来的

负面影响所抵消，例如，鼓励建成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政策往往导致交通拥堵、空

气污染、市区植被的减少、公共绿地减少、可支付住房不足等。此外，关于如何

更好地设计和实施紧凑城市政策也存在争论。由于紧凑城市政策多数为已经存在

的城市制定，每个城市都有其特定的背景环境，因此需要调整紧凑城市战略以适

应本地化的政策需求。也就是说，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城市的简单而全面的紧凑城

市政策模型。而且，紧凑城市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取得效果，而

这些政策的执行中通常会产生利益冲突，从而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一

般而言，紧凑城市政策实施中的关键环节包括治理结构安排、公民参与、金融支

持以及政策效果的监测和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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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上述诸多问题，本报告的研究目的包括：

（1）更好地理解紧凑城市的概念，以及在当今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紧凑城市

政策的含义（第 1 章）。

（2）更好地理解紧凑城市政策潜在的政策成果，特别是紧凑城市如何为绿色

增长作出贡献；考虑紧凑城市政策对城市经济和环境的影响（第 2 章）。

（3）建立监测紧凑城市发展并追踪政策绩效的指标体系（第 3 章）。

（4）检验 OECD 国家现行的紧凑城市政策以及是否实现绿色增长的目标（第

4 章）。

（5）提出紧凑城市的核心战略，并为取得更好的政策成果提供思路（第 5 章）。

（6）评价决策者在实施紧凑城市战略时所面临的核心挑战（第 6 章）。

本报告因此试图成为中央、次国家级和城市等各级政府的“精神食粮”，帮

助他们在追求绿色增长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发展和实施空间战略来应对经济和环境

的挑战和危机。本报告试图基于实证研究，总结 OCED 成员国可以共享的最佳实

践（包括紧凑城市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本报告同时还提出了基于上述

分析的指标体系，可以比较不同都市区的城市形态和政策实践的成果。

研究方法上，本报告以跨国比较研究的方法为主：分析已在实践中执行的政

策，并分析政策成果。本报告的研究基于大量的文献综述，以及 OECD 成员国政

策实践的调研。此外，本报告选取 5 个都市区作为深度分析的案例研究地区：墨

尔本（澳大利亚）、温哥华（加拿大）、巴黎（法国）、富山（日本）以及波特兰（美

国）。第 4 ～ 6 章将讨论案例研究地区的政策实践。

1.2  定义紧凑城市

定义“紧凑城市”这个术语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因为并不存在简单统一

的模型。这个概念在各种场合被反复讨论且存在大量争议，因此，定义“紧凑城市”

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节的讨论围绕本报告中对紧凑城市的定义展开，重点在

对其核心特征进行阐释。此外，本节也讨论了与紧凑城市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概

念，使得各个术语概念清晰，避免误解和混乱。

紧凑城市的核心特征

大量文献探讨了紧凑城市的定义（专栏 1-1）。尽管不同的紧凑城市概念可以

表达为不同的城市形态，本报告仍认为紧凑城市存在如下几个核心特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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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 文献中紧凑城市的定义

• 丹齐格和萨蒂（Dantzigand，Saaty， 1973）首次使用了“紧凑城市”

的术语。他们提出了一个直径为 8840 英尺的环形城市，边界呈梯度分布。城

市由 8 个层次或平台组成，相隔 30 英尺；可以容纳 25 万居民，如果其直径和

高度翻番的话，则可以容纳 200 万人口。城市核心包含商业、工业、娱乐和服

务中心。最高的一层是一个宽阔的休闲公园。城市核心被由公寓和别墅组成的

居住区包围。一个环状的“中部广场”穿过居住区的中部，提供如学校、医疗、

社区商店和游乐区等本地服务设施。城市最多有 256 个电梯系统，以及沿放射

状道路和中部广场线路分布的公共交通系统。交通系统也包括公共电动汽车。

紧凑城市的特征是：

- 城市形态：高层、高密度的居住区；对小汽车的依赖程度低（这是高

密度的结果）；与周边地区清晰的边界。

- 空间特征：混合土地利用；多样化（土地混合利用的结果）；明确的标识。

- 社会功能：社会公平（高密度居住区的结果）；日常生活的自给自足；

独立的政府（边界清晰的结果）。

托马斯和卡曾斯（Thomasand，Cousins， 1996）认为，更多“分散式集中”

的城市发展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居住模式，一方面可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且更

符合民心，另一方面满足经济力量的需求，从而赢得政治支持。因此，他们认

为紧凑城市的基本特征是：尺度上的紧凑性；基于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

可达性；对自然的更多尊重。

• 丘奇曼（Churchman， 1999）认为紧凑城市政策旨在通过更高的居住密

度和集中建设、混合土地利用、限制指定区域外的开发等方式，实现对城市土

地的集约利用。

• 伯顿（Burton， 2002）列出了紧凑城市三个方面的特征：高密度、混合

利用和集约发展。前两者指的是紧凑城市的形态，第三者指的是城市变得紧凑

的过程。这三个特征是多方面的：高密度型城市通常有较高的平均人口密度、

高密度的建筑形态、高密度的城市次中心、高密度的住房；混合利用型城市具

有多样化且供应充足的设施和服务，且同时存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混合利

用；集约型城市则在人口、开发活动、次中心或节点的密度、新开发项目以及

混合利用等方面都不断增加。

• 纽曼（Neuman， 2005）提出了紧凑城市的 14 个特征：（1）较高的居住

和就业密度；（2）混合土地利用；（3）土地利用的精细化（不同用途土地相互

接近，相对较小规模的地块）；（4）强烈的社会和经济互动；（5）连片开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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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而邻近的开发模式。密集指的是如何集约利用城市土地，而邻近性

则特别关注都市区中城市集聚区的区位。在紧凑城市中，应尽可能集约利用城市

土地，城市地区连片发展或相互接近，而城市边缘地区内城市土地与乡村土地之

间的边界是清晰的同，但是，包括广场、街道、公园在内的公共空间也是非常重

要的元素。密集而邻近开发是紧凑城市主要的物质形态特征。简单的形态模型可

以帮助区分这两种特征（专栏 1-2）。

图 1-1 紧凑城市的核心特征

些地块或结构可能是空置的、废弃的，或者包括地面停车场）；（6）明确划定

界限的容纳式城市发展；（7）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供水及排水管道体系；（8）

多种方式的交通联运系统；（9）较高的本地和区域可达性；（10）街道的连通性

好（内部 / 外部），包括人行道和自行车道；（11）不透水表面的覆盖度高；（12）

高比率的开放空间；（13）单一或密切协调的土地利用规划控制；（14）充足的

政府财政能力，以满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

资料来源：Dantzig， G.B. and T.L. Saaty （1973）， Compact City： A Plan for a Livable Urban 

Environment， W.H. Freeman & Co.， San Francisco， CA.； Thomas， L. and W. Cousins 

（1996）， “A new compact city form： concepts in practice”， in Jenks， M.， E. Burton and 

K. Williams （eds.） （1996）， The Compact City： A Sustainable Urban Form?， E & FN Spon， 

Oxford； Churchman， A. （1999）， “Disentangling the concept of density”，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13（4）： 389-411； Burton， E. （2002）， “Measuring urban compactness in UK 

towns and cit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2， 29（1）： 219-

250； Neuman， M. （2005）， “The compact city fallacy”，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5（1）： 11-26。

密集而邻近的开发的模式
公共交通系统连接的

城市地区

本地服务及就业机会

的可达性

•集约利用城市土地

•邻近或紧密联系的

   城市群

•城市与乡村土地利

   用之间清晰的边界

•安全的公共空间

•有效利用城市土地

•公共交通有助于增加

   城市地区的流动性

•混合土地利用

•大多数居民通过步

   行或使用公共交通

   获得本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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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 高密度与邻近性：紧凑城市的两个形态特征

在下图中， 200m×200m 的地块中分布了 140 个居住单元，有三种不同的

分布方式和建筑类型。虽然每幅图中居住单元的数量是一样的，其密度（如何

集约利用城市土地）和邻近性（住房开发的区位）则大相径庭。左图是半独立

式别墅，占地面积大（即低密度）。中图是公寓，占地面积小（高密度）。右图

的建筑类型与中图一样，但其分布更加接近（建筑物之间的距离更短），这种

分布比其他两种建筑和分布格局更加紧凑（也就是说更密集和更接近）。

类似地，下图从社区尺度扩展到城市尺度来解释同样的概念。黑点代表

由居住和就业组成的城市居民点。图 b 中每个城市居民点的密度是图 a 的两倍，

也就是说，每个城市中心容纳同样数量的居民和工作，但图 b 只占据一半的土

地。每个黑点都在同样的位置，但更小了。较高的密度可以减少每个城市中心

的能源消费，例如可以步行而不是开车去学校和站点，可以利用本地供暖系统。

图 c 的邻近度是图 a 的两倍，也就是说，居住和工作的分散度较低，居民

之间或居民与就业岗位之间的距离是图 a 的一半。虽然密度相同（黑点覆盖同

样面积的土地），一些居民和就业岗位搬迁到距离市中心较近的大黑点中。接

近性的增加同样可以减少能源消费。不过这种降低不是在本地尺度，而是在都

市区的尺度，例如：家与工作地点之间穿梭巴士平均距离的减少，或是都市区

物流节点延伸出来的超市供应链距离的减少。

最后，图 d 是上述图 b 和图 c 两者的综合，也就是说，每个黑点都维持

在图 c 同样的位置，但由于每个居民点的密度翻番，黑圈的规模降低。这就是

多中心紧凑城市的理论形象。

d

a

b

c

200m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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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地区通过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相互联系。这一要素同样反映出对城

市土地的有效利用。公共交通系统有助于提高城市地区的移动性，从而使得城市

地区能够更有效地运行。

• 本地服务和就业机会的方便可达。这指的是如何使居民方便地获得包括

杂货店、饭店、诊所、临近就业等在内的本地服务。在紧凑城市中，土地利用是

混合的，大多数居民可以通过步行和公共交通来获取本地的生活服务。

此外，本报告将城市功能区视为分析单元，将城市定义为功能性的经济单元，

包括一个密集的具有居住功能的“城市核心区”和一个劳动力市场与“城市核心

区”高度融合的“腹地”（OECD，2012）。更重要的是，紧凑城市政策在这一尺

度上才具有意义，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某个城市区域相关的通勤范围超越了城

市行政管辖区的边界，城市边缘地区新的商业开发同样将在都市区尺度上影响交

通模式。

作为紧凑城市组成部分的紧凑型城市开发

紧凑城市（compact city）和紧凑型城市开发（compact urban development）

是不同尺度上的两种概念：紧凑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政策思路，是都市区尺度

上的城市形态；紧凑型城市开发通常是指社区尺度上的开发项目。紧凑型城市开

发可以在特定的社区中创造“紧凑性”，但并不足以创造紧凑城市，这是因为这

种开发项目的区位对达成紧凑城市成果有影响。这并不是说紧凑型城市开发没有

意义——它同样也致力于改善城市的密度、促进混合土地利用（公寓、商业空间

和办公楼）、公共交通系统和生态技术。由于现有城市结构的改进通常只能通过

增量变化来实现，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紧凑型城市开发项目对实现紧凑城市的政

策成果具有重大的意义。第 5 章将详细讨论作为紧凑城市政策战略的紧凑型城市

开发。

总而言之，图 b 说明了密度的概念，即多少土地将用于容纳既定的城市

活动；而图 c 则展示了邻近度的概念，即城市活动的分散程度。密度和邻近度

可以从社区、城市和都市区等不同的尺度来衡量。

资料来源：改编自 Laruelle， N. （2007）， “Draft sketches illustrating density vs. compacity”， 

IAU-ÎdF，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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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城市的大小

人们通常将“紧凑城市”与人口或地理空间上的“小城市”联系在一起，但是，

本报告认为，大的都市区如果具有上述紧凑城市的特征，也可以认为是“紧凑的”；

并且不同大小的所有都市区可以共同追求并实施紧凑城市政策，例如，尽管一个

人口超过 1000 万的超大城市从本质来讲比较小的都市区（例如，拥有 100 万人口）

消耗更多的城市土地和空间，但是超大城市比小规模的都市区更加需要应对快速

城市扩张的挑战。理解紧凑城市政策并不是仅仅为“小”城市服务至关重要。

紧凑城市的多中心城市结构

“紧凑城市”的概念往往与单中心城市结构联系在一起，通常被认为与城

市蔓延和分散式发展是对立的（Breheny， 1995； Gordon and Richardson， 1997； 

Bertaud and Malpezzi， 1998）。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很多大都市区实际上

是多中心的城市结构（专栏 1-3）。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紧凑城市的概念是

否只能应用于单中心的城市结构，还是也能够适用于当代城市发展背景下更普遍

的多中心城市结构？

专栏 1-3 多中心的城市形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都市区的物质形态重构日益引起理论家和实践者的

争论。在单中心模型中，城市中心区位被认为是所有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功能

焦点，因此不再被视为欧洲城市不断演进的空间形态的标准范式。北美、澳大

利亚，甚至亚洲也是同样的情况。城市中心区逐渐成为更广阔的空间功能实体

的组成部分，融合了总部大楼、后台办公室、机场城市、物流管理、不同类型

的居住区以及娱乐设施等，因此，城市（甚或是相邻的城市群）与其腹地的结

合越来越紧密，从而形成多中心的功能性城市区域或都市区。

都市区的变化不仅在“中心城市”发生，也在其“腹地”上发生。越来越

多的证据显示，正在出现“城市边缘”这样一种新的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不仅

仅是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肌理的扩张，还涉及更广泛的经济职能与相应工作岗位。

“新的增长极”采用多种多样的空间形态和功能专业化形式，从而在发展基础

设施网络的同时，创造同时具有新中心和边缘特征的“新中间地带”。这种分

散发展的过程甚至可以导致传统城市的空洞化（Knapp and Schmitt， 2003）。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包括所谓的单中心大都市区在内的几乎所有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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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可被视为多中心的城市格局 , 尽管程度各不相同——因为其形态和功能的

差异通常发生在都市区内的相邻城镇内部或之间。城市的职责被嵌入到空间更

广阔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中心组织中。

多中心城市结构的涌现对于都市区空间规划影响巨大，不仅带来了许多

挑战，也要求都市区作出新的权衡与决策，并度身定做解决方案。这些挑战以

及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可以与“都市区内部的多中心（Intra-metropolitan poly-

centricity）”概念联系在一起。

资 料 来 源：METREX （2010）， “Intra-metropolitan polycentricity in practice：reflections， 
challenges and conclusions from 12 European metropolitan areas”， Nordregio， Glasgow， 
United Kingdom。

在本报告中，都市区尺度上的紧凑城市并不追求特定的单中心或多中心的城

市形态。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如果具有上述紧凑城市的特征，就可以成为紧凑城市。

在这种案例中，城市群并不一定是连片分布的，但也不会分散得很开，通常可以

通过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联系在一起。相反地，如果城市群在都市区范围内分布

很散，且没有公共交通系统联系，就不能认为是一个紧凑城市。城市核心的高邻

近性是一个多中心紧凑城市的重要特征。

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不同的大都市区应该在建设紧凑城市的过程中追求不

同的城市结构（单中心、多中心或其他）。例如，对超大城市而言，单中心的紧

凑城市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如交通拥堵、空

气污染等），从而抵消紧凑城市带来的收益。实际上，多中心的紧凑城市可能更

合适。第 4 章将讨论根据当地环境选择合适的紧凑城市政策的重要性。

紧凑城市的建筑形式和开放空间

很多人将紧凑城市与都市区的高层建筑联系在一起。但是，紧凑城市还有高

层建筑以外的其他选择。实际上，虽然紧凑城市旨在发展高密度的建成区，若干

研究证明高层建筑并不一定是更高密度的开发方式。多伦多的研究显示，低层和

中低层建筑可以实现高密度。该研究展示了在一个建筑最高为 5 层的地区，其净

密度达到了每公顷 120 ～ 230 套住宅（Churchman，1999）。另一个对巴黎和中国

香港不同几何形状建筑的调查证明，高层建筑的密度并不一定比低层建筑高。该

研究显示，巴黎的奥斯曼区（Haussmanian District）内 6 ～ 7 层建筑的密度比香

港同样地块面积上 20 ～ 30 层建筑社区的密度高（图 1-2）。该案例研究使用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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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Jacquet， P.， R.K. Pachauri and L. Tubiana （2010）， Regards sur la terre 2010. L’annuel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Villes ： changer de trajectoire， SciencesPo， Paris

图 1-2 巴黎和香港的建筑形态

率指标（Floor Area Ratio， FAR）来比较密度，也就是建筑面积与占地面积的比率。

巴黎这一社区的密度（FAR ＝ 5.75）实际上比香港社区要高（FAR ＝ 4.32）。这

就证明，紧凑性可以通过不同的建筑类型来实现，高密度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层建

筑。对于旨在建设紧凑城市的城市来说，在选择城市和建筑形态方面具有一定的

灵活性很重要。这一点对于紧凑城市的接受程度和可行性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紧凑城市仅仅是一个密不透气的城市，高密度的建

成区中没有广场、城市公园、林荫路等形式的开放空间存在。本报告认为，这些

开放空间是一个紧凑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紧凑城市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包括良好的环境质量。第 5 章将进一步讨论紧凑城市中开

放空间的重要性，以及开放空间的保护战略。

1.3  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紧凑城市的作用

当代城市的发展趋势突出了紧凑城市政策的重要性及其能够发挥的重要作

用。本节着眼于讨论五个相关的发展趋势，以及紧凑城市政策如何随之发挥作用。

城市化与土地资源保护

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对土地资源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 2050 年，70％

的世界人口和 86％ OECD 国家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地区（OECD，2010）（图

100m

100m100m

200m

200m200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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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是过去 60 年城市人口持续增长以及乡村地区人口持续减少的结果。城

市化趋势将形成巨大的城市群，且大多数位于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即人口超

过 1000 万的城市）的数量将从 2009 年的 21 个增加到 2025 年的 29 个。目前亚

洲有 11 个超大城市，到 2025 年将新增 5 个。此外，人口数量在 500 万～ 1000

万之间的大城市数量在 2009 年为 32 个，预期 2025 年将增加到 46 个（United 

Nations， 2010）。

图 1-3 世界和 OECD 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人口

资料来源：基于 2009 年联合国人口数据库，更新自 OEC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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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数据显示，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城市空间在城市边

缘地带的快速扩展。2000 ～ 2006 年间，OECD 国家所有四种类型功能地带中，

郊区（即图 1-4 中的“腹地”）的人口增长快于城市中心地区（即图 1-4 中的“城

市核心”）。这意味着绿色地区的开发远远多于建成区内部的填充式开发，特别是

在人口超过 150 万的大都市区更加显著（图 1-4）。安格尔等（Angel et al， 2005）

的研究发现，1990 ～ 2000 年间，90 个城市（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的平均密度在下降。此外他们还发现，发达国家城市地区密度下降的平均速度要

快于发展中国家（Angel et al， 2011）。这种趋势意味着平均每个人消耗了更多的

城市空间（OECD，2008）。这种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新开发土地

并没有像原有城市土地一样被集约利用；第二，城市扩张产生了棕地，即废弃的、

空置的或利用率较低的原有工业用地（Greenberg et al.， 2001； Savitch， 2003），这

也导致了现有基础设施的低效利用。

由于城市化（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和城市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

1950 ～ 2000 年间，OECD 国家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增加了三倍（图 1-5）。建成区

土地扩张的代价是农业用地、森林、公共空间或湿地的减少，同时伴随着这些生

图 1-4 不同城市类型和城市中心或腹地的人口增长

资料来源：OECD （2012）， Redefining Urban： A New Way to Measure Metropolitan Area， OECD Publishing， Paris

注：韩国的增长期间为 2000 ～ 2010 年，葡萄牙为 1991 ～ 2011 年

平均增长率（2000 ～ 2006 年） 城市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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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提供的经济、娱乐和生态价值的损失。因此，城市蔓延占据的土地不仅影

响城市建成区，还影响到更加广泛的地区，并将增加对生态系统和物种的压力

（OECD，2008）。

土地消耗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凸显了保护土地资源

的重要性。1950 ～ 2010 年间全球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了 171％（图 1-5），而

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同时期的全球人口仅增加了 142％。特别是在 OECD 国

家，建成区面积增加了 104％，而人口增长仅为 66％。这种趋势在 2000 ～ 2050

年间仍将继续。实际上，按照目前的速度，34 个 OECD 国家中有 30 个国家的城

市建成区土地消耗的增长速度将要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图 1-6）。在奥地利、丹

麦、芬兰、希腊、意大利和荷兰，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至少两倍于人口的增长速

度。美国 2000 ～ 2050 年间城市扩张占用的土地将相当于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面

积（Nowak and Walton， 2005）。

图 1-5 建成区面积的变化

注： 建成区面积根据城市人口 [ 直接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08 修订版（United Nat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08 Revision] 获取）和历史城市密度估计（根据 Bell 曲线近似取值）来建模计算。详见

Goldewijk et al.（2010）。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资料来源： 更新自 OECD（2010），建成区数据来源于 Goldewijk， K.， A. Beusen and P. Janssen （2010）， “Long-

term dynamic modeling of global population and built-up area in a spatially explicit way： HYDE 3.1”， 

The Holocene， 20（4）： 565-573， SAGE， Thousand Oaks

世界其他地区 金砖国家 OECD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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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威胁

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威胁正在加剧。根据 OECD 的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轨

迹，到本世纪中期温室气体（GHG）的排放将增加 50％以上，从而导致 2050

年全球温度将比前工业化时期上升 1.7 ～ 2.4℃，长期将上升 4 ～ 6℃（OECD，

2009）。OECD（2008）还预测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增加值。2050 年的全

球排放量将是 1990 年的两倍。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和世界

其他非 OECD 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将远远高于 OECD 国家（图 1-7）。城市

与气候变化的直接关系有两种方式。首先，作为能源的主要消费者，城市是二

资料来源： 人口数据来源于 United Nations（2010），“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9 revision population 

database”，United Nation，NY；城 市 土 地 数 据 源 于 Angel， S.， J. Parent， D.L. Civco and A.M. 

Blei （2010）， Atlas of Urban Expansion，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Cambridge， MA， www.

lincolninst.edu/subcenters/atlas-urban-expansion， accessed 10 April 2012

图 1-6 OECD 国家人口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速度

注： 建成区面积指的是位于城市行政边界内的建成单元占据的面积，可以通过 GIS 技术来计算。详见 www.

lincolninst.edu/subcenters/atlas-urban-expansion/area-metrics.aspx。以色列的数据由以色列相关部门提供并

负责。OECD 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对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和根据国家法规定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以色列

定居点的地位和状态没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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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第二，城市人口的生活和基础设施容易受到气候变化

的影响，例如，沿海城市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的影响

（OECD，2010）。

图 1-7 分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资料来源： OECD （2008）， OECD Environmental Outlook to 2030，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

org/10.1787/9789264040519-en

注： 氢氟碳化合物（HFC）、全氟化碳（PFC）和六氟化硫（SF6）均以气体的形式出现。但是，全球所有温

室气体的排放不包括这些氟气。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城市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减少小

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因为城市交通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上升的主要来源之一

（IPCC，2007）。在美国，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到所有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30％

（OECD，2010）。但是到目前为止，OECD 国家的城市生活仍然高度依赖汽车。

2003 ～ 2008 年间，几乎所有 OECD 国家的千人小汽车拥有量都有所上升（图 1-8）。

可以预期，2050 年前，对小汽车的依赖将持续上升，特别是在北美和一些新兴经

济体国家（图 1-9）。降低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来自于建筑领域，

例如通过现有建筑的改造可以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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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千人小汽车拥有量的变化（2003 ～ 2008 年）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国际道路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 World Road Statistics

注： 以色列的数据由以色列相关部门提供并负责。OECD 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对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和根据

国家法规定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以色列定居点的地位和状态没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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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基于世界商业理事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交通”项目，2012 年 4 月 23 日接收，www.wbcsd.

org/web/publications/mobility/smp-model-spreadsheet.xls， accessed 23 April 2012

图 1-9 乘客出行的里程数、主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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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价格的上涨

过去 40 年间，全球能源需求大幅度上升，同时伴随着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OECD 国家的能源消费持续上升（图 1-10）。而由

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这种趋势仍将长期持续。从 1998 ～ 2008 年，OECD 国家

的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而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的发展趋势尚不明朗（图 1-11）。

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都市区对能源利用的依

赖较大，因而其经济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威胁。在城市空间的利用方面，能源价格

上涨将影响交通行为和居住区位的选择。在远郊区购房和通勤距离较长的居民将

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对那些购房时交通成本非常低的家庭来说影响最大。奥地

利的一个研究组正在密切关注并研究高油价和高按揭利率对家庭的影响程度。研

究结果显示，在奥地利的主要城市，相对于远郊和城市周边地区，内城更不容易

受到高油价和高利率的影响（Dodson and Sipe，2008）。美国的研究也显示，每

加仑汽油的价格从 2002 年初的 1.1 美元上升到 2008 年的 3 美元时，郊区的住房

价值所受影响最大：远郊区的住房价格下跌最多，而内城区住房的价格比较坚挺

（Cortright，2008）。

注：缺少 1990 年之前俄罗斯的数据（将其归入“世界其他国家”）

图 1-10 能源消费总量

资料来源：OECD 世界能源平衡表数据库（OECD World Energy Balance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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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挑战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优先考虑的因素。最近的经济危机不仅对私营经济

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还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在很多国家，“剪刀

效应”导致地方各级政府的赤字和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由于经济活跃度的下降，

政府收入减少；而为了满足社会福利项目的需求，政府支出又不得不大幅增加

（Blochlinger and Vammale，2010）（专栏 1-4）。

专栏 1-4 经济危机对中央和次国家级政府的影响

2008 ～ 2009 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 OECD 国家中央和次国家级政府（Sub-

National Government， SNGs）的财政状况，一方面这是由于税收收入的减少，

以及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减少，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服务需求的增加。这对次

国家级政府的预算形成了“剪刀效应”。对于允许预算赤字存在的国家，“剪刀

效应”将导致预算赤字将增加；对于次国家级政府必须平衡预算的国家（如美

国的州政府），地方政府必须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由于次国家级政府在公共

图 1-11 OECD 的能源价格

资料来源：IEA Energy Prices and Taxes Statistics：分行业的能源价格指数

煤 电（度） 石油产品 平均值
150

140

130

120

110

100

90

80

70

60

企
业
和
家
庭
的
实
际
指
数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年份（年）



57

第 1 章 当代城市发展与紧凑城市概念

支出方面的重要性，削减开支将对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产生巨大的影响。

为时两年的财政刺激方案维持了公共投资的可持续性，给予危机中的次

国家级政府极大的支持。但目前，中央政府在巩固政府预算、减少财政赤字等

方面面临很大的压力，以平息市场对其持续偿债能力的担忧。鉴于财政紧缩的

背景，很少有中央政府仍然能够采取特殊措施来支持正在为平衡预算而挣扎的

次国家级政府。在大多数国家，次国家级政府被要求参加全国预算整顿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中央政府向以下各级政府转移支出的减少（法国、英国），要

求次国家级政府减少其预算赤字（德国、波兰），或要求次国家级政府削减一

定百分比的支出（例如在意大利，次国家级政府被要求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削

减 5％的支出，2012 年减少 13％）。目前的财政背景也引发了争论，例如各级

政府之间财政关系是否需要大范围的结构性改革，是否需要区域重组以增强地

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如意大利目前的财政联邦制改革）等。

在很多国家，次国家级政府很少具有通过税收来增加收入的自主性，因

此预算削减的压力导致他们削减政府雇员和公共服务。在很多国家，中央政府

转移支付的削减导致连带效应，每级政府将其转移支付的削减传递到下一级政

府。以美国为例，州政府削减了转移到地方政府的支出；在意大利，区域政府

减少省级和市级的转移支付。除了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期削减，本地消费的持续

紧缩将也将妨碍本地乃至国家经济的恢复。

资料来源： OECD （2011）， OECD Regional Outlook： Building Resilient Regions for Stronger 
Econom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20983-en。

经济发展的挑战不仅体现在经济危机上，还体现在长期的财政状况上，例如，

虽然未来几十年 OECD 国家将维持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这些国家仍需要大量投资

以维护、改善和更换现有的（通常是老化的）基础设施，以保持其国际竞争力。

就所有 OECD 国家的整体来看，电力传输和分配所需要的投资预期到 2025/2030

年将至少增长一倍，道路建设的投资也将增加一倍，供水和污水处理的投资将增

加 50％（OECD，2007）。这些设施投资在社会支出的份额已经显著增加。支出增

加的另外两个主要社会领域是医疗和退休人口方面的支出，预计这两项支出将在

未来的十年中明显扩大，且大幅超过政府预算和 GDP 的增长。OECD 的一项研究

显示，就 OECD 整体而言，公共医疗和长期关怀的支出占 GDP 的比重将从目前

的 6.7％增加到 2050 年的 10.1％  ～ 12.8％之间；在同一时期，养老金占 GDP 的比

重将平均增长 3 ～ 4 个百分点（OECD，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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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下降、老龄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

由于人口的变化，决策者需要调整其城市政策。首先，如德国和日本等

OECD 国家的总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图 1-12）。在都市区尺度，一些都市区人口

增长，另一些已经开始缩减。寻找城市人口缩减的应对方案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

议题。第二，OECD 国家的老龄人口在过去的 60 年中已经翻了一番，全世界范

围的老龄人口则是增长了 3 倍。该趋势在未来 40 年中还将继续（图 1-13）。根据

OECD 的预测，2020 年 65 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将超过 15 岁以下人口（也在随时间

减少）。长期来看，这个过程将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第三，OECD 国家的平均家

庭规模也在缩小，户均人口数从 1980 年的 2.95 下降到 2008 年的 2.55（图 1-14）。

然而，家庭规模缩小的过程在各个国家有所差异。在德国、爱尔兰、日本和西班

牙，家庭规模的缩小要快于丹麦、爱沙尼亚、瑞典和土耳其。与此同时，单身家

庭的数量持续上升，占所有家庭的比重在过去 30 年从 22％上升到 29％（图 1-15）。

虽然有数据显示，规模较大的家庭倾向于居住在拥有较大空间的郊区，小家庭和

单身家庭倾向于在密集的城市中心居住，但是在所有的高密度地区，家庭的平均

规模仍然是下降的，巴黎大都市区就是一个案例（图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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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OECD 国家和全球的人口结构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 UN Population Databas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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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部分 OECD 国家的平均家庭规模

注： 不包含智利、希腊、爱尔兰、墨西哥和新西兰，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全国层面平均家庭规模的数据。澳大

利亚的数据是 1981 年和 2006 年，加拿大是 1980 年和 2006 年，丹麦和瑞典是 1990 年和 2008 年，爱沙

尼亚是 2000 年和 2008 年，法国是 1990 年和 2005 年，匈牙利和日本是 1980 年和 2005 年，意大利是

1995 年和 2008 年，韩国是 1980 年和 2010 年，卢森堡和斯洛伐克是 1980 年和 2001 年，葡萄牙是 1990

年和 2001 年，斯洛文尼亚是 1980 年和 2001 年，土耳其是 2002 年和 2008 年。以色列的数据由以色列相

关部门提供并负责。OECD 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对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和根据国际法规定在约旦河西岸

建立的以色列定居点的地位和状态没有偏见

资料来源： 基于 UNECE 的数据（家庭）；2010 年 OECD 国家的统计概览（人口）；澳大利亚统计局的人口统计；

日本全国人口统计；以及韩国的统计办公室

从经济角度来看，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通常意味着税收基数的萎缩和医疗保健

支出的增加。其政策含义就是如何基于萎缩的税收基数保持公共服务的供给。另

一个含义是，目前这种高度依赖小汽车的城市结构对老年人而言，效率越来越低，

因为老年人需要的是不必依靠小汽车的本地服务供给。本地服务和就业都在步行

距离内的“步行”城市将越来越有吸引力。家庭规模的缩小与老龄化共同作用，

将改变住房类型和地点的市场偏好。这种整体模式以及单身家庭的增加意味着所

有城市地区对小户型住房的需求增加，尤其是在服务比较便捷的城市核心区。对

居住服务的需求也在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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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选定 OECD 国家单身家庭的百分比

注： 不包含智利、希腊、爱尔兰、墨西哥和新西兰，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全国层面平均家庭规模的数据。澳大

利亚的数据是 1981 年和 2006 年，加拿大是 1980 年和 2006 年，丹麦和瑞典是 1990 年和 2008 年，爱沙

尼亚是 2000 年和 2008 年，法国是 1990 年和 2005 年，匈牙利和日本是 1980 年和 2005 年，意大利是

1995 年和 2008 年，韩国是 1980 年和 2010 年，卢森堡和斯洛伐克是 1980 年和 2001 年，葡萄牙是 1990

年和 2001 年，斯洛文尼亚是 1980 年和 2001 年，土耳其是 2002 年和 2008 年。以色列的数据由以色列相

关部门提供并负责。OECD 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对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和根据国家法规定在约旦河西岸

建立的以色列定居点的地位和状态没有偏见

资料来源： 基于 UNECE 的数据（家庭）；2010 年 OECD 国家的统计概览（人口）；澳大利亚统计局的人口统计；

日本全国人口统计；以及韩国的统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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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Fouchier， V. （2004）， “Urban sprawl， density and mobility in the case of Paris Region”，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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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城市政策的作用

上述 5 个重要的城市发展趋势凸显了紧凑城市政策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首

先，持续的城市化直接影响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利用，紧凑城市可以成为一种政策

选择。第二，虽然有众多的政策工具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紧凑城市政策预期可以

在减少交通和建筑的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对交通和建筑而言，

城市空间的利用直接影响其二氧化碳排放。紧凑城市政策可以减少城市地区对能

源的依赖，从而提高城市的能源价格弹性，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科特赖特（Cortright， 2008）指出，美国郊区住房的增长是以低成本交通为前提的，

当前的高油价意味着可以在市中心社区提供有吸引力居住机会的城市，将比继续

蔓延开发模式的城市更加经济实惠。

紧凑城市政策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第四个趋势）和人口变化（第五个趋势）

也是紧密相连的。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言，紧凑城市政策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服

务供给的有效性来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成功的紧凑城市政策可以帮助政府节约

公共开支，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同时避免税收的增加并减少地方经济的负担。

成功的紧凑城市政策通过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可以减少经济增长的阻碍性因素

（如交通拥堵），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人口变化而言，当前的人口变化趋势要求城

市土地实现更有效利用，更好地服务老年人和小规模家庭。紧凑城市政策在满足

上述需求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第 2 章将展开详细论述。

1.4  紧凑城市概念的历史与演变

上文讨论了当今城市发展的趋势及其与紧凑城市概念的关系。本节将回顾紧

凑城市的历史演变。理解紧凑城市的原始含义及其演化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

将为在当今城市发展的背景下讨论紧凑城市政策提供有价值的背景信息。

城市的起源与紧凑城市

紧凑城市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堡垒城市，甚至是古代城市。这些城市在

尺度上是紧凑的，但是其内含与现代的紧凑城市差别很大。早期的城市居民出于

安全考虑，围绕城市建造城墙，并慎重考虑如何在城墙内有限的空间内布置居住、

公共广场、道路等（这实际上是城市规划的起源）。可以说，在城市起源时就有

了紧凑城市的概念。近代以来，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城墙逐渐丧失作用。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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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和小汽车的发展，城墙甚至成为了交通障碍。在 18 ～ 19 世纪的欧洲，由于

工业革命的影响，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已经突破了封闭城墙围绕的空间范围，

因此，城墙逐渐被拆除，古代的紧凑城市逐渐消失。

紧凑城市作为容纳式城市发展的政策工具

在现代社会中，紧凑城市作为应对快速城市化的政策工具出现，旨在控制城

市扩张，保护绿色郊区。18 ～ 19 世纪欧洲大部分城墙拆除之后，绿带政策作为

一种规划概念出现（Kühn， 2003）。之前城墙占据的土地被转为绿化用地，成为

城市与乡村地区的边界。有趣的是，紧凑城市与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联系在一起。

19 世纪的欧洲城市没有足够的上下水及垃圾处理系统，污染的工厂和住房混合在

一起，因此面临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19 世纪末，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

出“花园城市”的概念：城市被由农田和休闲娱乐用地组成的绿带所包围。这是

第一个现代城市规划的模型，包含了现代紧凑城市的概念。

在伦敦，1935 年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Greater London Regional Planning 

Committee）首次提出将绿带纳入英国国家城市政策。绿带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通

过保持土地的永久开放来控制城市扩张；绿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其开放性（UK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1995）。维也纳、哥本哈根、巴塞罗那、布达佩斯、

柏林等欧洲城市跟随了这项传统。这个概念也被欧洲以外的城市所采用，如香港

（中国）、首尔、东京、多伦多、温哥华、华盛顿、芝加哥、博尔德、悉尼和墨尔本（Kühn， 

2003； Tang et al.， 2007）。1968 年，日本为了限制郊区蔓延，在主要城市引入城

市化控制区。在韩国，随着 1971 年《城市规划法》的颁布，1971 ～ 1973 年间首

尔及其他 13 个城市周边划定了限制开发区（Kim， 2010）。香港（中国）的开发

密度已经很高，因而引入一项机制，通过将开发项目集中在城市中心的其他社区，

从而降低老旧社区的高密度，同时避免城市扩张并维持整体的高密度。

城市生活质量，宜居性和多样性

同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生活质量、宜居性和多样性逐渐与城市发展

的政策目标联系在一起。在欧洲（如法兰克福），绿带有了新的含义：不再试图控

制城市发展，而是为城市提供开放空间和娱乐游憩空间。在北美，城市政策关注

解决大城市内城区的问题，如人口减少而与此同时贫困现象的增加。雅各布斯（Jane 

Jacobs）是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她认为，相比低密度的郊区，传统的城市街区由

于其活力、混合用地和传统，代表了最值得推崇的城市发展形式（Jacob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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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没有使用“紧凑城市”的术语，其关注的焦点范围也更广，但是她的论

述清晰地反映了紧凑城市的概念。随着 70 年代“城市增长控制”（urban growth 

control）概念的出现，美国紧凑城市的含义也在不断演变，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

本地环境发展和能源等主题。

紧凑城市，城市可持续性与绿色增长的视角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可持续性概念的引入，紧凑城市的概念在许

多西方国家得到广泛的普及（Fulford， 1996）。90 年代，许多 OECD 国家——特

别是在欧洲都在广泛讨论紧凑城市，认为这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种途

径。欧洲共同体的《城市环境绿皮书》（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0）强调将环境和生活质量作为城市发展的政策目标，强烈提倡密集开发和混

合利用。它预示着城市生活价值的重新发现，也就是说“反映了郊区的失败：公

共生活缺失、文化匮乏、视觉效果单调，以及通勤中的时间浪费”。另一方面，紧

凑城市凭借其密度提供了一种千姿百态、文化丰富的生活方式（Fulford， 1996）。

英国政府在核心的规划政策文件（Planning Policy Guidance，PPG 13） [a[ 中将城市

的紧凑度视为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要素（UK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1994）。荷兰政府也将城市紧凑度视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在挪威，中央政

府开始实施密集开发的政策。在北美，“精明”增长的理念日渐普及。精明增长

的措施包括：替代交通方式的组合、基础设施更新升级、更广泛的居住选择、更

好的环境保护以及城市中心更多的再投资。

紧凑城市将在 OECD 国家实现绿色增长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

绿色增长是 OECD 国家的主要政策驱动力（专栏 1-5）。由于 OECD 国家已经承

诺绿色增长战略，强调要通过政策的协调互补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

目标，因此，所有政策都需要被检验是否可以为实现绿色增长的政策目标作出贡

献。城市和区域是实现绿色增长的主要空间单元。目前实现绿色增长的过程中正

面临包括城市蔓延、温室气体排放等在内的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国家经济逐步走

出经济危机的同时是否能够维持城市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挑战。紧凑城市概

念可以很好地回应这些挑战，这也是近年来国际组织和学术团体强调紧凑城市

政策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如 OECD， 2010； UN HABITAT， 2009； 

[a[　�指英国中央政府颁布的指导地方城镇规划的指引性政策文件《规划政策指引》（Planning� Policy�

Guidance）；PPG13 的主题关注交通问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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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5 OECD 国家的绿色增长战略

2009 年 6 月，34 个国家（包括 OECD 国家和非 OCED 成员国家）的经济、

财政、贸易和外交等部门的部长在 OECD 总部会面并通过了《绿色增长宣言》。

他们一致同意发展产生最小的环境恶化影响并提高生活质量的经济增长框架，

并授权 OECD 发展绿色增长战略。2011 年 5 月，OECD 发布了《走向绿色增长》

报告（Towards Green Growth）。在这本报告中，绿色增长的定义如下：

“绿色增长是指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保障自然资源持续供应我

们生产生活所依赖的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为了实现此目标，必须促进投资、

竞争和创新，一方面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经济机会。”

资料来源： OECD （2011）， Towards Green Growth，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11318-en。

UNEP， 2011； World Bank， 2010； WHO， 2011； Dempsey， 2010）。第 2 章将详细论

述紧凑城市概念与绿色增长之间的关系。

前瞻：概念进一步演变的需求

总之，紧凑城市的概念并不是全新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概念不断演

变，其含义和政策目标不断扩大（图 1-17）。在工业时代，紧凑城市仅仅作为一

项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而出现，目的是保护本地自然环境或农业用地不被城市侵

占。随着时间的发展，紧凑城市获得了新的含义和政策目标，如节约能源、宜居性、

全球环境等。因此，紧凑城市逐渐被认为是一种涵盖更广泛的城市可持续性目标

的多维度政策工具。实际上，目前紧凑城市被认为是实现城市可持续性的主流政

策工具。

图 1-17 紧凑城市政策的演变

反对城市扩张

（1930 年代）

更广泛的城市

政策目标

（1960 年代）

多维度政策目

标（1990 年代）

进一步演变？

保护自然环境和

农业用地

内城更新，宜居

性和城市中心的

多样化

能源危机

社会融合

城市可持续发

展

气候变化

绿色增长

进一步的环境

问题

城市的创造力

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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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政策的执行，目前还必须面对一系列挑战：

• 环境挑战，如有限的能源、绿色空间的损失、生态系统的破坏等挑战将

在未来几十年继续，甚至加速发展。这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问题，也存在

于发达国家；虽然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在减缓，但是，因为人们对空间和高质量

生活的需求是无止尽的，这些国家对城市土地仍保持强劲需求。应该将维持最小

化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放在首要的位置。

• 城市的本质也凸显了城市形态变化的难度。自然和历史背景决定了城市

的位置。大多数城市土地已经以某种方式被利用。既得利益的存在往往使得事情

更加复杂化。而且，我们需要尊重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 城市的活力和创造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促进人类创造力的发展并提

供机会。在满足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时，应该维持城市的上述重要特征。城市空

间需要不断演进，以容纳可以促进城市活力和创造力的各项功能（居住、商业、

教育、医疗、研发等）。确保增强城市活力和创造力的手段至关重要。

本报告提出的紧凑城市概念将与应对这些重要的且不断演变的挑战联系在一

起。很显然，我们需要全面的、创造性的、创新的思维来面对这些挑战。正如一

位社会学家指出的，经济系统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社会的地理肌理中——

这包括：土地利用的方式，居住与就业的区位，以及将人、地点与商业联系在一

起的基础设施（Florida，2010）。城市政策制定者正面临复杂的挑战，必须制定一

个包括某种形式的紧凑城市要素的全面政策框架。

本报告认为，为了应对上述挑战，紧凑城市的概念已不断演变，其政策目标

不断扩展。但是，随着概念本身内涵和外延的演变，也许概念的名字也需要作出

改变。已经有人提出，需要重新考虑“紧凑”这个术语，因为它没有体现出代表

当代城市发展政策背景的经济可行性、多样性、创造性和活力。一个新的术语也

许可以更好地反映紧凑城市所包含的可持续城市空间和创新的内在理念。虽然回

答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但这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1.5  结论

本章是整个报告的前言，展示了紧凑城市概念作为一种政策思路，已经在当

代城市政策制定者中重新引起了关注。此外，当今城市发展存在五大重要趋势，

范围涵盖了环境、社会和经济等领域，促使政策制定者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紧凑城市政策可以在当今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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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概念的复杂性反映出，紧凑城市政策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政策方案，即通过影响

城市空间的利用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紧凑城市的概念已经从一个简单的保护自然环境和农田的容纳式城市发展政

策，逐渐演变为包含可持续性多个目标的政策思路。不过，紧凑城市政策经常仍

被视为是通过限制和控制经济增长来保护环境。本报告则充分认识到，紧凑城市

可以为经济发展作出正面贡献。换句话说，更重要的是从绿色增长的角度来看待

紧凑城市这一理念，明确将经济增长纳入紧凑城市的政策目标。这将为紧凑城市

政策的成功设计和实施提供洞见。接下来的几章将详细论述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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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紧凑城市政策如何促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

本章旨在探讨紧凑城市政策实施的效果，特

别是紧凑城市可以怎样帮助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目

标。其中的焦点问题是经济和环境两方面效果的关

联：紧凑城市如何有助于支持和促进经济增长，同

时体现对环境问题的考量。这是 OECD 绿色增长战

略关注的核心内容。本章也将关注紧凑城市政策的

效果，为政策制定者介绍一系列处理这些综合问题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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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紧凑城市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包括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和提升经济

活力等各方面的城市可持续性目标。第 1 章已论述了在当前城市发展的各种大

趋势下，紧凑城市政策将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更为重要而

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是：紧凑城市政策如何、并且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

关于紧凑城市政策如何有助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尚未形成一个全面

性的理解。目前，若干实证证据反映了紧凑城市与能源消费及碳减排的关系，但围

绕紧凑城市政策能否对环境质量产生确凿的正面影响仍存在广泛的争议。例如，很

多人认为紧凑城市政策对碳排放量的减少来说微不足道，宏观上则得不偿失。进一

步来看，尚未有研究真正从绿色增长的视角来审视紧凑城市，即论证紧凑城市如何

能既支持经济增长，又满足环境保护的诉求。紧凑城市政策往往被理解为仅仅是一

种保护环境的规划工具，而忽视紧凑城市政策对经济活力的贡献。对紧凑城市政策

的收益缺乏清晰认知，再加上政策本身也面临着成本、开发阻碍、社区反对等挑战，

可以解释为什么紧凑城市政策的成果尚未在实践中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

因此，本章基于文献综述和对 OECD 国家的分析，探讨紧凑城市如何能够促

进实现可持续城市目标，重点关注紧凑城市和绿色增长的关系，同时也会提及相

关的紧凑城市政策效果，以及政策制定者如何处理这一综合性问题。

2.2  紧凑城市对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潜在贡献

紧凑城市政策能够在很多方面对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而且

这些方面是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的。第 1 章讨论了紧凑城市的三大核心特征（高

密度而邻近的开发模式、以公交系统相联系的城市地区、本地公共服务和就业的

可达性），本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出对可持续城市有直接贡献潜力的 6 个子

特征：（1）更短的市内出行距离；（2）更低的机动车依赖程度；（3）更多的区域

能源利用和本地能源生产；（4）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和更多的城乡联系机会；（5）

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6）本地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多元化及更高的可达性。它

们对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的潜在贡献如表 2-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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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紧凑城市能够减少交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机动车带来的空气污染

成功的紧凑城市政策可以通过防止城市的“蛙跳式”开发和缩短职住距离来

减少市内出行距离，同时也能通过更经济的公交系统以及鼓励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来降低对私人机动车的依赖程度，从而有利于减少机动车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并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虽然公交系统和本地服务及就业机会可达性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城市密

度是降低机动车依赖的最大影响因素。图 2-1 显示，最大的环境压力（人均排放

量最高）出现在低密度的城市地区（图中的 A 区域所示）；尽管也有部分低密度

城市地区的环境压力较低（B 区域），但所有高密度城市地区的人均排放量均不

高（C 区域）。高人均排放量发生在低密度城市地区的可能性明显高于高密度地

区。因为城市地区更加密集而更加依赖公交、步行和自行车，碳排放量自然趋于

   紧凑城市对城市可持续性的贡献 表 2-1

紧凑城市的子特征
对城市可持续性的贡献

环境收益 社会收益 经济收益

更短的市内出行距离
-更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更少的汽车尾气污染

-由于更低的成本而带来

的更高可达性

-由于出行时间缩短而提

高的生产率

更低的机动车依赖程度
-更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更少的汽车尾气污染

-更低的交通成本；

-无车者的更高机动性；

-因步行或自行车出行增

加而改善的人体健康

-绿色职位和技术的开发

更多的区内能源利用和本

地能源生产

-更少的人均能源消耗量，

更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绿色职位和技术的开发

更高的能源独立性

土地资源利用的优化和更

多的城乡联系机会

-保护农田和自然的生物多

样性；

-因更短的食物运输路程而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由于更多的休闲活动带

来了更高的生活质量

-乡村经济的发展（都市

农业，可再生能源）

更高效的公交服务供给
-改善效率以保持公共服

务的水平

-更低的基础设施投资和

维护成本

本地服务与就业机会的多

元化及更高的可达性

-因为本地服务（商店、

医院等）的可达而实现

更高的生活质量

-被高质量生活吸引的熟

练劳动力；

-高密度下的高生产率、

活力、发明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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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城市形态不是人均排放量的唯一决定因素，但是相对于能源价格、城市地

区公交网络结构等其他因素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OECD，2011a）。

图 2-2 显示，当建成区人口密度较高时，机动车拥有量更低。肯尼迪等（Kennedy 

et al.， 2009）比较了十个世界城市的案例，发现交通能源使用量和城市人口密度

呈负相关的关系。同样的关系也存在于温室气体（GHG）排放和城市人口密度

之间。谷口等（Taniguchi et al.， 2008）使用 38 个日本城市的数据来研究二氧化

碳排放量与人口密度的关系，并注意到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相结合有助于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密度和能源消费的关系不仅反映在大都市区 / 城市尺度上，也反映在社区尺

度上。例如富希耶（Fouchier， 1997）发现，在巴黎大都市区内，低密度社区内个

人出行的能源消费量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三倍于高密度社区。类似的，谷口和

生田（Taniguchi and Ikeda， 2005）在邻里尺度上考察了城市形态和机动车依赖的

关系，发现人口密度是汽油消耗量最显著的解释变量，土地利用管制、公共交通

条件、基础设施等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

资料来源： Based on data from OECD Regional Statistics （databas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8）， “CO2 

emissions fromFuel combustion 2008”，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co2_fuel-

2008-en-fr， accessed 28 October 2011； and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9）， “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9”，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energy_bal_oecd-2009-en-

fr， accessed 28 October 2011

注： A= 高排放量的低密度都市地区；B= 低排放量的低密度都市地区；C= 高排放量的高密度都市地区。都市

密度是基于 OECD 对“主要都市地区”的定义来计算的。冰岛和卢森堡并不包括在内，因为“OECD 区

域统计”（数据库）在这些国家里并未辨认出“主要都市地区”（PU）。以色列的统计数据是以色列有关

部门根据相关职责提供的。对上述数据的使用并无对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

国际法现状的偏见

图 2-1 交通部门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都市密度的关系（2005 ～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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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紧凑城市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碳排放量，研究结果是有差别的。因

为研究背景和假设并不相同，很难得出一个决定性的结论。例如美国国家研究委

员会（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9）将紧凑开发定义为当前新居住区开发

密度翻番，并评估改变开发类型是否能减少汽车出行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发

现，与现有开发模式相比较，采用紧凑开发模式能够在 2050 年时减少 1% ～ 11%

的汽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尤因等（Ewing et al， 2008）估算了紧凑开发条件

下二氧化碳的减排量。他们认为，假设紧凑开发能减少 30% 的机动车行驶里程

（Vehicle Miles Travelled， VMT），到 2050 年紧凑开发能够使与交通相关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降低 7％～ 10%。埃切尼克等（Echenique et al.， 2010）则通过案例研究

发现，紧凑度的增加可以减少不足 5％的机动车平均出行距离，同时减少建筑能耗；

但由于交通拥堵，最终交通和建筑的总节能量只有不足 2%。征收道路使用费或

许是更好的选择，能减少 5％～ 10% 的汽车出行量和 2％～ 5% 的总节能量，效

资料来源： 机动车拥有量基于国际道路联合会的《世界道路统计》；人口数据基于联合国（2010）《世界城市

化展望：2009 修订版》（United Nations （2010），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9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建成区土地面积数据来自：Angel， S.， J. Parent， D.L. Civco and A.M. 

Blei （2010）， Atlas of Urban Expansion，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Cambridge， MA， www.

lincolninst.edu/subcenters/atlas-urban-expansion， accessed 10 April 2012

注： 1. 《城市扩张地图》数据库的建成区数据采用 GIS 技术计算得到。其定义是行政区界内的建成区像素。

关于定义的更多细节见：www.lincolninst.edu/subcenters/atlas-urban-expansion/area-metrics.aspx。 2. 建成区

的总人口密度是通过总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 修订版》）和建成区面积（来自林

肯土地政策研究元的《城市扩张地图》）来计算的

图 2-2 建成区 1 的人口密度 2 与千人机动车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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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优于强调紧凑性的空间规划。

紧凑城市减少能源消耗，促进本地能源生产

除了能够减少交通方面的能源消费外，紧凑城市在其他领域也能够比其他形

态的城市消耗更少的能源。跨国比较分析显示了城市人口密度和电力消费之间的

关系：随着密度的增加，人均用电量趋于减少（图 2-3）。这个关系和图 2-2 是一

致的，即高能耗发生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地区（A 区域），而除了寒冷气候区

域的城市外，没有任何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地区的人均用电量也较高（C 区域）。

日本的城市人口密度差不多是加拿大的 5 倍，而人均用电量只有加拿大的 40%。

丹麦的城市人口密度差不多是芬兰的 4 倍，其人均用电量也只有芬兰的约 40%

左右。

能源消耗的降低或许应当部分归因于紧凑城市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紧凑

城市可以使用区域性的采暖和制冷系统，与那些独栋住宅的居住区相比能够在同

注： A= 高用电量的低密度都市地区；B= 低用电量的低密度都市地区；C= 高用电量的高密度都市地区。都市

密度是基于 OECD 对“主要都市地区”的定义来计算的。冰岛和卢森堡并不包括在内，因为《OECD 区

域统计（数据库）》在这些国家里并未辨认出“主要都市地区”（PU）。以色列的统计数据是以色列有关

部门根据相关职责提供的。对上述数据的使用并无对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

国际法现状的偏见

资料来源： 基于《OECD 区域统计》（数据库）；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8）， “CO2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2008”，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co2_fuel-2008-en-fr， accessed 

28 October 2011；and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9）， “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9”，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energy_bal_oecd-2009-en-fr， accessed 28 

October 2011

图 2-3 人均用电量和城市密度（2005 ～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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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空间里服务更多的人口（OECD，2010b）。覆盖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智能

电网技术在高密度建成区里可以更有效率地展开服务。紧凑城市的这些潜在优势

可能促成诸如热电联产（Combined HeatAnd Power， CHP）等本地能源生产技术

的应用。本地能源生产不仅能够提高电力生产效率，也可以降低城市地区在用电

高峰时期电力短缺的风险，提供更稳定的电力供应。在区域尺度上的创新性能源

管理系统和智能电网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此外，以多户公寓（而非独栋住宅）

为特色的紧凑城市形态有助于建筑能源的高效使用，只是还需要详细考虑多户公

寓建筑的净能源使用 1。此外，紧凑城市形态还可以减少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如

街道照明、交通照明、公园、公共建筑等）的电力消耗量；当然这一方面还需要

更多的实证数据支持。

紧凑城市保护农田和自然界生物多样性

紧凑城市可以在土地开发和城市土地再利用的过程中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

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碎片化的土地利用，避免城市蔓延和蛙跳式开发。通过优

先进行棕地再开发，并且控制城市边缘的绿地开发，从而通过维持建成区土地价

值并鼓励再开发来增加城市建成区土地对私营开发商的吸引力。因此，紧凑城市

可以保护城市周边的农田和自然多样性免遭无可挽回的损失。城市附近的农业也

能鼓励本地食物消费，从而减少食物的运输距离，降低碳排放量。

社会效益

紧凑城市政策有助于提高家庭的移动性和生活质量

紧凑城市可以缩短市内出行距离，从而降低出行成本。这将有助于提高中

低收入家庭的移动性。降低出行成本对城市而言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的一个广

泛共识是可支付住房（affordable housing）应当以住房和出行成本的总和来考量。

例如在芝加哥，在人口密度高、公交配套强的环境中，家庭交通支出的减少估计

能达到 350 ～ 650 美元 / 月（OECD，2010c）。实际上，它可以让那些对机动车依

赖更少的居民购买更高价的住房。紧凑城市还可以为难以通过机动车出行的人（老

人、低收入者等）提供公交、步行等其他出行选择。

图 2-4 显示了不同密度的城市社区中，500m 半径范围内的本地服务设施（如

便利店、银行、邮局、诊所、车站等）配套充足的住宅占所有住宅的百分比。很明显，

更高密度的社区在步行距离内能够享有更多的服务设施。这是紧凑城市的一个重

要收益，尤其是放到大多数国家正处在人口构成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发展大趋势下

来看。不管怎样，服务设施和就业机会的更高可达性能够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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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城市政策对个人健康有益

有研究表明，紧凑城市政策对个人健康亦有正面影响。尤因（Ewing et al.， 

2003）分析了城市蔓延、健康和健康相关行为的相关性。他们基于美国乡村和大

都市区的数据，利用分层模型展开截面数据分析，将个人和地区特征与例如肥胖

症和糖尿病等健康水平相关变量联系起来。结果显示，相比于紧凑地区，蔓延地

区的居民在闲暇时间的步行更少、体重更大，而且高血压的概率更高。世界卫生

图 2-4 日本服务业的密度和接近性

资料来源： Kaido， K. and J. Kwon （2008）， “Quality of life and spatial urban forms of mega-city regions in 

Japan”， in M. Jenks， D. Kozak and P. Takkanon （eds.）， World Cities and Urban Form： Fragmented， 

Polycentric， Sustainable?， Routledge， New York

注：纵轴代表了在 500m 内拥有相关服务的住房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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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WHO， 2011）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向步行和自行车等积极交通方式或 / 和

快速公交的转变，配合土地利用的改进，能够在提升能源和机动车效率的同时带

来更多健康方面的间接效益。从私人小汽车出行向步行、自行车和快速公交转变

的潜在健康效益包括：减少心血管疾病、减少空气污染引致的呼吸道疾病、减少

交通事故伤害以及减少噪声相关的精神压力（WHO，2011）。

更好的就业可达性能否增加就业机会？

在各城市地区，提高就业和居住的混合度可以减少上下班的出行距离，减少

出行成本和增加就业机会。这是混合土地利用政策的基本目的，即在面临社会经

济挑战的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土地混合利用对当地居民的潜在社会

效益尚未明晰，仍需审慎评估。例如，某个地区现有的就业机会是否和当地居民

的技能相匹配？如果这些就业机会是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或者其他需要高级技能

的岗位，就很可能不适合现有的本地居民。这可能导致本地居民仍然需要到其他

地区寻找工作。这甚至会导致绅士化现象（gentrification）的出现，即一些拥有较

高级技能的人口迁入当地以就近工作，进而挤出了低收入的原有居民。因此，需

要特别强调的是，紧凑城市政策或可带来效益，但不能解决一切的城市问题。

紧凑城市能否促进社会公平？

紧凑城市政策对于社会公平的有关正面效益已经被提及，但研究结果仍然是

复杂的。基于社会公平标准， 伯顿（Burton， 2001）考察了英国各种不同紧凑度的

城镇样本，检验紧凑城市对社会公平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高密

度住宅区比例较高的城市倾向于促进社会公平，但是，“从社会公平的不同方面

来衡量，不同紧凑形式的贡献也不同”（Burton，2001）。彭达尔和卡拉瑟斯（Pendall 

and Carruther， 2003）采用了收入隔离的两个测度方法，考察了美国大都市区在

1980 ～ 2000 年期间的居住隔离状况，发现“人口密度和收入隔离的关系呈现二

次函数曲线，随着密度的上升，隔离状况先是上升，然后下降” 。

经济效益

紧凑城市降低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

紧凑城市政策在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有众多研究探讨了紧凑城

市在降低城市基础设施成本方面的潜力。降低基础设施成本的经济效益对于公共

部门跨越“基础设施缺口”（infrastructure gap）尤为重要 2。低密度开发和城市蔓

延所导致的隔离式土地利用方式比紧凑型开发模式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包括

道路、给水排水系统、学校和私人拥有的市政设施（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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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2）。相比之下，紧凑城市可以提高基础设施投

资的效率，减少其维护成本，特别是交通、电力、供水和垃圾处理等以管网形式

存在的设施系统。例如，虽然公交系统对于公共部门而言意味着巨额投资，但是

公交站点周边的高人口密度可以确保稳定的搭乘量，从而确保公交系统的经济可

行性。表 2-2 显示在大都市区尺度下，人口密度影响了各种形式公共交通系统的

可行性。除了城市密度可以带来上述收益外，混合土地利用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从而提高城市空间和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

   支持公交系统运行的居住密度阈值 表 2-2

公交模式 发车频率 最低居住密度（每平方公里的住宅单元）

本地公交 每小时1班 990～1235

中频公交 每30分钟1班 1730

高频公交 每10分钟1班 3705

轻轨 高峰期每5分钟或更短时间1班 2235

快速公交 高峰期每5分钟或更短时间1班 2965

紧凑城市政策对于降低成本的贡献是很可观的。例如，交通研究委员会和国

家研究委员会（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and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2）

对比分析了未控制开发地区和控制开发地区在给水排水基础设施成本方面的差

异，研究城市蔓延对于资源成本的影响。根据计算，在给水排水方面，控制城市

蔓延可以节省 126 亿美元。类似的，在道路基础设施方面可以节省 1100 亿美元；

在公交服务提供成本方面，可以节省 40 亿美元。卡拉瑟斯和乌尔法森（Carruther 

and Ulfarsson， 2003）考察了美国 283 个大都市区的 12 项公共支出，发现城市蔓

延损害了城市服务的成本效益。一项在日本的研究表明，在人口减少的地区应用

紧凑城市政策可以减少诸如学校、道路和给水排水设施等基础设施维护的费用：

如果居住区域面积减少 58%，维护费用将减少 17% ～ 32%（PRIMLITJ，2009）。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2011）也认为，更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将有助于降低人

均基础设施费用。

紧凑城市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紧凑城市政策另一项被时常讨论的潜在经济效益是其对城市生产力提升的作

资料来源： Adapted from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s （1989）， A Toolbox for Alleviating Traffic Conges-

tion，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s，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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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城市区域的就业密度如果增加一倍，劳动生

产率可以提高 6%（UNEP， 2011）。西科恩和霍尔（Ciccone and Hall， 1996）的研

究发现，经济活动的密度可以解释州层面上的生产效率差异：当县级层面的就业

密度翻番，平均劳动生产率可以增加 6%。切尔韦罗（Cervero， 2001）通过对美

国 47 个大都市区的宏观和微观分析，发现就业密度和生产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一般认为，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收益来自于紧凑城市的多样性和知识扩散优势。

紧凑城市容易获得多样化的本地服务和就业机会。并且，高密度加上城市功能的

多样性，能够促进知识扩散，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知识扩散通常被认为经由高

技术劳动力向低技术和年轻劳动力的知识转移而发生，而低技术劳动力可以通过

与高技术劳动力的面对面交流来提高其技能水平（Jovanovic and Rob，1989）。紧

凑城市的交通成本更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助于提高高技术和低技术劳动力之

间相互交流的频率和质量，这对于知识扩散很重要。雅各布斯（Jacobs， 1962）认

为，混合土地利用和足够的密度是创造城市街区丰富多样性的必备要素。她也认

为，城市因其活力、功能混合和文化传统，代表着对居民而言最理想的开发形式，

同时有利于财富创造与创新。简而言之，混合土地利用和足够的人口密度形成的

多样性能够带来经济增长。

更低的交通成本也能够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由于厂商和家庭的互动受

限于通勤成本，寻求良性工作关系的厂商和家庭数量越多，越有助于提高这种

互动的关系，以及寻求到匹配伙伴的概率，从而帮助提高生产力（Mortensen and 

Pissarides，1999；Berliant et al.，2000；Helsley and Strange，1990）。同时，琼斯等（Jones 

et al.， 2010）认为，地理上的集中带来的竞争压力也能进一步鼓励创新。

也有观点认为，紧凑城市能够缩短就业者的通勤距离，从而减少出行时间，

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例如，普吕多姆和李（Prud’homme and Lee， 1999）发现，

控制城市蔓延和将公交速度提高 10% 可以将生产力提升 2.9％。基于 23 个法国城

市的数据，他们发现一个城市的效率是其总体规模、蔓延程度和交通速度的函数。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较短的市内出行距离并不必然意味着较短的出行时间。一

项对巴黎地区的研究表明，高密度地区居民的出行距离是低密度地区居民的 1/3，

但出行时间是一样的（Fouchier，1997）。另一项在美国的研究发现，“蔓延型城

市的就业者的通勤速度比紧凑城市的就业者快 9.5 英里 / 小时”（Kahn，2007）。

这意味着从出行时间来看，职住接近并不一定能提高出行时间上的可达性 3。

更有效率的土地资源利用，更多的城乡联系机会

紧凑城市能够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例如，通过防止城市边缘地区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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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用地转为城市土地，农业生产力得以维持并避免城市蔓延。如果城市蔓延

得到控制，则可以缩短城市和农村的距离，为农民直销市场和观光农业等联系城

乡的项目提供更多机会，从而扶持乡村经济的发展。不过，优化土地利用还需要

更仔细的研究。例如，设计不善的密集开发政策可能反而挤占了城市农业的用地

（即在城市建成区内的农业土地），而这些城市农业是十分必要而且有益的，因为

它能为城市地区提供新鲜食物和开放空间。

紧凑城市中新的绿色需求

有观点认为，紧凑城市会产生新的绿色需求，促进技术开发和创新，从而刺

激经济增长。例如，减少机动车依赖性的政策会要求绿色交通设施方面（如轻轨

公交、自行车）的技术开发与创新。对区域能源利用和本地化能源生产的需求增

长也会推动技术创新。进一步来看，更多的城乡结合也能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如

农民直销市场、观光农业），这也可以看做是紧凑城市政策的成果。上述要素已

经逐渐被意识到，但其影响的实际大小还不明晰，需要更多的研究。

紧凑城市的“密度经济”

最后，有部分研究认为，城市密度本身就能产生所谓的 “密度经济”（economies 

of density）。例如，森川（Morikawa， 2011）就认为，城市密度能够创造稳定的服

务需求，因此可以提高服务业的生产力（专栏 2-1）。基于需求方产生的密度对城

市经济的影响机制与多样性和知识扩散等基于供给方的需求机制是不同的。类似

的，琼斯等（Jones et al.， 2010）研究发现，高密度能够带来需求和相应消费的集中，

可以缩小各种公共和私营服务维持经营所需覆盖地区的空间范围。这些观点都认

为城市密度能够提高服务业的生产力；在发达国家城市经济中服务业比重持续增

加的情况下，城市密度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2.3  紧凑城市对绿色增长的潜在贡献

2011 年 5 月发布的《OECD 绿色增长战略》已逐渐成为 OECD 国家的政策

指引（专栏 1-5）。本节将审视绿色增长的概念，并讨论紧凑城市政策对绿色增长

的潜在贡献。

绿色增长的概念

《OECD 绿色增长战略》对绿色增长的定义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的同时，确保自然界能持续提供人类福祉所依赖的各种资源和环境”（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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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b）。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促进投资和创新，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增加新

的经济机会。OECD 的绿色增长战略强调要有可操作的政策方案，以实现经济和

环境的确凿且可衡量的进步。绿色增长战略的一个关注焦点就是为那些能带来新

的经济增长来源并保持生态系统活力的创新、投资和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OECD， 

2011b）。

专栏 2-1　密度经济

集聚会为经济增长创造好的条件，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本地专业化效应

以及知识溢出效应等，城市经济可以利用集聚效应来实现增长。这些都已经是

常识。事实上，一个城市正是利用这些集聚经济效益存在和发展的。有人提出，

从服务业的特征来看，随着发达国家中服务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是否会导致

“密度经济”现象呢？

服务业的特征是服务和消费的同时性，而基本上不会有“库存”。因此，

需求的密度是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举例而言，如果一个

餐馆投资了很多钱在厨房和餐厅，聘请了上等的厨师，一旦餐馆周边地区的顾

客很少，很难吸引大量的熟客，生产率就会比较低下。这个原理基本可以应用

于整个服务行业。由此可见，需求密度对于服务部门的生产率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最近日本专家基于企业数据的一项研究，当城市人口翻一番，某些

服务业的生产率能增长 7% ～ 15%（Morikawa，2011）。这个数据是相当高的，

尤其是本研究和其他类似研究中对制造业的分析结果相比（Tabuchi，1986；

Ciccone and Hall，1996；Lucas and Rossi-Hansberg，2002）。这个研究提供了以

下的解释：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需求的影响。有必要认识到，（需求）密度的回归

系数对于服务业来说比制造业要大得多。强有力的本地需求能够带来高产出

的利用率和高效的生产计划。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密度经济会在生产和消

费同时发生的服务业里具有更大的影响。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只是一项纯技术效率的评估指标，这一研究结果有可能只

是一个测量的问题。然而大多数服务业并没有大量的库存，对投入的高效利用

对于企业和商户来说就成为影响生产率和获利能力的最关键要素。忽视这一实

践中至关重要的方面而仅仅关注纯技术性效率，就意味着忽视了需要解决的最

基本问题（Morikawa，2011）。

资料来源：Morikawa， M. （2011）， “Economies of density and productivity 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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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绿色增长的概念有助于理解可持续发展 4 是绿色增长的大环境。绿色增

长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OECD 的绿色增长战略重点关注可持续发

展三大支柱中的两个，即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旨在挖掘二者的互补性，发掘

经济发展的新来源和机遇。然而，这并不是说绿色增长忽略了社会公平，因为绿

色增长也能够同时带来社会公平方面的效益（OECD，2011a）。图 2-5 描述了可

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的相互关系：其主要以经济—环境轴为主要运转核心，但同时

尽可能寻求社会公平。

industries： an analysis of personal-service industries based on establishment-level dat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February， 93（1）： 179-192； Tabuchi， T. （1986）， 

“Urban agglomeration， capital augmenting technology and labour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2）： 211-228； Ciccone， A. and R.E. Hall （1996）， 

“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6（1）： 
54 70， NBER， Cambridge， MA； Lucas， R.E. and E. Rossi-Hansberg （2002），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ities”， Econometrica，70（4）： 1 445-1 476， Wiley-Blackwell。

资料来源： Hammer， S.， L. Kamal-Chaoui， A. Robert and M. Plouin （2011）， “Cities and green growth：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EC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2011/08，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5kg0tflmzx34-en， accessed 2 January 2012

图 2-5 绿色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

环境

绿色增长动力

可持续发展的

三大均衡支柱

将社会诉求纳入

绿色增长的努力
社会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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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绿色增长

城市在对绿色增长的追求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从经济层面来看，城市是

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例如，只占国土总面积 2% 的“核心”区域——主

要是 OECD 国家最大的城市地区贡献了 1/3 的经济增长总量。城市地区也意味

着较高的收入和生产力水平（Hammer et al.， 2011）。虽然集聚经济带来的巨大效

益，城市也需要对其造成的交通拥堵、空气与水污染、生态系统的损失等负外部

性做出应对，以维持其竞争力。在紧凑城市的发展背景下，城市形态是影响能源

需求和温室气体（GHG）排放量的几个关键因素之一（Hammer et al.， 2011）。最

后，如第 1 章所述，城市的关键角色在于——到 2050 年，70% 的世界人口，包

括 86% 的 OECD 国家人口，都将居住在城市地区（OECD，2010a）。

当应用于城市地区时，OECD 对绿色增长的定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延伸。

首先，考虑到城市集聚产生负外部性，以及城市地区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

放的迫切要求，城市地区可以采取环境政策来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来源。第二，由

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活动在地方层面而非国家层面更容易实现融合，地方层面

为制定互补性的环境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绿色增长政策可以从这些互

补性政策中得益，并且在地方层面的实施也会更加有效。第三，OECD 绿色增长

战略关注经济和环境问题的相互关联，但是绿色增长在地方层面的实施过程中也

注重社会诉求（Hammer et al.， 2011）。综合上述方面的考虑，城市绿色增长可以

定义为：

通过能够减少环境负外部性、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和生态系统压力的城

市活动来培育经济增长和发展。传统城市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城市绿色部门的扩张

能够通过增加供给和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并增加城市吸引力。这些

效应都是在城市层面上对经济效率、公平和环境目标进行更强干预的部分结果

（Hammer et al.， 2011）。

紧凑城市和绿色增长

城市，或城市政策，能够对绿色增长作出潜在的贡献。此外，紧凑城市也

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推动绿色增长。虽然城市政策需要应对综合性的城市可持续

发展目标（环境质量、社会公平和经济活力）时，但是现有的城市政策工具往往

仍是各自为政，有时甚至是相互排斥、此消彼长。与此相反，紧凑城市政策认为

它们是一个综合性的政策组合，将把这些政策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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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都市地区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城市密集开发政策和交通拥堵费政策

可以减少因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而付出的整体经济代价（OECD，2010b）。环

境部门公共开支的节约可以用做更有效率的投资，以促进更稳固的经济增长。进

一步看，改善环境质量能够影响本地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对厂商和技术工人的

吸引力。

除了将经济和环境目标联系起来以外，紧凑城市政策对社会问题的潜在效益

也不应被忽视。如前所述，紧凑城市政策能改善所有家庭的移动能力，提高生活

质量，改善个人健康状况。紧凑城市政策可以通过环境、经济和社会这三个方面

支撑可持续发展，从而对绿色增长作出贡献。

2.4  对政策效果的担忧及应对

尽管我们已经讨论了紧凑城市的诸多潜在正面影响，紧凑城市同时也对环境、

社会融合等方面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包括紧凑城市内部不同片区的利益冲突、

长期影响的不确定性等。接下来将讨论这些负面问题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实际

上，正如本节将说明的，许多担忧源自于对紧凑城市概念的误解，可以通过更好

地设计紧凑城市政策来解决。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阐明这些问题，并讨论政策

制定者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潜在的不利影响

上文已经提及了很多潜在的不利影响。如同潜在收益一样，这些不利影响也

可以从城市可持续性的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从环境质量方面来看，大多数的潜在不利影响和紧凑城市的高密度建成区有

关。首先是空气污染问题。由于交通拥堵和植被减少，空气污染的程度可能会加重。

高密度建设可能会降低垃圾处理的能力，减少回收利用的机会（Troy，1996）。此外，

紧凑城市中建成区的高密度会增加对本地能源的需求。例如，城市中心地区的“嵌

入式”开发（infill development）会增加现有电网的压力，从而可能需要增加电网

投资；而在已有建成区增加投资的成本有时是极为昂贵的。再者，紧凑城市可能

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UHI），即城市地区比周边乡村地区温度更高的现象。一般

认为，热岛效应使得城市地区温度比周边的乡村地区要高出 3.5 ～ 4.5℃，而且每

十年温差还会提高 1℃（Voogt，2002）。大城市群的温差可能会达到 10℃（OECD，

2010a）。而热岛效应将增加空调的使用以及相关的能源消耗。一个巴黎的城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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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师团队估计，要将巴黎的热岛效应减少 2℃，需要将森林覆盖率增加到 30% 以

上（专栏 2-2）5。在气候更为炎热的地区，热岛效应更加明显，而在更为寒冷的地区，

热岛效应或许具有减少冬季采暖需求的潜在优点。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紧凑城

市在地震、飓风、洪水和火灾等自然灾害面前可能更加脆弱。因此在建设紧凑城

市时需要充分考虑防灾减灾的问题，以确保其在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面前的抵抗

力。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紧凑城市政策可能并不适用于在洪涝灾害风险很高

的地区。同时，有人认为紧凑城市政策并未对已有的郊区如何抵御气候变化作出

考量（Williams et al.，2010）。

专栏 2-2 巴黎的造林工程

在“大巴黎大展望（Le grand Pari de l'agglomération parisienne）”国际竞赛中，

笛卡尔组（Group Descartes）提出了将法兰西岛（巴黎大区）的森林覆盖率提

高到 30% 以上的做法来控制温度上升特别是防范热浪效应。森林是空气的主

要降温体之一，其效率和整体树龄、利用率和种群多样性成比例。目前森林在

巴黎区域的覆盖面积是 4500km2，相当于 22% 的覆盖率。据称这已经是一个

成熟的森林，但在降温方面仍然效率不足。笛卡尔组的模拟显示，当森林覆盖

率高于 30% 时，巴黎市中心的夜间温度可以减低 1 ～ 2℃。森林覆盖率增加

到 30%，相当于增加森林面积 1400km2，可以通过财政支持退耕还林来实现。

在方案里，新森林将被用于对现有森林的空间结构进行连接，使得整个绿色结

构更深地锲入到现有的都市地区中。

资料来源： Groupe Descartes， www.legrandparis.net/equipesdetail/82。

从社会可持续性方面来看，由于城市土地供给的限制，紧凑城市政策可能

会导致租金和地价上涨，从而产生住房的可支付性问题（Cheshire and Hilber，

2006）。特别是，较高的住房成本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降低其在城市中心地区

生活的机会。有人认为，高房价会导致诸多资源从住房市场以外的初次置业者

转移到已经在市场内部的住房所有者；并且，高房价更有利于老一代，而新一代

为之付出代价；此外，高房价扩大了住房所有者和其他家庭的财富差距（Baker，

2004）。Kahn（2007）比较了在紧凑城市和蔓延型城市的住房消费状况，发现更

高密度的都市地区中，少数族裔家庭趋于减少。紧凑城市的生活质量也被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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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认为，高密度会带来开放和休闲空间的损失（Jenks et al.， 1996）、私密

性的损失（Lindsay et al.， 2010）和社会交往的受限（Raman， 2010）。当然，大多

数质疑者指出这些难题并不是高密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紧凑城市的设计问题。很

多早期的高密度开发项目就受到低质量城市设计和各种当地社会问题的困扰。这

些负面经验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也是他们反对紧凑城市的原因之一。第 5

章将讨论城市设计在扭转人们负面观点方面的重要性。

经济方面的潜在负面影响也经常被报道。其中，交通拥堵带来的经济损失可

能是最显著的；然而，很难估算其影响的具体经济价值。尽管几个 OECD 国家报

告评估了交通拥堵带来的总体经济损失 6，但这些研究并未说明哪些是受了紧凑

城市政策的影响。尽管在某些情况下，高密度的建成区会加重交通拥堵，但也有

很多案例显示高密度的建成区没有交通拥堵，而低密度建成区的交通则经常堵塞。

有人认为紧凑城市的土地利用约束导致了有限的土地供给，从而带来住房、办公

场所的短缺，并导致高租金和高地价（Cheshire and Sheppard，2002）。因为居住

成本的升高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在住房短缺的城市中商业运营成本将逐

渐升高（Baker，2004）。同时，棕地等既有城市地区的开发往往需要升级基础设施，

因而成本很高（Troy，1992）并对私人投资造成负担。上述负面因素都会影响到

城市的商业机会和经济活动，可能对其竞争力产生负面效应。

不同地理区位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实现紧凑城市的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其负面影响的最小化，这并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情，因为通常来说，对于同一个环境的居民和使用者来说，一个人的

得益很可能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利益受损（Churchman，1999）。常见的是，紧凑城

市政策导致了地理空间上不均衡的结果。一项既定政策可能会令一部分城市地区

有实质性的得益，而另一部分受损。因此，决策者需要面对困难的抉择。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城市中心的绿地及开放空间的争论。城市中心和边缘

地区的居民在绿地和开放空间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可能会导致潜在的政治冲

突。一方面，社会要求城市有更多的自然系统，在市中心建设公园和绿地，这可能

会导致城市边缘地区的建设扩张。另一方面，城市边缘地区的居民希望通过铲除市

中心的绿地来提高城市建设的密度，以保护边缘地区的自然空间。这些要求都是非

常合理的，事实上，在巴黎的案例里，需要消耗九倍以上的边缘土地来安置相关的

居民和就业岗位，才能在城市中心的部分地区改造成公园（Fouchier，2011）7。然而，

政策决策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城市中心的密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城市中心开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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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不足也许恰恰是人们离开高密度地区而迁往低密度地区的动因。

同样的，有些人认为紧凑城市政策以在都市区尺度上减少总体空气污染和机

动车依赖性为目标，可能会导致市中心地区更加集中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并

且，承受污染最重的人并不是造成人均污染最多的人，因为高密度地区的居民对

环境的人均负面影响相对较少。高密度地区居民在环境问题上的“美德”并未得

到回报，反而被惩罚。这可能会削弱他们对紧凑城市政策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虽然紧凑城市可以通过增加多样化服务和就业岗位的可达性，

促进大都市区的整体经济增长，但是，城市边缘地区的居民可能会失去经济发展

的机遇。特别是，在城市边缘地区，刚好居住在城市增长边界之外的居民会感到

他们没有与边界之内的居民一样被公平对待。从数量上来讲，都市区尺度的城市

政策对郊区居民的影响大于城市中心居民，因为更多的人是住在郊区的。因此，

如果紧凑城市政策促进了市中心的经济增长但不利于城市边缘地区，这种政策是

难以在都市区尺度上获得支持的。

政策长期影响的不确定性

另一个攸关政策制定者行动的问题是政策长期影响的不确定性，这一点与技

术进步密切相关。例如，一直有人质疑，机动车依赖度是否应当成为紧凑城市政

策关注的议题。既然现在无污染汽车已经完全可行，控制城市边缘区开发的一个

主要依据似乎就消失了（专栏 2-3）。这个问题很快演变成是否应当允许城市土地

的更快扩张，或者紧凑城市是否仍然是一个理性的政策选项等争论。

专栏 2-3 电动汽车与紧凑城市

电动汽车（EV）、氢动力机动车和其他节能型机动车在未来几十年很可能

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支持电动汽车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横滨已经和两大汽车厂商签订了协议，在城市为电动汽车配备电池充电设备）。

这带来一个问题：电动汽车对于紧凑城市目标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电动汽车可以让高密度的都市地区更加宜居——在不减少汽车使用的情

况下降低噪声并减少污染。尽管电动汽车增加了电力需求，它们仍然可以带来

几方面的潜在节能效应。例如电动汽车的能源效率比化石燃料机动车要高，前

者所消耗的电力在发电厂生产，而后者消耗的能量从燃烧化石燃料中产生。而

且，如果电动汽车在夜晚充电，电力使用的管理也将更有效率。

然而，电动汽车对于总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取决于电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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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政策应对

常见的潜在不利影响往往和紧凑城市的密度有关。然而，我们要认识到，紧

凑城市并不仅仅是一种高密度开发的政策工具。相反，紧凑城市政策是一套综合

性的政策组合，其中包括各种相互补充的政策措施，因此，设计得当的紧凑城市

政策可以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第 4 章和第 5 章将详细讨论）。例如，有人仅仅将

紧凑城市理念视为提高密度，认为紧凑城市中的高密度建成区将失去开放空间。

与此相反，本报告坚持认为，高密度建成区中的开放空间是紧凑城市不可或缺的

要素，而且必须包含在紧凑城市政策的目标之中。

紧凑城市政策成果的区域不平衡会让政策制定者非常为难，并造成政治上的

紧张局面，毕竟政策对不同的选民有不同的影响。所以仅仅从整体上分析紧凑城

市政策对于大都市区的收益和不足是不够的。决策必须基于更多的信息收集，了

解哪些人从中受益而哪些人从中受损。这可能需要一种机制去协调当地居民之间

的利益冲突。第 5 章和第 6 章将讨论协调利益冲突的战略。

最后，政策长期影响的不确定性意味着需要分别认识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

根据具体情况择优选取。

2.5  结论

紧凑城市政策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会，但也产生了相应的问题。虽

然需要充分考虑产生负面作用的可能性，我们也不能忽略紧凑城市的潜力。紧凑

城市能够促进和支持经济增长，使公共服务更有效率，促进集聚经济。它也可以

何生产。对那些可能显著提高电力需求的行为仍然会引起关注，而这往往是一

个敏感的政治议题。如果法国所有的汽车都改为电力驱动，那会需要多少新的

核电站来满足电动汽车的电力需求？进一步讲，都市区还面临其他挑战，例如

耕地不足问题，以及电力机动车并不能解决交通拥堵甚至带来相反效应等问题。

基于机动车依赖的交通系统下的土地利用会让生态系统面临风险，让基础设施

和服务配套成本增加，这些成本问题也会因为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导致的税基

萎缩问题更加恶化。

资料来源：Fouchier， V. （2011）， “Density implications regar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to the OECD。



91

第 2 章 紧凑城市政策如何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

被用于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环境、社会和经济。尽管到目前为止

只有环境问题被视为当务之急，但紧凑城市政策可以通过平衡经济和环境挑战，

推动绿色增长。社会问题也不应该被忽略，紧凑城市政策同样可以为政策制定者

提供一个追求社会可持续性目标的独特途径。

因此紧凑城市政策的潜力巨大。然而，为了实现上述潜在收益，政策制定者

需要坚实的数据基础来支持决策，并对紧凑城市开展更多的定量研究。既然城市

可持续性的目标是多方面的，紧凑城市政策的效果也需要从多角度来考察。对其

概念的明晰解读，特别是其定义，是未来研究的先决条件。

注释

1 例如，奥布赖恩等（O’brien et al., 2010）认为，零能耗住宅需要相应的日照条件，

而高密度的居住区会享有更低的人均日照收集潜力。他们的分析显示，如果考虑净居住能

耗的话，扩大太阳能利用潜力的好处很可能比紧凑的建筑形态更为重要。然而，如果把交

通能源消耗也考虑在内，他们认为高密度开发在目前的情况下仍然是更有利的。
2 “基础设施缺口”是指当维持、升级或者更换现有的（往往是陈旧的）基础设施所需

投资日益增加时，由于其他方面的社会支出快速增长，公共财政往往无法满足未来的基础

设施投资需求（OECD，2007）。
3 富希耶（Fouchier, 1997）进一步指出，那些倾向于扩张道路和轨道网络来减少出行

时间的城市规划实际上导致了蔓延，因为大量的郊区开发是沿着这些网络进行的。事实上，

道路和轨道网络向郊区的扩展并未真正降低城市居民的出行时间，但的确在没有增加出行

时间的前提下，利用郊区提供了更多的人均空间。由于郊区空间的利用，城市空间因此拓展。

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后果是理应被了解并在决策中被考虑的。
4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 1987 年的布伦特兰（Brundtland）报告中首次提出，在 1992 年

里约宣言中被各国政府正式认可。这一理念反映了改变过去那种带来社会和环境副作用的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愿望（Hammer et al., 2011）。《OECD 绿色增长战略》报告中吸收了自

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以来大量的研究与政策实践，并建立了一个清晰而有针对性的计划来

实现里约宣言的多个核心愿景（OECD，2011b）。
5 由于高密度的都市地区往往比非都市地区具有更高的热质量（单位面积的建筑质量）

（Stathopoulou et al., 2009），它们一般会将日照的能量更有效地转换为储存在建筑内的热能。

通过空调和其他人造热源产生的热量也对热岛效应有贡献（Santamouris，2005）。
6 例如在加拿大多伦多，根据 2006 年的估计，由于高机动车使用率而导致的交通堵塞，

在多伦多和汉密尔顿地区每年共为通勤者带来了大约 33 亿加元的交通成本和 27 亿加元的

经济损失。
7 在巴黎大都市地区，密度从中心到外围的变化超过 9 倍，个别甚至达到 4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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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本章讨论监测和评估紧凑城市绩效的指标体

系。首先，本章回顾了此前对紧凑城市绩效进行的

测算，讨论所采用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和适用性。在

此基础上，本章提出了紧凑城市的 19 项核心指标，

并将其应用到 OECD 国家的都市区，讨论有效的使

用方式，识别其中的挑战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其中的 7 个指标使用了 3D 地图和其他地理信息系

统（GIS）工具，包括：（1）人口和城市用地增长；（2）

城市土地上的人口密度；（3）出行距离；（4）城市

用地覆被 ；（5）公交出行；（6）公共交通的邻近度；

（7）本地服务设施与住宅的匹配。

紧凑城市的绩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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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言

监测和评估紧凑城市政策的影响需要有相应的指标体系，用于衡量紧凑城市

的进展并建立未来的目标。尤其是那些能够进行国际比较的指标，将有助于政策

制定者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分析政策绩效并改善政策行动。

监测和评估紧凑城市的绩效需要有两类相互关联甚至重叠的指标。第一类指

标反映城市的“紧凑度”，即第 1 章里定义的紧凑城市三大特征（密集而邻近的

开发模式；由公交系统连接的城市地区；本地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可达性）。第二类

指标用于评估紧凑城市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如何影响城市的可持续性（环境

质量、社会公平、经济活力等）。这两类指标相结合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全面衡

量紧凑城市政策绩效。

本章尝试构建紧凑城市的指标体系。首先，本章回顾此前紧凑城市绩效的测

度方法，讨论各个指标的关联性和适用性，并提出紧凑城市的核心指标体系。然后，

本章将这些指标应用到 OECD 国家的都市区中，讨论其有效的应用方法、面临的

挑战和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尽管本章提出的这些指标只是一个初步的思

路，尚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和改善，但这些指标仍然有助于了解如何有效监测和评

估紧凑城市政策的绩效。

3.2  定义关键的紧凑城市指标

和“紧凑度”相关的指标

衡量紧凑度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现有文献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测量指标，

但这些指标都是建立在不同定义的基础上的。而且，尽管“紧凑度”的定义已经

得到基本共识，如何确定最能代表其本质的指标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此本

节讨论的焦点是，到底有哪些相关指标和本报告提出的紧凑城市概念相关。

密度（Density）
密度是城市政策中讨论最频繁的指标之一，也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测量。例

如，邓普西等（Dempsey et al.， 2010）认为，密度指标应包括总密度、总居住密度、

净密度和净居住密度。伯顿（Burton， 2002）认为，密度指标应该包括每公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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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用地的人数、每公顷建成区的人数、城市内部的密度差异等。富希耶（Fouchier， 

2004）以“每公顷城市用地的总人口和就业岗位”来衡量城市密度。在城市开发

实践中，通常使用容积率（FAR）来衡量城市的密度（专栏 3-1）。从紧凑城市的

角度来看，城市土地上的人口密度（或就业密度、其他城市活动的密度）和城市

用地的利用效率联系紧密。除了都市区的平均密度，密度的空间分布（即都市区

专栏 3-1　密度指标

密度是衡量某一单位用地上人口、就业、土地利用或住宅开发强度的方法。

在居住区开发中，通常可以用以下几个指标来衡量密度：

• 毛密度：毛密度衡量的是给定区域中所有土地（无论使用功能）的密度，

可以表达为每公顷（英亩）土地的人数或者每公顷（英亩）土地的住宅套数。

• 净密度：净密度衡量的是建有住宅的土地的密度（不包括道路、公园

及其他非居住用地）。净密度也可以衡量某种特定形态住宅的密度。

• 容积率：容积率指的是各建筑物的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例。例如，

占满整块用地的单层住宅的容积率是 1，占地一半的两层住宅或者占地 1/4 的

四层住宅的容积率也是 1。

资料来源： Roseland， M. （2005）， Towar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Resources for Citizens 
and Their Governments， revised edition， New Society Publishers。

中哪部分的密度更高）也很重要。下面将详细讨论这些指标。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与密集开发政策相关的指标。伯顿（Burton， 2002）讨论

了将城市用地的再利用率作为一种衡量指标的可能性，因为城市土地的再利用可

以提高城市密度。另一方式是比较“已开发土地改为居住用地的比例”和“新建

住宅中在城市再开发地块上建设比例” （DETR， 1998）。同样地，以“嵌入”（在

已经开发的地块上加建更多的单元）或“再开发” （拆除原有建筑并重建）等方式

开展的新开发项目的比例也可以作为一个紧凑城市指标。波特兰都市区合并了这

两个指标，称之为“填充式开发”（refill），并测量了该都市区的填充式开发比例

（指年度新开发量中利用已开发土地的比例，见第 4 章）。住宅和写字楼的空置率

对于衡量存量城市建筑的利用强度也很有用。多户住宅占住宅总量的比例也可用

做反映城市土地利用强度的指标，因为多户住宅相比于独栋住宅更加节地。该指

标已经在温哥华等城市使用了多年，数据显示，温哥华市区内私有住房中独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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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的比例从 1961 年的 76% 下降到了 1981 年的 57%。在过去的十年里，尽管独栋

住宅仍是最常见的城市住宅形式，但其比例已经从 1996 年的 45% 下降到了 2006

年的 35%，而且仍将继续下降。公寓式住宅现在已经占所有私有住房的 39%，成

为住宅类型中份额最高的组成部分（Metro Vancouver，2006）。

邻近度（proximity）
邻近度考察的是都市区中城市活动的分散程度（如专栏 1-3 所述）。本报告

中的邻近度，并不是指到某个特定位置（例如城市中心）的接近程度，而是指整

个都市区中某项城市活动与其他活动之间的接近程度，所以该指标同时适用于

单中心城市和多中心城市 1。邻近性是紧凑城市一个重要的物质形态特征。邻接

度（contiguity）是一个完全不同但相关的概念，关注城市群落是否是连片接壤的，

具体地说，就是它们是否“粘连”在一起。大量研究已经尝试对邻接度进行量化

测度（Wu and Murray，2008；Bechle et al.， 2011）。邻接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

邻近度，尤其是关于城市斑块的测量（蛙跳式开发的程度）。然而，邻接度和邻

近度的区别很明显——前者并不关注空间形态或是城市群落之间的距离。

从理论上来讲，衡量邻近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衡量给定地区的出行距离：如

果平均出行距离较短，城市群落之间就比较紧密。通常采用的指标是平均通勤（上

下班交通）距离。但由于工作方式的改变，出行目的也日益多元化，测算购物、休闲、

物流等其他目的出行的平均距离也很重要。出行时间和出行距离的差异也是必须

考虑的要素。正如第 2 章所述，出行时间可以作为城市结构的衡量指标，但不能

反映城市群落在形态学上的邻近度。更直接测量邻近度的方法是考察城市土地覆

被的数据。都市区的城市土地覆被显示了多少土地被用做城市建设目的。利用地

理信息系统（GIS）来绘制城市土地覆被地图，将有助于实现城市用地分布状况

的可视化，并观察都市区中城市群落是否呈现出邻近性开发的模式。然而，这类

影像数据很难被客观解译，以比较不同都市区和不同时期的城市土地覆被。这个

问题将在后面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公共交通系统

紧凑城市意味着更高的市内移动性和更低的机动车依赖程度。因此，公共

交通系统的供给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测量城市内部公共交通系统绩效的研究已经

很多，最常用的指标是公交通勤的人口比例。例如，尤因等（Ewing et al.， 2008）

讨论了如何衡量城市蔓延，提出将公交通勤的人口比例和步行通勤的人口比例作

为指标。其他的常用指标聚焦于公共交通系统的供给方面，例如公交线路长度、

公交车站数量和公交车站密度。这类指标可以用于监测相关政策的效果，但是并



101

第 3 章 紧凑城市的绩效评估

不一定能反映城市居民的移动性，因为这些指标并不反映谁在使用以及如何使用

这些系统。相反，到公交站点的距离和目的地的可达性等指标可以综合衡量城市

土地利用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整合度，因此较为实用 2。研究显示，居民和就业者

乘坐公共交通的概率与到公交站点的距离呈指数关系（Holtzclaw et al.， 2002）。

从居住的角度来看，这通常是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的结果：即有些人正是因

为倾向于选择公共交通而非开车去上班或者其他目的地，从而主动选择租住或购

买轨道交通可达性较高的房子（Cervero，2007）。类似的，目的地可达性取决于

交通导向型开发（TOD）与零售商店、活动中心及其他主要目的地之间的联系程度。

这反映了公共交通将站点所在社区和都市区中各种活动之间联系的效率。服务频

率也可以被加入上述指标中。

本地服务及就业机会的可达性

本地服务及就业机会的可达性关注在地方社区尺度上可以开展的城市活动。要

理解这个概念，就需要注意可达性和移动性的区别。有人可能认为，对一个只有住

宅的社区来说，只要有优越的移动性（如通向市中心服务和就业的高效道路网络）

就可以被视为是高度可达的。然而，这对于那些缺乏移动方式选择的人（例如无车

家庭）来说并不适用。相反，在紧凑城市中，可达性意味着居民能够方便地通过步

行或短途公共交通获得杂货店、餐馆、诊所等本地服务和社区内的就业机会。可达

性不但和人口或就业密度联系紧密，也和紧凑城市的土地混合利用息息相关。

土地利用混合度是衡量本地服务和就业可达性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创建土

地混合利用的指标是一项挑战。已有的研究显示，土地混合利用还没有一个清晰

的定义，对于土地混合利用的内涵也是看法不一。邱奇门（Churchman， 1999）认

为混合用地的地区是那些“在轻轨站点 1/4 英里步行半径范围内配套有住宅、商店、

办公室的组团”。伯顿（Burton， 2002）认为紧凑城市内应当各种服务设施配套齐全，

居住和非居住用地平衡，同时既包括横向混合用地（即：街道、社区的功能混合），

也包括纵向混合用地（即：一幢建筑内部的功能混合）。混合土地利用的社区能够

让“当地居民实现在当地就业”（Lucas and Rossi-Hansberg，2002）。柴田等（Shibata 

et al.， 2010）认为，建立可持续社区的关键是让人们在他们的居住地附近工作。

本地服务和就业的可达性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衡量。尤因等（Ewing et al.， 

2002）使用了两个指标：就业岗位与居民的平衡以及服务性就业岗位（如零售、

个人服务、娱乐、健康、教育及其他相关专业性服务）与居民的平衡。从社会公

平的视角出发，也可以采用特定人群（如低收入者）的就业岗位与居民平衡这一

指标。例如，OECD（2011a）考察了南非豪登（Gauteng）大都市区内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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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职住分离状况。伯顿（Burton， 2002）提出了城市居住和非居住用地的比例、

每千人拥有的关键服务设施的数量（包括：餐馆和咖啡厅、外卖、食品店、银行、

建筑协会、药店、外科诊所等）、每万人拥有的便利店数目等指标。除此之外，

她还采用了拥有关键服务设施的邮政编码区的比重、各个邮政编码区内拥有的设

施数量等指标，考察横向土地混合利用状况和关键服务设施的地理分布；以及居

住区内的零售业面积来衡量纵向的功能混合，即一幢建筑物内部的混合使用。弗

兰克尔和阿什克纳齐（Frenkel and Ashkenazi， 2008）采用了六种土地利用类型的

组合——居住区、工业区、公共设施区、混合土地使用区、旅游和休闲区以及特

别土地利用功能区（如体育中心、墓地、立交、公共汽车和铁路站点），来衡量

土地混合利用程度。另一个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关注本地服务、就业岗位和居住的

距离。皆藤和权（Kaido and Kwon， 2008）采用的指标是距离本地服务（便利店、

银行、邮局、医疗设施、车站等）500m 以内的住宅所占份额。尤因等（Ewing et 

al.， 2002）则使用了 3 个指标：（1）住宅与商业或各类组织机构的距离在一定数量

街区内的居民比例；（2）离住宅 1 英里范围内有令人满意的商业配套的居民比例；

（3）离住宅 1 英里范围内有公立小学的居民比例。柴田等（Shibata， et al.， 2010）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采用 200m 半径范围内拥有各类日用设施（幼儿园、医院、

市政管理机构、超市和便利店）的地区占密集居住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s， 

DID）的比例。其他的指标包括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占所有出行的比例、在家上班

的人占所有就业者的比例、步行上班的员工的比例等（Muhammad et al.， 2005）。

上述讨论的大多数指标都是在邻里尺度上考察本地服务和就业可达性。但是，

都市区尺度也不能被忽略。本地服务和就业的可达性不能只关注市中心地区的居

民。紧凑城市政策应当以改善都市区内每个人的可达性为目标，指标也应当以此

为目标来监测和评估紧凑城市政策的绩效。

紧凑度的复合指标

已经有一些学者尝试通过合并几个指标来建立紧凑度的综合指标。例如，为

了衡量城市蔓延，加尔斯特等（Galster et al.， 2001）提出了紧凑度的 8 个特征：密度、

连续度、集中度、集群度、中心度、核化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邻近度。尤因等（Ewing 

et al.， 2002）使用四个指标（街道连通度、中心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密度），给

美国 83 个都市区的“蔓延度”打分，并按蔓延度从大到小排序建立了“蔓延度表”。

测量结果显示，纽约市的蔓延度最低，加州的里弗塞得市（Riverside， California）

的蔓延度最高，波特兰的蔓延度排名倒数第八。使用该方法可以方便地比较各个

都市区的紧凑度，但也容易出现偏差（例如紧凑度某一要素的权重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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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紧凑城市政策的影响相关的指标

第二类指标衡量紧凑城市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它们如何影响城市的可持续性

（环境质量、社会公平和经济活力等）。和第一类指标相比，这些指标测量的对象

直接和紧凑城市的总体目标相关（例如降低交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些

指标也可以用于监测紧凑城市政策是否产生某些负面影响（例如城市中心公共绿

地和开放空间数量减少）。然而，这些指标需要谨慎的解读，因为往往很难区分

紧凑城市政策的影响和其他城市或部门政策的影响。

人们已经提出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使用了衡量城市可持续性的一系列指标。

例如，针对环境质量，OECD（2011b）试验性地提出了一套包括 9 个领域 80 个

城市环境指标的指标体系（土地利用、城市空气质量、水资源利用、城市水质、

垃圾管理、交通运输、气候变化和能源、环境健康、公众环境意识和行为），以

此来跟踪城市和都市区绿色发展的进程（表 3-1）。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也建立一

系列城市指标体系，以便国际比较（专栏 3-2）。另外也有研究尝试提出一种复合

指标，对整个城市及城市内部各个区的环境质量进行分级（例如日本的城市发展

建成环境效率综合评估体系 [a[，美国关于社区开发的能源与环境设计领导力指标

体系 b）。这些指标很多都和紧凑城市政策相关。虽然关于环境可持续性指标的讨

论越来越多，但有关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的指标还相对很少。

OECD 提出的城市环境指标（土地利用、运输和交通） 　　表 3-1
领域 指标

土地利用

建成区范围；

城市增长；

在成熟地区、市中心区、轨道站点周边和绿地上新开发建设（居住、商业、工业）的比例；

不同地区的城市/都市区密度（居民数/km2）；

都市区中一年内大部分时间被水覆盖的内陆或海岸地区的面积（m2／人）；

公众可达的绿色空间面积：人均量（m2）或者占总建成区面积的比例；

距离大型公共空间（面积超过5000m2）在300m范围以内的居民比例；

距离绿地在15分钟步行范围内的居民比例；

距离商业服务设施500m范围内的居民比例；

对公众开放的生态恢复水道和再开发滨水空间的范围，占所有开放公共空间的比例；

城市棕地的再开发比例；

禁止开发的土地面积占城市/都市区面积的比重，或占所有绿地的比重

a　Comprehensive�assessment�system�for�built�environment�efficiency�(CASBEE)。

b　Leadership�in�Energy�and�Environmental�Design�(L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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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指标

运输和交通

不同运输方式的客运和货运的运力，按人均或单位GDP的运量计算；

城市交通强度：客运车辆和货运车辆的行驶里程数（VMT)，按单位GDP、单位道路网络长

度或人均里程数计算；

出行方式构成的比例：包括私人机动车、公交车、自行车和步行；

儿童上学的交通方式：步行、自行车、校车、公交车和私人小汽车的比例；

向市中心或向市外通勤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城市道路网络的总长度，按人均公里数计算；

公交网络的总长度：按人均公里数算，轻轨、公共汽车和快速公交分别计算；

居住在公交站点500m范围内的居民比例；

高峰期主干道的平均出行速度；

都市区停车换乘（Park-and-Ride）设施的承载力和使用量，按人均计算；

人均自行车道的长度；

以缓解交通拥堵为目的的交通税费；

家庭支出中交通支出的份额

续表

注：本表展示了土地利用和交通运输领域的25个城市环境指标，是从包含80个城市环境指标的试验性指标体系

中摘录的。

资料来源： OECD （2011），“Urban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for green cities： a tentative indicator set”， paper pre-

sented to the Working Party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内部工作文档。

专栏 3-2 可用于国际比较的若干城市指标

城市审计（Urban Audit），是反映欧洲城市生活质量的定量信息和数据

集合。城市审计是欧盟委员会区域政策理事会（DG REGIO）和欧盟统计局

（Eurostat）合作的成果，旨在提供欧盟国家部分都市区的可靠且可比较的信息。

第二次全面的城市审计是在 2006 ～ 2007 年，涉及 27 个欧盟国家的 321 个城

市，以及挪威、瑞士和土耳其等国的 36 个城市。城市审计每三年收集一次数据，

但目前正计划对一部分变量进行年度的数据收集。2009 年首次出版了《城市

地图集》（Urban Atlas）以及城市审计报告，内容涵盖了参与城市审计的 185

个城市，包括所有欧盟国家的首都和众多大中型城市。

全球城市指标体系项目（The Global City Indicators Program，GCIP），是

一个由各城市领导并组织的倡议，目的是建立易于使用的网络平台，协助各城

市衡量、发布和改进其绩效和生活质量，促进自身能力建设和分享最佳实践经

验。GCIP 致力于通过提供一个框架，促进一致且可比较的城市指标和相关数

据收集，以便于各城市监测其表现和生活质量。GCIP 也致力于增强城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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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众的责任，注重城市公共服务的实际绩效，例如供水、废水和固体垃圾

处理等。GCIP 由世界银行在 2008 年倡议，目前以多伦多大学为基地，由全球

城市指标组织（Global City Indicators Facility）运作和管理，主要负责指标的

建立和协助各国城市加入该项目。2011 年初，全世界已有超过 125 个城市参

与到该项目之中。

城市数据库（The Cities Data Book，CDB），是一个综合的城市指标体系，

2001 年由亚洲开发银行（ADB）制定，旨在改善城市管理和绩效测量。虽然

其环境相关的指标和其他指标体系中的相关指标差异不大（水、废水、固定垃

圾、噪声等），但 CDB 指标体系对于某些领域（例如亚洲城市的地下水处理）

特别关注，对指标的目的阐述也更加具体深入。

全球城市指标（The Global Urban Indicators，GUI），数据库的建立是

为了监测联合国人居署计划的实施进度。该数据库包括全球 236 个城市，

包括 OECD 国家的城市。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指标集中针对发展中国家。

1996 ～ 2001 年间，该项目为第二届人居大会和伊斯坦布尔 +5 大会的召开发

布了两轮数据库（GUI 数据库 I 和 II），收集了 1993 年和 1998 年的数据。下

一轮的 GUI 数据库（III）将继续就人居计划（Habitat Agenda）的关键议题开

展收集工作，尤其针对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特别

关于贫民窟改造的“目标 11”进行。GUI 数据库中总共有 42 个关键和补充性

指标。

资料来源：OECD （2011）， “Urban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for green cities： a tentative 
indicator se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ing Party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内部工作
文档。

紧凑城市指标的建议

重要的是，必须以最谨慎的方式选择最能反映紧凑城市发展主要趋势的指标。

可用的指标有很多，不同的指标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因此，我们必须基于已

经达成共识的标准来指导指标的选择。例如，在 OECD 绿色增长战略的指导下，

OECD（2011c）提出了三个关键原则，以指导选择监测绿色增长进展的指标，这

三项原则也可以用于衡量紧凑城市的指标选择：

• 政策相关性。所选取的指标应该明确与政策目标相关，尤其是：（1）要均

衡考量绿色增长的关键要素，同时聚焦于 OECD 成员国和伙伴国具有共同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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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2）容易理解且清晰透明，例如用户可以评价这些指标所代表的价值及其

意义，以及随时间的变化；（3）能够提供跨国比较的基础；（4）可以适应于不同

国家的发展背景，并且可以在宏观或微观的不同层面上进行分析。

• 分析稳健性。这些指标应该具有分析上的稳健性，而且易于达成共识。

它们应该可以用于经济和环境的建模及预测。

• 可测量性。这些指标应该基于现有的或者能够获得的数据。

基于文献综述和上述标准，本报告提出包括 18 个核心指标的紧凑城市指标

体系（表 3-2）。这些指标能够有效地反映本报告定义的“紧凑城市”和“紧凑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出，紧凑城市是都市区尺度上城市空间形态

的一个方面，因此，这里选择的指标旨在从都市区尺度衡量政策绩效。其中，部

分指标用于衡量紧凑城市对城市可持续性的可能影响，尤其是潜在的负面影响。

此外，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指标并不是唯一相关的指标——还有很多其他

指标可以作为补充。当然，本报告提出的指标体系是初步的构思，很多指标在真

正应用前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和完善。本章接下来将在 OECD 国家的大都市地区

试验性地使用部分指标，从政策相关性、分析稳健性和可测量性三个方面对其进

行分析。

    紧凑城市的核心指标 表 3-2
分类 指标 描述

与紧凑度相

关的指标

密集而邻

近的开发

模式

人口和城市土地增长 都市区人口和城市土地的年增长率

城市用地的人口密度 都市区单位城市用地的人口

现有城市用地的改造更新 在现有城市用地（而非绿地）进行城市开发的比例

公交系统

联系的城

市地区

建筑的集约利用 住宅和写字楼的空置率

住宅形态 多户住宅占总住宅的比例

出行距离 通勤/所有出行的平均距离

城市土地覆被 都市区中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

公交出行率 使用公共交通出行（通勤/所有出行）的比例

公交邻近度
距公交车站在一定步行范围（例如500m）内的居

民（或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本地服务

和就业的

可达性

就业和住宅的匹配度 邻里尺度上就业岗位和住宅数量的平衡

本地服务和住宅的匹配度 邻里尺度上本地服务和住宅数量的平衡

本地服务的邻近度
距本地服务一定步行范围（例如500m）内的居民

占总人口的比例

步行和骑行的比例
步行和骑自行车出行（通勤/所有出行）占总出行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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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议指标体系在 OECD 都市区的应用

本节将上面提出的指标体系应用于对 OECD 都市区的分析，并讨论其有效的

使用方法，以及明确指标应用中面临的挑战和需要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在前

一节提出的 18 个核心指标中，我们选取了其中的 7 个进行试验性的应用：（1）人

口和城市土地增长；（2）城市用地的人口密度；（3）出行距离；（4）城市土地覆

被；（5）公交出行率；（6）公交邻近度；（7）本地服务和住宅的匹配度。应用这些

指标进行分析的目的之一是展示这些指标如何用于监测和评估紧凑城市政策，另

一个目标是理解各个指标的可测量性，并识别指标应用中面临的挑战。这里主要

以 OECD 都市区（OECD metropolitan areas）为分析单元；如果无法获得必要的数

据，就使用其他可以获得数据的行政区域来代替。部分分析会扩展到 OECD 国家

的 73 个大都市地区（large metropolitan areas）；但其他研究仅限于 5 个案例研究的

都市区：墨尔本（澳大利亚）、温哥华（加拿大）、巴黎（法国）、富山（日本）和

波特兰（美国）。

定义分析单元：OECD 都市区

为了使紧凑城市指标可以进行跨国比较，首先要明确定义“都市区”。OECD

都市区是关于城市地区的一种新的定义，以促进城市增长和城市可持续性绩效的

国际比较（专栏 3-3）。这一定义目前已经应用于 28 个 OECD 成员国，据此界定

出 1140 个都市区，其中 19 个国家的 73 个都市区人口超过 150 万，被定义为大

都市地区。表 3-3 列出了本节使用的 OECD 大都市地区，包括其主要城市土地覆

被和人口统计的数据 3。

分类 指标 描述

和紧凑城市

政策影响相

关的指标

环境

公共空间和绿地
距公共绿地一定步行范围（例如500m）内的居民

占总人口的比例

交通能源使用 人均交通能源消耗

居住能源使用 人均居住能源消耗

社会 可支付性 住房和交通开支占家庭总开支的比例

经济 公共服务 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均维护费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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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3 OECD 都市区的定义方法

尽管城市发展对经济、生活质量和环境的影响已得到广泛认识，但对于

城市发展的监测仍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缺乏具有统计意义的跨国比较研究。这

一知识空白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社会在测量口径方面缺乏共识。例如，什么

是“城市”？什么是一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真正区域范围（即城市功能区）？

OECD 所采用的方法是将城市地区视为经济运行的功能单元，其特征体现为高

密度的“城市核心”和劳动力市场被城市核心高度整合的“城市腹地”。

步骤 1：从网格化的人口数据来辨认核心市区（core municipality）。高密度

组团被定义为由连续的高密度网格单元（每个 1km2）组成的集聚地块。在欧洲、

日本、韩国和墨西哥，高密度网格单元的人口密度至少为1500人 /km2。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美国则使用了相对较低的阈值（1000 人 /km2），因为这些国家的许多

都市区都不如前述国家紧凑。其中，规模较小的组团（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低

于 5 万人，日本、韩国和墨西哥低于 10 万人）被剔除。如果行政区的人口中

在城市组团居住的比例高于 50%，则可认为是高密度居住的组团。

步骤 2：将属于同一个功能区但不连续的核心连接起来。并非所有 OECD

城市地区都是连续的。很多城市具有多中心结构，从而导致高密度居住尽管在

经济上仍为一体核心，但是在空间上处于分离状态。这一方法的一项重要革新

是对多中心结构的城市地区的辨认，这主要是采用通勤数据、通过观察城市核

心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如果超过 15% 的人口在一个核心居住而在另一个核心

就业，那么两个城市核心可被视为是一体的，并构成多中心都市区的一部分。

步骤 3：识别城市腹地。腹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在密集居住核心之外的“就

业范围”（worker catchment area）。与城市核心的规模相比，腹地的规模是衡

量城市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指标。超过某一比例居民到核心区就业的行政区，

都是这个核心区的腹地。通过大量的敏感性分析，该比例的阈值设定为 15%。

多中心都市区的多个核心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目的地。

上述方法使得我们能够对规模相当的都市区进行跨国比较。根据人口规

模，都市区可以分为四类：

• 小都市区：人口低于 20 万（高于 5 万）；

• 中都市区：人口 20 ～ 50 万；

• 都市区：人口 50 万～ 150 万；

• 大都市区：人口超过 150 万。

资料来源： OECD （2012）， Redefining Urban： A New Way to Measure Metropolitan Areas， 
OECD Publishing，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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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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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城市土地增长

“人口和城市用地增长”指标是衡量都市区尺度上人口和城市土地的增长趋

势。这需要各个不同时段的相关数据，但数据的可获得性有时是个问题。如果城

市土地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那么就意味着城市蔓延趋势。图 3-1 展示

了 46 个 OECD 大都市地区 2000 ～ 2006 年之间的人口和城市土地增长率。结果

显示出两个截然不同的趋势：一组城市的土地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如第 1 章的讨

论），而另一组则相反，人口增长快于城市土地的增长。后者可能是近期城市政

策更加倾向于紧凑城市的结果，也可能是市场决定的结果，或者两者皆有。

资料来源：基于 CORINE 土地覆被数据（2000 ～ 2006 年）和人口普查数据

图 3-1 人口和城市土地增长（2000 ～ 2006 年，46 个 OECD 大都市区）

城市土地的人口密度

采用城市土地的人口密度这一指标主要是基于以下假定：计算城市土地面积

上的人口（而不是整个都市区范围内的所有土地）能够更严谨地反映密度指标。

具体方法是在栅格尺度上（中等纬度地区 15 角秒大小的区域，大概相当米乘

450m 的矩形）叠加人口和土地覆被数据，用于识别城市土地上的人口。GIS 技术

可以用于同步所有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和坐标系。表 3-4 列出了所使用的数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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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四类土地覆被数据 4。人口数据（基于 LandScan 的 2009 年全球人口数据库）

使用的是 24 小时平均人口（环境人口），相比于夜间人口或就业人口来说更能反

映土地利用强度 5。

   用于计算城市土地人口密度的数据来源 表 3-4

类型 名称 国家 空间分辨率

人口
Oak Ridge国家实验室的LandScan全球人口

数据库（2009）
所有国家 30弧秒（约1km）

城市土地覆被

CORINE土地覆被（2006） 欧洲 100m

NLCD（国家土地覆被数据库）（2006） 美国 约30m

日本国家土地信息（2006） 日本 约100m

MODIS全球土地覆被（2002）
加拿大、韩国、

墨西哥
约500m

图 3-2 对比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土地覆被的计算结果（欧洲、日本、美国、

加拿大、韩国和墨西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跨都市区的比较是基于四种

不同的城市土地覆被数据来源。因为这四种土地覆被的栅格图像是采用不同的方

法、数据源、尺度、分级口径和分级标准来建立的，由此计算出来的城市用地面

积可能不完全可比 6。基于两个人口密度指标（即：全部土地面积和城市土地面积）

的对比分析得出了有趣的结果。在欧洲，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的总人口密度是非

常接近的（分别是 484.9 人 /km2 和 473.3 人 / km2），但基于城市土地面积的人口

密度则大相径庭（分别是 4443.7 人 / km2 和 1899.6 人 / km2）。马德里的城市土地

利用密度比斯德哥尔摩更高。按照传统计算方法，米兰的密度几乎是罗马的两倍

（分别是 1485.7人 / km2 和 664.2人 / km2），而新方法则显示二者的密度是差不多的，

甚至罗马还更高一些（分别是 3922.1 人 / km2 和 4217.5 人 / km2）。在日本也有类

似情况：札幌的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高于名古屋，而基于全部土地面积计算得到

的总体人口密度则相反。在美国，亚特兰大和旧金山的比较也呈现了类似差异（基

于全部土地的总人口密度是 489.9 人 / km2 和 476.7 人 / km2，而基于城市土地的人

口密度是 899.1 人 / km2 和 1771.4 人 / km2）。尽管从基于全部土地的人口密度看，

洛杉矶在全美 28 个 OECD 大都市区中排名第六，但基于城市土地上的人口密度

来看，可以位列第二，仅次于纽约。在所有 73 个 OECD 大都市地区中，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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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和首尔仁川的城市土地人口密度（13952.2 人 / km2 和 13160.5 人 / km2）是最高

的。然而，这个数据在和欧洲、日本和美国等 OECD 都市区进行比较时应当审慎，

因为土地覆被数据的来源不同。

A．28 个欧洲的大都市区

B. 日本的 6 个大都市区

基于 LandScan 的城市土地人口密度 ( 人 /km2)

基于 LandScan 的城市土地人口密度 ( 人 /km2)
基于 LandScan 的所有土地上的人口密度 ( 人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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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总人口密度与城市土地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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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LandScan Global Population Database 2009 （所有国家）， CORINE 土地覆被 2006 （欧洲）， National 

Land Cover Database 2006 （美国）， 日本国家土地信息 （日本）， MODIS 全球土地覆被 2002 （加拿

大、韩国和墨西哥）

C. 美国的 28 个大都市区

D. 加拿大、韩国和墨西哥的 11 个大都市区

图 3-2 总人口密度与城市土地人口密度（续图）

基于 LandScan 的城市土地人口密度 ( 人 /km2)
基于 LandScan 的所有土地上的人口密度 ( 人 /km2)

墨西哥城

首尔—仁川

釜山

普埃布拉

大邱

瓜达拉哈拉

托卢卡

蒙特雷

多伦多

蒙特利尔

温哥华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基于 LandScan 的城市土地人口密度 ( 人 /km2)

基于 LandScan 的所有土地上的人口密度 ( 人 /km2)
纽约

洛杉矶

费城

波士顿

旧金山

迈阿密

巴尔的摩

圣地亚哥

芝加哥

萨科拉门托－罗斯维尔

华盛顿

菲尼克斯

丹佛

达拉斯

休斯敦

克利夫兰

西雅图

密尔沃基

亚特兰大

明尼阿波利斯

奥兰多

圣安东尼奥

辛辛那提

圣路易斯

哥伦布

堪萨斯城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116

紧凑城市： OECD 国家实践经验的比较与评估

图 3-3 以三个 OECD 大都市区（温哥华、巴黎和波特兰）为例，展示了密度

空间分布可视化的几种不同方法：

• 城市土地密度图：在这张图中，城市土地的人口密度在栅格中（约 1km 乘

1km）表现为三个级别——高密度（高于 5000 人 / km2）、中等密度（2500 ～ 4999

人 / km2），低密度（2500 人 / km2 以下）。

• 3D 密度图：人口密度用覆盖整个都市区的网格（大约 1km×1km）表示（即

A. 温哥华都市区

图 3-3 城市土地密度图和密度渐变图

注：中心是指都市区网格中密度最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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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排除非城市土地上的密度信息）。该图有助于都市区整体密度结构的可视化。

• 密度渐变图：在该条状图上，城市土地以密度峰值所在位置为中心，按照

距离 5km、10km 等圈层来分组，分为高、中、低三个密度级别（非城市用地不

被计入）。注意该图的假设是单中心的都市区，因此多中心结构的都市区在使用

该图时需谨慎。

每一张城市土地的人口密度图都反映出一定的信息。温哥华都市区的 3D 密

注：中心是指都市区网格中密度最高的位置

图 3-3 城市土地密度图和密度渐变图（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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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LandScan Global Population Database 2009 （所有三个大都市区）， MODIS 全球土地覆被 2002 （加拿

大）， CORINE 土地覆被 2006 （巴黎）， 以及 National Land Cover Database 2006（波特兰）

图 3-3 城市土地密度图和密度渐变图（续图）

注：中心是指都市圈地区网格中密度最高的位置

度图清晰地显示这是多中心结构的城市，在中等密度区里有几个峰值（如：温哥

华市、伯纳比、高贵林和萨里）。相反，巴黎的 3D 图则突出了高密度峰值（48208

人 /km2）和单中心特征。在波特兰，中心地区显示了很高的峰值（35524 人 /km2），

但在几公里的距离内，密度迅速下降。在巴黎，高密度地区占据了 5km 圈层甚至

10km 圈层，而温哥华的特色在于其中等密度地块的比例更高，不仅分布在市中

C. 波特兰都市圈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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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附近，也分布在离得更远的城市土地上。这是因为在都市区中，公寓住宅占据

住宅总量的份额最大 7。这类网格化信息可以和其他社会经济特征结合起来，进

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总的来说，基于城市土地面积的人口密度是分析紧凑城市的密度的一种新方

法。因为这一指标对城市土地的识别是基于土地覆被的数据，因此，和传统指标（全

体土地上的总人口密度）相比，基于城市土地的密度指标受都市区边界的影响更

小。由于在计算中排除了非城市用地，该指标可以更加精确地反映城市土地利用

强度，因而可以提供更好的分析结果（例如分析第 2 章所讨论的都市区人口密度

与环境、经济绩效的关系）。

出行距离

出行距离可以作为衡量邻近度的指标。本报告收集了五个都市区（墨尔本、

温哥华、巴黎、富山和波特兰）的平均通勤距离（或通勤距离的中位数）。考虑

到 OECD 都市区层面上的数据往往难以获取，这里对不同都市区所采用的分析单

元有所区别。尽管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同，但分析结果却十分有趣。在上述五

个都市区中，出行距离最短的是富山（7.2km，富山高冈地区的 1999 年数据，更

新的数据不可得），其次是温哥华（7.4km，2006 年人口普查都市区 [CMA] 数据）、

巴黎（11.2km，法兰西岛大区 2008 年数据）、墨尔本（13.2km，2006 年人口普查

都市区数据），最后是波特兰（13.84km，波特兰都市区 2010 年数据）。温哥华和

波特兰的人口规模差不多（都市区人口约 200 万），但温哥华的出行距离短得多。

巴黎的人口最多（将近 1100 万），但出行距离比墨尔本（大约 400 万人口）和温

哥华都更短。

结合时间趋势来看能得到更多的发现。图 3-4 显示了部分加拿大都市区的

通勤距离中位数的变化。1996 ～ 2006 年，温哥华的通勤距离中位数从 7.7km 降

到了 7.4km，而全国平均值则从 7.0km 上升到 7.6km。详细数据则进一步显示，

2006 年温哥华低于 5km 的通勤出行占总通勤数的 35.4%，比 1996 年的 33.8% 有

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温哥华的人口数和通勤数量都在上升。这说明在

温哥华都市区，即使在人口和就业增长时期，降低就业人口的通勤距离仍然是可

能的。相比之下，墨尔本的平均通勤距离几乎没变或轻微上升（1996 年和 2001

年都是 13.0km，2006 年是 13.2km）。巴黎通勤距离则有比较明显地增加（1982

年 7.0km，1994 年 9.4km，2008 年 11.2km），而且比人口和城市用地的增长更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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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覆被

图 3-5 在同一地图比例尺上对比了 12 个 OECD 都市区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

结构，显示了十分多样化的城市形态。为便于比较，这些都市区按照总人口规

模分为三个组（超过 1000 万，300 万～ 600 万，200 万～ 300 万）。第一组包括

巴黎、东京、墨西哥城和纽约，其中墨西哥城的城市土地比其他城市更加集聚。

第二组（包括雅典、底特律、亚特兰大和马德里）则显示了多样化的城市土地

分布。其中，雅典在一个很小的地理空间内拥有相对较大规模的人口，更加体

现出紧凑城市的两个形态学特征（密集和邻近）。相比之下，底特律占据了将近

6 倍于雅典的土地来容纳差不多的人口规模。亚特兰大和马德里都表现出了分散

的城市开发模式，但马德里占据的土地较亚特兰大少 1/3，因此城市开发的密度

更高。第三组包括维也纳、温哥华、阿姆斯特丹和波特兰。其中，温哥华和阿

姆斯特丹更明确地区分了城市土地利用和农村土地利用，表现出了邻近性的城

市开发模式。维也纳的城市土地最为分散，而波特兰则在本组四个都市区中利

用了最多的城市土地。

尽管土地覆被地图能够很好地表达城市群落的空间特征，但将其量化却并非

图 3-4 加拿大部分都市区的通勤距离中位数

资料来源：加拿大人口普查统计

注：CMA 指的是人口普查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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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口超过 1000 万的都市区

巴黎

（1200 万人， 总面积 12 191 km2， 

城市土地面积 2 609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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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部分 OECD 大都市区的城市土地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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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口在 300 万～ 600 万的都市区

雅典

（340 万人， 总面积 1 704 km2， 

城市土地面积 432 km2）

马德里

（560 万人， 总面积 13 194 km2， 

城市土地面积 1 013 km2）

亚特兰大

（460 万人，总面积 9613 km2，

城市土地面积 3787 km2）

底特律

（380 万人， 总面积 3 241 km2， 

城市土地面积 2 558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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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部分 OECD 大都市区的城市土地覆被（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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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

（240 万人， 总面积 2 198 km2， 

城市土地面积 577 km2）

波特兰

（220 万人， 总面积 13 150 km2， 

城市土地面积 1 803 km2）

资料来源： CORINE 土地覆被数据（2008）， US National Land Cover Database （2006）， 日本国家土地信息数据

（2006）和 MODIS 全球土地覆被（2002）

图 3-5 部分 OECD 大都市区的城市土地覆被（续图）

注： 这些图是示意图，不存在对地图所涉区域内任何地区的主权偏见。深灰代表都市区中的城市土地（用于

城市目的的土地覆被）；中灰代表都市区外的城市土地；浅灰代表其他类型的土地覆被（如耕地、森林、

草地），蓝色代表河流、湖泊和海洋；白点表示该地区的土地覆被数据不可得

C. 人口在 200 万～ 300 万的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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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本报告提出，可以使用城市土地占都市区土地总量的比例来衡量紧凑城市

的邻近性特征，而这本身就需要在土地覆被地图的帮助下进行谨慎解读。图 3-6

展示了 73 个 OECD 大都市地区的计算结果。如果一个都市区内的城市用地比重

较高（例如底特律，其城市建设用地占 80.7%），那么城市土地开发就可认为是趋

于邻近性的：即连续或者紧密联系的，较少出现“蛙跳式”开发（如图 3-5 的底

特律所示）。尽管城市用地比例反映出紧凑城市某一方面的特征，但并不等于说

这样的都市区就必然具有其他的紧凑城市特征。例如，底特律的城市密度（1401.7

人 /km2）就大大低于马德里（4443.7 人 /km2）。当都市区的城市用地比例较低的

时候，该指标的使用需更加慎重。例如，尽管维也纳和温哥华城市用地的比重都

比较低（分别为 10.5% 和 8.3%），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城市用地都是分散的：土

地覆被地图清晰显示，温哥华城市土地的邻近度比维也纳高。城市用地比例指标

的另一个缺点是容易受到行政区划单元的影响。如图 3-5 所示，由于人口普查单

元的划分，波特兰大都市区包括了城市区域外大片的非城市土地。总而言之，城

市土地占土地总量的比例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城市开发的邻近度，但还需

要寻找更加精确的指标；或者城市用地比例这一指标必须结合都市区的土地覆被

地图来进行综合分析。

公交出行

针对包括五个案例城市在内的 19 个都市区，本报告收集了公交通勤占全部

通勤出行的比率数据。在 OECD 都市区尺度上，相关的数据往往不都是现成可得

的。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本研究采用了通勤出行数据，然而也可以采用所有出

行的交通方式数据。图 3-7 展示了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巴黎都市区的公交通勤

率最高，其次是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对这些数据的解读需要谨慎，因为规模更

大的都市区在建设大型公共交通系统方面具有规模优势。

除了都市区层面的分析，都市区内部的公交出行差异也能提供重要的信息。

图 3-8 反映出巴黎都市区内三个地段（巴黎市中心、内环和外环）的出行方式结构。

在巴黎市中心，主要的通勤方式包括公共交通（64.0%）和步行（14.3%），私家

车出行的比例只有 13.3%。而在巴黎外围，私家车的使用比较频繁——在内环有

38.0%，在外环有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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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费城

克利夫兰
波士顿
纽约

巴尔的摩
东京

迈阿密
釜山

圣地亚哥
亚特兰大

伦敦
伯明翰

曼彻斯特
洛杉矶
芝加哥

布鲁塞尔
奥兰多

巴塞罗那 
华盛顿

那不勒斯
大阪
米兰

首尔－仁川
福冈
雅典

名古屋
密尔沃基
休斯敦

墨西哥城
科隆

旧金山
斯德哥尔摩

大邱
斯图加特
达拉斯
柏林

阿姆斯特丹
巴黎

哥本哈根
圣路易斯

明尼阿波利斯
卡托维兹

里昂
仙台
都灵

萨科拉门托－罗斯维尔
普埃布拉
堪萨斯城
法兰克福
西雅图
哥伦布
汉堡

瓜达拉哈拉
布拉格
札幌

波特兰
圣安东尼奥

里斯本
丹佛
罗马
马赛

慕尼黑
维也纳
多伦多
华沙

温哥华
蒙特利尔
马德里

菲尼克斯
蒙特雷
托卢卡

73 个 OECD 大都市区

资料来源： Based on OECD （2012）， Redefining Urban： A New Way to Measure Metropolitan Areas， OECD 

Publishing， Paris

图 3-6 城市土地占都市区总面积的比例

城市用地                 非城市用地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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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统计分析单元如下：墨尔本采用墨尔本统计分区；多伦多和温哥华采用人口普查都市区；哥本哈根、柏林、

罗马、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是欧洲统计都市区定义的区域；巴黎是巴黎所在的整个法兰西

岛大区；北九州是北九州市；富山是基于其所在的富山—高冈大都市区；芝加哥、丹佛、洛杉矶、纽约和

旧金山是 OECD 都市区；波特兰是都市区统计区域；伦敦是伦敦各自治市镇。对伦敦而言，“其他”类包

括两轮汽车和自行车等

资料来源： 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2007（墨尔本）；Statistics Canada， 2006（多伦多和温哥华）；Eurostat， 

2003-2006（哥本哈根、柏林、罗马、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Insee， Enquête 

Nationale Transport， 2008（巴黎）；Person Trip Survey， 2005（北九州）；the Third Toyama-Takaoka 

Person Trip Survey， 2001（富山）；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05 ～ 2009（芝加哥、丹佛、洛

杉矶、纽约和旧金山）；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09（波特兰）；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2008 ～ 2009（伦敦）

图 3-7 通勤出行的交通方式构成

19 个 OECD 国家都市区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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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see – SOeS， ENTD 2008

按照交通方式和居住地划分的通勤出行模式

图 3-8 巴黎都市区的出行方式（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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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的邻近度

公共交通的邻近度是衡量都市区内城市开发和公交网络之间联系有效性的

基本指标。图 3-9 展示了富山和温哥华两个都市区中居住在离公交站点 400m 和

800m 内的人口比例。在温哥华都市区，97.7% 的人口居住在离公交站点 400m 的

范围内，而超过 40% 的人口居住在离高频率公交网络（Frequent Transit Network， 

FTN [a）400m 的区域内。在富山，居住在离公交站点 400m 区域内的人口比例低

于温哥华（63.7%），但离轨道交通站点 800m 范围内的人口比例（29.8%）则要高

于温哥华（13.8%）。

本地服务和住宅的匹配

这一指标在社区尺度上对居民能够获得的本地服务数量与社区人口数量进行

比较。本地服务不匹配的情况在郊区和城市中心区都有可能出现：前者如一个受

严格区划管制的郊区居住区的本地服务通常是不足的；后者如居民数量低的中央

商务区。不匹配程度如果很高，就意味着更长的出行距离、更低的生活质量以及

服务部门更低的效率 9。

资料来源：Translink（温哥华）；Japan Census and MLIT（富山）

富山和温哥华都市区

图 3-9 邻近公交站点 / 网络的居民比例

富
山

距离轨道站点（800m）

距离公交站点（400m）

距离公交站点（800m）

温
哥
华

距离快速公交站点（800m）

距离高频率公交网络（400m）

距离公交站点（400m）

29.8%

63.7%

83.9%

13.8%

42.2%

97.7%

a�指发车间隔在 15 分钟内，一周 7 日无间歇运行的公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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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计算了三个案例都市区的本地服务和居住的匹配程度：墨尔本（主要

的统计区域）、温哥华（温哥华都市区）和巴黎（法兰西岛大区），使用的指标是

匹配指数（Matching Index， MI）。匹配指数的区间从 0～ 1，数字越小则匹配度越高。

专栏 3-4 描述了具体的方法。结果显示，巴黎的匹配度（MI 值为 0.12）要优于温

哥华（0.13）和墨尔本（0.16）。图 3-10 进一步展示了墨尔本和温哥华内部不同区

域的本地服务和住宅的匹配状况。在墨尔本，内城的本地服务比例大得不可思议

（22.2% 的本地服务业雇员集中在这一区域，而居住人口只占全市人口的 7.8%）；

西墨尔本地区有 9.4% 的本地服务业雇员，但拥有全市 11.6% 的居住人口。类似

的情况也出现在温哥华，温哥华市、里士满、大温哥华地区（GVRD）和伯纳比

的本地服务业雇员比例高于其居住人口占全市的比例。而萨里和北温哥华地区则

相反。上述结果的启示是，这一指标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识别出服务与人口匹配最

低的社区，并为之设计相应的政策。例如，在居民比例较低的市中心地区，制定

鼓励住宅开发的政策。相反，在缺乏本地服务的纯居住社区，可以倡导土地混合

利用。

专栏 3-4 计算本地服务与住宅匹配度的方法

匹配指数（MI）可以显示都市区内本地服务业雇员与居住人口的匹配程度。

这个概念由尤因等（Ewing et al.， 2002）提出，用于测量人口服务岗位和居民

的平衡。MI 的计算公式如下：

MI = ½ Σ {[（Ei / E） – （Pi / P）] }

Ei 指区域 i 中本地服务业雇员的数量（i 代表给定都市区内的细分区域）；

Pi 代表区域 i 的居住人口。E 代表都市区内本地服务业的雇员总数，P 代表都

市区的总人口。首先，根据上述公式，计算每个细分区域的匹配度；然后，将

所有细分区域的匹配度绝对值相加，得到 MI。如果 MI 值等于 0，代表完全匹

配；如果等于 1，意味着完全不匹配。

在本报告中，本地服务业的定义基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选择了

以下行业：46（批发贸易，除了机动车和摩托车），47（零售贸易，除了机动

车和摩托车），56（餐饮服务活动），85（教育），96（其他个人服务活动）。然

后选择每个国家的相应产业分类代码，计算各国本地服务部门的雇员数量。需

要注意的是，由于各国产业分类标准和 ISIC 不同，相应的本地服务部门的范

围也可能会有所差异。雇员数据也必须谨慎解读，因为不是所有的本地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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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工作

本节讨论的内容仅仅是提出指标并对其进行初步的应用，在未来工作中还需

要更深入的检验和完善，而且还有必要将这项工作延伸到那些尚未被讨论的指标。

另外，本节对指标的尝试应用也凸显了能用于国际比较的基础数据缺乏问题，例

如城市开发的位置、住宅和建筑存量（住宅形态、租金、空置率等）以及公共交

通（站点的地理信息、服务频率等）等相关数据获取都存在困难。相关数据库的

开发仍需努力，尤其是都市区尺度上的数据库。

本报告的尝试也反映出精确解读每个指标需要更好的技能。如果不能基于当

地背景对指标进行谨慎解读，那么都市区的跨国比较非但无益，反而可能造成误

导。对相似特征都市区的横向比较和对某一都市区随时间发展的纵向比较应当同

雇员都是服务于本地居民的（例如批发公司总部的雇员并未被排除）。

资料来源： Ewing， R.， R. Pendall and D. Chen （2002）， “Measuring sprawl and its impact”， 
Volume I， Smart Growth America， www.smartgrowthamerica.org/sprawlindex/Measuring 
Sprawl.PDF。

资料来源：  Based on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6）， Censu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Belconnen， 

Australia； and Statistics Canada （2006）， Census， Statistics Canada， Ottawa， Ontario

各市镇 / 区的（E i /E  – P i / P）

图 3-10 墨尔本和温哥华都市区本地服务与住宅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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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以便从更多角度来监测和评估紧凑城市政策的绩效。

3.4  结论

本章认为，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指标有助于监测紧凑城市政策的绩效、评估政

策效果并完善政策制定。更准确地说，本章探讨了紧凑度的各种测度方法，例如：

都市区内城市土地的数量和空间分布能够衡量城市开发的邻近度；公交出行率和

公交邻近度可以标识城市土地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联系程度；本地服务和住宅的匹

配度能够标识社区中本地服务的可达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传统的人口密度

指标相比，更为创新性的做法是采用基于城市土地的人口密度指标，后者可以为

城市土地的开发强度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尽管还需要更加细致的检验，但城市

土地的人口密度更容易应用于定量分析。例如，分析密度和环境绩效（如交通导

致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电力消耗等，见图 2-2 和图 2-3）的关系时，可以

使用城市土地的人口密度来代替传统的人口密度，以得到更好的结果。

本章也注意到了评估紧凑城市政策时面临的诸多挑战。首先，更好地明确“紧

凑城市”的概念和定义——包括“紧凑”和“紧凑度”的含义，是建立有效指标

体系的先决条件。第二，鉴于在都市区尺度上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有限，今后还需

要努力进行相应的数据收集和开发工作。第三，虽然紧凑城市可以用多个指标来

衡量和监测，但相应的解读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最后，定量分析的好处很明显，

但在制定政策时也不能忽略紧凑城市特征的定性视角。

注释

1 与此相反，某些指标先假设一个特定的点，再以之为中心测量距离。例如伯图和马

尔佩齐（Bertaud and 和 Malpezzi, 1998）使用到 CBD 的人均距离。类似的，富希耶（Fouchier, 

2004）认为城市都市蔓延的测度采用的就是居住和就业岗位离巴黎中心的平均距离指标。

尽管这些指标在单中心结构的都市区很奏效，但在多中心结构的都市区就需要采用不同的

测量衡量方法。
2 这是建成环境五维要素（“5Ds”）的一部分：密度（Density）、多样性（Diverisity）、

设计（Design）、到公交的距离（Distance to transit）和目的地的可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Cervero 和 Murakami，2008）。
3 定义 OECD 都市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本报告使用的数据信息（国家、都市区数量等）

截至 2011 年底，不远的将来还可能有变化。
4 弗赖伊等（Fry et al., 2011）在《国家土地覆被数据库》（National Land Cover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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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给出了细节信息。施耐德等（Schneider et al., 2009，2010, 2010）在 MODIS 全球土地覆被数

据（MODIS land cover database）中提供了细节信息。
5 LandScan 的 2009 年全球人口数据库采用的是环境人口（在一个时间段里出现的平

均人口数量）而不是居住人口数据。因此从 LandScan 得到的人口数据和人口普查得到的数

据会有差异。但这并不等于说数据是不准确的。当然，应当意识到 LandScan 的数据是概数，

其精确度在世界不同地区可能也有所不同。
6 例如，MODIS 土地覆被数据库对非城市用地的定义如下：水体、常绿针叶林、常绿

阔叶林、落叶针叶林、落叶阔叶林、混合森林、关闭的灌木林、开放的灌木林、多树大草原、

大草原、草地、永久性湿地、庄稼地、庄稼地 / 自然蔬菜混种地、冰雪、不毛之地。
7 公寓住宅占私人住宅的 40%（321 970 个住宅单元），而独栋住宅占 35%（288 320 个

住宅单元）。公寓住宅比例最高的地区是新威斯敏斯特（66%）、北温哥华（61%）和温哥华

市（59%）（Metro Vancouver 温哥华政府，2011）。
8 富希耶（Fouchier,1995）报告指出，1982~1990 年之间，平均通勤距离增加了

17.6%，比城市空间拓展（+7.6%）或者人口就业净增长（+6.6%）都快得多。
9 正如森川（Morikawa, 2008）指出，如果供应充足而很少人消费，服务业的增加值是

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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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本章关注当前紧凑城市政策在 OECD 国家的实

践情况。首先，在问卷调查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本章对 OECD 各国的主要政策工具进行了描述。其

次，本章选择五个大都市区作为具体案例，对其紧

凑城市的政策和实施进行深入考察，这五个案例大

都市区包括：墨尔本（澳大利亚）、温哥华（加拿大）、

巴黎（法国）、富山（日本）和波特兰（美国）。最

后，本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上述实践进行了比较评

估：第一，政策目标和战略如何应对不同的地方特

点与发展背景；第二，是否利用了适当的政策工具

来达成包括环境和经济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多个政

策目标；第三，现有的政策实践是否与补充性战略

相结合，以尽可能降低紧凑城市的潜在不利影响。

OECD 国家的紧凑城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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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引言

紧凑城市的概念已经引起了广泛讨论，但是对于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用的各种

政策措施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章将考察 OECD 国家正在进行的相关政策实践。

比较政策评估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当前的发展状况，并找出关键的问

题和挑战。

根据前面三章的论述，本章将从三个方面考察和评价紧凑城市政策的实施。

首先是政策目标和战略如何应对不同地方的特点。由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形态、气

候条件和经济结构差异显著，“一个政策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地区”。因此，了解当

地情况，并据此调整相关政策目标和战略就显得极为关键。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

当地环境的哪些方面影响政策目标的设定？什么样的战略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当

地的特殊情况？比较评估有助于揭示当地背景和政策应对之间几个重要的“缺失

环节”。第二，是否利用了适当的政策工具来实现包括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在内

的多维政策目标。第 1 章中提出，紧凑城市的目标越来越表现出综合性和多样化

的特点，尤其需要从促进绿色增长的角度来理解紧凑城市。那么，如何利用现有

政策措施来有效实现多方面目标呢？第三，现有政策在实施中是否与补充性战略

相结合，以尽可能降低紧凑城市的潜在不利影响。第 2 章提到，紧凑城市在拥有

诸多优势的同时，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因此，如何抵消政策体系

的不利影响至关重要。本章的分析将关注现行政策如何整合这些战略。

本章的研究将采用两种分析方法。首先，在 OECD 成员国的帮助下，通过

“OECD 紧凑城市调查”收集了大量信息与数据。其次，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通过对 OECD 五个大都市区的研究，获得更多体现地方特色的紧凑城市政策与实

践的详细信息。研究过程中还使用了文献综述作为补充的分析方法。

4.2  OECD 紧凑城市调查

2010 年 12 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展开了“OECD 国家紧凑城

市调查”，收集当前 OECD 各成员国紧凑城市政策实践的信息。在这次调查中，

紧凑城市政策被定义为：旨在防止城市蔓延、促进高密度开发、推行混合土地利

用并加强公共交通联系的政策。这项调查的对象涉及 OECD 所有 34 个成员国的

国家政府。调查提出了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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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国家目前有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1 吗？如果有，具体是什么样的

政策？请提供详细情况。如果没有，政府是否认识到在国家层面需要类似的政策？

请提供您的见解。如果您的国家具有联邦结构，由次国家级政府负责城市事务，

请提供次国家政府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的相关信息（简要介绍所有次国家级政府

的政策，或选择几个政府作为案例）。

• 您的国家是否在都市区中引入了（或计划引入）紧凑城市政策？请描述

这些政策并提供详细的情况。

调查共收到来自 27 个国家的反馈。后续的补充研究为每个国家建立了相关

的政策档案（见附录）。

不同国家主要紧凑城市政策的实施情况

表 4-1 总结了各国在国家和地方 / 区域层面上的主要紧凑城市政策实践。

OECD 国家的政府在其政策实施方面已经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一个重要的研

究发现是，紧凑城市的概念已经成为大多数 OECD 国家核心城市政策的一个组成

部分。部分国家已经在政策文件中使用“紧凑城市”这个术语；其他国家虽然没

有使用“紧凑城市”的术语，但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紧凑城市政策的重要意义。

仅有几个国家表示尚未有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尤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

年中，紧凑城市政策已经日益成为国家级城市战略的一部分。例如：

• 2011 年 5 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未来——面向

高效、可持续发展和宜居未来的国家级城市政策》。该文件概述了澳大利亚主要

城市的 14 个发展目标，包括：提高劳动力和资本效率、整合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

保护和维持自然资源和建成环境、支持可支付的生活方式选择，以及提高可达性

和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

• 捷克在 2010 年发布了《全国城市政策原则》，旨在促进具有混合功能的

紧凑住区开发。

• 法国一直试图更新其城市规划的方法，并引入紧凑城市的概念。该政策

导向在 2007 年发起的格勒纳勒环境圆桌会议（Grenelle de l’Environnement）上得

到了特别强调。

• 日本政府在 2010 年 8 月出版的《低碳城市发展指引》中将紧凑城市的概

念作为城市政策的重中之重。同时，《“京都议定书”目标达成计划》将紧凑城市

作为创建低碳城市和地区的手段。

• 在韩国，紧凑城市已明确列入 2011 年 1 月修订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成为城市战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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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D 各国主要的紧凑城市政策 表 4-1

国家 全国层面 地方 / 区域层面

澳大利亚 全国城市政策（2011.5）

悉尼都市区规划2030（悉尼）；

墨尔本2030/墨尔本@500万（墨尔本）；

走向2031，超越2031（珀斯）

奥地利 奥地利空间发展构想 城市发展规划（维也纳）

加拿大 社区能源整合性方案（ICES）

地区增长计划（安大略省）；

区域增长战略（大温哥华地区）；

渥太华2020（渥太华）

捷克 城市政策原则 棕地再开发计划（布尔诺）

丹麦

规划法令（城市边界，分区规划，零

售和贸易区）；

哥本哈根手指规划

住房规划2005（哥本哈根）；

四项新城发展倡议（奥尔胡斯）

爱沙尼亚 交通发展规划（2006~2013年） –

芬兰 全国土地利用指引 大都市区计划（赫尔辛基）

法国

格勒纳勒环境圆桌会议；

城市规划规范（密度奖励，最小密

度，SCOT/PLUa）；

低密度税b（VSD）

SDRIFc（巴黎）；

SCOT（蒙彼利埃）；

和谐邻里计划（Quartier de Bonne，格勒诺布

尔）

德国
全国城市发展政策；

紧凑城市政策报告

市镇可持续发展战略基础2010（17位市长共

同签署）；

紧凑城市的都市区战略（纽伦堡、柏林）；

控制外部扩张、都市区内部优先发展战略

（汉堡、莱茵—内卡地区）

希腊 全国空间规划（2008） 新蓝图，雅典管制性总体规划2021（雅典）

匈牙利

全国空间规划；

建成环境保护和建设法；

全国空间发展构想

空间规划（布达佩斯城市群）

意大利
跨区域能源计划（2007~2013年）；

可持续移动性基金

绿带政策（罗马）；

可持续发展倡议（特兰托省）

日本

城市规划法案；

城市中心振兴计划；

低碳城市发展指引

富山轻轨计划（富山）；

总体规划（青森）

a　�PLU， 指 Plans� Locaux� d’Urbanisme（ 地 方 城 市 规 划 ）；SCOT， 指 Schéma�de� Cohérence�

Territoriale（区域统筹发展规划）（译者注）。

b　指针对开发密度低于一定标准的开发项目征税（译者注）。

c　SDRIF，指 Schéma�directeur�de�la�région�Île-de-France（法兰西岛大区总体规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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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全国层面 地方 / 区域层面

韩国

全国综合性规划；

可持续新城规划标准；

交通换乘中心开发

SHIFT住房项目（首尔）；

松岛新城（仁川）

卢森堡

发展和吸引的中心；

绿带政策；

卢森堡交通和空间发展综合构想

城市间统筹协调发展（DICI）

墨西哥

可持续城市综合发展（DUIS）；

基础设施、设备和服务发展指引（住

房法案）

都市区规划（蒙特雷、瓜达拉哈拉、普埃布

拉—特拉斯卡拉州、墨西哥谷）；

联邦特区城市总体发展计划

荷兰
空间规划第一部分的第五号政策文件

城市化参考框架
绿色心脏，鹿特丹结构远景2040（鹿特丹）

新西兰 建设有竞争力的城市
奥克兰规划（奥克兰）；

城市发展战略（惠灵顿）

挪威
基于规划和建设法案的全国指引；

未来城市计划（2008~2014年）

基于紧凑城市原则的区域土地利用和交通；

发展倡议（奥斯陆市，阿克斯胡斯县）

波兰 空间规划和管理法案 —

葡萄牙
2007全国空间发展政策计划(NSDPP/

PNPOT)

区域空间规划（里斯本）；

北部区域空间规划（波尔图）

西班牙

2008年综合土地法；

2009年西班牙城市和地方可持续发展

战略

城市组织总体规划、可持续交通出行规划

（威托利亚—加斯泰兹）

瑞典
2009年“未来出行和交通目标”政府

法案
综合规划（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马尔默）

瑞士
城市群政策（始于2001年）；

城市增长边界（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群项目（洛桑—莫尔日、苏黎世）

土耳其

第九轮发展规划（2007~2013年）；

城 市 发 展 综 合 战 略 和 行 动 计 划

（2010~2023年）（KENTGES）

—

英国

关于气候变化（PPS1）和地方空间规

划（PPS12）的规划政策声明；

关于绿带（PPG2）和住房（PPG3）

的规划政策指引

伦敦规划2008（伦敦）；

伦敦拥堵收费计划（伦敦）

美国

区域创新集群倡议；

可持续社区伙伴关系；

邻里振兴倡议

公交导向开发（阿灵顿）；

2040增长计划（波特兰）；

走向2040的芝加哥（芝加哥）

续表

注：没有收到来自比利时、智利、冰岛、爱尔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反馈。来自以色列的反馈显示，目

前以色列没有相关政策。

资料来源：OECD紧凑城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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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发现是，除了各种全国性政策文件外，目前许多国家政府已经采

用了包括行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在内的各种政策工具来实施紧凑城市政策。此外，

在都市区 / 地方层面，也有各种政策战略和政策工具。

紧凑城市政策工具

表 4-2 总结了 OECD 国家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按照政策干预的类型，可以

将这些政策工具分为：管制、财政、直接投资、伙伴关系和信息手段。主要结论如下：

• 紧凑城市的理念和政策已日益成为都市区甚至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和战

略规划的组成部分。

• 管制性政策工具可能是目前最广为使用的紧凑城市政策手段。其中最常

用的是城市增长边界（又称城市发展容纳边界）和绿带，其目的是限制城市开

发越过边界以及绿带内的开发活动 2。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开发受到严格管

制，但有时主要采用了财政工具而非管制手段。例如，城市公共服务边界系统

可以采用分级体系，从而引导公共设施配套按照特定次序进入新区域（Bengston 

et al.， 2004）。美国马里兰州的“优先资助领域倡议”（Priority Funding Areas 

Initiative）就体现了公共服务设施分级体系的思想，引导投资集中在城市中心。

巴黎周围的绿地系统（Ceinture Verte）并不属于管制工具，但区域政府（Regional 

Council）为了支持城郊农业的发展，采用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包括林地购买和

布局、监控农业用地所有权等（Laurelle and Legenne， 2008）。唐等人（Tang et 

al， 2007）指出，中国香港的绿带是一个“过渡区”，其开发许可的授予是模糊

而灵活的。

• 密度规定以及对混合用地的要求已成为越来越普遍采用的管制工具。

法国城市规划规范（Code d’urbanisme）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条款（L 123-1-5， 

13° bis），这一新的机制，允许城市政府限制（已有或规划中的）交通站点附

近新建筑的最小密度。如果不符合该条款，可以对开发项目征收“低密度税”

（2010 年 12 月通过的补充预算案）。英国的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LPAC）也发

布了建筑密度指引，许多伦敦下属的市镇也提出了明确的最低密度要求（每公顷

170 ～ 175 个居住单元），高于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密度（每公顷 125 个居

住单元）。许多美国城市也在分区规划条例中设立了最低密度规定。很多规划政

策中也要求混合土地利用。

• 财政工具也是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Cheshire and Sheppard， 

2005）各国也出台了各种财政手段来促进紧凑城市。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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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政
策
工
具
，
引
导
公
共
和
私
人
投
资

墨
尔

本
（

澳
大

利
亚

）
、

蒙
特

利
尔

（
加

拿

大
）
、
巴
黎
（
法
国
）

城
市
设
计
指
引

降
低
可

感
知
的
密
度
，
提
高
高
密
度
社
区
的
生
活
质
量

墨
尔

本
（

澳
大

利
亚

）
、

温
哥

华
（

加
拿

大
）
、
波
特
兰
（
美
国
）

管
制
手
段

城
市
增
长

/容
纳
边
界

围
绕

城
市

周
边

划
定

边
界

线
，

区
分

城
市

与
农

村
地

区
，

限
制

边
界

以

外
的
城
市
发
展

墨
尔

本
（

澳
大

利
亚

）
、

温
哥

华
（

加
拿

大
）
、
日
本
、
波
特
兰
（
美
国
）

绿
带

绿
带

区
域

将
城

市
和

周
边

农
村

地
区

分
隔

开
来

，
将

城
市

发
展

限
制

在

绿
带

地
区

以
内

。
绿

带
政

策
有

时
也

和
公

共
或

非
盈

利
的

开
放

空
间

利

用
以
及
开
发
权
等
手
段
共
同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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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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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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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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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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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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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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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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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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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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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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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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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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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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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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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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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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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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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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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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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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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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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紧凑城市： OECD 国家实践经验的比较与评估

干
预
类
型

政
策
工
具
的
名
称

目
的

/机
制

/如
何
实
现
既
定
的
目
标

实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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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名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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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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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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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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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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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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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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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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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供“密度信用”（density credits）来促进公交导向开发（TOD）。在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和其他城市，如果开发商在其城市开发项目中提供了公

共服务设施贡献（包括直接提供资金或建设图书馆、公园、幼儿园、社区中心等

设施），缓解了高密度对周围社区的影响，就可以获得“公共设施奖励”（amenity 

bonus）。许多国家还通过提供补贴或其他财政激励机制，促进存量建筑的改造和

更新，以便在城市中心提供更多住宅。

• 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干预城市开发项目也是常用的政策工具之一，有利于

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这些项目通常通过包括公私伙伴关系（PPP）等各

种形式与私营部门合作来得到实施。私人开发商和规划部门之间的开发协议在私

人开发项目中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政策工具并不能代表 OECD 国家所有的政策实践，本次

调查只关注了其中主要的部分。调查的另一个局限来自于紧凑城市的定义；虽然

调查中对紧凑城市的定义加以明确，但具体含义依然需要由受访者自己解读（比

如应该包括哪些政策手段）。此外，调查信息没有显示哪种政策工具更有效；作为

对紧凑城市政策的初次调查，此次调查更关注政策实施的现状而非政策工具的有

效性。尽管如此，此次调查还是提供了目前 OECD 国家紧凑城市政策实施的整体

信息。 

 

4.3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以下几个内容：（1）各个案例研究地区中采用的政

策工具；（2）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城市发展背景；（3）政策成果和面临的挑战。五

个 OECD 都市区被选定作为研究案例。选择标准包括：i）人口规模差异；ii）地

理位置差异；iii）都市区 / 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行紧凑城市政策方面的差异。因此，

某些都市区之所以被选择作为案例研究区，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紧凑城市政策方面

多么成功，而是因为它们刚开始根据当地需求实行紧凑城市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评估案例都市区的政策效果；然而，案例研究的重点在于了解不同的地方发

展背景，以及在特定情况下的政策应对。五个选定的 OECD 都市区分别是：

• 墨尔本（澳大利亚）；

• 温哥华（加拿大）；

• 巴黎（法国）；

• 富山（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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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特兰（美国）。

这些都市区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政策工具。因此本研究不只是描述不同的政策

手段和成果，而且基于地方背景对这些政策进行分析，从而提供能够与其他都市

区共享的评估和建议。

墨尔本，澳大利亚

城市政策环境

墨尔本都市区（墨尔本统计区 3）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都市区，2009 年的人

口约 400 万，占维多利亚州人口的 75% 左右，澳大利亚总人口的 18%。墨尔本位

于菲利普港湾附近，地形平坦，总面积 1791km2。墨尔本都市区没有统一的行政

单位，而是由 31 个地方市镇政府组成，都市区规划则主要由墨尔本所在的维多

利亚州政府负责制定。

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的经济引擎，过去十年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超过

了该州的平均增长率，失业率也维持在较低水平。这里是全国领先的集装箱港口

和制造业中心，也是研究和高等教育中心。由于墨尔本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沿海地

区，因此被认为是理想的生产和战略商务基地，这里的企业可以通过亚太地区服

务整个国际市场。墨尔本提供了多样的初级生产要素，以及价格低廉但基础设施

齐全的工业用地。企业可以在这里找到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高品质的大学、

研究机构，特别是在生物医学和健康研究领域。墨尔本也是澳大利亚主要的学术

中心。墨尔本已被公认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1），宜居的城市环境也提高了它的竞争力；它拥有开放的、多元文化组成的社

会，来自国外和本国其他州的居民不断迁移至此，并持续增长。墨尔本由一个稳

定的州政府所领导，该政府职责明确，其决策过程基于高度的公众咨询。墨尔本

在城市设计、高质量住房、举办大型文化和体育活动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OECD， 2003）。

墨尔本的紧凑城市政策源自其产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初，墨尔本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经历了工业衰败，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产出

都有所减少。墨尔本内城的“零售业向区域购物中心迁移，居民向郊区迁移，城

市中心日益失去活力，成为单一功能的商务中心”（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Urban Affairs， 2007）。如何重建逐渐衰败的城市中心成为

该地区的重要议题。此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土地利用的去管制化导致办

公楼供过于求（Tsutsumi and O’Conno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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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另一个挑战，该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预期：2001 ～ 2006

年之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达 4.1%。预计 2030 年之前人口将达到 500 万。虽然

该地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显著增长（图 4-1），但仍然无法满

足人口增长的强劲需求。城市空间形态和通勤模式对墨尔本的经济和环境绩效

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就业带来的钟摆式交通增加了汽车的使用。到 2036 年，

墨尔本的就业人口数量预计将从 186 万增加到 300 万；然而，大多数办公和专业

岗位将集中在墨尔本内城和城市中心区，而零售业、社区服务设施和工业将位

于城市边缘地区（State of Victoria， 2008）。随着都市区的增长，生活在城市边

缘的居民的通勤距离越来越长。因此，将交通、就业和土地利用规划联系在一

起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 State of Victoria（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08）， “Melbourne 2030： 

a planning update – Melbourne @ 5 Million”， State of Victoria， Melbourne， Australia， www.dpcd.vic.

gov.au/planning/plansandpolicies/planningformelbourne/planninghistory/melbourne@5million， accessed 

20 November 2011

图 4-1 墨尔本的城市增长（1850 ～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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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激发墨尔本中心的活力

墨尔本市于 1985 年推出了一个叫做“邮政编码 3000”（Postcode 3000）的项

目。其主要目的是逐步改善城市的公共领域，通过“有意识的行动计划，改变城

市中心的命运”（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Urban Affairs， 

2007）。该项目试图增加城市中心的人口，在 15 年内将中心城市的住宅数量从

800 套提高到 8000 套，并使用了包括财政刺激和去管制化在内的多项措施，取消

了 3％的开放空间税，免除了建筑和规划等收费。政府修订了建筑和规划章程，

使之有利于住宅开发。特别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类中新增了两类多用途用地

（“办公—零售”和“居住—零售”），取代了原来单一用途的办公用地（Tsutsumi 

and O’Connor， 2006）。墨尔本市还提升了周边地区的公共设施和环境水平，以配

合和支持开发商的投资。此外，墨尔本将全面的营销战略和试点项目联系在一起。

例如，改造一些现有建筑，以证明存量建筑重新利用的价值。

此外，墨尔本推出了打造活力宜居街道的行动，其中包括“积极边缘”（active 

edge）政策，对新建筑的设计提出了规定，以鼓励建设拥有混合功能且富有活力

的街道和城市环境。引入“积极边缘”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将城市街道两侧建筑

的首层向行人开放，提供良好的照明和丰富的活动。该政策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 商店和餐饮服务网点在沿街立面设立展示窗口或入口，至少 5m 宽或占首

层立面面积的 80%（以二者较大者为准）；

• 韵律、尺度、建筑细部、窗户和立面颜色必须和现有街道空间保持一致；

• 建筑物必须为行人提供有趣味的细节，立面必须使用高品质、耐用的材

料 （City of Melbourne， 2004）。

截至 2002 年，墨尔本中心城区的存量住宅从 800 套增加到 10000 套。20

世纪 90 年代末，酒吧、咖啡馆和餐馆的数量从 580 个增加至 1 200 个。商业楼

宇的空置率从 1992 年的 14% 下降至 2004 年的 6%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Urban Affairs， 2007）。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BD）的就业

人数亦大幅上升（图 4-2）。同一时期，墨尔本扩大了城市中心教育机构的数量，

并尽可能将这些设施纳入城市肌理中。从 1993 ～ 2004 年，在学术机构学习和（或）

在城市中心居住的学生数量增加了 62%，2004 年达到近 82000 人（图 4-3）。大学

和其他教育机构通过创造面向年轻人的氛围，为创建积极而富有活力的城市环境

作出贡献。学生对丰富城市的活力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提供了富

有活力的氛围和国际化的视野（City of Melbour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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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商务区

资料来源：City of Melbourne， “Census of land use and employment”， City of Melbourne， Melbourne， Australia

在市中心校区注册的国内及海外学生

图 4-3 墨尔本中央商务区的学生构成多样性

资料来源：  City of Melbourne （2004）， “Places for people Melbourne”， City of Melbourne， Melbourne， Australia，

www.melbourne.vic.gov.au/AboutCouncil/PlansandPublications/Documents/Places_People_2004.pdf， 

accessed 28 November 2011

图 4-2 墨尔本的就业人数和居住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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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 2030”和“墨尔本 @500 万”：区域的紧凑城市战略

墨尔本都市区规划的历史悠久。1954 年，墨尔本都市区工作委员会（MMBW）

起草了第一个都市区综合规划方案。1971 年，工作委员会发布报告《墨尔本都市

区规划政策》，提出了通过增长走廊和绿楔原则实现长期保护和开发的政策方案，

将城市扩张限制在城市周边的有限区域。

2002 年，维多利亚州发布了《“墨尔本 2030”长期规划》，旨在管理墨尔本

及周边地区的增长和发展。这是墨尔本自 1920 年代以来首次在规划中引入城市

增长边界，作为管理都市区向外扩张的工具。城市增长边界的目的并不是阻止墨

尔本城市向外发展，相反，它被视为“促进实现更加紧凑的城市的工具”——这

一措施可以更好地管理城市向外扩张，将新的开发主要限制在城市周边地区，并

引导至指定的“增长地区”（State of Victoria， 2002）。这是 1971 年墨尔本规划采

用的开发“廊道”政策的延续。这一政策后来一直为墨尔本的规划采纳，主要是

依托区域交通走廊，引导形成从现有城市呈“指状”向外拓展的格局。该政策是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即新的社区开发应该集中在主要交通基础设施分布的周

边地区或者能够高效提供交通基础设施的区位，以便将这些社区和都市区内更广

阔的就业、服务市场连接在一起。城市增长边界政策的目的还在于停止开发难以

获得公共服务设施的绿地，从而限制城市周边地区的无序开发并促进城市更新。

“墨尔本 2030”明确指出，城市增长边界可以依照规定变更（State of Victoria， 

2002）。2005 年，墨尔本完成了城市增长边界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次评估，同时变

更了边界，在指定增长地区内划出了额外土地以供开发。

2007 年，政府委托对《“墨尔本 2030”规划》进行独立审查，其中针对城

市增长边界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使用方法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认为“‘墨尔本

2030’的目标和战略是合理的，但其实施仍然需要改善”。2008 年 5 月，州政府

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对该评审报告做出了回应，提出了一系列承诺和行动来指导

《“墨尔本 2030”规划》的实施，包括着手制定墨尔本的长期增长计划。2008 年，

根据 2006 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政府发布了修订的人口和家庭预测。很明显，墨

尔本的“人口将超过‘墨尔本 2030’中的人口预测，很可能在 2030 年之前达到

500 万”（State of Victoria， 2008）。修订的人口和家庭预测显示，指定增长区域的

绿地供应将比 2005 年调整城市增长边界时所预测的更快地消耗殆尽。据此，州

政府于 2009 年评估了扩大土地供应的不同方案（《“实现墨尔本最新的可持续社区”

计划》）。并且，在此基础上，政府于 2010 年进一步修改了城市增长边界。因此，

城市增长边界自推出以来已经显著扩大：2003 年，城市增长边界内的土地约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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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顷；2005 年扩大了约 1.98 万公顷，2010 年再次扩大了 4.36 万公顷。8 年内扩

大了约 29％，相当于 6.44 万公顷土地（图 4-4）4。边界的扩张导致增长边界措施

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例如，巴克斯顿和古德曼（Buxton and Goodman， 2003）提出，

许多规划师认为墨尔本绿带成为了“未来城市开发的保温地带”。

图 4-4 墨尔本城市发展边界的扩张（2003 ～ 2010 年）

资料来源： State of Victoria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08）， “Melbourne 2030： 

a planning update – Melbourne @ 5 Million”， State of Victoria， Melbourne， Australia， www.dpcd.vic.

gov.au/planning/plansandpolicies/planningformelbourne/planninghistory/melbourne@5million， accessed 

20 November 2011

2008 年 12 月，州政府发布了《“墨尔本 @500 万”规划》（Melbourne @ 

5 Million），其中提出了辅助“墨尔本 2030”规划的一系列政策措施（State of 

Victoria， 2008）。州政府准备与交通部门磋商，确保为都市区提供综合性的现代

交通系统。“墨尔本 @500 万”中推出的新举措包括：

• 更紧凑的城市：指定六个新的中央活动区（Central Activities District， 

CADs）；发展就业走廊以改善工作和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并减少交通网络的拥堵；

2003 年边界扩张范围

2005 年边界扩张范围

2010 年边界扩张范围

2010 边界外地城市用地

墨尔本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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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可以容纳 53% 新建住房的地区。

• 更好的增长管理：根据预测，到 2030 年墨尔本将会新增 60 万户家庭，

需要设立能够容纳其中 28.4 万户（占新增家庭的 47%）的增长区域（Shin and 

Inbakaran， 2010）；考察可作为增长区域的潜在地区；绿地开发要提高用地效率，

达到每公顷 15 套住房的目标。

墨尔本的 6 个增长区域将成为绿地住宅开发的集中区域，包括墨尔本城市

边缘的 7 个地方政府辖区（LGAs）的一部分：凯西（Casey）、卡迪尼亚（Cardinia）、

休姆（Hume）、麦尔登（Melton）、米切尔（Mitchell）、惠尔特西（Whittlesea）

和温德姆（Wyndham）。这些地方政府辖区为墨尔本 21% 的人口提供了住所，

2008 ～ 2009 年之间的人口增长率为 3.5% ～ 8.1% 不等，超过同一时期墨尔本

都市区的人口增长速度（2.4%）。这六个地区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人口也

逐渐增多：截止到 2006 年的十年间，上述地区的住宅销售量占墨尔本住宅总

销售量的比例从 16% 提高到 26%。2006 年，增长区域管理局（Growth Areas 

Authority）成立，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各个相

关部门之间更加稳定、快捷而有效的合作，从而确保实现墨尔本增长区域的规

划和开发目标。增长区域管理局直接由州规划部长（Minister for Planning）负责，

其目标是建立澳大利亚最好的土地开发系统，从而创造精心设计的社区，为居

民提供生活方式、住房和就业的更多选择。其关键则是改善与土地供应相关的

规划过程，为政府提供关于基础设施需求的深入和长期的建议。增长区域管理

局的具体目标包括：

• 确保土地开发与基础设施供应能够协调和及时开展；

• 促进增长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住房的多样性和可支付性以及充分的就业

机会；

• 确保协调并及时提供就业的商业和工业用地；

• 在增长区域内建立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的社区；

• 改善政策环境和行政程序的运作，降低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成本，提高

其效率。

新政府

墨尔本的政治格局最近发生了变化。2010 年 11 月，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权力

从工党移交给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新政府计划进行一系列的规划改革。例如，

未来两年内出台新的都市区规划战略。因此有必要关注紧凑城市政策未来的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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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加拿大

城市政策背景

温哥华都市区（大温哥华地区 5）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南部，

占地面积 2 832km2，被山脉、河流、太平洋所包围，南侧与美国接壤。它是加拿

大最大的都市区之一，包括 22 个地方市镇、1 个选区和 1 个协约原住民自治区

（treaty First Nation） [a[。都市区总人口约 240 万，大约占加拿大人口的 13% 和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人口的 50%。都市区由大温哥华地区政府（Metro Vancouver）负责，

这是一个都市区层面的政府。大温哥华地区主要负责区域的公共事业，包括水和

垃圾管理、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公园、城市增长管理以及可支付性住房等 （Metro 

Vancouver， 2011a）6。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温哥华都市区发展迅速，人口增长超过 100 万。

1996 ～ 2001 年，都市区人口增长了 8.5%，2001 ～ 2006 年又增加了 6.5%。从人

口增长的绝对数量来看，萨里市（Surrey）人口增长最多，增加了 47150 个居民，

其次是温哥华市（32370 人）、里士满市（10115 人）和伯纳比市（8845 人）；这

四个城市在 2001 ～ 2006 年间的人口增长占整个都市区人口增长的 76%。大温哥

华地区对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超过 55%；服务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

占全省的 80%。它已成为加拿大面向亚太地区的主要门户，并“通过国际客运、

铁路和公路货运”引领本省和国家经济发展（Translink， 2008）。

若干因素促使大温哥华地区采取紧凑城市的政策。首先是满足增长需求、

同时提高宜居性和可持续性的需要。该地区人口增长速度预计将超过 35 000 人

/ 年，2041 年地区总人口将达到 340 万人（Metro Vancouver， 2011a）。要不通

过蔓延的方式而实现增长，则意味着城市内部更高的密度。由于人口密度影响

居民的出行方式，因此精心拟订的发展战略将有助于减少拥堵，改善交通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经济状况，并保持具有吸引力和多样化的城市环境（Metro 

Vancouver， 2011b）。第二，人口增长要求建立可持续的交通系统。传统的开发

模式通常基于单一功能的区划模型，以及低密度蔓延且公共交通难以有效覆盖

的社区开发模式。这将导致社会隔离和对私家车的依赖，并且可能使某些人口

群体处在劣势地位：特别是不再驾驶或拥有汽车的老人、买不起或者选择不购

买汽车的人以及年轻人。这就需要认真考虑土地利用和交通的相互作用，以促

[a[　First�Nations 在美国和加拿大指原土著民族群体。



152

紧凑城市： OECD 国家实践经验的比较与评估

进健康、紧凑且服务完备的社区开发。第三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按照传

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城市政府通常对任何一种开发活动或商业活动都表示欢迎，

而缺乏综合的长期规划。紧凑开发对于都市区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工作和居住的区位不仅影响生产力和整体经济表现，也是以交通为导向的城市

结构的关键。大温哥华地区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规划方面仍然有改善的空间。

例如，温哥华市有就业岗位，但没有为各部门的就业者提供足够可支付性和可

获得的住房机会；而萨里市和北温哥华市的大量居民前往居住区以外的地区工

作。最后，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首先，由于自然资产具有重要的国家和

国际意义，为后代保护这些资产至关重要。其次，有必要预防和减轻如地震、

洪水和滑坡等自然灾害对本区域的影响，并降低与这些风险相关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第四，保护该地区超过 50 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具有重要意义，这将保障当

地新鲜食物的生产（Metro Vancouver， 2011a）。

可支付住房的供应是另一个重要挑战。大温哥华地区是加拿大房价最高的

地区。加拿大按揭贷款与住房公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CMHC）在其报告中指出，2010 年一套两居室公寓在温哥华的平均租金是 1195

加元，而相同户型在加拿大全国的平均租金只有 835 加元；同年温哥华的二手房

平均售价 7 也是加拿大最高的——达到 675 853 加元，而加拿大全国的平均售价

仅为 339 042 加元（CMHC， 2011）。温哥华市和北温哥华市在促进步行友好型社

区方面是最成功的，但也面临住房可支付性问题的最严峻挑战。住房的可支付性

问题指的不仅仅是为最低收入者提供社会住房，也指使中产阶级能够获得适当的

住房（“可获得住房”，attainable housing），但这个问题近年来并没有得到缓解。

事实上，虽然一些家庭搬移到市中心，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离开温哥华，

以寻找更具可支付性的社区（Beers et al.， 2007）。从文化角度来说，也许大多数

人更愿意拥有而不只是租住住房 8，而且很多人并不愿意为小公寓住宅支付高额

贷款或租金。

都市区规划框架

近 100 年来，从区域层面进行规划和管理已经成为温哥华地区的特色。1913

年，温哥华市、普特格瑞市和伯纳比市建立了布拉德半岛排水及污水处理联合委

员会（Taylor and Burchfield， 2010）。自 1937 年成立区域规划委员会开始，都市

区内的社区之间就开始长期开展规划合作。1965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建立区

域地区（regional districts），允许各市镇政府在自愿基础上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大

温哥华地区尽管在城市间合作方面作了多次尝试，但区域规划并不总是成功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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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颁布的《省级地方政府法案》为区域地区的运作确立了法律框架，在规划

和土地利用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地方政府规章。根据《省级地方政府法案》和《社

区宪章》（Community Charter），地方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区域增长战略、官方社

区规划（OCPs）、土地利用区划及其他土地使用规章制度。

区域增长战略（RGS）是区域地区政府及其所辖的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和

环境目标和优先行动方案等方面达成的协议。区域增长战略的目标是在区域层面

协调各个城市在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目标和行动，从而使

各个城市的政策行动更加有效。所有区域地区的章程以及所辖地方政府的官方社

区规划（OCPs）必须与区域增长战略一致。大温哥华地区现行的区域增长战略是《宜

居区域战略计划》（Liveable Region Strategic Plan，LRSP），发布于 1999 年，目前

正在进行评估。温哥华区域增长战略的目标是创建紧凑的城市地区；支持可持续

的经济发展；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建立完备型社区；支持可持续的交

通选择 （Metro Vancouver， 2011b）。

官方社区规划（OCP）的目的是引领和指导城市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决策。规

划明确了社区发展的价值与目标，从而指导增长管理、服务、交通和缓解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促进农业等各项重要议题。官方社区规划一旦确立，地方政府关于修

订现行法规以及开发审批要求的决策必须符合规划中的规定。

土地资源保护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于 1973 年成立了农业土地委员会（Agricultural Land 

Comission， ALC），将保护农业用地作为该省的重要目标。该委员会负责落实《农

业土地委员会法案》，并负责农业土地储备（Agricultural Land Reserve， ALR）这

一以农业用地为优先用地方式的省级区划的落实。农业土地储备的目的是保护全

省的农业用地，保证其在现在和未来都能作为农业用途。农业土地委员会要求地

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规章必须同《农业土地委员法案》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相

一致。受农业土地储备保护的农田已遍布全省，以促进开发更紧凑的社区。尽管

人口增长强劲，大温哥华地区城市化土地面积自 1986 年以来只增加了 149 公顷，

这主要是因为东部的土地扩张受制于农业土地储备，南部是美国边境，而西部则

是太平洋。

2005 年大温哥华地区开始着手进行工业用地储备（Metro Vancouver 2005），

其目的是统计已划定的工业用地数量、确定工业用地的位置，并估计空置工业用

地的数量。结果表明，大温哥华地区的工业用地面积为 10 558 公顷。其中约 26%

（2 775 公顷）是空置的。基于土地消化率（land absorption rates）历史数据，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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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得到的土地需求趋势表明，如果所有空置土地都可以被开发，那么大温哥华

地区的现有工业用地理论上可以满足未来十年区域发展的需求。工业用地储备可

用于监测和追踪该地区工业土地变化和消耗的基准情况，并为大温哥华地区提供

工业土地供应和利用的决策基础。

土地利用和交通的联系

1999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海岸交通管理局（也称为 Translink）成立，

其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区域内大多数就业和住房为高频率公交网络（Frequent 

Transit Network， FTN）所覆盖。这一网络沿指定交通走廊提供全天候、频繁可

靠的交通服务——每天从早到晚的发车频率达到每 15 分钟一个班次；根据密度

和用地功能而设立的交通走廊能够实现最大的载客量。作为最新区域发展战略

的一部分，大温哥华地区引进了“高频公交开发走廊”的概念，以促进支持高

频率公交服务的土地利用模式。大温哥华地区的高频率公交网络和高频公交开

发走廊等概念在整合土地利用及交通的基础设施配套和日常服务方面提供了新

的视角。

温哥华也制定了相关政策支持步行和自行车等主动交通方式。20 世纪 90 年

代初以来，温哥华市已经展开了众多的社区项目，包括道路圆形交叉、减速带

和街道变窄等措施。此外，步行道规划提出了如建立步行连接道和绿道、改善

现有的步行设施等一系列政策建议。1999 年通过了的“自行车计划”则旨在通

过“四个 E”（工程、教育、执行和鼓励）增加自行车在温哥华的使用。1999 年

以后，自行车骑行网络进一步发展，总长度从 1999 年的 133km 增长到 2007 年的

178km，预计未来网络总长度将增加至 241km。萨里市的交通战略规划是交通政

策的长期规划文件（City of Surrey， 2008a）。为实现该政策目标，目前萨里市正在

制定步行和自行车规划，旨在改善可达性，增加交通出行的选择，帮助弱势群体

实现安全出行，以及促进交通一体化。北温哥华市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多方式联

运的交通规划，目标是为未来二十年的交通系统服务。规划强调使用替代交通方

式，并支持建立“完整的街道”。这一规划于 2008 年 4 月 14 日通过，目前北温

哥华市正在制定实施战略。

高密度开发，住房可支付性和生活质量

温哥华都市区为实现紧凑城市已经作出了长期的努力。例如，1991 年的

温哥华市中心城区规划增加了市中心的居住密度，塑造了今天温哥华的形象。

2008 年，温哥华市议会通过了《生态密度宪章》（EcoDensity Charter）并采取

了一些初步行动计划。生态密度宪章是一项至在确保温哥华建成区达到一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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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同时能够应对住房可支付性问题的倡议。生态密度宪章承诺，所有的城市

规划决策都要把环境可持续作为首要目标，并致力于推动住房的可支付性和宜

居性。通过其初步行动方案，生态密度倡议检验了密度对城市可持续性的作用：

（1）通过步行距离内有商店、服务和便捷交通的多样化住宅开发，建立更完整

的社区，并降低碳足迹；（2）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减少发展给农业用地和自然

栖息地带来的压力；（3）采用新的绿色系统，从而更有效地使用能源、水和材

料；（4）引进都市农业，以减少“食物里程”（食品从原产地到居民家庭的距离），

加强地方食品安全。

生态密度宪章提倡缓和的、隐藏的、无形的密度形式。初步行动为生态密

度今后的工作和实施提供了框架，其中包括二级套房 [a[（无形密度）和通道房屋 [b[

（隐藏密度）（表 4-3）。二级套房不仅是密集开发的工具，同时也是解决可支付

住房供应短缺问题的方式。这一做法能够增加出租房屋的供应，并增加住房产

权的可支付性（金融机构计算按揭时会考虑租金收入），并在保持邻里特征的

同时提供更多住房。二级套房合法化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确保这些套房能够遵

守建筑规范和安全规范。另一个挑战是社区居民是否认为二级套房将会影响社

区属性。2004 年，温哥华市首次通过法规，允许在独栋住宅内加建二级套房。

2009 年，温哥华市议会一致通过了允许公寓楼加建二级套房的区划变更以及相

关设计准则。从 2009 年 7 月开始，温哥华批准独栋住宅社区的通道房屋（LWHs）

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温哥华多样化的租赁房屋需求。房主可以在现有住房或

新住房旁边加建通道房屋。通道房屋可以是一个居住用地上除了主要房屋和二

级套房之外的第三个住宅单元。虽然通道房屋不能出售，但能为家庭成员、家

庭看护和租房者提供理想的住所。通道房屋的审批流程类似独栋住宅，同时包

括精简的设计审查，以确保与社区特色的兼容性。设计准则提供了对屋顶的形

式和高度、退后、遮阳、隐私和对视、景观、耐久性以及停车空间等方面的指引。

虽然现在评价通道房屋对温哥华住房可支付性的整体影响还为时过早，但一份

针对最早的 100 个通道房屋项目的评估报告已经完成，其结论支持继续推动通

道房屋的发展，以作为改善住房可支付性的工具。萨里市和北温哥华市也纷纷

推出类似的密度政策措施。

[a[　Secondary�suites.

[b[　Laneway�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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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高密度开发的政策工具，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政策以减轻高密度造成

的影响。在温哥华市，市政府强化运用开发费这一手段，市议会已采纳了若干种

全市范围的开发费。“开发成本费（DCL）”可用来负担公园、幼托等公共设施的

成本。此外，“社区服务设施贡献（Community Amenity Contribution， CAC）”的

暂行办法也已经出台，主要是市政府在调整区划规定允许增加额外密度时，要求

开发商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供应作出贡献。开发商可以在其城市开发项目中以

现金资助或者建设图书馆、公园、托儿所、社区中心等形式为社区服务设施作出

贡献，从而缓解高密度对周围社区的影响（City of Vancouver， 2004）。虽然这些

并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社区服务设施贡献（CAC）有助于解决高密度发

展的潜在负面影响，并满足周边社区的需求。

能源和排放政策

为支持《2008 年全省气候行动计划》，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省级层面上通过

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法》，设立了全省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排目标：2020 年的

    温哥华市的密度政策 表 4-3

二级套房

（Secondary suites）

地下室套房

（Basement suites）

通道房屋

（Laneway housing）

概述

允许在原有住宅基础上加建第二

个居住单元——适用于商业区和

中心城区的居住区；所有新的开

发规划均纳入这一政策

增加独栋住宅区划法则的灵活

性，允许将地下室改建为额外

的独立居住单元

允许独栋住宅地块上在加建二

级套房以外，在传统的车库位

置加建500~750平方英尺的独

立房屋，面向通道并保留后院

的开放空间

规定

- 二级套房不能注册为单独的建

筑单元，也不能脱离主要住宅单

独出售；

-仅用于出租或家庭使用；

-要求设备齐全，包括一个卫生

间，一个厨房，有单独的门与走

廊和室外联系；

-最小面积为26m 2（280平方英

尺）;

-公寓住宅所需的车位之外不再增

加额外车位;

-旨在加强照明、私密性和安全性

等方面内容的设计准则

-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室内面积不超过0.70 FSR（对

存量住宅则不超过0.75）；

-地上面积不超过0.45FSR（存

量住宅不超过0.50）；

-房屋占地面积不超过地块总面

积的25%；

-地方议会还建议允许地下室建

设超出地面更高的高度，以提

高居住的适宜性;

-可以将地下室净高增加2英尺

（RS-1区的规定是1英尺）

-只能用于出租或家庭自用，

不能单独注册；

-单层和部分二层；

-每个建有一个通道房屋的地

块，必须提供至少一个车位；

-通道房屋必须保持与相邻住

宅的友好关系；

-精简的的设计审查，以确保

邻里兼容性

资料来源：OECDCompact City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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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至少比 2007 年减少 33%，2050 年至少比 2007 年减少 80%。为了实现这些

目标，2008 年省政府通过了 27 号法案（《绿色社区法》），要求全省各地方政府在

2010年 5月 31日前提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行动纲领。

地方政府将在气候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土地利用和开发、交通、能源、基

础设施和设备等领域。

在都市区层面上，大温哥华地区正在制定覆盖整个区域和所有行业的气候变

化战略。2008 年，大温哥华地区委员会通过了区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以 2007

年的排放量为基准，2015 年降低 15%，2020 年降低 33%。此外，2005 年，大温

哥华地区通过了《空气质量管理规划》（Air Quality Management Plan， AQMP），

提供了保护和改善该地区空气质量的政策框架。

都市区下属的各市镇政府也已积极开展工作，以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2005

年，温哥华市议会批准了题为《温哥华社区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的报告。该报告

确定了一系列政策以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如精明增长的土地利用规划，新

建筑物的能源绩效规定，以及支持可持续交通的项目和基础设施。目前已经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虽然温哥华的城市人口在 1990 ～ 2008 年间增加了 27%，城市就

业在 1991 ～ 2006 年间增加了 18%，但是 2008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减少到

1990 年的水平，正在顺利实现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到 2012 年，温室气体排

放量将比 1990 年减少 6% （City of Vancouver， 2009a）。此外，该市于 2009 年发

布了《温哥华 2020：一个光明的绿色未来》规划报告。该报告设定了更加广泛长

远的愿景，以及 2020 年前实现的 10 个具体目标，以促使温哥华成为世界领先的

绿色城市（City of Vancouver， 2009b）。其中，该计划设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比 2007

年水平降低 33% 的减排目标。

萨里市的《可持续发展宪章》指出了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几个领域，包括跟

踪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城市中心建设区域能源系统，并减少市政厅的废弃物

（City of Surrey， 2008b）。北温哥华市是加拿大第一批制定地方温室气体减排行动

计划的城市之一。它设置了企业减排和社区减排两个目标。地方行动计划的重点

在于采取高成本收益率的行动方案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带来显著的环境、

经济和社会效益。北温哥华市注重更好地管理城市发展对能源、温室气体和空气

质量的影响，同时实现比如可支付性住房、交通管理、创造就业机会和地方经济

发展等更广泛的社区目标。在行动计划中，北温哥华市分别设置了企业减排目标

和社区减排目标 10，同时政府正在准备更新地方行动计划中的社区部分。新的《社

区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将确定最大限度减少社区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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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法国

城市政策背景

巴黎都市区（Île-de-France，法兰西岛大区 11）占地面积 1.2 万 km2，占全国

领土的 2.8%，由 1281 个公社和 8 个部门组成。法兰西岛大区政府负责管理该区域。

它是法国人口最多的地区，约有 1180 万居民和 535 万个就业机会，占全国总人

口的 19% 和国内生产总值的 29%。

巴黎都市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城市地区典型的地理特性，城市中心和郊区之

间的密度有明显差异。巴黎市中心的密度在 OECD 都市区中是最高的。正如第 3

章中所示，根据 LandScan 的统计，巴黎市区人口密度峰值达到 48208 人 / km2，

且在半径为 5km 的范围内居高不下（22530 人 / km2）。然而，巴黎人口密度在半

径 25 ～ 30km 范围内迅速下降，低于峰值的十分之一（2182 人 / km2）。这种梯度

的惯性是巨大的，因此尝试在城市边缘 12 以外实现如巴黎市中心那样的高密度是

徒劳的。都市区内也有一些城市次中心，并相互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并没有达到

像巴黎市中心那样高的密度。

都市区内的核心城市群包括巴黎市以及几个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中心区，以及

巴黎城市边界以外的大量城市组团（镇、县、火车站和枢纽、服务组团、重大基

础设施等）。核心城市群拥有该区域近一半的人口，2/3 的工作岗位，并在经济吸

引力、文化影响力和旅游景区等方面均占据绝对份额。虽然巴黎市和作为经济中

心的拉 •德方斯仍然是巴黎都市区的决策核心，但许多其他功能（如部分经济功能）

分布在更广阔的区域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专门化的新兴组团里。目前，巴黎都

市区已经形成若干主要的城市集群，其中一些已经非常成熟，如拉 •德方斯，另

一些则仍在增长，如圣但尼（Plaine-Saint-Denis）或布洛涅－伊西（Boulogne-Issy）。

巴黎及其一环地区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不断增加。城市集群的核心已经扩大到了

A86 交通走廊，这一走廊地区目前在国民经济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

在东部和南部，许多潜在的战略性项目由于无法得到市场和现有城市肌理的有效

支持而难以实现。

与郊区相比，核心城市群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尽管巴黎地区人口的增长保

持了相当稳定的步伐，但核心城市群的人口增长显著，致使人口空间分布出现逆

转趋势。1975 ～ 1990 年间，以巴黎圣母院为中心，周边 20 km 区域内的总人口

已经有所减少；但在 1990 ～ 2006 年之间，该区域的人口增加了 43.5 万（相当于

巴黎地区新增人口的一半）。人口分布逆转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郊区新城建设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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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减缓。新城建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城市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公楼建设

现在已经移回核心城市群，而物流活动则继续在该地区的外部边界区域和巴黎盆

地发展。

巴黎地区的公共交通系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包括 1400 km 的铁路线（RATP

和 SNCF；每年出行量超过 9 亿人次）和 218 km 的地铁线（每年出行量达到 11.18

亿人次）。然而，该地区的交通出行仍然高度依赖私家车。郊区家庭尤其依赖小汽

车——41% 的巴黎市中心家庭至少拥有一辆车，而这一比例在内环地区为 68%，

外环地区为 84%。此外，居住在巴黎郊外的人更倾向于拥有至少两辆车：巴黎市

区内，只有 5% 的家庭拥有两辆车，但在内环和外环地区，这一比例上升到 17%

和 35%（Insee，2011）。如此高的汽车拥有量产生了显著的后果：1976 ～ 2001 年间，

小汽车出行里程数上升了将近 90%，其中 50% 产生在外环地区（Insee，2011）。

公共交通系统的覆盖范围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是郊区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不足 13。

居民的移动性和社区的居住密度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居住在高密度地区的居民

平均每天的出行距离为 12km（包括所有形式和原因的出行），而低密度地区的居

民每天的出行距离超过 30 km，而且更加依赖汽车。土地开发的相关政策可以影

响开发项目的区位和密度以及它们和交通网络的链接，从而在限制小汽车使用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

对巴黎市区居民来说，交通预算占家庭预算的比重为 7％，而对于巴黎乡村

地区的居民来说，该比重为 25%（IAU-ÎdF， 2011），而不同区位居民的住房消费

占家庭预算的份额几乎是相同的（最多为家庭预算的 33%）。对工作地点较远且

公共交通可达性较差的人来说，移动性障碍更加明显，特别是对低技能的工薪阶

层，以及工作不定期、技能较低或签订短期合同的就业者来说影响更为重大。漫

长而昂贵的通勤使得中等收入的双职工家庭日常生活面临更复杂的困难。

巴黎地区还有 51% 的农业用地和 24% 的林地。这意味着，法国的人口最稠

密的地区在土地利用结构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地区内拥有欧洲最肥沃的土地，

农业主要集中在粮食作物种植（软质小麦、大麦、油菜、用于生产糖的甜菜），占

农场主要农业活动的 70％以上，覆盖超过 90% 的农田。此外，农业生产下游形

成了完善的农业食品部门：地区内这些产业的增加值处于全国领先（占全国增加

值的 12%，同时是重要的区域经济单元）。虽然农业仅占地区总资产的 0.5％，却

占用了该地区将近 2/3 的开放空间，相当于区域总面积的一半。然而，来自城市

的压力也威胁到了开放空间：尽管在外围乡村地带的开放空间面积占 90％，但在

绿带范围内这一比例下降到 60％，而城市群内部的开放空间比例只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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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 1994 年之间，农业用地和自然生态用地的减少达到每年 2 500 公顷

的峰值，2000 年以后这一趋势逐渐放缓到 1200 公顷 / 年。但是，这种下降并不

是城市空间管理根本改变的结果，而是由于城市增长和建设量未达到预期而产生

的（人口增长所需的住宅只有约一半正在建设）。相比法国其他的城市群，巴黎

地区的城市化在整体上消耗的空间更少。从 1993 ～ 2004 年，巴黎地区消耗的土

地增长了 9.5％，比全国其他地区（17.9％）少了一半，但巴黎地区的人口增长则

与全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接近（分别增长了 4.6％和 5.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巴黎都市区的空间需求比法国其他地区少；相反，平均每个居民和每个就业岗位

的空间消耗都有明显增长的趋势。较低的空间消耗是新建项目严重短缺的结果。

据专家研究，长期以来住房供应和需求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实际上人口增

长的趋势要求每年新增 6 万个住房，相当于巴黎地区一个一般新城规模。要实现

上述目标所需要的区域空间战略已经成为巴黎都市区“政府”的重要问题。

巴黎地区的能源消耗占全国的 15.8％，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的 9％（不包

括空运），而该地区人口占全国的 19％，为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 29％。排

放量相对较低得益于该地区的密度和紧凑度，以及密集的公共交通网络。交通碳

排放量的比例（不包括空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巴黎盆地保留大量的自然生态

用地，为法兰西岛地区提供了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和丰富的开放空间。巴黎都市区

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持这些特点，避免空间的过度消费和日益增加的对小汽车的

依赖。

都市区规划框架

《法兰西岛大区总体规划》（Schéma Directeur de la Region Île-de-France，SDRIF）

是指导巴黎都市区内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的参考战略文件，在 1995 年 2 月 4 日

通过的《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法》（Loi d’orientation pour l’aménagement et le 

développement du territoire， LOADT）的基础上编制。上一版的总体规划（SDRIF 

1994）是 1965 年和 1976 年巴黎地区区域发展和城市规划总体规划的延续（分别是

SDAURP 1965 和 SDAURIF 1976）。1965 年巴黎法兰西岛大区总体规划是专门针对

战后快速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制定的区域发展战略，而 1976 年总体规划的主要目标

是减少控制不力的城市化对生活水平的恶性影响。

在新能源和气候方面，随着能源获取成本的提高且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减少

等约束，有必要重新考虑区域发展和交通出行之间的关系，进而致力于更新巴黎

地区的公共交通体系，以及保持适度的工业生产功能。前面提到的几轮总体规划

中提出的区域发展总体愿景主要是基于高速交通网络和各具特色的发展中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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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密网络。上述总体规划，特别是 1994 年总体规划，均假设效率的评价标准

是更快的速度以及能够长距离出行。然而，这种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并没有遏制区

域内汽车使用的增加，特别是郊区到郊区之间的出行。都市区规划面临的新挑战

之一，是为现有城市肌理的演变和外围地区发展指明方向，尤其是如何应对后京

都议定书时期的环境要求更为重要。

2008 年，巴黎都市区总体规划提出了新的区域发展议程，旨在更好地阐明从

日常的城市生活到世界级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组织方式在内的不同尺度上的发展路

径。该议程提出，将更密集的城市发展与交通系统，森林、自然和农业空间的保

护和发展等密切联系，同时考虑城市遗产和景观、资源保护和开发以及风险等要

素。规划提出了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的都市区行动计划，其核心是“多中心的紧凑度”

（图 4-5）。

图 4-5 巴黎的新区域空间规划：多中心和紧凑性

资料来源： IAU-ÎdF （2008）， “Le projet et les orientations pour l’aménagement de l’Île-de-France”， IAU-ÎdF， 

Paris， www.iledefrance.fr/fileadmin/contrib_folder/Doc/SDRIF_121-168.pdf， accessed 20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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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更广、结构更优和服务更集聚的城市群核心，其中的发展组团经过

调整后，将再次焕发活力，可用于开发的土地得到优化。城市地区与河流和绿带

的开放度得到加强；

• 在外环地区，新城和历史城镇等主要发展极点内的区域经济组团得到增

强并实现网络化。在绿带中，对城市化所需新的空间开发充分考虑了维护绿地空

间系统的要求；

• 在乡村地区，公共交通走廊服务范围以外的城市开发受到严格限制。

2008 年总体规划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所有空间开发的愿景都体现在具体的

城市规划文件中：在“表现区域内不同地区最终用地功能的地图”中，未来城市

化的土地用橙色或红色表示，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在该土地上自由发展他们的项

目（Mancret Taylor， 2009）。

大巴黎快线项目（Grand Paris Expression Connection）是总体规划中确定的优

先级最高的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建设超过 170 km 的最新自动化地铁线路。它拥

有 20 世纪 70 年代巴黎区域快线网络（RER）[a[ 建设以来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规模。这一围绕巴黎的铁路环线将大大提高公共交通的可达性。通过促进郊区与

郊区之间的出行，不仅直接服务于核心城市群，也可以到达核心城市群以外适于

城市开发的区域。大巴黎快线为城市的密集开发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是核心城

市群空间规划的支柱，也支持了都市区内的住房建设和经济发展项目。

总体而言，在区域尺度上，巴黎都市区 2008 年总体规划确定的开发潜力大大

减缓了乡村空间的消耗，从 1990 ～ 2005 年间的 0.8％减少到 2005 ～ 2030 年间的

0.5％，主要用于塞纳尔（Sénart）和马恩河谷（Marne-la-Vallée）等新城的空间消耗。

国家支持的项目：八个组团

基于八个目标细分市场，国家重点支持了以下八个专业化组团的开发建设：

• 位于机场周边的鲁瓦西—维勒班—特伦布莱组团（Roissy-Villepinte-

Tremblay）；

• 位于萨克莱高原的巴黎—萨克莱（Paris-Saclay）科技组团；

• 从巴黎南部到埃夫里和萨克莱的生物技术谷组团；

• 作为空中门户的巴黎航展组团（Le Bourget）；

• 作为巴黎海上门户的塞纳河下游合流地区组团（Lower Seine Confluence）；

[a[　�巴黎区域快线网络（Réseau�Express�Régional，或�Regional�Express�Network），是服务于巴黎及

其郊区的快速公交系统，由巴黎市中心地铁和郊区通勤轻轨构成，目前包括 5 条主要线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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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贝维利耶（Aubervilliers）内的圣但尼岛组团（Ile Saint-Denis）， 位于圣

但尼（Saint-Denis）和圣旺（Saint-Ouen）附近；

• 作为金融中心的巴黎—拉 •德方斯组团（Paris La Défense）；

• 位于巴黎东部的可持续城市发展区的笛卡尔组团（Cité Descartes）。

这些项目旨在整合产业、科研和培训等力量，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各项关键要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此，国家将建设能够昼夜运行、时速约 60 km、包括 130 

km 无人驾驶地铁线路的地下交通网络（“双循环”或“大八字形”）。新建线路将

连接不同组团的所在区域，同时与目前主要运输线相连接，从而提升郊区与郊区

之间的交通并改善不同地区的可达性。

巴黎都市区总体规划既是地方城市规划文件必须要遵循的区域规划文件，也

是未来 25 年区域发展的基本框架。自从开始修订区域总体规划以来，各方在政

策层面和技术层面都对区域发展的各种模式或“愿景”展开了讨论，这样的讨论

持续至今尚未结束。除去即将生效的总体规划前景，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

力也广受讨论，这将有助于指导主要的政策选择 14。

富山，日本

城市政策背景

富山都市区（富山县 15）位于日本本州岛的中部。人口约 110 万，面积为 4 411 

km2。富山市是富山县的首府，全市有 417 322 位居民（2010 年 3 月 31 日数据）。富

山县东部是海拔 3000m 的立山山脉。北部是富山湾，是 1000m 深的海洋生物宝库。

这是一个蕴含自然之美的地区。

富山都市区的人口自 2005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预计到 2030 年，人口将下

降至 92.9 万；到 2035 年，人口将减少到 88 万。未成年人口（0 ～ 14 岁）和劳

动年龄人口（15 ～ 64 岁）同样将减少，而老龄人口（65 岁或以上）将增加。虽

然总人口将下降，但预计到 2020 年老龄人口将达到 33.4 万。在 2035 年，每三

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将是 65 岁或以上的老龄人口。如果继续当前的城市发展趋势，

2005 ～ 2025 年之间，尽管总人口将减少，但郊区人口将增加约 27 万。

虽然人口不断减少，汽车数量却在增加。1989 ～ 2009 年，普通汽车增加

了 49.7％，轻型汽车增长了 72.2％。拥有超过两辆车的家庭比例也从 1994 年的

55.3％上升到 2009 年的 72.8％。1999 年，所有目的出行中的 72.2％是小汽车出

行，而通勤出行中的 83.8％使用小汽车。汽车消耗的汽油和柴油量从 1990 年的

23.5 万公升增至 2008 年的 34.6 万公升。上述趋势与持续的城市蔓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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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富山县的建成区面积为 22 016 公顷，2006 年上升到 33 326 公顷，增长了

51.4％。同一时期，农业用地减少了 11.4％，从 97 432 公顷降至 86 286 公顷。森

林面积没有显著改变。

伴随着这些变化，公共交通特别是公交车的使用有所下降。1989 ～ 2009 年

间，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小汽车，本地公交车的乘客人数下降了 70％。2008

年，富山县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工业、家庭、商业和交通运输）为 12 486 000 吨，

比 1990 年增加了 21％（日本全国平均增加了 7.1％）。交通产生的二氧化碳占总

排放量的 19％，而排放量增加了 29％。由于能源消耗的增加，家庭产生的排放

量占总排放量的 16％，增加了 61％。同时，由于自动化办公设备导致的能源消

耗增加，商业企业的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 13％，排放量增加了 74％。

富山市决定采取紧凑城市的政策，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关注无车居民的

移动性。目前 30％的人口没有小汽车（无牌照或无力购买汽车），其中妇女和老

人无车的比例比较高。随着人口的老龄化，2030 年无车人口将增加 1.2 倍。

第二个原因是公共服务的效益和效率的预期下降趋势。区域人口减少会导致

城市基础设施和设备的人均维护费用增加。此外，进一步的城市蔓延意味着基础

设施投资和维护费用的攀升。城市设施的人均维护和运营成本预计将随着人口密

度的减小而增加（图 4-6）。如果继续目前的城市发展趋势，预计到 2025 年，该

项费用将达到约 1890 亿日元，比 2005 年增长 12％（City of Toyama， 2010）。同样，

由于家庭护理的户均交通成本上升（主要是燃料成本和人员开支），市区的（老龄）

注：城市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包括：清除积雪、清扫街道、维护市区公园、下水道涵洞的维修费

资料来源： City of Toyama （2010）， “Toyama city’s efforts toward compact urban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to 

the OECD delegation， Toyama， 12 October 2010

图 4-6 富山人口密度和城市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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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将减少。鉴于 2005 ～ 2040 年间，区域人口预计将减少约 20％，富山市

需要努力实现更高效的公共服务。

第三个挑战是城市中心的衰败。城市扩张导致了“多纳圈现象”的产生，城

市设施搬迁到郊区。大型零售店布置在郊区而不是中心城区，单位建筑面积的销

售效率（零售商店单位使用面积的销售价值）下降。同时，城市中心的土地价格

下跌，导致房地产税收入的减少。2006 年的土地价格相当于 1996 年的 1/4，来自

房地产和城市规划税收的收入比重则相当于 1996 年的 19.1％。市中心土地价格

的下降对城市政府的财政状况产生了不利影响，城市中心吸引力的减弱直接影响

了该地区的经济竞争力。

富山的空间发展战略

在规划未来的城市结构时，富山市强调必须确保无车居民（如老人）的移动性。

在目前的城市结构中，本地服务（例如商业、医疗护理、福利、行政服务）并没

有布置在步行范围内，而公共交通服务的频率也不够。为加强移动性，富山市提

出了“富山紧凑城市模式”，力求改善公共交通系统，使城市功能集中在市中心

和铁路、公交车的沿线地带（图 4-7）。

图 4-7 富山的城市概念结构

资料来源： City of Toyama （2010）， “Toyama city’s efforts toward compact urban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to 

the OECD delegation， Toyama， 12 Octo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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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挑战在于将人口转移到目标区域中来。单纯通过加强土地利用管制

来实现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富山市的规划思路是，居民将逐步实现搬迁，而

城市通过改善公共交通及增强站点周边行人专用区的吸引力，促进居民从郊区

迁移到公共交通系统更方便的区域。在乡村地区，政府的目标是提供日常生活

所需的服务（如公共交通），以维持人口水平。城市指定了 6 条铁路线（包括

有轨电车线）和 13 条巴士路线作为公共交通轴，站点周边步行距离内的范围

作为居住优先区域。这 13 条公交路线每天提供超过 60 个班次（白天每小时两班）

的公交服务，服务级别将基于对居民的公共交通满意度调查来设置 16。同样基

于上述调查，居住优先区域基于铁路站点周边 500m 步行距离范围（10 分钟

的步行路程）和巴士站点周边 300m 步行距离范围（5 分钟的步行路程）进行 

设置。

城市的密度目标和财政补助项目

富山市已开始一个约 20 年的长期规划，目标是增加居住优先区域的人口。

沿巴士路线的密度目标是 40 人 / 公顷（目前密度为 34），未来这个密度水平将

用于划定城市地区；沿铁路站点的密度目标是 50 人 / 公顷（目前密度为 44）。此

外，通过维持巴士服务的频率和提高铁路服务的频率，全市计划将居住优先区

域从 2927 公顷扩大至 3489 公顷，居住优先区域内的人口达到 162180 人。预计

到 2025 年，全市总人口将达到 389510 人，而居住优先区域的人口将占人口总

量的 42％。

为了把城市功能集中在市中心和公交沿线地区，富山市已采取两项财政补贴

政策，城市中心住宅推广计划（City Centre Dwelling Promotion Scheme）和一项

促进住宅沿公共交通轴布置的计划：

• 城市中心住宅推广计划。自 2005 年 7 月以来，政府对建筑商和购买或租

住市中心住宅的市民进行补贴。根据 2000 年全国城市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市

中心的人口密度目标设置从 2004 年的 55.7 人 / 公顷增加到 2014 年的 65 人 / 公顷。

如果这一时期内在城市中心提供约 3000 个住房单元，就能够实现上述人口密

度。截至 2011 年 3 月，已经提供了 774 个住房单元，补助资金平均达到 199438 

日元 / 套。

• 促进住宅沿公共交通轴集中的计划（表 4-4）。2007 年 10 月以来，政府对

建筑商和在公共可达的指定区域内购买住房的市民提供补贴。该项目旨在推动这

些区域的人口比例从 2005 年的 28％上升到 2025 年的 42％。截至 2011 年 3 月，

该项目已经资助了 491 套房屋。提供的资金平均达到 691 071 日元 /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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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富山港铁路线转变为轻轨线的更新改造项目

为了振兴公共交通轴，富山市逐步提高服务水平，改进服务班次和服务时间

表，并在公共交通规划建设中采用公私伙伴关系等形式。

2003 年，一个改进富山站附近铁路线的城市开发项目开始实施。涉及的铁路

线之一是富山港铁路线，当时由西日本铁路公司运行，这一线路正面临乘客不断

减少的挑战。项目开始实施后，富山就是否应当花费巨大的更新成本来改进富山

港线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并提出了三种选择：（1）改进现有线路；（2）变更

为轻轨； （3）取消现有线路，开通巴士服务。经过仔细比较后，第二种方案作为

实现紧凑城市目标的最佳方案被采用，富山市开始对轻轨线及其沿线社区的其他

开发战略进行投资。富山港铁路线到 2006 年 2 月 28 日停止运行，并被转移到作

为准公共部门的富山轻轨责任有限公司（Toyama Light Rail Co.， Ltd）负责运营。

该线路立即被更新为轻轨线，于同年 4 月 29 日开始运营。新轻轨线的服务水平

明显提高：新建了三个站点，站间平均距离为 600m；服务班次增加了约 3.5 倍；

引进了新的低地板车厢；首末班车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轻轨线的票价是普通票

200 日元，使用 IC 卡时为 160 日元，65 岁以上长者的票价则为 100 日元。

   富山在目标区域集中发展的补助项目 表 4-4

目标区域 对象 补助成本类型 补助限制(日元)

城市中心

建筑公司

公寓住宅的建设成本 100万/套

用于出租的高质量独栋住宅的建设成本 50万/套

办公/商用建筑改造为公寓的成本 100万/套

公寓建筑中商店、医疗和福利设施的建设成本 2万/m²

购买或租住

房屋的市民

购买独栋住宅或公寓单元房的贷款 50万/套

搬迁至市中心租住房屋的租金 1万/月 (最多提供三年)

公共交通轴

建筑公司
集体住宅的建设成本 70万/套

用于出租的高质量独栋住宅的建设成本 2/3的共享空间的成本

购买或租住

房屋的市民

建设/购买独栋住宅或公寓单元房的成本 30万/套

(针对双拼住宅的特别补助) (10万/套)

(针对从城市外围搬迁进来的家庭的特别补助) (10万/套)

资料来源： City of Toyama（2010），“Toyama city’s efforts toward compact urban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to 

the OECD delegation， Toyama， 12 Octo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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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施该项目，富山市引入了公私伙伴关系以提升项目管理的效率。在合

作协议中，地方政府承担铁路设施建设和列车车厢的所有费用（包括安装和运营

后的维修成本），私人公司承担运营成本。中央政府对维修成本提供补贴，以降

低地方政府的负担。市民和本地企业的捐款用于支付火车站的长椅和墙壁等方面

费用。当地企业还可以投资富山轻轨有限公司。居民和企业也可以购买新火车站

的命名权。

富山市还鼓励其他旨在改善轻

轨可达性的项目。首先，推出了连

接轻轨站的接驳巴士连接系统，平

日每 30 分钟一趟，周末每 60 分钟

一趟（图 4-8），以改善轻轨站的可

达性。淡岛站（Awajima）的购物

中心提供了大量的停车场，以便引

入停车换乘系统（park-and-ride）；

拥有轻轨月票的人如果购买了购物

券（3000 日元），可以在任何时间

使用该停车场。在莲町站（Hasumachi），持轻轨 IC 卡的人可以免费停车（每月

最多 20 次）。此外，富山轻轨线还设置了 480 个自行车停车位，除了富山北站以

外的所有站点目前都有一个自行车停车场。

轻轨线自开始运营以来，工作日的乘客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从 2268 人次 /

日增加到 4988 人次 / 日），周末用户数量翻了两番（从 1045 人次 / 日增加到 5576

人次 / 日）。由于轻轨沿线的区域是城市建成区，有稳定的公共交通需求，而使用

的便利性是其用户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根据轻轨开始运营后进行的用户调查问

卷（2006 年），新增乘客数量中的 11.5％原来是自己驾车出行，20.5％来自于新用

户。该调查还指出，居民走出去的机会显著增加，特别是对老年人而言。此外，富

山市政府还基于 2003 ～ 2009 年的建设许可申请注册以及建设业主以前的地址信

息，调查了公共交通沿线的建设和迁移模式。调查结果显示，公共交通沿线建设用

地的比例（占全市总量）从 2003 ～ 2005 年间的 31.3％增加至 2006 ～ 2009 年间的

38.0％。同一时期迁移到目标地区的人口也从 6.7％提高到 10.6％。

城市中心的复兴

城市中心更多的经济活动可以增加税收，促使紧凑城市方面的进一步投

资。2007 年 2 月，富山市公布了《富山市中心振兴总体规划》（the City Centre 

图 4-8 富山轻轨祝岛站（Iwasehama）的公交－

轻轨换乘与接驳巴士

资料来源：City of To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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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isation Master Plan for Toyama City）。规划目标是鼓励私营部门在城市中心进

行更多的投资，并通过重点区域的公共投资鼓励更多人迁入市中心。规划制定了

三项战略，以提高市中心的吸引力和居住的安全性：

• 提升公共交通，为城市中心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减少对小汽

车的依赖；

• 创造繁华、迷人、充满活力的市中心；

• 鼓励城市中心有吸引力的住宅项目以及城市中心的生活方式，鼓励市民

居住在市中心。

基于上述战略，富山市设置了 27 个项目。其中之一是大广场项目（Grand 

Plaza），一个基于公私合作的市民广场改善工程。考虑到富山寒冷和多雪的气

候，新建的全天候、多用途广场拥有玻璃屋顶和适用于各种活动的设备。广场

开放后，周边行人数量增加了约 1.2 倍，尤其是在晚间（见专栏 5-7）。为了提高

居民出行能力，富山轻轨线被延长，沿城市周围形成一个环线。环线轻轨服务

于 2009 年 12 月开始运营。轨道安装由城市政府完成，日常运营由富山地方铁路

公司（Toyama-chiho Railway Inc.）负责。富山所有铁路的乘客总数增加了 15％。

环线轻轨服务也鼓励更多的人在市中心周围采取步行方式。此外，富山市推出

了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在 15 个租赁站安置了 150 辆自行车，市区中心每隔约

300 ～ 500m 就有一个租赁站。

尚待解决的挑战

富山的紧凑城市战略主要依靠公共交通的投资，以及将人口和城市功能集中

在目标地区，这一战略需要在中期和长期的视角上进行考察。首先，从公共交通

轴的空间发展视角上看，尽管城市中心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富山市中心振兴总

体规划》），但没有针对交通轴沿线地区的类似规划。第二，就将居民和开发引导

至目标区域的工具来说，目前实施的补助计划成本巨大，因此其有效性也需要进

行仔细监测。应探索更有效的方法，例如在试点开发地段进行集中的公共投资也

许可以有效地展示生活在公交站点附近的好处。通过管制和财政工具限制目标地

区以外的城市开发也是可以考虑的方案。第三，就是否有必要保持私营巴士服务

来说，富山的公共交通服务往往是由私营公司来运营的，这是日本的普遍情况。

相对新的铁路，引入新的公交线路更加容易，但也更容易被取消。因此，对于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公交线路，有必要建立一个融资计划，使私营和公共部门都能

发挥其作用，支持紧凑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最后，都市区周边城市之间横向合

作的必要性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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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美国

城市政策背景

波特兰大都市区包括四个县（俄勒冈州的摩特诺玛县、克拉克马斯县、华盛

顿县以及华盛顿州的克拉克县）17 和 26 个城市（俄勒冈州的 25 个城市和华盛顿

州的温哥华市）18。它位于哥伦比亚河和威拉米特河的汇合处。哥伦比亚河位于

两州交界地带，北面是华盛顿州，南面是俄勒冈州。该地区的东侧是以华盛顿州

温哥华市东面的圣海伦山（Mount St. Helen）和波特兰市东面的胡德山（Mount 

Hood）为标志的喀斯喀特山脉（Cascade Range）。西侧边界则是华盛顿州西部的

威拉帕山（Mount Willapa）和俄勒冈州西部的海岸线。在东西山脉之间，肥沃的

山谷分布在两河交汇点的南北区域。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于 20 世纪 60 年代、

70年代和90年代逐步推出增长管理法之前，这些山脉限制了该区域的城市化进程。

山谷和河流使居住和开发集中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和华盛顿州的温哥华市。今

天，两大铁路线（南太平洋线和伯林顿北线）和两条横穿全国的州际高速公路（I-5

和 I-84）在该地区汇合，沿着哥伦比亚河和蛇河向东一直到爱达荷州分布有一系

列向太平洋沿岸国家出口商品的港口。波特兰都市区的人口约 180 万，其中波特

兰（58.3 万居民）和温哥华（16.6 万）是该都市区两个最大的城市。2007 年的经

济衰退之前，这两个城市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波特兰的建设和发展源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带动的产业增长：威拉米特河

谷蕴含丰富的木材、木制品和农产品。20 世纪下半叶，波特兰转向更多元化的

经济，包括运动服装和户外装备、先进制造业、生物科学、“清洁技术”、能源

效率、健康服务（Metro， 2009）。高技术产业特别是半导体、显示系统和软件成

为现在的主导产业（Regional Business Plan Steering Committee， 2006）。预计在

2010 ～ 2035 年之间，波特兰的工业部门将增长 18％，就业增长预计将主要分布

在波特兰市中心和周边地区。

在乡村地区，农业仍然在区域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提供了约 12％的就业

岗位。2006 年，波特兰都市区拥有 84.2 万个非农业就业岗位。在围绕都市区的

俄勒冈州三个县中，有两个（克拉克马斯和华盛顿）在全州 36 个县的农产品产

值排名中名列前五。地势较低的威拉米特河谷种植的农产品中，超过 90％用于出

口，2007 年河谷的农业收益达 2 亿美元。

都市区的政治结构包括 2 个州，1 个区域政府，4 个县和 26 个城市。总体来说，

上述治理机构有许多共同的原则和实践。例如，两个州都有层次清晰的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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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增长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进行指导。从历史来看，州政府授权

城市和县政府处理上述事务。城市和县政府通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区划法规来

落实州政府的政策指导意见，并于众多的特殊服务区（special service districts[a[）一

起为该区域提供市政服务。

但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在管理体制上也有差别。与华盛顿州相比较，俄勒冈

州对地方政府的规划与增长管理提供更严格的实质性和程序性指导，主要体现在

相应的州级规划法律中。最重要的一项规定是，俄勒冈州要求所有城市设立“城

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 UGBs），所有县必须保护城市增长边界以

外的农场和森林。而华盛顿州的法律只要求大城市和快速增长的城市地区必须使

用增长边界（即“城市增长区”， urban growth areas）。作为州政府机构，俄勒冈州

土地保护与发展委员会（Land Conservation & Development Commission）负责实

施州规划法令，可以拒绝（或扣留）向不符合州规划要求的市县发放交通和其他

资金。而在华盛顿州，规划法规执行的责任则相对分散。

然而，波特兰都市区政府（Metro）的成立是波特兰都市区中的俄勒冈州部

分在城市发展上明显区别于华盛顿州部分的重要因素。波特兰都市区政府是全美

国唯一民选设立的区域政府。都市区政府在华盛顿州没有辖区，而华盛顿州的部

分也没有设立相对应的机构。都市区宪章于 1992 年由选民投票通过，决定设立

由七名成员组成的都市区委员会，以保护该地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以增长管理

为首要职能。宪章要求都市区政府实施《50 年未来远景》和《长期区域框架规划》，

而市县总体规划必须遵守这两个规划。都市区政府有权征税（包括房产税和消费

税），并负责监督其规划要求的落实。和县、市一样，都市区政府必须遵循州土

地利用法规。目前在哥伦比亚河两岸间尚没有正式的政府间联系来协调分属于俄

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区域，但在贸易、交通和规划领域，许多政府间委员会发挥

着显著的作用。例如，华盛顿州温哥华市和克拉克县的代表在波特兰都市区政府

的规划和交通委员会中拥有官方席位并能够提供建议。

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间中出现的低密度、

高度依赖小汽车的开发模式。这种开发模式导致城市开发从 20 世纪初建立的由有

轨电车系统服务的密集城市中心向外扩展。长期以来，对独栋住宅和高速公路的

[a[　�特殊服务区是美国一种独特的地方政府类型，其职责是为辖区内的社区提供专门的公共服务（如

学区、基础设施提供与维护、垃圾处理等），由专门设立征收的公共服务收费（service� charge）

来支付成本。特殊服务区并不直接隶属于市、县等一般目的地方政府（general� purpose� local�

government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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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补贴，以及 1920 年代以来强调住宅和工业用地分区的区划法规，导致了这种

低密度开发、严重依赖私人汽车的城市形态。1973 年俄勒冈州通过了《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协调法案》，华盛顿州也于 1990 年通过了《增长管理法案》。在这两项法

案要求修订土地利用区划之前，郊区的居住用地区划通常为新的居住区规定了较

大的最小面积。直到 1978 年，波特兰市中心之外、都市区的城市增长边界内的新

居住地块的平均最小面积为 13000 平方尺（Ketcham et al.，1991）。很多该区域的

郊区城市禁止建设公寓式住宅。新的居住区中并没有要求形成互相联系的街道系

统，而是允许开发商建设尽端路社区，以便将机动车出行引导至高速公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之前，区域中很少有城市或县编制引导土地利用的总体

规划。住宅开发处在无序且不协调的状态、由私营开发商而不是公共投资主导。

公众的角色就是适应私营部门建造的任何住宅。零售商业的发展也是缺乏规划的

随意建设，导致沿着州高速公路形成分散的商业服务。零售服务的分散在该区域

的华盛顿部分更加严重：由于当地政府依赖于州销售税，导致地方政府之间为获

得能带来高物业税收入的零售业而产生不协调的竞争。

支撑基础设施投入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以及地方政府补助基础设施的传统

方式存在法定限制，共同减缓了重建郊区的努力。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选民们

自发地要求限制物业税征收额度。这两个州的立法机关也限制征收地方销售税、

房地产税、系统开发费和税收增量融资（城市更新主要的融资工具）等政策工具

的使用。汽车和卡车（货车）的燃油效率提高，减少了燃油（石油）的消耗，导

致区域内州和地方政府的燃油税收入已经降低到了州和地方政府无法保持与人口

和就业增长相一致的基础设施维护和资本需求。

区域内的居住迁移格局也对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提出了挑战。在美国许多城

市，收入较低的人群集中在城市中心，而富裕人群已迁移到郊区。波特兰和温哥

华也经历了这种战后的人口迁移现象，导致波特兰市中心的人口密度逐步下降。

然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人口迁移发生逆转。部分是因为该地区的增长管理战

略，富裕人群受城市设施、出行便利和就业所吸引，开始返回城市中心。从而带

来相应的因果关系链：市区低收入住房被改建和重建为高档公寓；城市中心附近

的有轨电车社区逐步出现绅士化趋势（gentrification）；而低收入的少数民族人口

被迫迁移到远郊，以寻找可以支付的住房。区域的放射状交通系统未能充分覆盖

到外围郊区，这是导致该地区生活成本不堪重负的家庭（租房者用于住房和交通

的消费超过 50％的家庭收入）数量预计在未来 20年内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Metro，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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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州的增长管理政策

幸运的是，两州和地方政府对可持续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目标作出了具体政策

应对。在上述挑战受到重视之前，俄勒冈州的增长管理政策在 1969 年经历戏剧

性的转变。这主要是俄勒冈州的政策制定者回应城市发展向远郊蔓延以及随之而

来的农业和森林土地的损失。当时的州长汤姆 •麦考尔（Tom McCall）担心俄勒

冈州会成为自西雅图延伸到旧金山的大都市带（megalapolis）的中心地带，“把美

国最富有的农田交给超市和郊区”。

1969 年，俄勒冈州的立法机关制定了综合规划要求以及一般政策指引，要

求俄勒冈州的每个城市和县都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中必须符合州有关条

例规定的农用土地保护目标。然而，没有具体的州政府机构来执行这一规定，

也没有重要的资金来源协助县市编制综合计划；而在执行中，如果县市政府拒绝

遵守这一规定时改由州政府来代替编制规划，则在政治上难受欢迎。1973 年，

俄勒冈州修订了 1969 年的州规划立法，最终通过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法

案》（俄勒冈州法律修订案，第 197 章）。新法案设立了土地保护和发展委员会

来负责法案实施，提供资金分配到各县市以支持他们的规划工作，并授权州委

员会在地方政府不遵守州规划法规时有权扣留交通和其他资金。该法案还要求

州土地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制定全州范围的规划目标，这一目标对市县规划具有

法律效力。第一轮目标在 1975 年被提出。1985 年，所有的市、县都制定了符合

州规划目标的计划和条例。1973 年，立法机关还通过了州参议院 101 法案，大

大强化了排他性农业用地（Exclusive Farm Use， EFU）的区划规定，并为农场

和林地的所有者减税。

在新的全州规划目标中，对开发模式影响最大的两个目标是目标十四，即

要求所有城市（和波特兰都市区）采用城市增长边界；以及目标三，即要求各县

对城市增长边界以外的农业用地规定为仅能作为农场使用。政策目标的核心是

保护威拉米特河谷的耕地。在规划目标实行的第一个十年，管理者优先考虑的

是通过城市增长边界和相关区划来保护增长边界以外的农田。1992 年通过的新

政策则将土地利用和交通联系起来（Oregon Department of Land Conservation & 

Development， 1992），通过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城市地区的宜居性和可持

续发展，这已经逐渐成为城市增长边界的优先目标。目标十四和目标三遏制了远

郊开发，而将开发重点集中在现有的城市化地区。其他目标则加强了这些目标的

影响。目标十一（公共事业和服务）将排水和供水服务延伸至城市增长边界以外

的地区。目标九（经济）要求地方政府在城市增长边界内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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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十（住房）要求市、县和波特兰都市区调整区划法规，以确保当前和未来居民

需要的住房类型的供给。

华盛顿州的相关政策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已开始

认识到，低密度、小汽车导向的开发模式不仅威胁到农业用地，也影响了城市的

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1990 年通过的《华盛顿州增长管理法案》引入了许多俄勒

冈州法案的规划概念，主要包括：将城市发展控制在城市增长区（UGAs）内，保

护城市增长区以外的耕地和其他资源。不同于俄勒冈州的是，华盛顿州的法律并

没有要求所有市县规划都需要按照新的州标准进行规划，而是集中关注人口众多

且高增长的地区。包括温哥华市和克拉克县在内的地方政府被要求立刻落实增长

管理法案。相比俄勒冈州的做法，华盛顿州的规划把保护自然区域放在更高的优

先级上，且采用了更加分权化的治理结构。温哥华市和克拉克市遵照增长管理法

案，修改了它们的总体规划和实施细则。华盛顿州规划法案还要求定期更新本地

计划，以确保增长发生时法律能够继续得到遵守。目前两个地方政府正在更新其

计划。

2040 增长概念

在全州规划方案的指导下，波特兰都市区内由俄勒冈管辖的 25 个城市和三

个县的城市建成区均已经制定了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法规。都市区的各个市和部

分县也必须遵守都市区编制的区域框架规划（1997 年通过）及其单项规划。该框

架规划包含了全区的增长管理战略，即“2040 增长概念”，于 1995 年由都市区委

员会通过，并在此后不久由相关市县开始实施。增长概念强调紧凑、步行友好和

支持公交出行的开发模式。波特兰都市区正在通过整合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

这是对开发影响最大的两个公共因素，逐步走向这种模式。都市区的基本战略是，

将高密度的住宅用地和混合开发集中在 40 个中心、33 个轻轨社区和 400km 连

接各中心的公共交通走廊沿线。高容量的交通运输将中心城市和八个区域中心相

联系，同时连接了各个区域中心。这些区域中心是为几十万人口服务的商业中心

和公共服务中心。巴士服务将区域中心与中心城市以及 31 个“中心镇”相连接，

中心镇则为上万人提供 3 ～ 5 英里半径内的本地服务。“主要街道”（main streets）

则作为更小的单元，是居民区的商业服务中心。

区域框架规划为增长概念提供政策指引，共涉及 6 大可持续性和宜居性目标，

包括：充满活力的社区、经济繁荣和竞争力、安全和可靠的交通体系、对全球变

暖的最小影响、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共同分享收益和负担。为引导增长概念的

落实和行动，区域框架规划中拟订了一些特定领域的政策，如城市形态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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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扩张、经济和住房机会、交通系统、公园和绿地、栖息地等。上述所有因素

都是框架规划的组成部分。

各县市和特殊服务区负责实施增长概念及其自身的总体规划。1996 年，在地

方政府的支持下，都市区议会通过了《城市增长管理功能规划》（UGMFP），将

区域框架规划上升为指导市县区划条例的法规性文件。《城市增长管理功能规划》

主要针对增长管理的问题作出规定：第一部分要求各县市通过区划法规，提出反

映其在区域住宅供应能力中所占比例的最小住宅容量；第三部分要求各县市限制

在洪泛区、水域和滨水区的开发；第四部分确定了区域就业地区，并要求各县市

保护工业区，以防止有冲突的用途；第六部分规定了中心区、走廊、主要街道和

轻轨社区的密度和混合土地利用。

早期规划方案中强调对耕地的保护，州法律要求都市区不到迫不得已不能将

农田纳入城市增长边界的范围。因此，在增长边界设立后的 25 年间，随着城市

规模的扩大，大部分新纳入都市区城市增长边界范围的土地是原有的乡村住宅用

地。但通过事实发现，许多位于远郊的原有乡村住宅用地很难实现城市化，尤其

是许多地方崎岖的地形也对城市开发不利。基于此，2007 年，都市区和有关市县

做出新的立法，允许选择最适宜进行城市建设的土地纳入增长边界范围（甚至包

括一般农田），但作为交换，50 年内该地区最重要的农田则不能用于开发。随后，

都市区和三个有土地在城市增长边界以外的县建立了城乡土地储备制度，2010 年

总共指定了 266600 英亩的乡村土地储备和 28250 英亩的城市土地储备。城市土

地储备包括大规模、未开发地块的平整土地，因此相对容易进行有效的城市化。

预计在未来 50 年内，该地区的人口将增加 77％，城市足迹（城市增长边界）将

增加 11％（Metro， 2010b）。

都市区绿地总体规划要求建立区域范围内的绿地系统，连接公园、步道、绿地、

栖息地和开放空间。市民批准了两个债券方案（1996 年和 2006 年）来支持这一

绿地系统的建设，共授权了总额为 3.64 亿美元一般义务债券，用于收购公园和绿

地。到目前为止，都市区已经购买了超过 11000 英亩的绿地，预计还将购买几千

英亩（Cotugno，2011）。

区域交通规划（RTP）要求建立多交通方式的系统，与 2040 增长概念中定义

的开发模式互为支撑，促进轻轨系统的延伸，连接区域中心，并刺激交通走廊沿

线的私营开发项目。这一规划通过减少“生活成本不堪重负”的地区内居民的交

通成本，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公平。各县市在实施其总体规划也需要同时制定本地

的交通系统规划（TSP）。交通系统规划必须与区域交通规划保持一致。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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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都市区议会通过了《区域交通功能规划》（RTFP），把区域

交通规划上升为针对县市交通系统规划的法规性文件。

更加紧凑的城市形态

通过上述努力，波特兰都市区的城市开发已经从战后的低密度、小汽车

依赖模式逐步转变为高密度、紧凑开发的模式。该地区（包括克拉克）的密度

已从 1998 年的每平方英里 3000 人上升到 2007 年每平方英里 3333 人（Texas 

Transportation Institute， 2009）。波特兰市 2010 年的密度为每平方英里 4000

人（全市 145 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上有 58.1 万人）（City of Portland， 2009）。

1980 ～ 2000 年间，波特兰市与郊区的增长速度相当，约达 43％。而同一时期，

西雅图市增长了 14％，其郊区增长了 46％；丹佛市增长了 12％，其郊区增长了

47％（Lewyn，2007）。2000 年，每个迁入华盛顿特区都市区的居民消耗了 480

码空间，而每个迁入波特兰都市区的居民消耗了 120 码（Masek and Lindsay， 

2000）。

就当地区划实践来看，地方区划法规中规定的新增地块最小面积显著下

降。社区中可以容纳更多的居住单元（更高密度），为实现紧凑城市的目标作出

了贡献。2001 ～ 2006 年，新建住宅的平均地块面积为 4000 ～ 4700 平方英尺，

1997 ～ 2001 年则为 5 700 平方英尺（Metro，2009）。随着 2040 增长概念的提出，

都市区的城市增长边界内平均密度已由每英亩 5.5 个住宅单元上升到 10.7 个住宅

单元（图 4-9）。1995 年，6％的新建住宅是联排住宅和占地面积小的独栋住宅，

资料来源： Metro （2010），“Building a sustainable， prosperous and equitable region”， Metro， Portland， OR， 

www.oregonmetro.gov， accessed 25 November 2011

图 4-9 波特兰 Metro 城市增长边界内新开发项目的平均密度

所有新建住宅单元（每英亩独栋住宅和多户住宅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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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 2006 年，这一比例达到将近 50％（Metro，2010a）；都市区内的多户住宅急

剧增加（Metro，2010a）。这种变化部分源于市场驱动（喜欢更小住宅的家庭），

部分则源于公共干预（2040 增长概念）。在增长概念出台之后，地方政府修订区

划条例，允许更大程度的住宅、零售、商业及办公等用途的混合。

就业区域也变得更加紧凑。自 2000 年起，非工业建筑的密度大幅增加（Metro，

2009）。该地区零售业的人均使用面积低于美国平均水平（分别是 16 平方英尺

和 22 平方英尺）。波特兰的零售业人均单位建筑面积的销售额也比美国平均水

平高（12000 美元 / 年对应 9190 美元 / 年）。全国 50 个最大的都市区中，只有

纽约和旧金山两个都市区在中央商务区周边 3km 范围内的就业比重高于波特兰 

（Cortright， 2007）。

衡量一个地区紧凑化趋势的指标之一是新开发项目中“嵌入式”开发（infill，

在已开发的地块上建设更多的单元）和“再开发”（redevelopment，拆除建筑并重建）

的比率。为方便起见，波特兰都市将上述两项方式统称为“填充式开发”（refill），

并测量填充开发率（一年中已开发土地上的新开发项目的百分比）。2009 年，都

市区新的工业开发中填充开发率为 20％。对于非工业用途的土地，52％的新开发

是在已建设土地上发生的（Metro，2009）。其中住宅的填充开发比例稳步上升，

从 1997 ～ 2001 年的 30.4％上升到 2001 ～ 2006 年的 33％（Metro，2009），预

期 2010 ～ 2030 年间该比率将上升到 38％（Metro，2010a）。如果确实如此，城

市增长边界在范围不扩大的情况下将能够额外容纳 11 300 套住宅。中心城市的填

充开发比例最高，郊区的居住区最低。波特兰市的新建住房占都市区新建居住单

元总量的比例已大幅增长。在人口向郊区迁移时期（1960 ～ 1990 年），每年只有

3% ～ 5％的新建住宅位于波特兰市。在引入 2040 增长概念之后的 15 年里，每年

的新建住宅单元约有 36％位于波特兰。当前的经济衰退开始以来，波特兰所占新

建住宅比例已上升到约 50％。

绿色基础设施：多个目标的解决方案

波特兰市提倡绿色基础设施，其定义为是相互关联的自然生态系统和 / 或工

程系统，以加强和模仿自然功能 / 流程的形式，利用植物和土壤在靠近源头地区

实现减缓、过滤和渗透径流。2005 年波特兰流域管理规划（PWMP）强调了遵循

水文地理学的原理，为流域改善提供了科学的框架。其中一个重要部分的内容是

认识到恢复水文循环对流域健康起着重要作用，强调其能以更低的成本保护波特

兰的管线基础设施投资（和承载能力）以及河流、溪流。绿色街道（green streets）

和生态屋顶（eco-roofs）属于最典型的绿色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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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街道包括低洼地和收集并输送雨水的线性设施。雨水流进低洼地，

渗透进地面，并通过植被和土壤过滤污染物。这阻止了雨水流入下水道或江河溪

流，却可以补充地下水，进而为河流和小溪提供干净水源。第一个路肩延伸工程

始建于 2002 年（图 4-10）。目前波特兰已有超过 900 个绿色街道设施。这一方案

之所以取得成功，部分是因为该项目开始时仅仅作为试点，如果不成功即停止；

其后则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设计。同时，绿色街道通过缩短穿越距离增强

了行人的安全；也有人认为，它也有可能减缓交通。社区居民则认为，这是社区

的资产，因为它们带来了水质和栖息地方面的收益，也提升了房产价值。

图 4-10 波特兰的绿色基础设施：2002 年的

第一个路肩延伸项目

资料来源：©Environmental Services， City of Portland 

Oregon， United States

• 在波特兰建设了越来越多的生态屋顶。截至 2010 年 7 月 1 日，波特兰共

实施了 250 个生态屋顶项目，面积超过 12 英亩。2008 年以来，尽管经济正在衰退，

波特兰仍然新增了近 100 个生态屋顶项目，面积增加了 5.6 英亩。这一措施看来

取得了效果：越来越多的项目获得奖励资金，并带动了更多的兴趣。

减少汽车的使用，更多使用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交通政策发生转变。区域高速公路系统的初始段已建

成，但在区域交通系统延伸上存在不同理念。在都市区区域政府（Metro）设立

之前，政府批准了由俄勒冈交通部门提出的主要高速公路扩建计划。当时成立的

公共交通机构（TriMet）则主张大幅度扩展公共交通系统。市县的领导层决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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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高速公路延伸的联邦基金重新分配，部分资金转而用于格雷沙姆（Gresham）

以东的第一条轻轨线（11 英里）的建设，该轻轨线从 1986 年开始运营。从那时起，

波特兰都市区政府及其地区合作伙伴开始建设区域轻轨和有轨电车网络，以及包

括公交车、自行车、步行和小径项目在内的扩展交通系统，以支持一个更紧凑的

开发模式。西侧轻轨线（18 英里）于 1998 年开始运营，2001 年机场轻轨开始运

营（5.5 英里），通向都市区北部的轻轨线（5.8 英里）和地区第一条通勤轻轨线（14.7

公里）也分别于 2004 年和 2008 年开始运营。通向都市区南部的轻轨线也已获得

联邦资助，将于 2013 年开始建设。2008 年，TriMet 公司每日的乘客量达到 30 万

人次。波特兰市的有轨电车系统正与轻轨系统结合在一起，目前线路总长为 4英里，

另外 8 英里正在建设。

大部分的居住区填充开发项目都是多户住宅，且往往是公交导向开发（TOD）

项目的一部分。波特兰优先发展支持公交导向开发、填充式开发投资等方式的交

通项目。相比一般市场条件下根据开发建设成本和出租或出售收入能够形成的密

度和混合用地结果，交通项目与开发项目相结合的方式能够实现更高的密度和更

加混合的土地利用（Metro，2011）。玻尔社区（Pearl）是波特兰一个新建成的高密度、

公交导向型社区，在电车线路沿线建有 7 200 套新住宅和 460 万平方英尺的新商

业空间。在城市的其他地区，1999 ～ 2009 年之间的公交导向型开发增加了 2 596

套新住宅。波特兰的有轨电车和公交导向型开发也刺激了都市区中心地区的棕地

再开发。自从 1986 年第一条轻轨线运营以来，轻轨车站已获得超过 60 亿美元的

资金用于住宅和商业开发。轻轨车站周边地区开发的平均容积率（FAR）比站点

地区外围的容积率高 0.65。站点附近的中低价值物业的再开发比例是沿交通走廊

布置，但其价值是距离车站较远的相似物业的两倍（Jordan and Hovee， 2008）。

有趣的是，波特兰的公共交通政策创造了对有轨电车的需求，导致了全国第

一辆现代有轨电车的生产。十年前，波特兰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对有轨电车进行再

投资的城市，并最终形成了始于玻尔社区（Pearl）穿过市中心直到南部滨水社区

（South Waterfront）的电车线路。该线路使用了欧洲制造的有轨电车。然而，俄勒

冈州和联邦的政治家有感于美国错失轻轨设备的制造业机会，因此坚持国内公司

应开始制造有轨电车。他们把目光转向俄勒冈钢铁公司及其子公司美国电车公司。

该公司的第一批有轨电车是为波特兰向东延伸的 3.3 英里线路生产的，其中的七

辆车被入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个项目预订 19。

自行车通勤在波特兰都市区的城市增长边界内已经逐步兴起（Metro，

2009）。2000 ～ 2006 年，波特兰自行车通勤的比例从 1.8％大幅增长至 4.2％。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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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四个主要桥梁从威拉米特河东侧前往波特兰市中心的夏季出行量从 1991 年的

2855 人次上升至 2007 年的 14563 人次，增长幅度达到 410％（Portland 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2008）。 2010 年 2 月 11 日，波特兰通过了《2030 年波特兰自行车

规划》。这一新的规划取代了 1996 年规划 20，将极大地扩展波特兰自行车交通系

统。它提出的主要原则包括：吸引新的骑行者，形成密集的自行车道网络，增加

自行车停车场。最近，商店和餐馆都被要求在店前设置自行车停车场，取代原有

的停车场。波特兰市在美国最大的 51 个自行车通勤城市中排名第一（Alliance for 

Biking & Walking， 2010）。自 2040 增长概念和温哥华总体规划实施以后，步行通

勤也略有上升。由于上述趋势，波特兰都市区居民的交通成本较低（根据劳动力

统计局的数据，2005 年比美国西部其他城市地区的居民低 7％），而受鼓励的交

通方式的参与率较高（Metro， 2009）。

针对全球变暖的地方行动计划

作为地方环境行动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CLEI）发起组织的国际城市二氧化碳减排项目的一部分，波特兰市

于 1993 年通过了一项旨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战略。该战略的目的是到 2010 年

使该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基于 1998 年水平（估计值为 1010 万 t）的预测值

减少 20％（2010 年排放量预测值达到 1390 万 t）。战略的一项内容是人均机动车

行驶里程数（VMT）比 1995 年降低 10％。为此，该计划呼吁加快市区再开发；

完成西部轻轨线和新的南北向轻轨线建设；将每日公交载客量从 20 万次增加到

69 万次；增加其他交通工具的载客量；以及交通需求管理。2001 年，波特兰市和

摩特诺玛县通过了关于全球变暖的联合地方行动计划（Multnomah County-City of 

Portland， 2001）。尽管波特兰市政府在这些方向的努力未能达到既定目标，但仍

在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帮助波特兰 2008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1990 年水平

上减少了 1％ （City of Portland， 2009）。各县市在 2009 年更新了行动计划，其中

提出了 2030 年排放量减少 40％的中期目标，主要通过八个方面的具体行动来实

现。行动计划的第二个部分、即城市形态和移动性中，提出了建设“20 分钟社区”

的思路，让 90％的城市居民和 80％的县居民可以通过步行或骑自行车满足所有

基本的、非工作的需求，从而使人均机动车行驶里程数比 2008 年减少 10％（City 

of Portland， 2009）。

尽管人口显著增长，机动车行驶里程总数的增长已趋于稳定（Metro，2009）。

这主要是由于人均行车里程数的降低和出行距离的下降；波特兰都市区的人均日

常汽车里程数在 1996 年达到顶峰，目前则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平（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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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比较评估

本节根据 OECD 调查和案例研究，从三个方面对紧凑城市政策实践进行比较

评估：第一，现有的政策实践如何应对不同的地方特性；第二，是否利用了适当

的政策工具来解决包括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在内的多元政策目标；第三，目前的

政策实践是否和补充性战略相结合，以尽可能降低紧凑城市的潜在不利影响。

政策目标和战略如何应对不同的地方环境？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反映出不同的地方城市政策背景和

不同的政策应对。表 4-5 简要展示了五个案例研究都市区的地方背景和主要政策

措施的差异。然而，对于现有政策实践的比较评估显示，地方背景和政策应对之

间存在若干关键的“缺失环节”。

不同人口规模的政策应对

案例研究涉及的都市区人口规模差异很大。很明显，适用于中小规模都市

区的政策工具与适用于大规模都市区的政策工具也有所差异，但目前还无法确

图 4-11 波特兰都市区的人均日常行车里程

资料来源：Based on data from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Highway Performance Monitoring System （HPMS）

注：出行数据仅限于主要干道功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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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特定情况下的最佳政策工具组合。例如，富山的案例研究表明，较小规模的

都市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维护其公共交通系统 21，因为公交系统的可行性取

决于该地区的人口规模。然而，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多少政策选择，因为它们可

能获得的预算较少。这表明，需要更多能够适用于较小规模都市区背景的政策

选项。例如，寻找更经济的公共交通系统（如公交汽车、轻轨等，而不是地铁），

以及创新的融资方案。同样，大规模都市区的城乡联动政策和开放空间政策也

应不同于小规模的都市区。假设建成区密度是一致的，大规模都市区距离城市

边缘的距离往往更长。因此，大规模都市区由于到乡村地区的出行距离较长，

在促进城乡联动（都市农业、可再生能源战略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更大。大规

模都市区还需要更加仔细地考虑，在强劲的发展压力下，如何保持和加强城市

中心的开放空间和绿地。尽管也存在一些有趣的案例（如富山），很少政策实践

能根据人口规模进行调整。

   案例都市区的地方背景和政策工具 表 4-5
墨尔本

(澳大利亚)

温哥华

(加拿大)

巴黎

(法国)

富山

(日本)

波特兰

(美国)

研究区域 墨尔本统计区
大温哥华

地区
法兰西岛大区 富山县

俄勒冈州和

华盛顿州的

四个县

人口 380万 (2007) 240万 1200万 110万 (2007) 180万人

城市政

策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的

衰败城市中心；

人口的快速增长

推动宜居性

和可持续性

的增长；住

房的可支付

性

保护开放空间和

农业；个人的移

动性；满足增长

需求的充分住房

供应

在人口减少情

况下，以可以

负担的成本维

护公共服务

保护农

业用地

主要政

策工具

– “ 墨 尔 本

2030” /  墨尔本

@500万 (维多利

亚州)；

– 城市增长边界

(维多利亚州)；

–放松混合土地利

用的管制，激励

办公用地转换为

住宅用地(墨尔本

市)

–  区域增长

战略；

–城市发展容

纳边界；

–高频率公交

网络；

–  通 道 房

屋，二级套

房，地下室

套房

– 2008年区域总

体规划 ( S D R I F 

2008)；

–最小密度规定

–  2 0 0 8总体规

划；

– 沿 公 共 交 通

走廊的开发激

励；

– 通过公私伙伴

关系投资交通

设施(轻轨) 

– 1973州规划

法案；

– 城市增长边

界；

– 2040 增长

概念；

– 波特兰有轨

电车；

– “20分钟社

区”倡议

注： 1. 人口基于案例研究区的范围；

         2.  墨尔本最新的都市区规划战略将在未来两年里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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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城市增长趋势的政策应对

正如案例研究中所体现的，墨尔本的紧凑城市政策是由人口快速增长所推动

的，而富山的紧凑城市政策则是为了应对人口下降。紧凑城市政策与两种趋势都

相关，但适宜的战略和政策工具会有所差异。因此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促使政策实

践适应城市增长的不同趋势。

对现行政策实践的比较评估发现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可用于适度增长中的都市

区。相比之下，研究也发现，针对快速增长或衰败地区，则缺乏相应的紧凑城市

工具。例如，墨尔本面临的明确挑战就是，虽然管制手段有助于遏制无序的城市

扩张，但这些措施往往难以获得充分的政治支持。此外，在强大的发展压力下，

单独使用管制手段的效用受到质疑，但是又缺乏其他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在人

口减少的地区，如富山，控制城市开发的措施可以努力遏制进一步的城市扩张，

避免低效的公共服务供给。然而，这些措施可能在政治上较难通过，因为政策制

定者担心它们可能会削弱竞争力，加快人口空洞化。

产业结构变化的政策应对

都市区的产业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背景。例如，在以重工业为主要经济

驱动的都市区，保留工业是优先考虑的事项，而将空置的棕地转换为居住用地未

必是可取的。OECD 紧凑城市调查显示，大多数国家已经引入政策工具，重新开

发城市中心的棕地。然而，很少有政策考虑保留城市中心附近的制造业，以保证

就业地点接近居住地。波特兰和温哥华是两个例外，这两个城市认识到了这样做

的好处，并讨论如何协调工业用地附近的住宅开发需求，同时又能够保持制造业

的竞争力。

其他需要考虑的重要地方背景

此外，比较评估还发现了其他需要考虑的地方背景。首先，虽然本研究并没

有涉及发展中国家的紧凑城市政策，但是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地方背景存在

显著差异（专栏 4-1）。其次，紧凑城市政策尚未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结构密度已经

很高的大都市区的问题（如亚洲国家的大都市区）。例如，还有必要在这样的大

都市区实施密集化战略吗？中国香港的政策经验可能会提供一些思路，该城市一

直努力在保持密度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专栏 4-2）。第三，自然景观环境会起到

重要的作用。都市区被周边的自然土地利用包围，如山区和沿海地区，它们往往

能成功遏制城市发展，而平坦的地势可能会形成更多的城市蔓延，并导致城市和

乡村土地利用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政策工具需要反映这些差异。此外，沿海的

都市区需要特别注意密度的位置，靠近水域的城市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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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最后，决定采取何种城市形态时必须尊重当

地文化。居民对于城市形态的喜好在世界各地都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

差异造成的。例如，高层公寓在韩国已经被广泛接受，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该

国都市区的城市人口密度非常高。而尽管巴黎在案例城市中有最高的建设密度，

但该地区居民并不接受高层建筑，特别是在巴黎市内。文化也影响交通方式。例如，

在北美，私家车被赋予了更多价值，而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相比火车，那里

的人更倾向于使用小汽车进行通勤。这种文化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改变，

但变化速度不会太快。在设计政策工具时，政策制定者如何考虑和在多大程度上

考虑文化背景，将会严重影响紧凑城市政策的表现。

专栏 4-1 发展中国家紧凑城市概念的应用

紧凑城市概念对发展中地区的可持续城市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其应用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城市之间的差异。包括：（1）更快

的人口、空间和经济增长；（2）更高的城市密度；（3）普遍低效的管制、制度

和技术框架；（4）有限的城市投资财政资源；（5）存在许多非正式住宅。长期

的财力约束使这些地区很难在高密度地区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此外，低质量的

住宅区往往延伸到自然地形复杂的地区（如沟渠、山坡、河岸），也增加了投

资成本（Burgess， 2000）。在这样的城市背景下，紧凑城市政策的设计将面临

更大的难度。密集的城市形态仍然是可取的，但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城市生活质

量，并结合其他措施来解决密度过大的问题，因为过大的密度可能会导致拥堵

加剧、环境恶化和贫困。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发展中地区的若干城市仍努力在其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计划中使用紧凑城市概念，但这些尝试仍然处于政策采用和实施的初始阶段。

继续关注其实施过程和结果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从它们的努力中吸取经验

教训。

·安曼，约旦哈希姆王国

从 1946 年独立以来，安曼就面临着可供开发土地的严重短缺以及迅猛的

人口增长等问题，而人口在 56 年来增加了 20 倍（Abu Dayyeh， 2004）。2008

年的安曼规划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紧凑城市增长理念，鼓励填充式开发和绿色

开发，同时促进土地混合使用、公共交通、安全和方便的步行环境和文化遗产

保护（Greater Amman Municipalit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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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都市区城市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更倾向于低密度和与权力相一致的隔离的空间形

态（如当权者拥有位置较好的住宅和工作场所）。自西方引入的现代城市发展

趋势倾向于为个人提供独立宽敞的空间，进一步促进了南非城市的空间扩张

（Dewar， 2000）。此外，地方政府之间各自为政、缺乏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城

市蔓延。2000 ～ 2001 年南非成立了统一的都市区政府，旨在促进城市地区的

整合，实现“一个城市，一种税基”（South African Cities Network， 2011）。一

些都市区政府目前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采用公交导向型开发模式（TOD），其中

包含紧凑城市理念的若干因素，并打算在快速公交巴士沿线地区推行高密度和

土地混合利用。

资料来源：基于对世界银行的访谈。

专栏 4-2 中国香港的密度战略

虽然香港没有明确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但其密度管理机制是非常详

尽的。香港的密度很高，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但更有意思的是各种政策工具的

相互联系，以及不同部门政策的相互衔接。香港实施“集中分散化”（concentrated 

deconcentration）的战略，其目的是将开发集中于市中心的社区和极高密度的

新城，从而降低城市生活质量一般（建成环境老旧、缺乏设施、缺乏绿地）的

衰败街区的密度。新城的密度大大高于现有城市建成区。现有城市建成区的目

标则是大幅度降低密度，但最重要的是改善生活条件：为此，法规鼓励高层建筑，

使得在保持一定密度的同时腾出地面空间（雅典宪章的原则）：占地面积越小，

允许的密度越高。香港采取一切手段鼓励地铁和铁路覆盖较高的地区的高密度

发展：例如规定密度和到车站的距离相关，铁路公司可以在自己站点上开发建

设（住宅或其他）等。香港对小汽车课以重税，且小汽车在城市可通行的空间

受到严格限制，因为和公共交通相比，小汽车占用了太多空间。在香港，相比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限制小汽车依赖的愿望更多来自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使

用效率的目的。

中国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使该地区的密度政策不可能被欧洲等

其他国家和地区复制。当比较中国香港和欧洲地区时，需要牢记的一个关键区

别在于土地及房屋的价格。在中国香港，空间是财富的来源（土地属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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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是否用于实现多种政策目标？

案例研究清晰地表明，创新性的利用价格机制可以有效地协调包括经济增长

在内的不同政策目标。例如，在波特兰，对农场和林地所有者的税收减免有助于

进一步提高城市边缘地区农业用地的竞争力。富山在其总体规划中充分认识到紧

凑城市政策的经济利益：即提供更高效的公共服务。富山轻轨交通的公共投资与

财政激励相结合，引导城市中心和公共交通站点附近的私营开发。在墨尔本，虽

然土地利用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对中央商务区的振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这也是同各种经济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对办公楼转变为住宅的补助

资金）。法国最近推出了一项有意思的措施，对不符合最低密度要求的开发项目

征收低密度税。这种创新的做法可以大大提高紧凑城市政策的有效性。

虽然目前已经存在针对多重目标的政策工具，但应该看到，相关政策实践仍

然只是个案。研究同时发现，制定包括价格机制在内的有效政策手段具有技术难

度。例如，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城市增长边界，利用价格机制（如燃油税）能

够更有效地控制城市蔓延，但几乎没有这一类的政策实践。首先，设计一套税收

制度并不容易，会引发一系列问题：谁来支付税费？公平的税率是多少？谁应该

负责征收？同时需要仔细考虑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影响，以及对交通相关

产业的影响。由于这些复杂性，价格机制可能很难获得纳税人的认可。因此，需

要更多的研究来考察政策工具对多重政策目标的影响，并制定更有效的措施。同

时还应当鼓励试点和试验项目。

分析还显示，许多国家和都市区仍然认为紧凑城市政策仅仅是一种环境政策

（即，仅仅是一种保护农业用地和自然土地的方法）。因此，许多政策手段仍然是

传统的土地利用措施，其中大多数是管制手段。事实上，几乎没有政策明确把经

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然而，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紧凑城市政策，并纳入经

济和社会维度，政策制定者将会更容易制定相应的政策工具，因为紧凑城市政策

可以补充甚至取代现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工具。总之，应当鼓励政策制定者和专

从中可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可建设用地在减少，虽然事实是大量需求可能

得到满足。因此，政府确保开发单位最大限度地开发他们获得的建设容量。

资料来源： Fouchier， V.（2011）， “Density implications regar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to the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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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将紧凑城市视为一个多目标的政策途径。

当前的政策实践如何与补充战略整合 ?

研究发现，为了应对紧凑城市政策潜在的不利影响，一些案例地区在紧凑城

市政策体系中引入了能够降低不利影响的补充性政策措施。突出的例子包括波特

兰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该项目旨在恢复城市水文循环系统和解决城市热岛效应，

以及温哥华的“生态密度（EcoDensity）”计划，该计划将高密度开发与可支付性

住房供应相结合。

然而，到目前为止，上述实践仍限于有限的范围；这些问题往往被视为一般

性问题并单独处理。例如，许多城市通过征收停车税费来维护城市地区的公共停

车设施。虽然一些城市也利用征收停车税费来减少城市中心不必要的私家车使用，

但极少数城市把它作为紧凑城市政策的一部分。同样，虽然拥堵税费作为城市政

策工具的讨论越来越多，但它们往往只是被视为一种减轻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的

手段。当这些政策工具和密集化开发、公共交通政策结合时，各种政策可以相互

补充，比单独设计和实施某项政策更有效。

4.5  结论

总体来说，比较评估凸显了需要从三个重要方面继续完善紧凑城市政策。首

先，研究显示，目前的政策实践尚未能适当考虑某些地方背景因素，如人口规模

的差异、城市增长趋势（快速上升或正在下降）、产业结构、景观和文化。这说明，

政策制定者应当致力于解决当地发展背景和政策应对之间的“缺失环节”。第二，

采用多元化的政策工具是一种有效且必要的多维政策框架。例如，从绿色增长的

角度看，应鼓励使用市场工具或价格机制，并与其他政策工具相协调，从而促进

环境、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共同实现。这种方法对绿色增长的意义尤其重要。第三，

分析结果说明，构建平衡的政策体系对解决潜在的不利影响很重要。

此外，基于当地情况，上述实践也显示需要研究如何调整紧凑城市政策，以

适应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都市区。虽然发展中国家在本次研究的范围之外，但

如果调整得当，紧凑城市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可能形成完善、合理的模型。当然，

这些问题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关注。

最后，OECD 国家紧凑城市调查和案例研究代表了 OECD 收集成员国政策实

践的第一次尝试，未来类似的研究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好地认识他们的城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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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获取和使用相关信息，以改进政策设计和实施。

注释

1 政策包括法律、政策文件（指示、规划、指导意见等）、补贴、税收激励和惩罚、奖

励计划等。
2 相比于城市外部用于分割城市和乡村地区的绿带，城市内部用于创造开放空间的绿

带应该被视为一种开放空间的工具，而非一项城市发展容纳的政策工具。
3 本案例研究的后文均用墨尔本统计区指代墨尔本都市区。
4 但是，2010 年的增长边界扩展也包括了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土地和抵押土地，能

够用于城市开发的土地供给约有 26000 公顷。如果这 26000 公顷土地都用于 2010 年的城市

扩张，那么八年内城市增长边界内的土地就会增长 21％。
5 本案例研究的后文均用大温哥华地区（Metro Vancouver）代表温哥华都市区。
6 关于可支付住房的供给，除大温哥华地区政府对此负有责任外，都市区的每个城市

也要独立承担其职责。
7 转售价格（resale price）基于通过 MLS® 由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REA）记录的销售

活动。
8 这可能是文化观念的作用，但这并不是温哥华市的事实：温哥华市住房产权的数据

显示，该市 52％的住房是租赁住房，48％是自有住房。
9 例如，1994 年萨里市经投票拒绝了《宜居区域战略规划》（LRSP）草案提出的高密

度居住方案。
10 企业减排目标是 2010 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 1995 年的基准水平降低 20％。社区减

排目标是在社区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到 2010 年比预期水平减少 6％。
11 此后，本案例研究中用法兰西岛大区（Île-de-France）代表巴黎都市区。更多关于法

兰西岛大区的信息参见：www.iau idf.fr。
12 围绕巴黎有三条环路：périphérique、A86 和 A104 (Francilien)。Périphérique 是最内的

环路，基本围绕巴黎市的边界。
13 值得注意的是，2001 年个人出行（娱乐、购物等）的数量首次超过了“必需”出行

（通勤等）。在 Grande Couronne（外环），居民与巴黎联系的出行少于 8％；居住区内部的出

行逐渐增多。
14 经公众讨论之后，2011 年中央政府与地区之间达成协议，将两个项目组合起来，总

成本达 320 亿欧元。
15 此后，本案例研究中用富山县代表富山都市区。
16 根据 1996 年富山市公共交通的居民调查，对于每小时两班的公车服务频率，居民

满意率超过 50％。
17 此后，本案例研究用上述的四个县代表波特兰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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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华盛顿州的温哥华是美国的一个城市，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同名。
19 www.oregonlive.com/portland/index.ssf/2011/07/portlands_1483_million_eastsid.html。
20 波特兰区域自行车总体规划由波特兰居民和城市工作人员建立，旨在把波特兰建设

成为一个自行车友好的城市。1996 年由波特兰城市议会通过。
21 实际上，大都市区与其郊区面临相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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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基于第 4 章对当前紧凑城市政策的调查结果和

评估，本章为 OECD 国家提供建设紧凑城市的五大

核心战略：（1）制定明确的紧凑城市目标；（2）鼓

励密集而邻近的城市开发模式；（3）改造现有建成

区；（4）提升多样性和生活质量；（5）最小化负面

效应。这五个方面战略之下包括 20 个子战略。

紧凑城市的核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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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导言

正如第 4 章的调查与案例研究所示，由于地域环境的差别，不可能存在一个

单独而全面的紧凑城市战略模型能够适用于所有城市和都市区。政策制定者面临

的挑战是为一个特定的都市区制定具体的、适于当地情况的最佳政策体系。政策

体系中应当包含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以更好地应对包括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在内

的多重目标。此外，紧凑城市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必须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

从而尽量避免潜在的负面效应。

OECD 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基于第 4 章对目前紧凑城市

政策的调查和评估，本章和下一章将提出若干核心战略以供 OECD 国家分享。这

五大核心战略包括：（1） 制定明确的紧凑城市目标；（2）鼓励密集而邻近的城市开

发模式；（3）改造现有建成区；（4）提升多样性和生活质量；（5）最小化负面效应。

在这五大核心战略的框架下，还提出了 20 项可供选择的子战略（图 5-1）。这些

核心战略与子战略以及若干最佳实践是从 OECD 国家紧凑城市调查和案例研究中

识别与提炼出来的。

图 5-1 紧凑城市的关键政策战略和子战略

(1) 制定明确的紧凑

城市目标
·建立一个包括紧凑城市在内的全国性城市发展政策框架

·鼓励都市区层面的战略规划

·提高规制性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在绿地区域推行紧凑城市开发
·对新开发项目设定最低密度要求
·建立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
·加强城市—乡村的联系

·促进棕地开发
·使工业政策与紧凑城市政策相协调
·已有居住区的更新
·推动建成区的公共交通导向开发
·鼓励现有城市资产的“集约化”

·促进土地混合利用
·提高居民和本地服务及就业的匹配程度
·鼓励公共空间的重点投资以培育“地方感”
·提倡步行和自行车环境

·应对交通拥堵
·鼓励可支付住房供应
·提倡高质量的城市设计以降低“感知”密度
·鼓励建成区的绿色发展

(2) 鼓励密集而邻近

的城市开发模式

(3) 改造现有建成区

(4) 提升多样性和

生活质量

(5) 最小化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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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制定明确的紧凑城市目标

第一项关键战略涉及紧凑城市的愿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指引的长期战略规

划可以表明公共部门的承诺，并激励私营部门在这一愿景下进行投资。

建立一个包括紧凑城市要素的全国性城市发展政策框架

OECD 国家紧凑城市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的城市发展政

策框架，并在其中包含了紧凑城市的元素（见第 4 章）。这一趋势应进一步加快。

全国性城市政策框架可以基于该国具体情况，采取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划文

件到非正式的指导性意见在内的各种形式。其核心价值是向开发商、市民和地方

政府发出信号：国家的城市政策正在鼓励向建设紧凑城市转型。在近期诸多政策

实践中，日本的《2010 年低碳城市发展指导纲要》就是鼓励地方政府努力推进低

碳城市发展的一个非约束性政策文件（专栏 5-1）。

专栏 5-1　《日本低碳城市发展指导纲要》

日本的土地、基础设施、交通与旅游部于 2010 年 8 月制定了《低碳城市

建设指引》，以从城市发展角度应对全球环境问题。这一指导性文件鼓励以下

政策：

• 重新调整城市结构，通过控制城市蔓延，加强土地利用规制措施与公

共交通投资的结合，以使城市设施更加集中； 

• 鼓励各区楼宇重建，高效利用能源及利用未使用的和可再生的能源； 

• 提倡吸收温室气体的绿地保护及城市绿化。

这一指导性文件的目的是使地方当局能够结合与上述三项政策相关的措

施，从而有效降低城市整体碳排放水平。

资料来源： Japanese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2010）， “The 
Guideline for Building Low Carbon Cities”， MLIT， Tokyo。

鼓励编制都市区尺度的战略规划

国家、区域和地方的决策者应考虑的一项关键战略是编制明确包含紧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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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都市区规划。编制的过程中需要提出清晰的、基于当地实际情况的紧凑城

市概念，综合性政策思路和多样化政策工具，以及对于具体政策工具的解释与应

用导则。例如，都市区规划应该涵盖以下内容：新建设区的区位及其密度；城市

开发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联系；居住、当地服务与就业之间的匹配；以及达成上述

紧凑城市结果的具体政策工具。此外，由于都市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规划

中应同时具有长期和短期目标。

新的巴黎地区总体规划（SDRIF）就提出了明确的紧凑城市目标，以及最低

密度目标等各种不同的政策工具（第 4 章）。墨尔本在都市区战略（Melbourne @ 

5 Million）指定了增长区域，以促使绿地地区的居住开发更加集中，同时建立了

增长区域管理局（Growth Area Authority）这一政府机构，以协助增长区域进行开

发和规划（第 4 章）。蒙特利尔的总体规划同样是一个具有清晰紧凑城市目标的

都市区综合发展战略。斯德哥尔摩的综合规划重点在市域，但设立了明确的内城

发展优先战略，并以“建设一个内向发展的城市”（building a city inward）作为其

城市发展理念。

尤为重要的是，都市区战略规划应当涵盖整个大都市功能区。规划将促进

紧凑城市的总体设想得到大都市区的所有成员（包括当地选民和私人投资者）的

认同。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和各级政府的协调合作对于在都市区范围内形成对

紧凑城市目标及最佳战略的共识来说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巴黎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包括近 1300 个地方政府在内的当地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到总体规划的编制中。

法兰西岛地区政府和法国中央政府之间的谈判过程为达成这种协作提供了重要的

经验教训（第 4 章）。

5.3  鼓励密集而邻近的城市开发

紧凑城市的第二项核心战略主要针对城市边缘的绿地开发。由于已有城市空

间结构的调整是漫长的，紧凑城市政策对新开发建设的影响控制是最有效的。鉴

于绝大多数新的开发活动（尤其在快速增长的都市区）是在城市边缘的城乡交接

地区和绿地地带，因此在这些地区推行紧凑城市战略非常重要。一般而言，管制

的目标是确保高密度和高邻近性的开发活动，以避免低密度、马赛克和蛙跳式的

城市开发活动。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和实施，紧凑城市战略能够优化城市边缘的

土地利用，从而保护农业土地和自然地带，并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机遇。下面的

子战略主要来自个案研究，可以作为实例为其他大都市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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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规制性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虽然城市增长边界和绿带经常被用于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中（4.2 节），但这

些规制性政策工具在防止城市蔓延上的有效性是有争议的。一方面，瑞士的一项

研究表明，城市增长边界能够将多数开发限制在建设区内，并促进建筑密度的提

高（Gennaio et al，2009）。另一方面，伦敦和首尔实施多年的绿带政策却被证实

未能阻止蔓延反而使其加剧。事实上，由于强劲的发展压力，使得新的城市建设

不得不 “跳出绿地”而形成了蛙跳式发展；这造成了长通勤距离，其结果是违背

了原有政策目标（Cheshire and Sheppard， 2005）。上述政策工具对于住房可支付

性及经济增长的潜在负面影响也存在争议（2.3 节）。

为了更好地理解有关挑战，应当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不应错误理解

这些规制性工具的目的：应该将私人开发引向适当地点，但不是限制增长的机会。

从既往许多失效的绿带政策来看，往往正是由于没有注意这一点，而导致郊区的

蛙跳式发展。第二，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必须与鼓励建成区内开发活动的政策工

具相结合。例如，如果要采用严格的城市增长边界，那么保证边界内有足够空间

以容纳增长就非常重要。对于界限内有多少发展的空间以及未来城市需要多少土

地扩张以适应增长，应该进行充分的专业分析判断。第三，规制性工具的有效性

取决于政策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土地利用规制是具有长远视角的有力工

具，因此应该以稳定的和可预见的方式引导发展。但是，当城市发展的宏观背景

发生变化，例如难以预见的城市增长（或衰落）发生时，土地利用管制在一定程

度上的灵活性也是必要的。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乡村／农业用地一旦转变为

城市用地，就难以重新转换为农业用地；因此，将一块土地转为城市土地利用应

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慎重考虑。

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是对城市增长压力与可供开发的空间进行正式的、制度化

的长期监测。波特兰的可建设土地清单（Buildable Land Inventory）通过对城市扩

张必要性的慎重权衡，保证了对城市增长边界的定期修订。州立法要求波特兰大

都市区每五年复查城市增长边界的容纳力以保证 20 年的土地供应，而都市区已

经制定了详细复杂的土地监测流程，来清查闲置土地和跟踪闲置土地的填充式开

发率（refill rate）。最近一次评估过程通过对建成区内 29% 的居住用地、45% 的

工业用地和 52% 商业用地进行再利用，外加城市增长边界的适度扩张（2 万亩），

确保波特兰大都市区未来 20 年的开发容量（2002 ～ 2022 年）（专栏 5-2）。同样，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对墨尔本大都市区内住宅和工业土地的供应和需求进行持续

分析和定期报告，并通过城市开发计划进行年度汇报（专栏 5-3）。



198

紧凑城市： OECD 国家实践经验的比较与评估

专栏 5-2 波特兰的可建设土地清单

建立可建设土地清单 （Buildable Land Inventory，BLI） 有助于在整个大都

市区进行土地需求预测，并评估对波特兰城市发展的意义。例如，土地利用

区划和规制是否考虑了发展的需要并能够适应家庭和就业机会的增长？为回

答这一问题，波特兰市用自己的计算机模型来预测“开发潜力”（development 

capacity）。开发潜力被定义为假定近期市场趋势得以延续，城市在现行法规下

可以容纳的新增住宅或工作数量。

确定开发潜力共五个步骤。第一步，预测可供城市开发和再开发的土地

总面积，包括：城市里空置地块 / 土地面积的清单 （a），以及选择其他开发不足、

可进行再开发的地块 （b）；第二步：从第一步的结果中减去限制开发的土地 （c），

得到 [（a + b） – c]。限制开发的土地包括：缺乏城市基础设施的地块（例如没

有下水道的地块）， 也包括自然或管理上限制开发的地块（例如环境敏感地区，

古迹、洪涝灾害区等）；第三步，考察市场因素、过去的开发趋势以及短期内

的预期基础设施改善情况。在这一步，对一些地区的开发潜力估计可能因某些

因素而向上或向下调整 （d）；第四步，结合步骤一到步骤四的结果，形成“默

认情景”并且预测城市中可供开发和再开发的土地净面积 [（a + b） – c] d。这

一预测结果是对可容纳新增住宅数的估计。默认情景只基于现有政策和开发补

贴的估计；第五步则是建立基于期望结果（即波特兰规划目标与任务）的其他

情景。每一步的分析都必须作出一定的假设。在分析中进行假设时的基本思路

是尽可能确保透明，且相对保守。最后， 城市将基于政策的可行性来设计“首

选方案”。

资料来源：City of Portland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2011）， “Buildable Lands 
Inventory： summary of residential capacity”， City of Portland， Portland， www.portlandonline.
com/portlandplan/index.cfm?a=350182&c=54647， accessed 2 January 2012。

都市区预测

（2009 年）

都市区预测

（2011 年底）

1. 区划与土地清单

3. 根据市场和基

础设施规划调整

背景报告

（事实）

波特兰规划目标与任务

首选方案

（2011 年秋）

4. 默认情景

(2011 年秋 )
5. 其他情景

(2012 年 )

2. 约束

可建设用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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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3 监测评估墨尔本建成区的变化

自 2002 年以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每年编制城市开发计划（UDP）

报告，为墨尔本都市区内居住和工业用地的可用量和供给量提供指导意见。

UDP 的年度监测和报告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大规模地块的可用量与开发状况的

最新信息，包括大型地块的供应及战略性再开发地块等信息。

为补充目前的 UDP 监测和报告，维多利亚州政府已着手进行小规模地块

上住房开发的数据收集工作。这一新的住房开发数据库将反映出 2004 ～ 2009

年间地块分割及合并的变化、土地利用的变化，以及拆迁和新建住房等信息。

这一工作计划进一步收集接下来四年的数据。

政府还任命了一个由 SGS 经济与规划公司领导的联合机构，评估墨尔本

都市区容纳未来住房开发的潜力，这将为影响建成区内新建住房的机会和约束

提供全面的了解。该联合机构将与当地政府合作，确定基准容量、评估对新住

房的潜在供需关系，以及满足未来住房需求的潜力。详细的住房数据将提供墨

尔本过去五年详细的住房开发信息，并被用于住房容纳潜力的评估。报告将在

2011 年底提交给议会和其他机构。2010 年 4 月，政府宣布拨款 150 万澳元帮

助墨尔本都市区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住房选择，未来随着政策实施的推进，地方

政府将获得更多的支持。

资料来源： State of Victoria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1）， “Housing capacity”， DPCD， Melbourne， Australia， www.dpcd.vic.gov.au/
planning/plansandpolicies/housing/housing-growth， accessed 28 November 2011； 
State of Victoria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09）， 

“Urban Development Program”， DPCD， Melbourne， Australia， www.dpcd.vic.gov.
au/planning/plansandpolicies/urban-development-program， accessed 28 November 
2011； State of Victoria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08）， 

“Housing development data”， DPCD， Malbourne， Australia， www.dpcd.vic.gov.
au/planning/plansandpolicies/housing/housing-development-data， accessed 28 
November 2011。

此外，规制性工具可以与价格机制相结合，因为价格机制有利于不同政策目

标的灵活协调。事实上，监管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例如，

采取税收以阻止过度使用汽车是对容纳式城市发展政策的补充。这将允许居民基

于市场机制进行决策，并能避免郊区发展。这种税收还可以用来支持其他紧凑城

市政策工具的实施。此外，对公共交通使用者有利的收费政策可以有效地将集约

化政策和对公共交通系统的投资转化为小汽车使用率的实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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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地区域推行紧凑城市发展

对大多数 OECD 国家的都市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地区来说，绿地的

开发仍是必要的。因此，在绿地开发中推行紧凑城市政策至关重要。有序的城市

扩张与紧凑城市的概念并不矛盾，并可以与已有建成区致密化的过程相互结合。

在促进紧凑城市发展（亦称为可持续社区和 / 或生态社区）的诸多努力中（4.2 节），

法国政府的生态社区计划（EcoQuartier Programme）是一个可用于绿地及棕地开

发的有益范例（专栏 5-4）。城市形态的特点可被总结为：高密度、公交通达性、

高质量的城市设计、区域供热 / 冷却系统优化及其他碳减排技术的应用。这种类

型的新开发项目通常密度高于现有社区，有助于致密化。精心设计的紧凑型开发

项目也可以用来展示紧凑城市形态。然而，选择紧凑型开发项目的区位时必须特

别注意，以免加剧城市扩张。例如，韩国仁川的松岛新城本身是按照低碳紧凑型

社区的标准建设的（专栏 5-5），但同时应对这样一个大规模城市开发项目在大都

市区尺度上如何影响整体的“紧凑度”进行评估。

专栏 5-4 巴黎的生态社区： 圣但尼河地区生态岛

生态社区（éco-quartier） 是一个通过可持续资源管理（能源、水、垃圾）、

紧凑与混合型土地开发以及可持续交通系统（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等实

现对环境影响最小化目标的社区。在法国，这一概念作为政府的可持续城市规

划（Plan ville durable）的一部分而被提出来的，并在格勒那勒环境法中被确立。

圣但尼区生态岛（éco quartier fluvial de l’Île-Saint-Denis）是一个正在开

发中的滨河生态社区，坐落在巴黎北部塞纳河中的占地 100 公顷的圣但尼岛上。

这个 22 公顷的地块位于以前的工业区，遍布废弃的百货公司仓库和轻工业厂

房。开发规划包括一个住宅组团（包括 1000 套住宅，30% 作为公共住房和学

生宿舍）、商业和办公空间（包括社区零售店、餐饮和办公）、休闲和文化活动

空间（包括酒店、艺术中心）、社会服务设施（包括医疗服务中心、幼儿园、小学）

以及开放的公共空间（约 7 万 m2 的公园、广场和沿江码头）。

作为一个生态社区，这一新开发项目必须遵守京都议定书且满足法国格

勒那勒法的环境保护要求，包括考虑以下要素：社区必须提供能够满足区域住

房目标的节能住房；实现土地混合利用并限制土地消耗；保护生物多样性；促

进可持续的交通体系；创造就业机会。考虑到项目的物质环境限制（如相对小

的项目地块和明确的自然边界），紧凑开发既是一种必须，又体现出社会和生



201

第 5 章 紧凑城市的核心战略

态目标的考量（如社会和功能的混合，公共空间和自然设施的可达，以及可持

续的移动性）。项目设计者通过紧凑的空间组织以求实现上述多重目标，例如：

高密度（每公顷 80 个住宅单元）、建筑的竖向混合利用（底层商业空间加高层

的住宅单元）以及将私家车限制在周边地区使用以减少停车所需土地。此外，

整个地块内将建设完善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以提供向公共空间和交通节点（地

铁、电车、公共汽车）的通道。

这一开发项目完成后，预计城市中所有 7254 名居民的 1/5 将居住于此。

这是这一地区主要投资中的一项，将建设几个主要的居住、商业和休闲区，以

及新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电车线路的延伸）。这一项

目由平原公社集群（Plaine Commune Agglomeration）开发，由欧洲区域发展

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ERDF）、中央政府、地区政府以

及塞纳－圣但尼部提供资金支持。

资料来源 ： IAU-IdF （2011）， “Nouveaux quartiers urbains： les neuf premiers lauréats”， 
www.iledefrance.fr/lactualite/logement-ville/ville/nouveaux-quartiers-urbains-les-neuf-
premiers-laureats， accessed 24 November 2011； Le Moniteur （2011）， “Trois futurs éco-
quartiers de la Plaine de France présentés au Mipim”， www.lemoniteur.fr/133-amenagement/
article/actualite/602413-trois-futurs-eco-quartiers-de-la-plaine-de-france-presentes-au-
mipim， accessed 24 November 2011； Plaine Commune （2011）， “Un éco-quartier fluvial à 
l’ǐle-Saint-Denis”， www.plainecommune.fr/page/p-449/art_id-， accessed 24 November 
2011； Plaine Commune Development （2011）， “Zac Bi Site de l’eco-quartier Fluvial - l’ǐle 
Saint-Denis”， www.semplaine.fr/realisation/zac-bi-site-de-l-eco-quartier-fluvial-l-ile-
saint-denis， accessed 22 November 2011。

专栏 5-5 韩国仁川松岛新城

松岛新城是一座低碳城市，建于仁川自由经济区（Free Economic Zones， 

FEZ）内一座人工岛上，距首尔大约 60km。松岛新城的建设旨在吸引企业及

外商投资，以形成东北亚的一个新贸易枢纽。这座生态城市的规划始于 2000

年，目标是其碳排放量仅为类似规模城市的 1/3。规划到 2020 年，新城将容纳

25 万居民，并将配有居住综合体，一所大学及松岛国际商务区（IBD）。项目

开发商希望通过提供高品质的宾馆、学校、科技基础设施及会展中心来吸引跨

国公司。项目预计成本为 350 亿美元。

生态的设计理念以及强大的技术支撑，使得松岛新城成为一座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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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开发项目设立最低密度要求

有若干原因使得绿地开发项目倾向于以低密度的方式进行。首先，许多购房

者偏好低密度开发，因为他们往往对高密度持负面印象而对环境质量有强烈的需

求。其次，从开发商角度看，当前 OECD 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不稳定也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低密度开发的意愿；开发商这样做尽管没有使用全部所允许的楼面面积，

但却往往能够实现房产的迅速销售。因此，最低密度要求是提高城市化空间利用

效率的有效工具：最低密度要求能够避免对自然生态用地的过度消耗，并使公共

交通更具可行性。事实上，最低密度要求应当与最高密度要求结合，后者主要是

避免过度建设带来拥堵、设施供给不足及开放空间损失等风险。

如何设定适当的最低密度标准是一项挑战。在伦敦，土地利用规划设定

了一个最低密度，但大多数标准设定过低而未能充分支撑紧凑密集开发。相

反，在巴黎大都市区的总体规划项目中，为城市未来扩张设定的最低密度是每

公顷 35 幢住宅，由于这一密度远远高于城市边缘地区已有开发项目的密度，而

难以获得社区的支持，特别是当地民众担心新的高密度开发会对他们的社区产

生负面影响。此外，最低密度要求不适用于那些市场力量促使开发商在任何时

候都会按所允许的最高密度进行建设的城市（例如中国香港）。同样需要谨记

的是不存在密度或所谓最佳密度的绝对标准。不同文化群体对密度的看法可能

有所不同。一项研究发现，在以色列，每公顷 290 幢（独立）住宅被认为是高

密度；而在荷兰，每公顷 100 幢（独立）住宅就被认为是高密度（Churchman， 

的先进科技城市。绿色建筑设计是这一项目的重要元素，包括屋顶绿化、被动

式太阳能利用设计以及大量符合LEED标准的建筑。LED照明也将被广泛运用。

新城将采取诸多措施来降低城市热岛效应，改进污水管理和雨水收集系统。韩

国设计师还计划利用他们在宽带投资上的比较优势，结合信息通信技术和清洁

技术，在城市中广泛应用基于计算机的技术，从而创造一个人工智能的环境，

并为客户提供可以通过适当界面来访问新的终端和服务。预期该项目所需的巨

大投资将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资料来源： Alussi， A.， R.C. Eccles， A.C. Edmondson and T. Zuzul （2011）， “Sustainable 
cities： oxymoron or the shape of the future?”， Working paper of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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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考虑到密度感知的差异，在实现致密化目标时应当考虑不同的政策和措

施（Rapoport， 1975）。

土地利用区划条例中对最小地块规模的规定可以是一项既满足消费者要求、

又满足紧凑城市政策需要的强大政策工具。采用这一工具的关键是监测城市开发

模式并将之反映在规划体系中。比如在美国的波特兰市，建于 2001 ～ 2006 年的

住宅的平均地块规模为 4000 ～ 4700 平方英尺，而 1997 ～ 2001 年间的平均地块

规模为 5700 平方英尺（Metro， 2009）。这种变化部分是因为市场因素的作用，如

更多家庭偏好小规模住宅而开发商响应了这种偏好。

建立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

正如第 2 章中所讨论的，紧凑城市政策导致不平衡的空间结果：大都市区的

一部分可能从一项政策中显著受益而另一部分可能利益受损。例如，虽然紧凑城

市能提高部分地区就业和服务的可达性而促进都市区整体的经济增长，但那些住

在城市边缘的人可能会失去经济发展的机会。特别是那些住在城市增长边界之外

的人，可能会觉得与边界内居民相比，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如何协调此类

利益冲突，对紧凑城市政策赢得更广泛的支持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建立解决上述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对土地利

用的规划决策应向土地所有者和私人开发商在内的多方利益群体进行咨询，以确

保一个多方共同参与、可问责而且透明的决策过程。一个明确指出未来发展模式

的长期空间愿景也至关重要，这让土地所有者和开发商对未来哪里可以进行开发

作出预期。最后，还应该建立一个可以解决土地利用纠纷的机制（不论是司法性

的还是准司法性的），以确保公平性并保护个人权利。

增强城市 —乡村的联系

在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用途的土地利用功能或乡村 / 农业用途的土地利用

之间存在竞争。城市和农村政策能够协调一致、并建立解决利益竞争的手段，对

有效实现紧凑城市的目标至关重要。

案例研究表明，紧凑城市政策的成功在于保护和提升乡村土地上的经济收益。

从理论上讲，当乡村 / 农业生产力高并产生高农业租金，城镇土地利用将会收缩；

相对地，当城镇土地利用更具有竞争力时，城市土地向乡村扩张（专栏 5-6）。这

意味着，除了保护乡村 / 农业土地不被用于城市开发的相关政策外，使乡村 / 农

业用地更具经济吸引力也有助于防止城市蔓延。在波特兰市和温哥华市就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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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了耕地和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并对实现紧凑城市目标作出了贡献（见第 4

章）。这表明，在紧凑城市的政策背景下，加强城乡联系是一个有效的战略。例如，

鼓励农民在城市中心附近生产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并建立一个本地食品的消费市场

（而不是纯粹依靠进口食品），将是增进城乡联系的一项有益策略。波特兰和温哥

华都充分认识并试图加强紧凑城市和农业产业之间的联系。温哥华的生态密度宪

章（EcoDensity Charter）就包含了都市农业的部分，以减少“食物里程”（消费者

得到食物所需要的距离）并加强本地粮食安全（City of Vancouver， 2008）。

专栏 5-6　什么决定土地利用： 农业租金与交通成本

经济理论指出土地利用取决于不同用地功能之间的竞争。图 1 和图 2 中，

横轴表示距中央商务区（CBD）的距离，纵轴表示城市中的一个地点作为不同

用途时所产生的租金。r 0、 r 1 和 r 2 为城市市场租金曲线，每条曲线都是负斜率，

表示距 CBD 越近租金越高。

在图 1 中，r A'、r A'' 代表农业地租曲线。它们是水平的，因为作为农业用地，

到 CBD 的距离不会改变农业生产的收入。当农业租金为 r A' 时，位于 CBD 到

X 0 之间的土地被用做城市用途，而比X 0 更远的土地则用做农业用途。这反映

了追求更高收入的行为选择。当农业租金由于农业技术创新等原因上升到 r A''
时，城市土地利用缩减至X 2（注意：农业租金增加限制了城市土地供给，造成

住房需求过剩，城市用地的租金曲线从 r 0 变为 r 1）。因此，生产力高的农业用

地比生产力低的农业土地更能够抵制城市扩张，反映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Brueckner and Fansler， 1983； Brueckner， 1987， 2000）。

rA” 

rA’

x1 x2 x0 距CBD的距离

距CBD的距离

0

x3 x00

r1

r0

r0r2

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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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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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x1 x2 x0 距CBD的距离

距CBD的距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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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r2

租金

rA’

租金

 

当运输成本（通勤成本）增加，任何距离的通勤都变得更加昂贵，空间

距离也相应地缩短（Brueckner， 1987）。尽管存在更多的复杂因素使得用图形

图 1 图 2

租金 租金

r A''

r A' r A'

0 0X1 X3

r1

r 0 r 0r 2

X2 X0 X0距 CBD 的距离 距 CBD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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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改造现有建成区

紧凑城市的第三大核心战略是改造现有建成区，使现有的城市空间能够容纳

更多的活动。从中央商务区到独栋住宅社区，所有的建成区都可以成为改造的目标。

促进棕地开发

虽然在许多城市，棕地地块通常位于城市中心附近并占据了建成区的相当

一部分，但事实上只有小部分的棕地被重建 1。因此，促进棕地的开发，对实

现紧凑城市的目标作用显著。同绿地的紧凑开发一样，精心设计的棕地开发项

目可以成为高质量城市设计与创新性绿色技术的样板，正如温哥华的东南佛斯

港湾社区（South East False Creek， Vancouver）所展示的那样。私人开发商往往

面临棕地重建和绿地开发之间的权衡取舍：前者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基础设

施，但需要更高的拆迁和清理成本；后者则需要新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从商业

角度看，绿地开发可能更有利于开发商，因为他们往往并不需要承担所需的全

部或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而往往要承担棕地重建所需的全部成本（OECD/

European Conference of Ministers of Transport， 2007）。对此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创

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一个方法是提供财政激励（例如补贴、税收减免）以鼓

励棕地开发并 / 或抑制绿地开发，使得棕地开发与绿地开发的成本相当。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末经济崩溃后，由于认识到主要大都市区对于全国经济复苏的重要

性，一系列政策项目被引入以支持城市更新，包括 2000 年《城市复兴法》（Urban 

Renaissance Law）所提出的放松管制和税收优惠措施（OECD， 2005）。许多方案

来说明上述情形并不像表现农业租金增加的情况那样简单，但图 2 描述了市场

租金曲线随着交通成本增加而顺时针旋转的情况。这里城市土地利用再一次缩

减至X 3。

资料来源： Brueckner， J.K. and D. Fansler （1983）， “The economics of urban sprawl： theory 
and evidence on the spatial sizes of ci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5（3）： 
479-482； Brueckner， J.K. （2000）， “Urban sprawl： diagnosis and remedie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3： 160； Brueckner， J.K. （1987）， “The structure of urban 
equilibria： a unified treatment of the Muth-Mills model”， in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2， E.S. Mills （ed.）， North Holland， pp. 82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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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内城的棕地和未充分利用的土地。这一政策连同当时土地价格下降的趋势，

共同刺激了日本的棕地重建步伐。美国则广泛采用分级物业税（split-rate property 

tax），对土地和其地上建筑物采用不同的税率，可以促进中心老城区内废弃建筑

物的更换和振兴。这项税收的作用是减少高强度开发地块（如公寓楼）的税收负

担而增加低强度开发地块（如停车场）的税收负担（Bengston et al.， 2004）。这种

税收的缺点可能是分别评估土地与建筑物时产生的交易成本以及导致城市外围地

区土地提前转变为城市用地的风险。

协调工业政策与紧凑城市政策

虽然棕地开发是推动紧凑城市建设的重要路径，我们仍必须注意采取措施

保护建成区内的重要工业用地。工业是一个大都市区的重要经济基础和主要就

业来源，而它们往往是土地密集型，需要消耗大量城市中心的土地。为控制经

济上的负外部性，制造业和居住用地通常相互分离。然而在强劲的增长压力下，

更多的住宅开发倾向于在制造业附近。而工业区内或附近的居住开发使得工业

运转更加困难，并可能导致工业搬迁到郊区，反过来又使更多空置棕地上的住

宅开发成为可能。对于赞成紧凑城市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土地利用的变化

似乎是积极的。然而，这种方案意味着工人需要更长的通勤距离。此外，如果

被迫搬离的工业无法找到适当的地点进行运营，它们可能会搬出该地区，从而

削弱地区的经济和就业基础。政策制定者需要仔细考虑紧凑城市政策与工业政

策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认识到居住和工业用地之间的潜在冲突，并已开始保

护工业用地不被转化为住宅开发。例如，加拿大温哥华的新区域增长战略（New 

Regional Growth Strategy）规定，温哥华都市区政府应当监测区域内工业用地的

供给和需求，以评估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满足区域经济的需要（Metro Vancouver， 

2011）2。该战略中，工业用地不仅位于温哥华郊区而且位于市中心。同样，位

于都市区中心的温哥华市通过了《温哥华市经济发展指导原则》 [a[，规定温哥华市

将预留足够的工业及商业用地（Vancou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

2006）。温哥华市的商界及社区领袖共同发表了一份报告，建议建立强有力的

土地利用政策来保护工业和商业用地，以防止它们被转为住宅开发（Vancou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2007）。报告指出，城市政府对于当前工业

[a[　Guiding�Principles�for�Economic�Development�in�the�City�of�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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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用地被转为住宅用途的可能性哪怕只是作出微小暗示，都往往足以使土地

价值膨胀到不利于工业或商业活动的水平，而只有通过坚定一贯的土地利用政策

才能化解这种投机压力。在波特兰市，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

已有居住区的更新——“建在我的后院”（BIMBY）

虽然棕地和绿地的开发是重要的，但这些区域仅占大都市建成区内的很小一

部分。更多情况下，许多 OECD 国家的大都市区都拥有大量的低密度居住型郊区，

这些社区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快速城市化时期建成的。这些郊区正在

老化，而对这些社区的更新则是巨大的挑战。“灰地”一词（greyfields）已被用于

形容“老化的、在物理上、技术上及环境上都已过时的郊区居住区，它们同时也

是经济上过时的，未能或未充分资本化的房地产资产” （Newton， 2010）。紧凑城

市政策也应针对这些灰地地区。

灰地郊区通常受区划和其他土地利用管制政策（如：最小地块面积、纯独栋

住宅分区、容积率限制、每英亩土地上住宅单位数的限制、高度限制等）的保护

而难以被改变。这限制了当地社区享受更好公共服务的机会。限制性分区措施应

被重新审视，同时需要更复杂的措施来提高灰地地区的密度。然而，许多郊区社

区的居民都非常热衷于保护他们小区的品质而不希望改变，特别是担心密度增

加会使社区的生活质量和房产价值下降。温哥华都市区政府采用的“通道房屋”

（Laneway Housing）[a[ 和其他相关举措可被看做应对这一挑战的“最佳实践”。这些

方案允许现有居住区内增加住宅套数，但会注重保护社区的环境品质（见第 4 章）。

英国也推出了类似方案。这种策略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首先，由于灰地地域可

能在一个区域中占大多数，渐进的密度增加或“温和”的致密化会有利于提高区

域的整体密度。第二，更新的社区可以获得更多的本地服务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

质量。例如，某些类型的集体交通方式（如拼车或公共交通）只有在一定密度下

是可行的。相对于过去流行的 NIMBY（not-in-my-backyard， 别在我的后院）理念，

这些有益的变化可以使 BIMBY（built-in-my-backyard， 建在我家后院）的新观念

获得广泛欢迎。

[a[　�译者注：温哥华市从 2009 年 7 月开始允许在已有独栋住宅地块增建“通道房屋”，一般是位于

通常的车库位置上建设的独立式住宅，面向车库通道但不占用住宅的后院开放空间。建设通道

房屋的地块仍需要保有至少一个停车位。通道房屋只能用于出租或者自己家庭使用，其目的

是应对温哥华多样化的租房需求（见第 4 章案例研究，或参见：http://vancouver.ca/commsvcs/

laneway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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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使现有居住区致密化的重要工具是加拿大温哥华使用的社区服务设施

贡献（CAC），开发商为他们的开发项目提供包括资金及图书馆、公园、托儿所、

社区中心等形式在内的服务设施贡献，以减轻高密度对周围社区的影响，从而帮

助解决高密度开发的潜在负面影响并满足周边社区的需求（见第 4 章）。

推动建成区的公交导向型开发

公交导向型开发（TOD）是政策互补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可以减少交通拥堵，

促进公共交通使用从而使致密化更加合理；同时，稳定或增长的乘客量确保公共

交通系统的健康运营。从紧凑城市的观点看，在已有建成区（灰地与棕地）尤其

应该提倡公交导向开发，而在郊区绿地推行公交导向开发则作用相对有限，因为

这虽然可以形成对汽车出行的有效替代，但城市扩张会导致对公交系统尚未覆盖

的土地产生额外需求，并最终导致汽车依赖的城市蔓延。例如，哥本哈根的“手

指计划”（Finger Plan）已被视为大都市区尺度上推行公交导向开发的成功案例，

但它并不能阻止城市蔓延。它成功地保持了城市“手指”之间的大绿楔，但由于

人口增长和经济活动向外扩展，这些手指已比计划中变得更长更“胖”（OECD， 

2009）。富山和波特兰的案例研究提供了现有建成区内实施公交导向开发的优秀范

例。富山更新了其现有的大众运输系统，并推出激励措施以鼓励在城市中心的公

交中转站附近进行住宅开发。因此，城市中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增加了，并且公

民从郊区逐步迁移到目标地区。波特兰的公交导向开发与有轨电车的结合刺激了

都市区中心的棕地重建。玻尔社区是波特兰新建成的高密度公交导向型社区，在

现有城区的电车沿线拥有 7200 套新住宅和 460 万平方英尺的商业空间（正如第 4

章所阐述的）。

公交导向开发的一项关键挑战是如何促使对高密度社区开发的私人投资和

对大众运输系统的公共投资相衔接，为此应当考虑一些激励措施以吸引更多居

民到车站附近的地区居住。例如，富山市为居民和开发商提供直接补贴。在美

国，愿意住在靠近公交中转节点的家庭可以获得区位效率贷款（Location Efficient 

Mortgages， LEM）。这种区位效率贷款考虑了居民住在高密度的、靠近公交的且

步行可达的社区能够节省资金，因此为城市购房者提供较大的按揭额度。然而，

采用这种政策应仔细权衡其优劣：其优点包括已有建成区的致密化和减少交通拥

堵，而不足之处则包括 LEM 贷款者较高的按揭还款金额。按揭还款额度的计算

基于家庭将减少汽车使用的假定，然而该计划并不限制汽车的拥有或使用（OECD，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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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结合其他工具以鼓励汽车使用者改变他们的出行行为并转而使用

更多的公共交通，公交导向型开发将更加有效。而如果公共运输增加的乘客仅来

自步行和骑自行车的通勤者而不是私家车使用者，则是没有效率的。因此，监测

这种行为的改变是很重要的。

鼓励现有城市资产的“集约化”利用

政策设计必须考虑到城市结构变化缓慢的事实。例如，在英国，新建筑占

全部存量的不到 1%，现有住宅的 2/3 到 2050 年仍会存在（UK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2006）。因此，紧凑城市政策不仅要考虑新的

城市开发（既新建筑），更要考虑现有的城市结构（即现有建筑存量）。更密集利

用已有建筑而没有新的建设可被称为“集约化”。

许多地方已开展多种尝试来促进对现有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更加密集的利

用。一个典型的手段是为空置房屋、办公室的改造和用途转换提供补贴。灵活运

用建成区的现有建筑存量是极其重要的，这可以避免空置，容纳更多的家庭和企

业而不需要开发更多土地。促进更密集的土地利用也很重要。例如德国弗赖堡通

过收费来促进对包括停车场等未充分利用土地的使用。

集约化的概念也可以延伸到公共交通系统。旧的货运铁路基础设施更新为客

运设施是一种可能性。富山就更新了一条已打算淘汰的私营铁路线。虽然更新需

要大量的公共投资，但其成本比同等规模的新投资少得多。其他例子包括：增加

多种交通工具的直接连接，如无缝换乘（东京、大阪）；统一收费系统（伦敦）；

大学生公交卡（温哥华）；为公共交通投资设立的特殊目的税（法国）；为公交乘

客提供预期到达时间的实时信号系统（斯图加特、巴黎）等。

5.5  提高多样性和生活质量

第四个方面的核心战略主要是针对城市中心，其中部分子战略也适用于现有

的其他建成区。这里的城市中心不仅包括大都市区的中央商务区（CBD），也包

括城市中更小尺度的片区中心和社区中心。有活力的城市中心可以帮助维持大都

市区的吸引力。城市中心通常包括办公、居住和商业功能，功能的多样性对一个

紧凑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具有重要作用。居民与当地服务和就业的不匹配（即：

多元化程度较低的市中心）可能导致城市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低效利用。同时，生

活质量是城市中心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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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土地混合利用——以形态而不是功能进行分区

北美的传统分区法规往往限制土地混合使用，其原本的目的是避免土地用途

不同产生的负外部性 3。这种传统分区制尽管在一些地方仍然有意义，但无法带

来多样性和当地服务与就业的步行可达性；因此，在许多现代城市中，只有传统

的城市中心具备这些宝贵的特点。从紧凑城市角度看，放松对土地利用功能分区

的管制并引入基于形态的分区，以及建立居住与商业相结合的混合用地功能区，

可以帮助振兴已经失去活力的城市中心。在墨尔本，城市通过建立“双重目的分区”

成功地为中央商务区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见 4.3 节）。然而，从现有实践来看，混

合用地功能区往往是传统土地利用分区之外的特例，仅仅应用于专门指定的地区，

因此其影响范围是有限的（Hirt， 2007）。特别是在传统的居住用地分区中，商业

和商务功能被排除在外，以尊重人们对安静生活环境的需求。将混合用地功能的

概念延伸到包括城市边缘在内的紧凑城市的所有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探

索确保宁静生活环境的新方法而不是禁止居住区内的商业和商务活动，例如通过

协议和 / 或法规限制夜间商业活动以避免噪声。

将能够创造“宜居性”的大学安置在混合土地利用的社区中也很重要。大

量的具有创造力的学生人口的集聚是促进创意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Florida， 

2003）。墨尔本在过去数十年中扩大了城市中心的教育机构数量，大多数情况下

将这些设施纳入城市街区而不是位于孤立的园区中。自 1993 ～ 2004 年，在市中

心上学或住在市中心的学生数量扩大了 62%，达到将近 82000 人（见 4.3 节）。墨

尔本的学生中很大比例是国际学生，对居住在公寓中的生活较为适应。

提高居民与本地服务及就业的匹配度

正如第 3 章所描述的，城市中心的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往往少于当地可提

供的服务。因此促进城市中心的住宅开发是确保更佳匹配的好方式。这还会带来

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有效利用，平衡了对城市设施的高峰需求（交通、电力等）

并减少了平均通勤距离。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确保郊区居住区的本地服务。这

在密度较低的建成区是尤其突出的挑战。波特兰的 20 分钟社区计划（20-minute 

neighborhood programme）旨在确保居民能够在 20 分钟出行范围内（步行、自行

车或公共交通）获得日常所需服务，并致力为那些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

鼓励公共空间的重点投资以树立“地方感”

城市中心的公园和公共绿地是紧凑城市的一项重要元素。当公共空间设计精



211

第 5 章 紧凑城市的核心战略

良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时，人们对于密度的感知是积极的。确保足够的开放空间

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个解决办法是与已有开放空间相连接。例如，

巴黎市的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计划（Projet d’aménagement et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PADD）4 都强调了促进绿色走廊发展（图 5-2）。巴黎市政府不仅投资

于公共公园和道路，同时也使用土地利用区划管制（例如绿色空间保护，Espace 

vert protégé）来保护私有绿地（Mairie de Paris， Agence d’écologie urbaine/Direction 

des espaces verts et de l’environnement，2011）。波特兰市正在将现有的公共空

间系统与周围环境更好地连接，从而为居民和就业者提供最好的设施。波特兰的

一份未来城市设计报告指出，通过一个全市性规划，将全部开放空间系统相连

接，会重构并改善波特兰的现有公共空间（City of Portland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2010）。另一种可能的措施是鼓励现有开放空间的更密集使用。在

波特兰，除公众可以在非学期时间使用公立学校的棒球场和其他娱乐设施，其中

许多设施由波特兰公园与娱乐设施管理机构和波特兰公立学校合作管理（City of 

Portland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2010b）。

资料来源：  Mairie de Paris， Agence d’écologie urbaine/Direction des espaces verts et de l’environnement （2011）， 

“Paris climate protection plan：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presentation at the seminar on Low Carbon 

Initiatives of Cities for GHG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16-17 May 2011， Bangkok

图 5-2 巴黎绿地空间规划地图：生态多样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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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公共空间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即使在高密度街区，有吸引力的街道景

观和对街道的更好利用也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巴黎市中心保留了极具吸引力的道

路、街道、广场和公园，以及高密度的 6 层或 7 层建筑，这些建筑的大部分是 19

世纪乔治 •尤金 •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所主持的巴黎

规划中留下的（Largentaye，2009 年）。波特兰正在讨论移除一些单行路段（one-street 

segments） 以恢复道路层次，从而为居民创造更加独特的社区，并增强零售和其他

商业活动的可见性 5。市中心清晰的街道层次有助于更好地组织居住社区和商业区。

街道和街道功能的区分——诸如设置步行 / 自行车优先设施、突出河流及其生态

环境，以及改善野生动物栖息地等——将使临近的土地利用和特殊地区的开发更

具针对性（City of Portland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2010b）。墨尔本

同样成功地利用街道创造了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如弗林德斯巷街道）。

在社区尺度上，公共户外空间可以作为缺乏私人庭院的补偿。它们相对于住

宅和道路的位置和形态很重要。在成功的例子中，公共空间不会进入私人空间但

是清晰可见，当它们与房屋和道路的距离不足时，居民的隐私感会受到影响。

在城市中心培养“地方感”是另一个重要战略。许多案例成功地创造了具有

吸引力和活力的城市中心，它们的共同特征与身份感相关联，注重城市与市民的

传统和身份认同。许多地区的城市中心都历史悠久，改造更新项目计划往往会挑

起激烈的争论。因此，通过公众参与以达成一致对城市中心更新来说非常重要，

这可让大多数市民满意，并能够欣赏和时常光顾市中心（专栏 5-7）。

专栏 5-7 案例都市区的公共空间投资

先锋法院广场 （波特兰）

先锋法院广场位于波特兰市中心地段，是一个每年举办超过 300 次活动

的公共空间。它是波特兰到访量最大的地点，每天超过 26000 人参观。1875 年，

先锋法院作为美国西部第二个联邦法院在此开放。1890 年，波特兰酒店在此

建成。1951 年，酒店被关闭并建成了两层的停车场。后来曾有计划提出在这

一地块建设 11 层的停车场。在一系列激烈的公开听证会之后这一提议被拒绝。

1972 年，波特兰的市中心规划提议将这一地段改造为一个开放空间。该计划

开启了冗长的政治谈判，最终结果是由城市政府购买下该地块并进行开发。

1984 年，先锋法院广场终于对公众开放。如今该广场与波特兰市达成管理协议，

并在各个层级的志愿者领导和社区支持下兴旺发展。广场的一个独特特征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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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波特兰人民的人名砖刻。71165 个刻着名字的砖永久摆放于广场，展示着波

特兰的社区感。其组织仍在邀请人们通过购买个人砖刻参加此活动，每个花费

100 美元。作为纪念，该组织会为购买者寄去一个由市长签名、可以装裱的刻

砖所有证，并会寄上一份刻砖地图以示其位置，砖刻的位置也可以在该组织的

网站上查询到。这是一个展示市民支持振兴市中心项目的好方法。

伍德沃德的重建（温哥华）

伍德沃德建筑综合体坐落在温哥华都市区西黑斯廷斯（West Hastings）的

第 100 号街区，包括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以及零售、商业空间和艺术机构，

设计上注重环境、社会和经济上的可持续性。这是振兴温哥华历史街区举措的

一部分。该街区拥有高达 6000 名学生、教师、居民、购物者、办公及其他工

作人员。长期以来，伍德沃德在全市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曾为社区内外的

许多居民提供食品、家庭用品和就业。2003 年 3 月，温哥华市从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购买了伍德沃德的建筑产权，并开始更新改造。此后，温哥华市开始吸

引社区和其他温哥华居民参与建筑重建的规划和设计，以保证环境、社会和经

济上的可持续性。

大广场 （富山）

富山的大广场是一个新的室内市民广场，位于城市中心，与轻轨衔接良好。

顶棚和玻璃墙通光而遮风，为这个白雪皑皑的城市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空间。它

建于 2007 年，由商会和中小企业结成的公私伙伴关系来负责运营管理（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城市中心的集中投资是最有效的紧凑城市战略之一，

而公私伙伴关系在获得公共投资的杠杆和吸引私人利益相关者投身于紧凑型城

市政策上作用重大。对于诸如学校和医院等公共设施集中投资也非常必要，这

样使得城市的整体吸引力得以保持，以防止城市人口下降造成严重的公共财政

困难。此外在人口下降的地区公共设施位置的战略性选择也非常重要，因为严

格的法规和税收惩罚措施可能会导致更快的空洞化。

资料来源：City of Portland； City of Vancouver； City of Toyama。

改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

在公共空间集中投资以改善步行和自行车的出行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案例

研究发现，波特兰市正作出全面努力来促进自行车使用并且成效显著（如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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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自行车政策在丹麦和荷兰等欧洲国家一直受到欢迎。比利时的新鲁汶市

很早就尝试在一个大学城推行建立无机动车步行区。法国巴黎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Velib）是一项推动自行车使用的策略，已经被许多大都市区采用。

5.6  最小化负面效应

最后，上述的所有策略应与其他工具相结合，从而尽可能减少可能会抵消预

期积极成果的负面效应（第 2.3 节）。换句话说，紧凑城市战略应伴随着控制不利

影响的战略。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战略是：抑制交通拥堵；鼓励可支付住房供应；促

进城市设计并在公共空间集中投资；以及鼓励绿色建筑。

应对交通拥堵

交通拥堵是最重要的潜在负面影响之一，因为它能削弱甚至抵消紧凑城市带

来的经济与环境效益。

可以对私家车收取不同形式的税 / 费来减少私家车使用。首先，停车税 / 费

是一种有效手段，因为高停车费用会抑制私家车使用。其次，汽油税是另一种有

力的政策工具。对墨尔本居民的研究表明，汽油价格是人们减少私家车使用的主

要原因，并导致很多人更频繁地使用公共交通、步行和骑自行车（Gaymer， 2010）

（图 5-3）6。此外，拥堵税 / 费是另一个选择，例如交通高峰期对交通网络拥堵路

段的使用者收税（OECD， 2010b）。

更激进的一种做法是通过税收抑制私家车保有量。普洛登（Plowden， 1983）

认为，“没有比减少汽车保有量更有效的方法来限制汽车带来的损害”。这正是中

国香港所应用的原则，那里的汽车购置税让人望而却步，这样确保了汽车保有量

不至于高到导致严重的空间不足。但一般来说，可能更好的办法是减少私家车不

必要的使用而不是减少在必要时使用私家车的机会，毕竟拥有私家车是与人们的

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

除了抑制私家车使用，还需要全面的战略鼓励交通方式由私家车向公共交通

转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便在高密度的建成区，私家车仍然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

因此，除非公共交通系统具有竞争优势，人们仍将继续使用私家车，而这将不可

避免地导致交通拥堵。公共交通和汽车使用的相对价格是一项影响因素：在许多

国家，公共交通的价格不断上升，而燃油价格直到最近仍保持相对稳定 7。显然，

这种趋势不会鼓励增加公共交通工具使用。一个基本的策略是增加公共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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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和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力，例如向公交通勤者提供津贴可以使公共交通更

具吸引力。然而，经济可行性是公共交通的一个巨大挑战。城市需要探索资助公

共交通系统的新途径，例如，拥堵税 / 费不仅可以用于道路基础设施的融资，也

可用于鼓励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政府可以利用这种收费产生的收入来扩大和改

善公共交通网络（专栏 5-8）。同样，政策制定者可以优先考虑减少交通拥堵的收益，

并扩大对公共交通运营商的支持。最后，应强调土地利用与公共交通规划相结合，

因为致密化的战略可以帮助降低公共交通运营成本。

资料来源：  Gaymer， S. （2010），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attitudes on shift towards sustainable modes”， 

Australasian Transport Research Forum 2010 Proceedings， 29 September-1 October， Canberra

图 5-3 减少汽车使用的主要原因

注：受访者是表示最近减少私家车使用的人

专栏 5-8　部分国家拥堵费和公共交通投资之间的联系

在伦敦， 大伦敦政府（GLA）于 2003 年 2 月引入拥堵费，覆盖伦敦中心

的部分地区，并于 2007 年 2 月将范围扩展到伦敦西部的部分地区。这一扩展

将覆盖的居民从 15 万人增加到 23 万人。这项收费的主要目标是减少拥堵以

及为伦敦的交通系统投资筹集资金。最初的收费是每天 5 英镑，后来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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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可支付住房供应

住房的可支付性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建成区的土地价格和租金上升，则

会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居住和生活的水平。城市政府需

要仔细考察土地和住房市场，以了解其机制并开展政策设计。首先，仅注重抑制

城市边缘蔓延的紧凑城市政策会加剧住房可支付性问题，因为限制土地供给会使

房地产价格上涨，从而提高房价和租金。因此，紧凑城市政策设计在提供大都市

每天 8 英镑。一个名为伦敦交通公司（Transport for London， TfL）的法人实体

负责这一收费系统的管理。根据估计，2006 年进入中央拥堵收费区的所有类

型车辆比收费前的 2002 年低了 16%。伦敦交通公司的报告还显示了区域空气

质量的改善。此外，伦敦交通公司（TfL）的 2006 ～ 2007 年度报告显示，该

财年的拥堵费收入为 2.524 亿英镑（相当于该机构年度收入的 8.5％）。超过一

半的收入花在该收费系统的经营成本上；扣除经营成本和其他费用后，净收入

为 8900 万英镑。法律要求，所有的净收入必须用于伦敦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

其中，伦敦运输（TfL）将 80% 的拥堵费收入投资于改善巴士网络，包括：引

入新的路线，延长现有线路，并增加了班次；其结果是伦敦中心的巴士使用增

加了。2008 年 10 月，大伦敦政府推出一个全新的收费结构标准，新的系统依

据汽车潜在的 CO2 排放量收费：某些车和皮卡车的收费是每天 25 英镑，而低

排放车是免费的。

斯德哥尔摩在 2006 年 1 ～ 7 月的 7 个月试行后，于 2007 年 8 月正式推

出一项永久的交通拥堵费。收费范围覆盖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试行结果显示市

中心的交通量减少和空气质量改善。中央政府将拥堵费作为税收并管理这一收

入，全部收入用于斯德哥尔摩地区和周围的新道路建设，包括建设一条新的主

要环路。在试行期间，所有收入都用在了斯德哥尔摩的公共交通投资。中央政

府还为交通管理机构提供补助金，以补偿由于引进拥堵费产生的额外费用（如

安装收费设施）。

在挪威，拥堵收费是基于主要的环路而不是地区。虽然最初旨在提高收

入以资助环路建设，它与交通拥堵费有相同的影响。收入也为改善公共交通和

环保项目提供资金。

资料来源： OECD （2010），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OECD Publishing， Paris，http：//
dx.doi.org/10.1787/978926409137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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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所需住房的同时，要使用更少的城市边缘土地和更多的城市中心或附近的土地，

而在已有建成区增加住房供给尤为重要。温哥华的二级套房和通道房屋计划是在

紧凑城市理念下解决住房可支付性问题的优秀范例（见 4.3 节）。政府还可以采取

财政措施来促进棕地开发并抑制长期持有未充分利用的土地。第二，即使在已有

城市土地上有足够的住房供给，如果没有足够的中等和低收入家庭住房，仍然会

出现可支付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在土地价格高的城市中心，开发商的定位往往

是高收入家庭而提供可支付住房的动力不足。因此，紧凑城市政策与住房政策的

横向协调必不可少。例如，制定住房政策时必须注意住房投资不会造成城市蔓延。

第三，住房可支付性应当用住房费用（如房价、租金）加上交通成本的总成本来

衡量（Inbakaran and Shin， 2010）。

提倡高质量的城市设计以降低“感知”密度

公共地段的高密度往往被视为积极的，因为这有利于提升空间活力和本地

特色，但高密度在居住区常被视为负面的（Mitrany， 2005）。许多人认为居住密

度会降低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 8，这构成了建设紧凑城市的一大障碍。

在寻求解决办法之前，首先应当理解产生这种负面看法的原因：是“感知”密

度而不是实际密度造成负面印象。事实上，感知密度与实际的客观密度并不完

全相关，在都柏林市内新开发的居民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街区设计形成的

空间形态对感知密度的影响比总体的密度数值更加重要。因此，应当注重通过

良好的城市设计，在客观密度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感知”密度。以色列的研究

发现，在客观密度相同的情况下，邻里组团的尺度较小并通过开放空间与其他

邻里相分离、或有一个起伏的地形时，感知密度较小（Mitrany， 2005）。英国的

研究发现，建筑的形式与分布会影响居民对密度的感知，尤其是如下特征：（1）

建筑之间的空间；（2）开放空间比例；（3） 建筑高度和布局（Raman， 2010）。佛

齐奥（Fouchier， 1997）的研究表明，对同一建筑用地的感知密度随植被量（树

木的数量和高度）而下降。第二，与前者密切相关的，提高高密度地区的社区

满意度非常重要。社区满意度会受到物质环境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

（Howley et al.， 2009）。垃圾、污染和绿化不足都会影响对环境的感知。相关的

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公共设施和开放空间、安全停车、高质量的商店和儿童设施。

社区满意的另一个要素是隐私，在社区尺度上，多余的噪声和俯瞰的建筑是家

中隐私受侵犯的主要来源（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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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 2 章所讨论的，高密度往往伴随较低的生活质量。例如，设计不佳

和／或地点选择不适当的塔楼建筑会让人对密度产生负面印象。然而高品质的

城市设计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Urban Task Force，1999）9。高品质设计对于

紧凑城市来说尤为重要，这可以缓解许多高密度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Howley 

et al.， 2009）。此外，从政策互补的角度来说，当引入最低密度要求的同时，最

好能提供设计指导以减轻对密度的负面感知。例如，在社区尺度上可以考虑以

下设计思路：

• 当人们在房子的某些空间（如休息室、卧室和浴室）能被看到或听到时，

他们会感到不舒服（Mulholland， 2003）。厨房和办公室对私密性的要求低一些。

在住宅外，私人户外空间内较高的可见性可以被接受，而公共户外空间内人们又

期望有适度的隐私。当对私密性较敏感的空间被敏感度较低的空间遮蔽时，空间

私密感则得到加强。一个成功的设计包括：隔离性良好的墙壁和对住宅的精心规

划设计相结合；卧室和休息室没有紧靠邻接房屋的共用墙；对声音不那么敏感的

空间（如走廊和厨房）被用做屏障等。

• 受访者能在自己家里听到邻居声音的频率受到与其最近的住宅距离以及

是否为独栋住宅的影响。一般而言，住宅之间保留能够容纳一个独栋住宅的距离

被认为可提供充足的噪声屏障。

• 户外空间和自然景观能够降低对密度的不良感受（Kearney， 2006）。一个

研究者考察了在不同住宅模式下，共享的自然空间及密度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实际密度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大。共享的

资料来源： IAU-IdF （2005）， “Appréhender la densité， formes urbaines et densités”， Note rapide n° 384， June

图 5-4 法国不同建筑类型的不同感知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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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空间，尤其是到达这些空间的机会更加重要。毋庸置疑的，视觉上接近森林、

绿化景观及一般自然元素与共享户外空间一样能够提高满意度。

• 私人庭院是私人和公共空间之间的中间空间，为居民提供自然景色而非

只看见其他住宅，使这一空间作为噪声和可见性的缓冲地带。

在大都市区的尺度上，高质量的城市设计同样可以缓解高密度的负面影响。

在温哥华虽然在大多数社区提倡高密度，但也重视山水景观并会制定城市设计导

则以避免高层建筑过于集中并遮挡视线。温哥华市还提倡尊重周边邻里空间特征

的城市设计思路，在东南佛斯港湾（2010 年冬季奥运会的奥运村地址）改造项目

中的实践体现了这一思路。由于这一地区低密度开发的一贯历史，温哥华市政府

在几个包括高层塔楼开发的城市设计方案选择中选择了中低高度建筑的方案；并

通过可以凸显东南佛斯港湾及周边工业区的历史角色、用途和活动的设计方案，

来维持整体的“公众识别度”（civic legibility）（图 5-5）。通过审慎的城市设计，

较低或中等高度的建筑可以达到与塔楼的同等开发量，而维护和促进社区特征最

终会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经济价值。改造项目还展示了包括实现了高能源效率的

污水加热系统在内的一些创新的绿色技术。

资料来源： City of Vancouver

图 5-5 温哥华市中心对面的东南佛斯港湾

虽然案例研究描述了类似的城市设计政策实践，但总体来讲，城市设计还没

有被理解为可持续发展整体愿景的一部分（European Union，2004）。正如加兰特

和图德 - 琼斯（Gallentand Tewdr-Jones， 2007）所强调的，希望土地集约利用的政

策制定者必须更有针对性地处理设计与密度之间的关系，并详细制定设计规范来

解决密度问题。此外，虽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有过许多邻里尺度的设计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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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指导方针，但这些方针大多是基于最佳密度、混合利用及地方设施的可达性，

而并没有关注空间布局对建筑环境感知的影响（Raman， 2010）。关键在于，高质

量城市设计的潜在效益应得到政策制定者更广泛的认可。最后，因为城市设计通

常被认为是主观的，我们还需要一个评估与推动高质量城市设计的制度框架。波

特兰的设计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鼓励建成区绿色发展

紧凑城市通过促进密集和邻近开发可以减少都市区尺度上的能源消耗（见 2.3

节）。然而，在高密度建成区的进一步开发可能会导致本地尺度上的问题。例如，

对已有电力网络的额外需求可能需要增加额外的投资来更新旧设施，其成本则可

能让人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紧凑城市政策不仅要考虑在大尺度上减少能源

消耗的潜在收益，而且要考虑本地能源需求增加的潜在不利影响。

许多研究考察了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性能和遏制电力需求的能源模型和技术，

并发现了显著的节能潜力。实际上，绿色建筑设计与技术如果同住户负责任的行

为相结合，可以减少高达 90% ～ 95% 的电力需求。建筑设计可以为节能贡献很

大份额：一个“绿色”建筑的形态和位置可以减少运行中高达 50% 的温室气体排

放。如此庞大的数字表明，绿色建筑的实践可以减少由紧凑城市政策所造成的本

地能源需求增加。许多城市和国家正将建筑规范与各种激励措施相结合来推动绿

色建筑设计。自 2010 年以来，温哥华市根据其生态密度计划（EcoDensity），要

求新开发项目的建筑设计达到 LEED10 金级或以上。此外，两英亩以上的地块需

要满足许多可持续措施（City of Vancouver，2008）。北温哥华市将市区更新与区

域供热系统相结合以实现更高的能源效率。此外，由于大部分能源需求来自于已

有存量建筑，高密度建成区的建筑改造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例如，纽约市最

近通过立法，要求所有超过 5 万平方英尺的建筑物（即纽约市几乎一半的建筑物）

每隔十年进行能源审查。据估计，纽约的绿色建筑计划每年将节省 7 亿美元成本

并减少 5％的温室气体排放（City of New York，2009）。对能源效率、集中供热、

热电联产、本地能源生产等的要求可以结合对楼面面积的补贴来推动实现。

正如第 2 章所讨论的，紧凑城市可能会加重城市热岛效应（UHI）。在解决这

一问题时有三点需要考虑。首先，由于植被减少和城市材料性能的改变导致城市

表面的变化。建筑环境对城市的温度升高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当地植被和自然表

面的移除以及吸热表面（如深色屋顶、人行道）增加的综合影响。随着城市的发

展，不可避免地会丧失由自然植被覆盖的地面，而产生更多由硬质铺装覆盖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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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道路和场地的表面；而这些材料由于低反照率、高热辐射和热容量 11，会大

量吸收阳光并重新辐射热量（OECD，2007）。第二，紧凑的城市形态，尤其是建

筑物间的间距和开放空间不足也可能会加重热岛效应，这是因为它们影响风的流

动和能量的吸收。虽然密集的建设可以帮助减少热散失 12，但建筑物相邻的外立

面却形成了一堵“墙”，阻碍了空气流通（Wong et al.，2009）。高层建筑林立在

道路两旁会形成“城市峡谷”，太阳能辐射被反射到附近的建筑外墙，导致辐射

被吸收而不是释放到大气中。窄而深的街道往往会滞留住空气污染物，尤其是在

行人所处的街道底部（Wong et al.，2009）。而城市街区中的空气流通不仅对于降

低温度是必要的，也能够有助于公众的健康和舒适。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措施有三种。这些措施还可以通过减少冷却建筑物

的能源需求从而减少 CO2 排放量，并在极端酷热条件下减少停电风险，以及减少

空气污染并带来健康方面的收益。

• 以城市森林和公园的形式增加植被覆盖。湖泊和河流等水面也可以扮演

重要的角色（Moriyama and Tanaka， 2009）。桑塔莫瑞斯（Santamouris， 2005）的

研究报告表明，树木可以通过蒸发和过滤危险污染物等方式，对降低城市温度提

供很大帮助。此外，树木可以为建筑抵挡阳光。分散的植被分布——而不是将植

被集中在少数几个地点是影响微气候的有效工具。当植被与其他设计技术（如

遮蔽或者水汽蒸发的表面）的作用结合，降温的结果将被放大（Santamouris， 

2005）。

• 可以使用反光材料和凉爽材料等减少城市表面对辐射的吸收。路面和屋

顶构成超过 60% 的城市表面，二者分别占城市表面的 40% 和 20% ～ 25%（Akbari 

et al.， 2009）。为冷却路面，可以在沥青（一种暖性材料）路面上用白色路面石（white 

chips）密封或者用一种叫做“白色罩面”（white topping）的轻混凝土封顶。在雅

典，在沥青路面上铺一层彩色薄层使平均气温降低了 5°C，在最大热强度下的降

温幅度高达 12°C（Stathopoulou et al.， 2009）。凉爽屋顶主要依靠增加屋顶的反射

率和屋顶植被等方式。屋顶反射增加能够改善空气质量并节省超过 20% 的空调成

本（Akbari et al.， 2009）。美国的一项研究估计，凉爽屋顶和凉爽路面能够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的潜力达到每年约 44 亿吨（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03）。

• 通过适当的城市空间结构（建筑和街道）促进城市中的空气流通，减轻

热岛效应并提高步行环境的质量。地形、太阳辐射、湿度、风、地面和城市形态

是影响城市通风的要素。与这些方面相关的建筑设计特点可以提高城市环境的通

透性。其中的基本要点是在街道的较低和较高水平面上尽量减少屏风效应，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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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流行风向和风速（Wong et al.， 2009； Ng， 2009）。水系的存在，如大海或

河流，也可以调节湿度。在干燥气候下，湿度是有益的，但在潮湿气候中则有问

题。此外，还可以通过鼓励冷空气扩散并将其引入居住空间的设计使冷却效果最

大化（Santamouris， 2005）。影响通风的设计原则与城市峡谷的几何形状有关，尤

其是建筑高度与街道宽度的比率（Wong et al.， 2009； Ng， 2009）。设计原则也涉

及建筑物的长度以及它们与其他城市街区之间的距离：适当的分离可以让空气传

递到邻近地区。

重要的是，在不同尺度上应当利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来应对热岛效应。首先，

在建筑物尺度上，法规、设计导则和各种财政措施可以鼓励采用更具环保性能的

材料。尽管大多数建筑规范和导则中包含一些建筑节能技术使用的规定（例如对

于室内外空气隔绝的规定），但似乎还没有普及使用清凉材料和清凉屋顶的激励

措施，而这些材料与设计能够带来微气候效益减少热岛效应（Akbari et al.， 2009； 

Bouyer， 2009）。缓解热岛效应的措施应当将重点更多地放到绿色建筑认证系统上。

例如，现有的 LEED 认证仅仅限于遮盖技术的使用以及地面和屋顶是否采用清凉

材料，但并不将建筑热岛效应缓解的效果作为认证的一项要求。更多的创新技术

应当被纳入建筑认证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第二，在邻里尺度上，需要一个绿色社

区的空间设计标准，包括提供合理的道路、人行道以及路径的形态、材料和尺寸，

以及建筑物的高度、街道的宽度和建筑物之间的距离等。这些标准可以整合在开

发导则、土地利用分区规定和区划管制条例中。应在人行道、停车场和广场提倡

凉爽路面，还应推广凉爽屋顶和屋顶绿化。中国香港的《可持续的城市生活空间

指引》文件就力求引导促进更好地空气流通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善行人环境，

以及提供更多的绿地。文件中包括了与街道和开放空间尺度相适应的建筑立面长

度与宽度的详细规定，并提出高于 60m 建筑应适当分离的特别规定（Wong et al.， 

2009）。最后，在城市尺度上，土地利用政策可以促进绿色空间，它们可以冷却

周围地区并促进城市中风的流动。德国弗赖堡、斯图加特和曼海姆市在区域规划

中纳入绿色空间网络规划，以创造“绿色走廊”：规划为开放空间设定了最低标

准，包括最低 500m 宽的“绿色走廊”和 250m 的“绿色间隔”（OECD， 2010a）。

斯图加特发布了《城市发展的气候手册——分区和规划的参考》（Offic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Stuttgart and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y，2004）。

联邦经济部（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y）希望帮助所有关注城市发展和规划的

人们对气候问题形成准确认识。手册中的城市气候地图提供了关于建议开发的信

息而不作为管制性工具。巴黎大区的总体规划加强了穿过中央集聚区的绿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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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2005 年 7 月，东京都政府制定了《城市热岛效应缓解措施指引》，以鼓励

私营企业和公众根据他们工作或居住的热环境发展缓解措施。该指引包括：（1）

热环境图；（2）特定地区的缓解措施建议；（3）特定建筑的缓解措施建议（CUHK， 

2009）。

5.7  结论

本章提出了紧凑城市建设的五大核心战略，涵盖了包括规制、财政、信息等

在内的不同类型政策工具。这些战略可适用于城市边缘区到城市中心的不同地理

位置。特别是，本章强调，紧凑城市的政策目标不应仅仅针对大都市区的某一部

分（如棕地和新郊区发展），还应包括已有建成区。

这五方面的核心战略是相互关联和互补的，需要协调和统一。至关重要的

是，必须采用一种全面的思路，并考虑大都市区的所有地理要素：例如，鼓励城

市边缘区进行密集而邻近性开发的战略需要与改造现有建成区、加强城市中心的

多样性和生活质量等战略实现相互的协调统一。在选择一套子战略以及特定的紧

凑城市政策工具时应当特别注意要尊重当地具体情况（正如第 4 章讨论的）。最后，

这些战略建议只有经过恰当实施才会产生理想的结果。谁来实施他们以及如何实

施同样需要慎重考虑。相关的公共治理问题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注释

1 美国环保局采用限制性定义并仅对商业地块进行的估计表明，美国有 45 万个棕地

地块。而英国官方估计仅在英格兰就有 660 km² 棕地地块（OECD/European Conference of 

Ministers of Transport，2007）。
2 区域增长战略还指出，各城市政府的作用是采用包括工业区政策在内的区域总体政

策意见，以支持和保护工业用地，并排除诸如大中型零售或住宅等不符合工业区功能的用

地性质（Metro Vancouver，2011）。
3 1926 年美国 Euclid V Ambler 判例使地方城市的土地区划合法化。
4 PADD 是地方发展规划的核心文件 (Plan Local d’Urbanisme, PLU)，也是官方的城市

规划文件，旨在通过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城市设计改善环境和巴黎人的日常生活。
5 在波特兰，网格式街道体系被认为缺乏清晰的层次。随着时间推移，为阻止通过市

中心的出行，林荫大道被淘汰而替换为配对的单向街道。单向网格系统的交通信号协调控

制车速并增加交通模式的灵活性。
6 在墨尔本，公共交通载客量在 2004~2008 年间显著增长，交通部（DOT）和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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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管理机构（Metlink）的市场研究追踪了居民在这段时间改变他们的行为的原因。
7 例如，在法国，占用开车总成本 40% 的汽油成本于 1959~1992 年间下降了 33%，而

使用公共交通的成本增加了 65%。
8 研究发现，对所有社会经济水平的居民而言，社区满意度都对生活质量发挥显著影

响（Fried, 1984; O’Brien and Ayida, 1991）。
9 虽然没有高品质设计的明确定义，但是当居民感受到高品质的居住环境时，他们将

从中受益。
10 能源与环境设计领导力指标体系（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是由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设计的打分系统，对开发项目、建筑或邻里的环境表现进

行评价。
11 反射率指表面反射的能量百分比。反射率越大，储藏的能量越少。城市材料一般

都是低反射率（Wong et al.，2009）。热辐射是指表面释放热量的能力。大多数建筑材料

具有高热辐射。热容量是储存热量的能力。大多数城市的建筑材料比农村的建筑材料的热

容量大。
12 单独的建筑具有更多暴露的表面，因此更容易损失热量，导致更高的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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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引用案例研究来讨论紧凑城市在都市区尺

度上的公共治理挑战。首先，本章将讨论城市之间

的横向协调，即如何在都市功能区尺度上进行政策

设计和方案实施。然后，考虑到紧凑城市政策的综合、

多部门特点，本章将探讨地方政府内部的协作问题；

随后，本章还将讨论大都市区不同级别政府的纵向

协调。此外，本章还盘点了在发展和实施紧凑城市

政策中促进公民参与的制度安排，以及紧凑城市政

策的公共财政问题，特别是为实现紧凑城市结果的

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财政安排。最后，本章对透明度、

绩效评价、问责和报告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紧凑城市公共治理的核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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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引言

如前所述，紧凑城市的理念是在都市功能区尺度上展开的。都市功能区内的

城市政府往往需要与其他城市政府、本地区的上级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和非政府

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获得权威、技术专长、社区支持和资金等支持，共同

界定并实现紧凑城市政策目标，并为市民提供高效且可支付的开发项目和公共服

务。政策的设计、规划和实施，以及以紧凑城市为目标的开发项目和服务供给都

要求建立一套多层次的公共治理安排。这就要求地方、区域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纵

向协调，以及地方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或该地区不同政府之间的、公共与私人部

门之间的，以及本地区居民之间的横向协调（OECD， 2010a）。

紧凑城市政策（密集而邻近的开发模式，由公交系统相连接的城市建成区，

以及当地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可达性）往往被视做地方政府的责任。然而，在许多

地区，中央或次国家级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影响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以及城市

有效落实紧凑城市政策的能力。诸如影响大都市区发展的财政框架（包括税收和

支出框架）往往由地方城市之外的各级政府来实施（如住房补贴、零利率住房贷款、

从基础设施到卫生和教育机构的财政转移支付等）。空间规划实施不只是地方政

府单方面的责任，而需要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协调。

因此，高效的治理结构是都市区有效实现紧凑城市目标所必要且必不可少

的制度基础。由于紧凑城市政策是多层次、多部门和综合性的，一个网络化的

治理安排是达成紧凑城市成果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此，治理工具的一个

主要目标是提供政策与财政手段，使大都市区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凝聚在

一个共同愿景下，共同促进都市区的长期繁荣和福祉。这一愿景通常表述为都

市区多部门综合战略的一部分，聚焦于未来 20 ～ 30 年规划期内要实现的紧凑

城市目标（见 5.2 节）。

通过有效的治理结构，紧凑城市战略的设计和实施能够反映大都市区所有关

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目标，实施相关措施来推动战略规划变为现实，并对规划

目标实现的进展情况进行监测。因此在高效的治理框架下，社区的各个利益相关

者能够承担各自在战略空间规划中的角色并为之负责，而社区则可以通过这一框

架来监测实现其目标的进展情况，并且在必要时确保该地区的参与者调整战略以

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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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紧凑城市的治理和融资挑战

单一大都市区中有限的城市横向合作

在实现紧凑城市目标的诸多都市区治理挑战中，最严峻的一项是都市区内行

政管辖区域的分割。案例研究揭示了不同的制度背景（表 6-1）。例如，巴黎大都

市区有 1281 个地方辖区，每个都选举自己的市长和市议会（Fouchier， 2009）。尽

管巴黎和温哥华都市区都设立了一个覆盖整个都市功能区的政府机构，但我们所

研究的其他都市区没有这样的机构存在。大都市区内部的行政分割不利于紧凑城

市政策的执行者参与到关于区域现状及各自地位的讨论与对话中。然而，行政边

界的形成往往有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进行修改，所以在都市区治理上必须

以其他方式来克服这一困境 1。

   案例研究地区的都市区治理 表 6-1

墨尔本 温哥华 巴黎 富山 波特兰

参与紧凑城市

政策的主要次

国家级政府

州 (维多利亚

州), 城市

州(不列颠哥伦

比亚), 温哥华都

市区，城市

地区  (法兰

西岛大区 ) , 

部门，镇

府(富山), 城市

州(俄勒冈州和

华盛顿州), 都

市区, 县, 市

大都市区的地

方城市数量
31个市

21个区内市和1

个区外市
1281个镇

8个镇(富山-高岗

城市规划区内)

26 个市 (25个

在俄勒冈和温

哥华、华盛顿)

大都市区尺度

的治理结构

没有都市区政

府 (由维多利

亚州主导都市

区规划)

温哥华都市区

政府 (多部门),

运联 (Translink

负责交通)

地区政府

（法兰西岛

大区）

没有都市区政府 

(由富山府主导都

市区规划)

没有覆盖两州

的都市区政府

参与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持续沟通，往往阻碍了都市区成为一个整体。许多都

市地区——从多伦多的大金马蹄区到芝加哥的三州都市区，在通勤和其他关键指

标上看是真正意义的都市功能区。然而地方城市的决策者在行为上很少以地区整

体为重。这导致都市区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周期性政治紧张，甚至造成次级区域之

间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导致都市区内部对稀缺资源的

不健康竞争——特别是在公共设施投资或私人部门的区位决策方面；这种竞争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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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推动公共服务成本的增加。它也可以导致在土地利用政策和基础设施规划和投

资等领域的协调机制缺失。如果各个地方城市领导不能（或不愿）与所在都市区

及其他城市保持协调一致，将会加剧区域内部的差异，特别是在公共交通及其他

体现紧凑城市成果的关键社会与人文服务等方面。

美国波特兰的案例研究揭示了这方面的挑战。波特兰都市功能区横跨两个

州。这为紧凑城市政策的落实带来了挑战。尽管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和华盛顿州

的温哥华市 a 的治理结构基本相似，他们在“增长管理”政策上有重要差异。此

外，波特兰都市区内分别处于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两个州之间，没有正式的政

府联系（详情请参阅第 4 章）。两个州不同的税收结构也产生了影响：俄勒冈州征

收收入所得税，但没有销售税；而华盛顿州征收销售税，但没有收入所得税。因此，

人们倾向于在华盛顿州居住和工作，却在俄勒冈州购物。没有任何管理条例或法

律机制来迫使河流两岸的双方来统筹规划，更不用说设立一个争端解决机制来解

决冲突。例如，哥伦比亚河的新桥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讨论中，但尚

未达成任何协议。[a]

政府内部过多的部门间条块分割状况（silos）[b[ 也阻碍了横向合作机制的形成。

都市功能区内部的政策制定和服务供给需要有效而持续的跨城市横向协作，而这

常常受到其他部门的命令与政策的影响。例如，城市规划师或交通官员理解可持

续交通的需要和愿望，希望为之做一些事情，却很可能是无法做到的。在大多数

情况下，这些部门可能没有授权、责任、权力或支持来做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决

定。也许最常见的问题是交通部门和土地利用规划者在职责上的分离（Kennedy 

et al.， 2005）。某一级政府的不同机构之间在政策设计或方案落实阶段缺乏一致性，

能够显著影响紧凑城市成果的有效落实。

不同级别政府间缺乏纵向协调

由于如前所述，对城市结构的改善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对于如何在漫长

的过程中有效将蔓延城市转变为紧凑城市，仍难以维持广泛的共识。有许多某届

城市政府采取的措施在选举换届后被放弃的例子。在许多情况下，某个紧凑城市

政策措施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担者并不一致，这加剧了政策的不稳定性。例如，城

[a[　这里的温哥华是指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温哥华市（译者注）。

[b[　�silos,�指竖井、筒仓，用于描述组织内部的各部门间条块分割、缺乏沟通和系统思维，从而影响

组织效率的情形，又译成“竖井效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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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增长边界的好处（例如保护自然资源和绿地）往往被都市区所有市民所广泛享

受，而与土地价值相关的成本则由那些恰好在增长边界之外的土地所有者，以及

开发商和私家车用户来承担。

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选举换届或政治利益和措施不匹配会对紧凑城市战略的

实施产生负面影响，而缺乏国家的部门性政策与都市区层面的多部门规划之间缺

乏纵向连贯性将使战略实施困境变得更糟。比如，当都市区的一项空间政策注重

紧凑城市结果时，一个国家层面的具体部门性政策则可能需要为交叉目的服务。

事实上，在研究的案例中，纵向协调也并非总是取得成功。例如在加拿大的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区域增长战略（RGS）是一个都市区及其城市关于对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目标和优先措施的协议。协议的目标是统筹住房、交通、基础设施

和经济发展，通过区域一级的合作将使单个市的政策行动更加有效。在省级立法

下，所有区域的地区规划、下属成员市的官方社区计划（OCP）和有关基础设施

的决定都必须与区域增长战略一致。每个城市都需要将区域增长战略（RGS）融

入到社区规划中，并阐明将如何通过政策和规定实现区域增长战略的目标。然而，

在大温哥华区，基于区域规划的城市间合作并不总是成功的。萨里市（the City of 

Surrey）在 1994 年投票否决了《宜居区域战略规划》（Liveable Regional Strategic 

Plan， LRSP）草案中提出的更高居住密度规定；兰利镇（Langley township）和列

治文市（The City of Richmond）也拒绝了区域规划的某些方面内容（Taylor and 

Burchfield， 2010）。幸得各方协调才最终促使这些城市支持了该规划。最近在

2011 年区域增长战略的规划过程中 2，许多个人和组织对于农业用地分区的提议

表达了关切及看法。区域增长战略的目标是创建紧凑的市区；支持可持续的经济；

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建立完整的社区；以及支持可持续的交通选择

（Metro Vancouver，2011）。然而在区域增长战略规划的草案中，几个位于省政府

规划为农业用地储备（ALR）内的地块被划在城市容纳边界（UCB）内作为一般

城市开发用途 3。因此，省农业土地委员会（ALC）正式声明，反对都市区的区

域增长战略。根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法律，即使区域增长战略指定了可开发的

土地，仍然必须接受省农业土地委员会的审查以取消农业用地储备的指定，省法

案优先于地方法则：如果省农业土地委员会认为某一地块必须保持农业用地储备

的性质，那么这一决定将压倒与之不一致的地方法则。这突出省和地方政府之间

在区域增长战略的早期规划阶段就开始协调的必要性。

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交通政策是另一个缺乏纵向连贯性的例子。在波

特兰，虽然州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公共交通和步行街区，但联邦和州



234

紧凑城市： OECD 国家实践经验的比较与评估

政府的交通资助方式却鼓励低密度、汽车导向的发展模式。几乎所有的联邦和各

州的燃油税所得款项都用于道路建设。1991 年的联邦立法允许各州更灵活地将联

邦燃油税的收入份额用于改善公交、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是

将这些灵活资金用于小汽车之外其他交通模式的少数几个州。但这些政策变化对

阻止这些地区的郊区低密度发展来得太晚了。即使在今天，俄勒冈州宪法仍将州

燃油税限定在用于道路建设。此外，对于独栋家庭住房的联邦补助也与紧凑城市

形态背道而驰。

对住房和紧凑城市政策来说，政策之间的协调也是一个问题。例如，促进自

有住房的政策往往增加郊区的低成本住房开发，而这可能导致城市蔓延。对可支

付住房的需求也鼓励在土地较便宜的郊区进行新开发，这也与紧凑城市政策背道

而驰。

市民的支持可能有限且难以长期持续

即使是精心设计的紧凑城市政策也可能遭遇居民的阻力。市民对于交通拥

堵、地方税收和住房价值的关注可能与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等大都市区的长期政

策议程相悖（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9）。土地利用管制政策承受了来

自土地所有者和开发商最为激烈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措施会造成不动产价

值的严重贬值。如何在当地选民之间达成共识，并维护这种共识，是一项真正的

挑战。

尽管土地混合利用开发项目的最初意图是好的，但不与潜在反对者进行咨询

和谈判将会使项目面临复杂化甚至是最终失败的巨大风险。例如，斯图加特 21

项目（Stuttgart 21）的目标是改造城市的老中央火车站，使其成为欧洲交通网络

的重要节点，并创造多功能、有活力的新内城空间（Stuttgart-Ulm Rail Project， 

official website[a[）。然而，斯图加特居民对老车站怀有强烈的眷恋之情，认为它是

20 世纪德国南部建筑最重要的范例之一，而且改造项目会对与之相邻的罗森斯坦

公园的树木造成伤害；他们也不相信项目的成本和可行性。尽管进行了初期的居

民协商，项目领导者并没有严肃地考虑反对者的考虑和要求，导致项目在十年后

仍然饱受争议，最终在区域和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该项目的未来仍悬而

未决，德国铁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威胁如果新的国家领导人试图破坏该计划，将

索赔约 15 亿欧元（DAPD，2011）。

[a[　�斯图加特乌尔姆铁路项目官方网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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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基础设施成本和不协调的财政安排

许多项目（包括公共交通投资，在城市中心的大型公共投资等）由于地方或

都市区缺乏财力而没有得到充分实施。创造性的筹资机制和财政工具可以解决不

同级别政府之间、同一都市区的不同地方城市之间的财政能力差距。一个日益流

行的倡议是与私人部门合作，通过建立公私伙伴关系（PPP 或 P3）来管理特别大

型或复杂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通过创造一种私人投资者愿意投资的环境来促进

私人投资，对于成功建立和管理公私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有许多政府给出的市场信号与紧凑城市目标不相一致的例子。例如，同一政

府既征收碳税，又补贴停车，人为压低绿地开发的价格，并补贴企业和住房所有

者产生碳排放的能源消费。这种财政信号的混杂无助于达成紧凑城市的目标，特

别是无助于延缓城市蔓延和使中央商务区（CBD）致密化和集约化。

产出与成果：如何衡量成功？

虽然衡量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的产出与直接影响比较容易——例如创造的建

筑工作岗位数量或建造的地铁公里数，衡量一项交通系统投资对大都市区温室气

体（GHG）排放或交通模式比例的影响就比较困难。此外，由于都市区的行政区

域界线很少与它的功能区相一致，界定都市区层面的数据以衡量紧凑城市结果就

成为一个重大挑战（正如第 3 章所示）。

由于衡量紧凑城市成果的相关数据的缺乏，利益相关方和公众难以清楚地了

解在区域愿景和战略规划中描述的紧凑城市目标已经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多大程度

的进展。这使得政客和政策制定者更难以和利益相关者、居民就紧凑城市的战略

性选择方面开展有意义的讨论。

6.3  改善紧凑城市政策结果的战略方针

加强横向协调

都市功能区内自治市之间的横向协调

案例研究表明，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的每一个阶段，以下主要治理问题将主导

都市区发展政策的大框架：

• 有关发展的空间战略：跨市或大都市区的规划应考虑到交通、住房、就业

场所和休闲等土地利用 / 基础设施的相互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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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一项核心战略构想所提出的多部门、跨领域战略：应当制定和实施上

述战略来实现更综合的、协调一致的政策结果（如基础设施的发展 / 重建和环境

保护）。

• 政策之间的联系：这对于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等其他跨领域的目标是

必需的。

例如，波特兰的例子就体现出更大尺度上追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治理

方式。要实现紧凑城市目标，波特兰都市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几十年里出现的低密度、依赖汽车的发展模式——以及如何改变这样的发展模式。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俄勒冈州对增长管理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核心是《1973 年综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法》（俄勒冈州法律，第 197 章），建立一个新的州立机构

来管理州土地利用，并划拨资金给该机构，通过将资金分配给各县市来支持他们的

规划工作，并授权该机构对拒绝遵守该法的地方政府扣留交通和其他经费。俄勒冈

州的政策还要求该机构（即：州土地保护和开发委员会 [a[）提出明确的全州规划目标

用以指导市县的规划（详见第 4 章）。到 1985 年，所有市县的规划和条例都遵守全

州的规划目标。1995 年，波特兰都市区通过了其 2040 年的增长理念。

采取这些治理机制的结果是什么呢？波特兰都市区逐步从低密度汽车依赖模

式转向高密度紧凑的开发模式（见第 4 章）。随着地区表现出的进步，它作出的

努力开始吸引全国的注意，并反映在学术期刊和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中。总之，这

些治理措施表明，协调而持续的横向和纵向合作可以推动有效地实现紧凑城市结

果。因此，建立一个基于地区和全州利益、有权力指导都市功能区内增长管理和

交通规划的机构，是应当大力鼓励的。

不存在一个普适的治理模式

案例研究地区体现出紧凑城市模型在治理方面的“基本准则”：不存在一个普

适性的治理模式。事实上，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例如：

• 自上而下的城市联合体；

• 自上而下建立的都市区政府；

• 自下而上建立的城市间论坛 / 协会，或战略规划伙伴关系；

• 自下而上的自愿投资合作；

• 城市伙伴关系协定（宪章 / 合同）；

• 政府间谅解备忘录。

[a[　Land�Conservation�and�Development�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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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地区还证明了第二个“基本规则”：不应以推倒重来的方式来建立紧凑城

市的治理机制。有证据表明，在现有制度上建设治理机制能够在规划和服务供给

中最大限度地促进政策连贯性和协调性。例如，在温哥华案例中，大温哥华地区

政府是在 20 世纪初创造的地区机构基础上不断演变，至世纪末转变为温哥华都

市区（Metro Vancouver）（专栏 6-1）。事实上，在已有治理机制上进行建设，更

有利于发展一个整体的多部门的方法来解决紧凑城市问题：都市区的关键参与者

已经知道各自就某一问题的诉求。这使得政策制定或规划过程的开始阶段就产生

更多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可以持续。

专栏 6-1 基于都市区的规划思路：温哥华都市区的案例（Metro Vancouver）

基于都市区的规划和治理理念是近 100 年来温哥华都市区的特色。1913

年，温哥华、普特格瑞市（Point Grey）和伯纳比市（Burnaby）建立了布拉德

半岛排水及污水处理联合委员会，该机构于 1957 年更名为大温哥华排水区，

后于 1971 改为大温哥华区域机构（GVRD）。这一区域机构有投票权，并按自

治市的人口比例和公共服务供给量提供财政贡献。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社

区之间的规划协作也已到位。1937 年，温哥华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与周边城市

创建了区域规划委员会，作为讨论跨区域问题的论坛，并为共同需要游说省政

府（Taylor and Burchfield， 2010）。1945 年，都市区初步提出了一份拟议成立

低陆平原区域计划的报告。1948 年通过的省城镇规划法修正案批准设立了区

域规划咨询委员会。同年，弗雷则河的特大洪水摧毁了该地区许多基础服务设

施和大量住宅。低陆平原区域规划局（The Lower Mainland Regional Planning 

Board）于 1949 年成立，并开展了一项 15 年规划期的区域规划方案研究，研

究得出结论认为，城市土地供给将在 1990 年代枯竭，最好的选择是在大都市

区中开展嵌入式开发（infill）和再开发（redevelopment），同时保护农业用地

（LMRPB， 1963）。这些原则被纳入到 1966 年低陆平原规划区的官方社区规划

文件中（Taylor and Burchfield， 2010）。

区域地区（regional districts）于 1965 年由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创建，允

许自治市在自愿基础上合作提供服务。人口稀少且没有纳入地区的自治市的

地区则被称为“选举区”（electoral areas）。虽然区域机构最初的权力有限，但

到了 1972 年，大温哥华区域机构（GVRD）吸收了该区域所有特殊目的的政

府机构和规划委员会的职能（Tennant and Zirnhelt， 1973）。大温哥华区域机构

（GVRD）于 1975 年编制了第一份《宜居区域规划》（Liveable Reg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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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功能区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

土地利用和交通政策在设计和实施上需要高度合作和相互促进。一些案例城

市所采用的相关制度安排体现了这种部门间合作的影响。传统的城市土地利用和

交通分别由不同的组织管理。如果分别负责土地利用和交通的职能机构能够保持

持续而有效的联系，那么机构的设置就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然而，缺乏积极透明

的关系会对都市区连贯而有序的发展造成严重挑战。例如，尽管曾经长期存在一

个综合性的区域机构（Greater Vancouver Regional District， GVRD），之后还是将

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规划分离，并把从规划、投资到运营的所有交通职能都纳入

到一个单一机构（Translink）。那么，这两个机构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对确保土

地使用和交通之间的联系来说至关重要。

打破“竖井”效应以推动政策协调的最大化

跨领域的政策协调能够最大可能地实现政策协同和互补。例如，紧凑城市政

策如果能够同旨在提高建筑能效的建筑政策相结合，将产生更大的效力。紧凑城

市政策还可与要求新开发住房采用区域供热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相结合。交通拥堵

费和高停车费与拓展公共交通系统的政策则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基础设施项目需

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并限制私家车使用）的交通政

策即使在短期内也可能会影响到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样，紧凑城市政策与创新政

策（如建立集群）和就业政策（如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抵免）等城市经济政策相

结合，会产生理想的短期和中期效果，同时形成紧凑城市的长期推动力。

此外，还需要一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政策。美国政府有一个可持续社区伙

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专栏 6-2）。在墨尔本，对“墨尔

其中提出了指导规划政策的一系列建议。该规划最终发展为《宜居区域战略规

划》（Liveable Regional Strategic Plan， LRSP），并于 1996 年为大温哥华区域机

构采用。然而，没有法律规定城市规划必须遵循它。

大温哥华区域机构于当年更名为温哥华都市区政府（Metro Vancouver）。

资料来源： Taylor， Z. and M. Burchfield （2010）， “Growing cities： comparing urban growth 
patterns and regional growth policies in Calgary， Toronto， and Vancouver”， Neptis Foundation， 
Toronto； Lower Mainland Regional Planning Board （1963）， Chance and Challenge： A Concept 
and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wer Mainland Region， New Westminst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Tennant， P. and D. Zirnhelt （1973），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in Vancouver： a strategy 
of gentle imposition”，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16（1）： 12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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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030”都市区增长战略的评估中就指出，维多利亚州政府内部缺乏土地利用

政策和交通政策的直接合作（State of Victoria， 2008）。在维多利亚州竞争和效率

委员会 2006 年关于交通拥堵的报告中，缺乏交通发展的总体目标也被认定为一个

重大问题。州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创建了新的法律框架来改善部门结构。2008 年

发布的《维多利亚州交通规划》（VTP）就承诺建立一个更加一体化和可持续的交

通系统（State of Victoria，2009）。2010 年的《交通一体化法案》则对所有交通方

式作出规定，并突出了整合交通和土地利用的重要性。应当说，《墨尔本 @2030”

区域综合增长规划》明确说明了交通、就业和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联系（State of 

Victoria，2008）。随着区域向多中心空间结构发展，新的规划呼吁住房和交通建

设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与联系。规划文件强调就业、交通走廊和住房之间的联系，

在各种类似中央商务区（CBD）的中央活动区（CAD）和连接这些区域的规划“就

业走廊”中提供就业机会，从而减少通勤时间。

专栏 6-2 美国政府的可持续社区伙伴关系

2009 年 6 月 16 日，美国交通部（DOT）部长雷 •拉胡德、美国住房和城

市发展署（HUD）署长肖恩 •多诺万，和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署长莉萨 •

杰克逊宣布建立可持续社区的跨部门伙伴关系。这一行动标志着联邦政府对如

何组织其交通、住房和环境的政策、规划和支出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三个部门

正共同努力向城市、郊区和乡村社区提供支持，扩大居民的住房和交通选择，

保护水和空气，吸引经济增长，并提供居民想要的开发类型。

可持续社区旨在为工薪家庭提供可以支付的住房；安全、可靠、经济的交

通选择；以及工作、学校、公园、购物和文化设施的可达性。所有居民都享受

同样的环境和健康保障，分享发展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统筹协调住房、

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一伙伴关系正促进对现有社区的再投资，扩大

居民获得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推动社区的振兴。

三个联邦机构总共拨出了近 20 亿美元补助资金用于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公平全面规划和棕地清理与再利用。部分补助金是针对由于投资缩减和工业污

染遗留的废弃和污染地块。其他资金则要求申请者提供明确的计划，将缺乏服

务的人口包括在规划项目中。这三个部门正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公平正

义目标纳入到各自的项目中，并消除阻碍贫困地区的可持续社区开发的联邦法

规和政策。该伙伴关系也在帮助环境正义和公平发展组织的能力建设，以使他

们参与到社区和地区未来的规划中。一个工作小组正在研究伙伴关系可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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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环境正义社区的努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这三个部门还协助举办

有关公平发展的年度研讨会，提供有关目前政策趋势的信息和培训，以及全国

的合作机会和成功举措。其中的主要项目包括： 

• 可持续社区伙伴关系的环境正义工作组（Team-EJ）；

• 住房与城市发展署（HUD）可持续社区区域规划补助金；

• 交通部“交通投资刺激经济复兴”资助二期（DOT TIGER II）a －住

房与城市发展署（HUD）社区挑战联合补助金；

• 棕地总体规划试点项目；

• 棕地试点社区；

• 公平发展研讨会。

资料来源：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9），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support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US EPA， 
Washington， D.C.， www.epa.gov/smartgrowth/pdf/partnership/2010_1230_psc_ejflyer.pdf， 
accessed 18 November 2011。

通过政策杠杆来实现整合效果

政策杠杆不仅是政策协调，它意味着从整体上来考虑多重政策结果。在政策

设计之初就认识到某些政策可以实现多个结果；因此，同时或协调地实施若干相

关政策将产生比单独实施每个政策更好的结果。换句话说，与其按部门条块分割

地制定政策再协调这些政策的实施，不如各方参与者共同制定可以产生协同作用

的政策。波特兰的绿色基础设施计划提供了一个政策杠杆的好例子（见第 4 章）。

加拿大的“建设加拿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也鼓励旨在实现多个政策目标的基础

设施项目（例如，旨在加强城市宜居性和吸引力并减少拥堵成本和温室气体排放

的交通投资）。[a]

加强纵向协调以优化政策设计和实施

最大可能地推动各级政府间合作互补并发挥每一级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在

这一方面的多数最佳实践都是集中在某个特定部门。温哥华协议（Vancouver 

[a[　交通部“交通投资刺激经济复兴”补助金（Transportation� Investment� Generating�Economic�

Recovery,�or�TIGER�Discretionary�Grant�program），旨在投资道路、铁路和港口项目，以实现国家经

济复兴目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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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3 温哥华协议： 一个跨部门纵向治理的例子

温哥华协议 （VA） 是一个三级政府之间的协议，致力于支持当地社区解

决经济、社会、健康和安全问题。协议发起的动因是市中心东区严重的健康危机。

经历了超过 20 年的衰落，该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遭遇了毒品滥用和艾

滋病感染的高峰。伴随着贫困、犯罪和精神疾病等相互关联的问题，温哥华内

城危机超出了任何单一政府或组织的职责、资源或专长。形势迫切需要全面的

战略和方案，以及集体行动来共同应对。温哥华协议是当时出台的富有远见的

构想，作为一项三方承诺，促使各级政府能够共同聚焦在这些问题上，并发展

出一套相互协调的解决办法。它成功地在十多年间筹资近 2800 万加元，支持

了近 50 个合作伙伴的 96 个项目。

VA 由加拿大政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和温哥华市政府于 2000 年签

署并于 2005 年续约。其目的是“通过政府间合作来促进和支持温哥华市可持

续的经济、社会和社区发展，最初的政策焦点放在市中心东区的发展”。VA

的愿景是创造“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社区，促进从非正式群体到政府的所有

组织能够有效合作以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政府的合作伙伴共同组成 VA，

通过密切合作并且与社会和企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府可以成功地用长期

可持续的方案解决问题。

VA 有四个战略目标：经济振兴、安全和保障、住房，以及健康和生活质量。

Agreement）是目前少数几个跨部门举措之一，推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纵向合作和

同一级别政府内部的横向协调（专栏 6-3）。

治理委员会
联邦部长
省部长
市长

管理委员会
联邦助理副部长

省副部长
城市管理者

规划成员
联邦总理事
省执行理事
城市助力经理

经济振兴

•经济
•就业

住房

•住房
•宾馆分析

安全和保障

•正义审查
•整合执行
•治疗和减少伤害

健康和生活质量

•青少年
•女性
•土著居民
•食品安全
•社区内生活

VA 协调单位

工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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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关键作用在于，通过制定法律框架和国家政策来支持和促进地

方行动，为其他各级政府和主要利益相关者制定并实施紧凑城市战略和计划奠

定框架。例如，在其最近发布的全国城市政策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三级政

府在城市的规划、管理和投资方面设置了不同的关键角色（专栏 6-4）。加拿大

政府为联邦基础设施资金设置了一定条件以确保各省与城市政府合作开展优先

工作事项。

例如，在住房方面，VA 与温哥华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房屋局、加拿大按揭

贷款和住房公司、温哥华海岸卫生局，以及住房和社会发展部合作实施联合倡

议，以解决无家可归以及许多可支付住房质量低下的问题。VA 投入 400 万加

元并与其他三个组织合作，落实了七个住房项目，突出的成就包括金德雷德广

场（Kindred Place）。这是一幢拥有 87 套高端公寓的建筑，提供给以前住在内

城单间出租旅馆（SRO）的居民。这一住房资助项目为租户提供多种服务，其

中包括患有精神疾病和毒瘾的人。VA 最初投入了 270 万加元以启动该项目并

帮助吸引其他资金，使得这种急需的住房类型成为现实。金德雷德广场的未来

有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计划作保障，这部分得益于 VA 早期的谈判以保证了

设施的日常管理和支持服务。

在十年的行动中，VA 促进了政府、社区组织和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它

为正在进行的工作和未来的合作计划加强了联系，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并建

立了坚实的基础。

资料来源：Vancouver Agreement （2010）， “Vancouver Agreement： 2000-2010 highlights”， 
www.vancouveragreement.ca/wp-content/uploads/VA2010_Report_0810_15.pdf， 访问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

专栏 6-4 澳大利亚的国家城市政策： 三级政府的角色

2011 年 5 月 18 日，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长发布了《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未来——面向高效、可持续和宜居的未来国家城市政策》。它为澳大利

亚城市设立了未来几十年里的政府目标和方向。澳大利亚政府首次试图为其城

市发展勾勒目标和角色，以使它们更高效、宜居、可持续。《我们的城市，我

们的未来》区分了三级政府（联邦、州和地区、地方）以及私人部门和个人在

城市规划、管理和投资中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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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角色： 规划和协调直接或间接影响城市的政府活动。

澳大利亚宪法规定，州和地区政府对城市规划和管理负首要责任。然而，由

于联邦制，联邦政府对城市在如下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对住房、经济和社会

基础设施以及经济政策环境的直接投资；财产所有权；劳动市场监管；移民和

税收政策；监管职能。联邦政府认为它的角色是作为其他各级政府的补充而

不是重复。

州、地区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州、地区和地方政府塑造并管理城市。他们

提供维持社区福利所需要的设施和服务，诸如健康、教育、法律和秩序。他们

对道路和铁道等进行投资，并投资或管制电力和水公用事业。总之，这些级别

的政府对规划城市的增长和变化以及批准法定土地利用规划负首要责任。

企业和社区的角色：私营部门是城市强大的塑造者。通过个人的决策和投

资，市场的力量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具有强烈影响。私人部门

越来越多地提供如电力、煤气、电信和交通等城市的关键基础设施，这在以前

是政府的领域。个人和家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并作为雇员和市民，与

政府和企业互动，影响城市的规划和运转。工业和社区的持续参与对成功的城

市规划和运转非常重要。

《国家城市政策》中还提到，虽然过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直被要求增加

对城市的参与和领导，但它的参与并不总是基于明确的原则和目标。因此，该

文件概述了澳大利亚政府将如何计划今后的行动来对城市产生更好的结果。

资料来源：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2011）， 
“Our Cities， Our Future - A National Urban Policy for a Productive， Sustainable and Liveable 
Future”，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Canberra， www.majorcities.gov.au， 
accessed 18 November 2011。

保持有效的公民参与

案例研究表明，需要强有力的地方领导来实施必要的措施。例如，在富山，

城市一个新电车线路项目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能在这样极短的时间内

完成该项目可以归于许多原因，但市长和市民之间的广泛对话必不可少。许多城

市在取得公民同意兴建一条电车线时存在困难，因为居民不愿意为项目建设付额

外的税，或反对减少汽车的车道数。然而在富山，市长在三年内举行了 200 多个

会议，这些会议不仅在新的电车线附近的社区，而是面向整个城市地区解释项目

的意义和目的，以取得公民的同意。他特别强调该项目投资对于社区未来的重要



244

紧凑城市： OECD 国家实践经验的比较与评估

性，它可以使人们摆脱对小汽车的依赖。而当社区面临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公共

交通的作用将更加无可替代（Mori， 2009）。

自下而上的方法对达成地方共识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持续的而

不只是短期的社区协商和政治引导的信息共享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公众需要从

早期阶段就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不同类型的市民会议、信息提供、寻求对政

策实施的建议，以及是否作出某项决定等；并建立市民、非政府组织、企业和

学术界的意见反馈路径。波特兰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模式。

为实施紧凑城市战略开展更有效的融资

使用创新的财政安排来资助紧凑城市的核心投资

紧凑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昂贵。例如，公共交通系统可能需要大量的新

投资。没有单独的一级政府可以提供充分资金，而是需要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统

筹，特别是联邦、州、大都市区和城市之间的纵向合作来统筹资金安排。与私人

部门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地方政府的财政限制日益要求政府采取创新的方式，

鼓励私人投资的参与，用较少的公共开支实现紧凑城市发展的成果。

为此，需要为基础设施开发新的融资工具。例如，税收增量融资（Tax 

Increment Financing， TIF）就是一种可选择的财政工具，可以用来改善对衰败或

欠发达地区进行土地开发的融资状况，以实现这些地区的更新改造。税收增量融

资利用未来的税收收益来资助当前的改善。随着对道路、学校和公园的公共投资，

周边的房地产通常会升值，私人投资随之增加。增加的不动产价值能带来税收收

入的增加。税收增量融资使用从该地区公共投资中受益的不动产的额外税收偿还

投资成本，通常偿还期在 20 年内。税收增量融资并不总是可行的融资方法，因

为有些项目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额外收入。在美国，州立法赋予地方政府指定和

管理税收增量融资区的权力（OECD，2010b）。

加拿大线（Canada Line）是温哥华都市区的快速公交线路，是一个典型的采

用公私伙伴关系模式的基础设施项目。由于该项目的复杂性和成本，这一模式将

所有三级政府和私人部门结合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确保财政资源投入。此外，

正如富山的轻轨交通项目（LRT）所示，基于市场的战略（如拥挤定价、更高的

停车费）支持与公交系统相连接的密集和混合功能开发，可以促进紧凑城市并保

证公共投资所需要的预算（专栏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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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5　公私伙伴关系（PPP）来资助紧凑城市投资

巴黎 （公共自行车租赁项目——Vélib’）

作为减少汽车使用的战略之一，巴黎市承诺促进自行车作为巴黎短距离

交通的一种公共交通模式。经过 2007 年的公开招标，巴黎市授予私人公司 JC

德科（JC Decaux）为期十年的特许权，对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进行建设、维

护和运营。由私营公司承担自行车租赁系统的投资和运营成本，换取城市内广

告牌总面积的 50％（这在 2008 年产生 5700 万欧元收益）的权利。系统总投

资成本约 1.1 亿欧元；额外的公共自行车基础设施由巴黎市投资（估计为每年

800 万欧元）。Vélib' 通过用户支付和订购产生的收益属于巴黎市（2008 年达

到 1500 万欧元），但当其业务达到非常高的质量水平时（由六个指标来判定），

私人公司可以赚取额外收入。为了运行系统，JC 德科雇佣了 400 名员工。

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于 2007 年 7 月正式成立，在 750 个车站提供 10600

个自助式的自行车租赁。2009 年 6 月，系统扩展到 1751 个车站和 24000 辆自

行车。Vélib系统被认为是成功的：2008年一天的平均出行数量达到 76660人次，

并且城市的自行车使用量增加了。该模式对城市是赚钱的，但对 JC 德科并非

如此，它低估了维修和更换损坏自行车的费用。该公司负责承担这种风险。为

避免 JC 德科破产而终止运营，巴黎市对合同进行了重新谈判并提供了更有利

的条件。至于该协议如果由公共部门来运行是否会产生更好的经济收益尚缺少

必要的分析研究。

富山 （富山轻轨交通）

在开始运营时，富山市对富山轻轨线就采用了公私合作方式以确保盈利。

铁路线的安装成本和设施及车厢的维护费用由城市承担，运行公司的运营成本

由车费收入支付。包括中央政府财政补贴在内的各种资源被投入用于维护支持

以减轻城市的负担。地方企业对富山轻轨有限公司进行了投资。城市还设立了

一项基金，许多市民和当地企业参与了对基金的捐赠。车站的板凳就是由市民

捐赠安装的；本地企业赞助了火车站墙壁的维护；市民和企业还可以花钱为新

火车站的灯命名。

资料来源： Largentaye， H. de （2010）， “Velib’： a case of successfu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ity of Pari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framework of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presentation for the OECD’s 3rd Annual Meeting 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13 April； City of Toyama （2010）， “Toyama City’s efforts toward compact urban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to the OECD delegation， Toyama， 12 Octo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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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纵向协调可以更好地实现紧凑城市结果

财政体系的纵向协调对于有效实现紧凑城市结果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如果中

央政府推出一些鼓励小汽车使用小型货车的企业减税措施，而次国家级政府对这

些小货车根据燃油排放标准征收更重的税则会适得其反。同样，对大都市边缘的

绿地开发进行成本定价应确保房产所有者支付了向城市边缘区提供水、电、下水

道、道路和交通服务的真正成本。同时，对市区上班族的停车补贴不大可能帮助

实现阻止购房者在低密度郊区居住的政策目标。总之，紧凑城市的多种财政工具

需要保持一致，以给出明确的市场信号。从紧凑城市政策的角度检查不同政策部

门正在运用的财政工具的一致性非常重要。

问责和报告：监测紧凑城市目标的进展

透明度至关重要

政策制定者需要对紧凑城市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监测和报告。透明度对于确

保问责以及衡量战略目标的实施进展很重要。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修改墨尔本的城

市增长边界的过程。在 2008 年的更新中，维多利亚州政府承诺将确保城市增长

边界的变更会根据“政府采用的，用以帮助决定是否及何时需要改变的标准”进

行评估。这些标准反映在公开文件中，包括：

• 保持足够且有竞争力的土地供给的需要，其中包括再开发地块和绿地地

块，以满足未来的住房需求。

• 考虑和分析当前人口预测的需要、已有市区容纳预测增长的开发潜力、

长期经济和就业机会等城市发展趋势，以及交通运输的投资需求等问题。

衡量结果的指标和都市区尺度的数据都必不可少

决策者不仅需要监测紧凑城市政策的实施进度以评估实施战略，还应当建立

治理机制，使得在未能实现目标时能够修改或调整关键战略。因此，在战略实施

之处就需要界定每一个相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角色和责任。持续的绩效评估

有助于确保他们在大都市区整体战略的实施中各尽其责。

正如第 3 章中所讨论的，有必要提出一套衡量城市空间结构“紧凑度”的指

标体系，这对政策制定者了解城市空间结构现状、评估对未来环境和经济的影响

很有帮助。在对一个政策或战略的实施方案进行绩效评估时，必须谨记产出和成

果之间的根本区别。举例来说，在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绩效时，项目带来的

建筑工作岗位数量和建成的公里数反映的是产出；而新公交系统对大都市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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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影响进而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则衡量的是政策的成果。

另一个问题是大多数指标所基于的空间尺度。由于都市功能区极少与相关行

政区域具有相同的边界，确保获取都市区层面上的可靠数据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更具挑战的是获得可用于衡量和比较的各都市区的数据。在发展紧凑城市政策的

可比较指标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指标体系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在公民参与中的作用。在波特兰，

大波特兰－温哥华指标体系（Greater Portland-Vancouver Indicators， GPVI）就提

供了一个使用评价指标作为沟通和管理工具的有益范例（专栏 6-6）4。

专栏 6-6　大波特兰—温哥华指标

大波特兰—温哥华指标（GPVI）的目的是跟踪波特兰福祉的变动趋势，

为追踪社会、环境和经济福祉提供一个共享的视角。作为一种共同的语言，这

一指标体系帮助社区实现跨边界合作，以扩大自己的优势，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个项目不仅关乎创造指标体系、数据和网站，而且还关乎以下内容：

• 指标的选择就是一个政治性和战略性的过程。整个地区内社区和组织

的目标是什么？如何测量这些目标的实现进度？如何利用现有成就来形成一个

集体愿景、发展目标以及区域发展衡量指标？

• 指标的测量是一个技术过程。怎样才能清晰、准确、可靠、有效地收

集和报告数据而不必花很多钱？

• 指标的使用是一个沟通和结果管理的过程。怎样才能最好的数据共享，

以了解数据背后的含义和创建最有效的前进路径？如何利用数据来实现更好的

结果和问责？

2009 年，波特兰州立大学和波特兰都市区与华盛顿、克拉克马斯、克拉克、

摩特诺玛等县，波特兰发展委员会的大波特兰曙光股份有限公司，波特兰市，

以及 POSI（波特兰＋俄勒冈州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合作起草了一个区域指标

框架。在大量讨论之后，原有的八类指标中的一项（“人的健康和安全”）被分

成两类指标：“人的健康”和“人的安全”。最终形成了九大类的指标体系，包括：

（1）教育；（2）房屋质量和社区；（3）经济机会；（4）人的健康；（5）人的安全；

（6）健康、自然的环境；（7）艺术、文化和创造力；（8）可达性和移动性；（9）

公民参与和联系。

资料来源：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2011）， “Greater Portland-Vancouver Indicators 
Brochure”， www.pdx.edu/ims/indicators， accessed 28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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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结论

案例研究虽然内容丰富、各不相同，但可以识别出有助于实现紧凑城市目标

的四个普遍要素，这包括：

• 一个都市区范围内、综合的长期愿景；

• 清晰界定实施这一愿景的所有关键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共部

门和私人部门的角色和责任；

• 通过网络化的治理结构促进纵向和横向协调，从而推动愿景的实现；

• 采用问责、透明度和报告等制度来衡量愿景实施的进展情况并相应地调

整战略。

愿景

一个综合性和战略性的区域发展愿景有助于确保紧凑城市战略的有效实施。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治理工具，因为它规定了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计划，

这意味着大都市区内主要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城市和大都市区政

府需要设计和落实都市区的长期愿景，以此体现其对紧凑城市政策的承诺。这将

给予居民和私人投资者关于未来的空间形象，并使得开发活动按照这一愿景进行。

中央政府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紧凑城市概念作出承诺，并向城市和大都市政府

提供直接的政策、治理和财政支持，以推动其落实紧凑城市愿景的战略性规划。

都市区的长期愿景及其实施战略和计划，无论是体现在某个综合性的区域空

间规划中，还是由该地区的各级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空间规划中，都需要通过与公

众及利益相关者的持续磋商，力求对本地区的紧凑城市目标、实现目标的方法和

手段，以及所有各方在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和责任达成广泛共识。换句话说，必须

对为什么、是什么、如何做，以及谁来实现紧凑城市目标存在广泛的社会共识。

在大量范例中，巴黎的总体规划、温哥华的 2040 规划、富山城市规划和波特兰

的 2030 增长战略等尽管采用了不同途径，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构思、阐述并实

现的。

案例城市反映的另一个关键点是紧凑城市目标或战略计划的空间尺度性。富

山不是巴黎：富山都市区的人口是巴黎的 1/10，但紧凑城市目标同样可以并正在

这两个地方得到体现和实施。在规模巨大的都市地区，如巴黎、温哥华和墨尔本，

紧凑城市战略侧重于多中心的密集开发；而富山侧重于一个单一城市核心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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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周围进行密集开发。这充分说明，无论是多中心还是单中心，都可以实现致

密化的紧凑发展。

明确界定角色和责任

案例研究表明，在制定和实施紧凑城市战略时，清楚理解政府内部、政府部

门之间，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每个参与者应该做什么是紧凑城市目标成功

实现的根本。由于没有任何单一层级可以控制实施该战略的所有政策、规制和财

政工具，紧凑城市发展必然涉及各级政府，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参与者从一开

始就明白他们的角色和责任，这将决定每个参与者使用的政策工具，并影响到有

效实施紧凑城市战略所需要的政策、财政和规制性工具相结合的政策框架。因此，

横向和纵向综合治理的结构最有效，尤其是政策设计需要同时推动若干政策目标

时。温哥华协议（VA）的治理安排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加强了不同层级政

府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协调，温哥华都市区在市中心东区同时实现了社会和经济目

标，包括与致密化、住房及内城宜居性相关的紧凑城市成果。

此外，所有利益相关者必须清楚了解私人部门的作用，尤其对大型的、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和代价高昂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来说（如某项重大交通规划）。公

私伙伴关系的治理安排必须将角色和职责明确分配到每一个合作伙伴，并阐明在

伙伴关系中什么涉及社会的利益，什么反映了私营部门的利益。这正是温哥华的

加拿大线地铁项目的情况。

网络化、统筹协调的治理结构

案例研究表明，当社区能够有效实现纵向和横向有效合作时，紧凑城市成果

能够更顺利实现并使社区最终受益。而除了传统的大都市区自治市之间合作以及

城市群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合作，超出政府内部合作的创新性制度关系可以提高

达成紧凑城市结果的潜力。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公共和城市政策学院和波特兰都市

区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都市空间规划多年来受益于大学的

学术专长，但也许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大学和地铁公司联手规划校

园周围和穿越其中的电车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带动了整个中央商务区的密集

开发和商务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校园及周围社区学生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问责、透明度和报告

在案例城市中，这是目前发展最为滞后的一套治理工具。透明度和问责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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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关键要素是相对复杂的：温哥华和波特兰的公民参与战略就是很好的例子。尽

管如此，研究的案例城市都还没有建立一个拥有稳健全面的问责机制。这些机制

的缺失与都市区尺度的绩效指标缺失有关，这使得利益相关者和大众无法对与紧

凑城市愿景相关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改善进行衡量。数据对透明度至关重要，

确保在目标没有实现时可以与居民和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从而调整战略。

最后，紧凑城市战略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提高企业生产力、增加公共服务

供给及其效率、并改善城市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是提高城市中人们

生活质量的手段。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什么方式比确保受益人——即居民本

身，可以看到谁应该做什么、衡量他们是否实现他们本应实现的，并帮助他们在

没有实现目标时作出改变这样更好呢？在未来 50 年，随着 OECD 国家的人口开

始老龄化并且数量开始下降，确保城镇居民通过透明的问责制和绩效衡量来指导

这个过程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福祉将依赖于此。

注释

1 例如在波特兰，关于城市合并（annexation）的陈旧法律已阻碍了力求改变区域内郊

区城市发展模式的努力。俄勒冈州的立法机关 1995 年启动了改革以使城市地区的合并更加

容易。然而，由于对为城市服务支付高额房产税的抵制，立法机关在 2005 年又废除了这一

改革。
2 温哥华都市区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通过了新的区域增长战略（GRS），以替代 1999

年的 LRSP。
3 城市容纳边界（Urban Containment Boundary, UCB）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边界，旨

在保护农业和农村土地，使城市用地的位置和相关区域主要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投资可以

预测。
4 这里的温哥华指的是美国华盛顿州的温哥华市（邻近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都市区，译

者注）。

参考文献

[1]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2011）， “Our Cities， 

Our Future – A National Urban Policy for a Productive， Sustainable and Liveable Future”，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Canberra， www.majorcities.gov.au， accessed 18 

November 2011.

[2]  City of Toyama （2010）， “Toyama City’s efforts toward compact urban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to the OECD delegation， Toyama， 12 October 2010.

[3]  DAPD （2011）， “Bahn CEO warns of financial claim if Stuttgart 21 blocked”， The Local： 



251

第 6 章 紧凑城市公共治理的核心战略

Germany’s News in English （online）， 9 April， www.thelocal.de/national/20110409-34291.

html， accessed 25 April 2011.

[4]  Fouchier， V. （2009）， “The new meaning of metropolitan planning in the Île-de-France 

Region”， in OECD （2009）， Green Cities： New Approaches to Confronting Climate Change， 

OECD Workshop Proceedings， 11 June 2009，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Spain.

[5]  Kennedy， C.， E. Miller， A. Shalaby， H. Maclean and J. Coleman （2005）， “The four pillars 

of sustainable urban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 Reviews， 25（4）： 393-414， July.

[6]  Largentaye， H. de （2010）， “Velib’： a case of successfu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ity 

of Pari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framework of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presentation for the OECD’s 3rd Annual Meeting 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13 April， 

Paris.

[7]  LMRPB （Lower Mainland Regional Planning Board） （1963）， Chance and Challenge： A 

Concept and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wer Mainland Region， New Westminst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  MetroVancouver（2011），“RegionalGrowthStrategy”， Metro Vancouver， Vancouver， 

Canada， www.metrovancouver.org/planning/development/strategy/Pages/default.aspx， 

accessed 18 November 2011.

[9]  Mori， M. （2009）， “Developing an eco-model city in Japan： Toyama’s compact city 

strategy – reducing CO2”， in OECD （2009）， Green Cities： New Approaches to Confronting 

Climate Change， OECD Workshop Proceedings， 11 June 2009，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Spain. 

[10]  OECD （2010a），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

org/10.1787/9789264091375-en.

[11]  OECD （2010b），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87255-en.

[12]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2011）， “Greater Portland-Vancouver Indicators brochure”， 

www.pdx.edu/ims/indicators， accessed 28 November 2011.

[13]  State of Victoria （2008）， “Melbourne 2030： a planning update （Melbourne @ 5 Million）”， 

State of Victoria， Melbourne， Australia， www.dpcd.vic.gov.au/planning/plansandpolicies/

planningformelbourne/planninghistory/melbourne@5million， accessed 20 November 2011.

[14]  State of Victoria （2009）， “Towards an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transport future： a new leg

islativeframeworkfortransportinVictoria”， State of Victoria， Melbourne， Australia， http：//

catalogue.nla.gov.au/Record/4728188， accessed 20 November 2011.

[15]  Taylor， Z. and M. Burchfield （2010）， “Growing cities： comparing urban growth patterns 

and regional growth policies in Calgary， Toronto， and Vancouver”， Neptis Foundation， 

Toronto. 

[16]  Tennant， P. and D. Zirnhelt （1973），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in Vancouver： a strategy of 

gentle imposition”，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16（1）： 124-138.



252

紧凑城市： OECD 国家实践经验的比较与评估

[17]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 （2009），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supportingenvironmentaljusticeandequitabledevelopment”， US EPA， 

Washington， D.C.， www.epa.gov/smartgrowth/pdf/partnership/2010_1230_psc_ejflyer.pdf， 

accessed 18 November 2011.

[18]  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9）， “Driv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effects of 

compact development on motorized travel， energy use， and CO2emission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Special Report 298，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evelopment Patterns， Vehicle Miles Travelled， and Energy Consumption， Washington，  

D.C.

[19]  Vancouver Agreement （2010）， “Vancouver Agreement： 2000-2010 highlights”， www.

vancouveragreement.ca/wp-content/uploads/VA2010_Report_0810_15.pdf， accessed 30 

November 2011.



253

附录 A　紧凑城市政策：国际经验

澳大利亚

国家城市政策

2011 年 5 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未来——面向高效、

可持续与宜居的未来的全国城市政策》。在生产力发展、保持可持续性、宜居性

以及良好管制的方针下，对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勾画出 14 项具体的目标，来试图：

• 通过调整劳动力可获得性和对需求的适应能力，来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的

生产力。“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城市的集聚效益，并促进人力与资本形成更有效的

连接”。

• 通过结合土地利用规划与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规划来整合土地利用和基础

设施。“有很多途径可以实现土地利用产出效益的最大化、提高生产能力和起杠

杆调节作用的基础设施投资。其中一个途径是提高交通廊道、中转站以及活动中

心等周边的密度……很多国家和地区政府都制定了以一定比例的填充式开发来满

足人口增长需求为目标的规划政策……最大限度地提高沿公共交通廊道以及主要

活动中心周边土地的潜在产出，是减少城市蔓延及都市区扩展的关键，并且为居

民提供了在就业、设施以及其他活动场所附近居住的机会。并且，更好地将土地

利用与交通设施及社会服务设施进行整合也能够提高现存基础设施的运营效率，

同时减少昂贵的资本支出需求”。

• 通过支持可持续发展以及更新建成环境来保护和维护城市自然及建成环

境。“我们的城市高密度的本质为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减少人类活动对

城市建成环境的影响提供了机会。如何规划城市，如何管理城市的密度与蔓延

程度以及城市中的建筑物与基础设施，均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供了巨大的

机会”。

• 通过实现住房与包括就业、公共交通等在内的设施及服务的空间邻近性，

在紧凑、混合利用的发展模式中提倡可支付的居住选择。“低密度的城市扩张已成

为澳大利亚城市应对人口增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尽管对于购房者而言前期投资

较为便宜，但从购房者的长期购房成本（出行成本、时间成本与社会成本）、对自

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和维护成本等方面看，这样做的代

价更高。另一方面，只是对现存区域进行简单的填充式开发，而不改善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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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便利也是有问题的。因此，需要在填充式开发与绿地开发之间作出适当的

平衡。旨在城市中心商业区以外的地区建立额外的多中心发展模式是一个解决方

案。而在公共交通廊道与活动中心周围进行更为紧凑的开发也是一个有效途径”。

• 通过将就业岗位、居民和设施邻近布局来减少出行需求，从而提高可达

性并且降低居民对私家车的依赖性。减少出行需求是改善交通拥堵的重要一步。

在我们的城市中要减少交通需求量包含一些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需要规

划更为综合、紧凑与混合土地利用来减少出行的平均距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实

施远程办公以及弹性工作时间来减少高峰期的工作流量；此外，还可以通过诸如

征收道路使用费等手段来减少出行需求。

2010 年 12 月，在国家城市政策正式颁布之前，首先公布了《我们的城市——

建设高效、可持续的及宜居的未来》（讨论稿）与《我们的城市——变革的挑战》（背

景资料及研究报告）。这篇讨论稿认识到澳大利亚高水平的人口增长，强调对于政

策制定者而言极为重要的是解决澳大利亚如何并且在哪里能够调节增长以实现经

济效率最大化，并将增长对于环境的影响最小化以及维持社区良好的生活品质。

澳大利亚政府进行城市改革的承诺

三级政府均日益认识到城市及其结构的重要性。这一点已明显体现在 2009

年 12 月澳大利亚议会发布的共识中，其中规定了一项国家性目标和一系列改革“确

保澳大利亚是具备全球竞争力、高效、可持续、宜居并具有社会包容性从而很好

地满足未来挑战与增长的城市”。作为澳大利亚议会改革的一部分，国家和地区

同意在 2012 年 1 月之前制定与商定标准一致的首都城市规划体系。这包括提供

有计划的、有序的以及有证可循的土地出让以及确保填充式开发与绿地开发之间

的适当平衡。澳大利亚政府的承诺将涉及城市活动的协调，以及将其投资与省会

城市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发展国家城市政策是满足上述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是一个面向澳大利亚政府针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咨询机

构，其将“转变我们的城市”作为其优先发展主题之一。在该机构向澳大利亚议

会提交的 2010 年六月的报告（《拥有澳大利亚基础设施产权的基本权力》）中，指

出需要整合长期发展战略来管理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密度、城市人口以及城市交

通拥堵。该报告强调了对于国家性战略的需要，并且其中探讨可持续性时强调：（1）

城市结构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风险管理的贡献；（2）在追求能够展示最

佳实践可持续性的城市设计的紧凑的城市形态的同时保证宜人及便利的需求。在

考虑“宜居性”时该报告强调需要考虑“居住可支付性”的概念，此概念是指家

庭运营与到不同交通方式的可达性，以及土地与住房建设的成本。至于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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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贡献，该报告建议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应推动在交通枢纽

内外形成更高密度的土地利用后果，例如混合利用发展及出售交通枢纽建筑的顶

层开发建设的权力。

都市区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大多数澳大利亚省会城市的规划框架提倡更紧凑的城市形态以及多元化的生

活方式和住房选择。

在所有澳大利亚城市中，悉尼都市区拥有最为紧凑的城市形态。当前由新南

威尔士政府制定的大都会计划目标在于在现有的城市地区布局至少 70% 的新住

房，并且其中有 80% 的住房布置在公共交通可达性较好的中心的步行范围内。“到

2036 年之前，悉尼将会成为一个更为紧凑、网络化的城市，其可达性将会得到改

善，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住房和生活方式的机会”（2036 悉尼大都会计划）。

维多利亚州为墨尔本都市区制定了一个综合性的规划框架。维多利亚州政府

已定下目标，在已建成地区提供 53％的新住房，而其余 47％的新住房布局在新

开发地区（墨尔本 @500 万）。

在昆士兰州东南部，州政府已为每个地方政府地区制定了各项目标（东南昆

士兰区域规划 2009 ～ 2031 年）。

在大阿德莱德的 30 年计划中，南澳大利亚州政府认识到，“亟需重新审视新

住房、新邻里及新郊区的设计，从而创建一个更紧凑并且更高效的城市，打破增

长与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之间的关联。”该计划有意将当前填充式发展与边缘发

展之间 50 50 的比例在未来 30 年中逐渐调整到 70 30。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也同样为珀斯地区设置了类似的目标，要求 47％的新住

房在已建成区域进行填充式发展，这一比例比当前填充式开发的住房比例高出

30％～ 35％（2031 年及以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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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

在奥地利，省级以及地方社区拥有城市规划的合法权限。尽管有大量的旨在

促进紧凑城市发展的手段与激励措施，并被列为规划的一般性目标，但是却不存

在单一的且定义清晰的关于紧凑城市发展的政策。最常见的手段有：

• 通过法律保护绿化带或者限制发展区域；

• 通过补贴及技术援助来鼓励城市更新和棕地开发（以此来降低土地消费

需求）；

• 对住房项目的补贴提出质量要求，这包括附近基础设施的密度（除了别

的之外）或其环境影响。

奥地利空间发展概念——联邦层面的一项指导方针

奥地利空间发展概念是在 ÖROK 框架下形成的，它是一个由联邦政府操作的

在各省、市之间进行非正式协调的一个平台。尽管联邦政府没有执行权，但该文

件设定地方政府在空间发展方面应如何操作。这个文件每十年更新一次。在 2001

年，它规定了一些重要的优先次序及测量指标：

• 紧凑城市集聚发展，通过重点规划和协同规划、（公共）房地产政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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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政策以及移动性 / 交通政策法规等来实现未来移动系统具有资源和高效节能的

空间结构。

• 通过重建现有建筑物，以及推行优化地方 / 城市空间结构的战略共同来实

现在区位及建筑质量方面重新构建现有的、不足的空间结构。

• 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分布，关注自然资源、景观与城乡交界处的质量，

通过将再生能源生产战略与农业政策、景观和地方发展战略进行关联。

• 通过控制经济活动的收益，战略性地吸引商业布局在最佳区位并且建立

现代混合利用的活动中心（住宅、经济、服务功能），促使经济活动和居住功能

与商业的竞争性区位、便捷的公共交通连接性、经济服务和居住功能等进行组合。

• 为农村地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与日益增长的

服务需求，并且通过多功能的区域性服务供给取代由小城市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

小城市来提供服务，以此应对公共财政收入萎缩的问题。

维也纳城市发展规划 （STEP05）
维也纳城市发展规划（Erstellung DES Stadtentwicklungsplans）是为整个维也

纳都市区制定的 1。它最早形成于 1984 年，并在 1994 年和 2005 年进行了修订。

目前的规划（STEP05）通过对绿化带和开发区、发展优先权、密度建议和交通基

础设施需求等进行界定以追求紧凑的住区发展。它追求的目标如下：

• 通过提供有吸引力的区位、基础设施和创新设施来创造一种氛围，促进

投资活动（总部、贸易、商业、中小型企业、服务、技术集群），并保持商店和

企业在地方的充足供应。

• 与下奥地利州合作，通过保护和扩大维也纳周围的绿化带和多瑙河景观

来保护维也纳地区生存空间的多样性和质量，并以此作为区域建造的原则。

• 引导居住区沿着高容量的公共交通集中发展、谨慎地利用土地、鼓励土

地的垂直混合利用，并且防止土地功能分离和社会隔离。

• 提高环境友好型的交通出行方式（自行车、行人路、公共交通）等在所

有交通出行中的比例；减少个体机动化出行比例；总体上减少交通出行。

• 通过确保所有居民拥有平等的机会、考虑到居民生活方式、来源地、社

会背景等的多样性以及具有移动性障碍的人群的特殊需要，来维护、稳定和推

进维也纳的生活质量。通过获得文化生活；获得社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关怀

及老年设施；获得足够面积和质量的住房；获得自然和休闲空间以及社会安全保

障、人身安全和财产保护，维护社会一体化等方式，使所有人能拥有更有意义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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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社区能源综合方案：可持续发展的联邦计划

社区能源综合方案是 2009年由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启动的，用以提高能源效率，

它并不局限于单体建筑与住宅还推广到整个社区层面。该方案包含了各个部门如

何供给与消费能源——包括交通、土地利用规划、产业、水管理、废弃物管理及

其他部门，并且还包括联邦政府、省级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作用。行动路线图利

用了紧凑城市的组成部分来实现更为可持续的发展；它明确指出了应该提高密度，

尤其是在交通区域周边的密度。公共交通需要得到进一步改善；混合土地利用下

通勤距离更短。

面向紧凑城市的省级计划

“智慧生活不列颠哥伦比亚绿色城市奖（LiveSmart BC Green Cities Award）”

是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于 2006 年提出的，目的在于，在城市与社区尺度上

推动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该奖项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现金奖励以激励其实现

有助于鼓励体育锻炼活动、能源保护以及环境收益等的社区设计及管理。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遵循着综合社区能源解决方案（ICES）的指导方针来推动城市提高密

度。为了实现高密度发展，城市需要借助于诸如公共交通导向的发展、城市增长

边界或混合土地利用等途径。

安大略省的地方增长计划（Ontario’s Places to Grow Programme）是由地方增

长计划于 2005 年启动的，旨在为支持经济繁荣、保护环境以及帮助社区跨省区

来实现高质量的生活等目标的增长与发展提供规划。通过这项计划，安大略省政

府提出了区域增长计划以指导政府投资与制定政策。譬如，北安大略省的增长计

划明确了发展混合土地利用以提供更为简单而快捷地到达多种服务的需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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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增长计划也界定了面向更为宽泛的可持续交通选择的需求。该计划评价了

开发与复兴城市中心的重要性。当前的城市再开发项目旨在提高城市密度。

在都市区 / 地方尺度上的紧凑城市政策

温哥华大都市区为大温哥华地区提出了区域发展战略，该战略包含了诸如

城市容量边界的紧凑城市要素。温哥华市旨在通过多项宪章与行动计划来实现

更为可持续的发展。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利用一些精明增长战略的要素，并且尤

其强调对于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以及更为先进与有效的交通服务的需求。生

态—密度宪章（The Eco-density Charter）倡导在拥有建成区域中提高密度。最

绿色城市宪章 2020（The Greenest City Charter 2020）是一项旨在为可持续发展

提出解决方案的行动计划。它强调结合更高密度与混合土地利用的需求，通过

二者结合以减少通勤距离并提供多样化的交通应对措施。这项宪章也将提高已

有公共设施的效率。

萨斯卡通市自 2000 年起已经在官方社区计划（the Official Community Plan）

中制定了一些与紧凑城市形态相关的专项政策。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土地利用政策，

在官方社区计划的 3.2.2a 节中陈述到：“将通过对新居住发展地区设置整体性的密

度控制，从而有助于在已建成地区进行填充式发展，并且逐步提高城市整体密度

等方式来鼓励紧凑与有效的城市形态的发展”。

渥太华的增长管理战略（渥太华 2020）是一个大都市区尺度上的紧凑城市政

策的好案例。这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同时促进城市边界

内部区域的发展，增加自行车与步行道路、创建更为有效的交通节点以及促进土

地混合利用等。鼓励居住区以及就业区高密度发展，尤其是在快速交通廊道上的

地区。特别关注在已建成区域通过再开发停车场、空地及未开发地块等提高密度。

该战略也考虑到在主要街道上的商店上方开发公寓。渥太华的增长管理战略特别

关注市民参与。

以下计划与政策中也有关于紧凑城市政策的案例：节点发展政策（纳奈莫城）；

区域增长 / 可持续发展战略（地方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州首府区域地

区）；“我们成长之路”计划（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市）；精明增长（卡尔加里市）；

区域发展规划（里贾纳市）；我们的温尼伯计划（温尼伯市）；“塑造城市”第 2 章

（多伦多市）；Downtown21 总体规划（密西沙加市）；可持续发展计划（蒙特利尔

市）；绿色邻里（魁北克市）；综合社区可持续发展计划（夏洛特市）；市政计划（圣

约翰市）；以及精明增长计划（耶洛奈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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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城市政策背景

捷克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城市发展政策 2。尽管如此，城市政策的某些方面在

“捷克共和国区域发展战略”中有所反映。该文件是由区域发展部于 2006 年提出

并被采纳通过的（区域发展部，2006）。在此之后，在 2010 年出台了“城市政策

的原则”，该文件中为构建国家层面上实施全面的城市发展战略指明了总体方向，

指出需为地区自行设计与调整发展政策和手段留有空间（区域发展部，2010 年）。

该文件定义了六个原则，并且在此原则之后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活动。

原则 2 ～原则 5 体现了整体上国家政策框架中关于紧凑城市的部分：

• 原则 2：人口格局的多中心发展，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平衡的以及多中心的

城市结构，并且需要加强某些区域中心潜力的不足。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利用

区域及市政可用的土地利用规划工具，以及区域地域发展原则与市政土地利用规

划。这也是确保有效地利用和保护绿地的一种手段。同样重要的是这也可以防止

郊区化（城市扩张）的负面表现。

• 原则 3：城市发展的战略性和综合性的方法，认为有竞争力的城镇需要

高效率的交通、合理的基础设施以及健康的环境。城市综合发展规划便是支持在

2007 ～ 2013 年规划周期中实施这一设想的现有手段之一 3。在未来，这些计划应

包括更广阔的领土，针对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发展的综合性方法。城市发展的战略

性计划被推荐为是发展紧凑城市的第一位并且最为根本的政策工具。

• 原则 4：促进小城镇发展为区域中的发展极，明确倡导发展以紧凑型聚

落结构并且具备“提高城镇的吸引力和公共空间的质量”的混合功能为基础的

战略。城镇在经济上的成功及其自身竞争力是与其吸引力、环境质量及其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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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服务范围等密切相关的。良好的城市环境是一项重要的“本土化”的因素，

用以吸引知识型经济企业及受过良好教育及拥有熟练技能的居民涌入，以及推

动旅游业发展。然而，在捷克许多城镇生活的消极趋势是将人口从城市中心安

置到别处，然后将城市中心转换成商业和行政区域。城市扩张需要更多的能源

供应、更大量的交通基础设施并且其他形式的征占土地。这个过程中破坏了景

观，特别是毁坏了景观的自然价值，而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形成空气污染

和噪声的来源。城市蔓延对于城镇及其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有直接影响。因此，

需要采取复兴城市中心、使社区重新充满活力、完成及重建建筑物、再生那些

被废弃和遗弃的地点（棕地）以及调整公共场所等行动。此外，房屋的质量和

社会可支付性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一项主要因素。此外，还应当对人口结构、

有孩童家庭的需要、对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以及残疾人等予以关注。原则 4 还

强调了公共交通的重要性。生活方式和日益提高的流动性是道路交通不断增加

的主要原因，这加剧了交通拥堵和城市环境的污染。需要关注城市（及半城市）

地区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区域交通网络的协调、城镇的交通组织、安静地

带的定义，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包括骑自行车者和行人。流动性的一个

重要方面是服务在容易到达的步行距离范围内，以及具有休闲功能为主的绿色

地区。对公共交通的主要目标是提供一个能够替代私家车的可行的选择，并且

减少城镇中心的道路交通。

• 原则 5：对城市环境的关怀，强调需要加强对公共空间、城市植被系统和

其他城市环境自然元素的保护和维护。对那些现存的起到娱乐与生态作用的绿色

空间进行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在新的住宅发展中，也有必要将绿色休闲和生态空

间充分纳入计划，并鼓励其具体落实过程中的投资。这些绿色空间的恢复和发展，

提高了城市环境中人类生活的质量。这一原则也指出，对城镇具有累积效应的负

面环境影响，需要一个综合的方法来关注环境构成要素与其他城市发展政策的关

联。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减少交通所导致的空气污染、有害气体的排放和噪声污染

等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土地利用规划在城市地区的组织和运作

方面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城市发展政策强调振兴以前的工业建筑（现已废弃）

以及复兴已废弃地区，从而减少占用绿地、绿色空间及公园等发展的压力。转换

和使用这些废弃地将有助于解决有关建筑空间缺乏的问题。

在区域与地方尺度上的紧凑城市政策

捷克的区域与地方政府有责任将领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发展，并且他们在其

地方自治能力基础上执行整体性的战略发展文件。这些文件定期更新。市政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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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己的发展战略文件，但该文件则反映在国家和欧盟层面的发展趋势。

布尔诺城市发展的主要战略构想由“布尔诺城市战略”文件来体现。该文件

明确地展示了其战略性：布尔诺将成为一个拥有积极的形象、良好的经济基础的

城市，以确保其在欧洲的竞争力，期望拥有最佳的交通可达性、居民拥有良好的

生活状态与健康的环境，以及拥有一个集聚了智力、教育、科研及创新的城市中

心（布尔诺市，2007 年）。

在比尔森，主要战略文件是“比尔森发展计划”，它确立了该城市战略性规

划的长期过程。其发展目标主要集中在创新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的区位选

择、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发展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河流、公园、棕地等

方面的城市环境。相应的空间政策试图发展单个城市地区、周边乡村及邻近市之

间的联系（比尔森市，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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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丹麦的国家和地方的规划政策并不是明确的紧凑城市政策，但它们在许多方

面反映了紧凑城市的概念。丹麦的规划模式将主要的规划责任交给了市政府。98

个市的政策中很多支持紧凑城市发展。一些市设立了鼓励自行车出行的政策、确

保公共空间质量的政策、棕地再利用政策以及其他更多的政策。

规划法令：丹麦的城市边界与分区

丹麦的政策传统是控制城市发展仅在城市地区内，保证乡村不被城市发展所

侵蚀。1969 规划法令最近一次在 2007 年修订，它遵循城市结构及功能的重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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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环境部长负责总体的国家空间规划及负责进行任何必要的调查。规划法令不

仅为市政当局和地方规划提供指导，而且还对城市和农村地区进行区分，并发展

二者交通结构的紧密联系进行捆绑式综合指导。它授权环境部要求每一个市制定

地区发展规划。这些规划通过对分区及密度、使用及建筑设计、能源标准等方面

的要求而成为指导发展的工具。规划法还规定了国家规划报告；如果规划违背了

国家利益予以环境部长对规划的否决权，并授予其监督国家利益的权力（棕地开

发、对城市与乡村地区进行区分、实施一体化的空间规划和交通基础设施）。它

包括环境评估、规划指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城市规划与地方规划、提供信息和指

导方针，及针对哥本哈根大都市区的具体的规划指令。

城市边界：哥本哈根 2007 手指规划

自 1947 年以来，手指规划已成为哥本哈根大都市区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自 2007 年以来，它被纳入规划法，并且通过一项针对首都地区的国家规划指令

而得以执行（手指规划，2007）。本质上，它是中央政府为保证城市在手指区域

结构内部发展而制定的管理措施。它旨在促进城市发展沿公共交通廊道集聚，旨

在确保“绿化带不被转为城市用地或用于建设城市休闲设施”，并且旨在集中引

起交通的各种功能接近公共交通枢纽。该规划保证“在大哥本哈根其他地区的城

市发展能够保持当地自然的状态并且保持与市中心的联系或者作为其他城市社区

的完善”（环境部，2007a：9）。

规划与零售业：强化镇 / 市中心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表明大多数零售业开发发生在大城市郊区的大型购

物中心，研究发现这样的发展模式不利于中心城市生活的活力和现代化。1997 年

颁布的规划法为这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且在后来的修正案中得以改进，它强

调了“在中小城镇以及大城市的个别地区提供多样化的零售店”的重要性。为了“确

保居民能够借助各种交通方式，尤其是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便利地到达那些

被指定为零售业用途的区位”，“被指定用于零售业的用地应该位于城镇中心或者

大城市中的某个片区中心”。“新建的次级中心仅可能位于大哥本哈根和奥胡斯”

（环境部，2007a： 10-11）。

哥本哈根——自行车者之城

哥本哈根市在提倡使用自行车出行方面有悠久传统。在 2002 年，自行车出

行政策声明：“自行车出行政策的目标是增加骑自行车去上班的劳动力比例，改善

骑自行车时的安全性和安全感，提高自行车出行速度和舒适度。这些目标将在未

来 11 年内得以实现”（哥本哈根市，2002：5）最近的数据表明这一政策取得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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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的进展，并且一个新的政策倡议也正在讨论中。

除自行车出行政策外，哥本哈根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来支持发展紧凑城市。

哥本哈根市规划中指出建立一个更加紧凑的、多中心城市（哥本哈根市，2009 a），

制定能够引导更少的汽车停在城市中心的停车策略（哥本哈根市，2009b），

建立市区小公园，升级大都市区地铁线路，能够在港口游泳及其他的一个长远

计划。

鉴于无法满足在哥本哈根市中心 50km 内的范围内提供可支付性住房的需求，

哥本哈根市议会在 2005 年的住房规划中通过了一项政策，即将紧凑城市政策作

为住房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该政策的目的是在规划区中划分更多的地方作为

居住用地，提高城市规划与地方规划中的密度要求，融资建设社会住房，提供城

市更新补贴，并将商业地产和棕地地块转换为住房。它强调通过土地混合利用来

实现营造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的城市期望（哥本哈根市，2005）。

奥尔胡斯——四个新城市：交通网络

作为丹麦西部的重要城市，奥尔胡斯最重要的挑战是开拓空间来开发新的就

业机会以及住房，但同时仍旧保持是一个功能性的和有吸引力的居住地（环境部，

2007b：19）。2009 年奥尔胡斯市的发展规划确定了四个“新城市”，从而将新的

城市发展限制在邻近城市中心和交通网络的战略性地区内。该规划中主要的紧凑

城市原则有：确定进行城市更新的 33 个区域来体现城市的变化；确保在城市能源

和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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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

国家层面的城市政策

爱沙尼亚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 ESF（欧洲社会基金）关于居住环境发展的

执行计划包含城市发展的原则和政策工具。这些原则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公

共交通的发展置于首要地位。在交通发展规划 2006 ～ 2013 中，爱沙尼亚政府审

查欧盟交通政策、爱沙尼亚国家发展规划（2010）以及爱沙尼亚部门计划等的主

要目标，以此来构建一个整体的交通框架。该规划作为交通法规的立法修订的基

础，并且强调需要更加可持续的、有限环境影响的交通基础设施；需要便捷的轻

型公共交通和改进的可达性以减少城市中小汽车的使用。

该规划也还有意对较小的区域中心开展实施城市政策方案 / 支持计划（有一

个计划支持五个较大的城市地区的发展），以加强其他小城市和劳动力通勤区域

的发展。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这些城市地区相比于爱沙尼亚较大的增长中心

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区域 / 地方尺度的城市政策

许多大城市地区（城市及其周边城市）通过联合行动（例如公共交通和轻型

交通网络的改进和协调性土地利用规划）来预防城市蔓延的消极影响，但这些都

是单一项目而非综合性（城市）政策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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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凝聚性的城市结构：芬兰紧凑城市理念

政府以国家土地利用指导方针来指导土地利用问题的政策，而土地利用问题

对于整个国家至关重要。该指导方针涉及区域和城市结构、居住环境质量、通信

网络、能源供应、自然和文化遗产及自然资源的利用。它们：（1） 确保国家层面重

要的议题在区域和城市规划以及国家机关的工作中有所考虑；（2）促进生态、经济、

社会和文化上的可持续发展并为有利的生活环境来创造条件；（3）作为在地方规

划中、在国家重要问题上的预先指导工具，并且促进整个芬兰预先指导工具的一

致性和统一性；（4）促进实施国际协议； （5）创建一个为实施国家项目的土地利

用方面的基础。根据土地利用和建筑法，在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以及国家机关的

工作中必须考虑到并且促进国家土地利用指导方针。

多年来该准则也已成为一项国家政策。在最近修订的土地利用纲要（2009）

中一个主要的重点领域是“构建一个更具凝聚性的城市结构和减少交通流量”。

这一目标主要是出于遏制气候变化，并强调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需要。

芬兰紧凑城市政策的理念通常被称为“凝聚性城市结构”；它与 “密集的”或“更

为紧凑的城市” 理念稍有不同。

中心尤其是其中心地区应作为服务、住房、就业和休闲等多元化发展区域。

主要的零售店应布局在中心区位以支持城市结构……一个更具凝聚性的城市结构

意味着新的建设应主要位于建成区，这些地区已经控制了蔓延，并依托现有基础

设施（环境部，2009：10，11 和 19）。

城市蔓延的挑战

在芬兰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城市层面，城市蔓延均被公认为一项应当

引起广泛重视的重要挑战。目前，制定“城市增长边界”的理念正在探讨中，然而，

尚未有相关的限制性工具被付诸实施（诸如哥本哈根限制在铁路站点附近建设

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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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区的重构：PARAS 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是为目前由自治市负责的服务构建一个健全的结构与财务基

础，以确保未来这些服务的组织和提供能够达到质量、有效性、可获得性、效率

和技术进步的必需标准。在这一项目背后的是在未来几十年城市运行环境中所预

期的重要的人口和经济变化，而这些变化将对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的能力提出挑

战。市政改革的子项目之一聚焦在 19 个最重要的城市地区。目的是通过更好地

协调土地利用规划、住房和交通来建立更为凝聚性的城市结构和运行良好的城市

地区。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可以通过在功能性的城市区域层面开展更综合的规

划，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联合行动，或者二者共同执行。PARAS 项目所开展的工作，

预期能够带来国家土地使用和建筑法的变化。

赫尔辛基区域更为凝聚的城市结构

赫尔辛基大都市地区没有一个全面的紧凑城市政策。然而，构建一个更为凝

聚性的城市结构的原则在该地区各市的许多规划文件和实践中均清晰可见。此外，

该地区正在构思一个全面的区域总体规划——大都市计划，但是仍没有采取具体

的步骤。赫尔辛基地区的总体政策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正在讨论合并和 / 或

选举产生负责土地利用、住房和交通的区域机构，并且应当形成营造凝聚性城市

结构的政策。

全国土地利用纲要为赫尔辛基地区的发展勾画出特定的准则。他们强调发展

铁路网络和针对重点建设的严格政策。赫尔辛基地区未来的空间结构将是一个多

中心、基于良好公共交通连接的网络实体，特别是铁路与区域、城市和农村的中

心通过发展走廊进行连接。赫尔辛基的区域总体规划禁止现有的城市结构以外建

筑施工以及制约在公共交通服务的区域进行重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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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格勒纳勒德环境论坛

近期法国立法框架的发展已显著影响鼓励城市增加密度的手段。其目的是限

制城市化对自然区域的蚕食，促进城市更新，并提倡替代汽车出行和减少能源消

耗及温室气体排放。以往一些相关的有效手段得到加强，规划和税收的新调控手

段也得以建立，其中包括密度奖金、最小密度限制、对次级密度进行征税、设定

具体的空间消费目标等（IAU-ÎdF， 2011）。

2007 年格勒纳勒德环境论坛“定义了一个促进可持续的生态、发展与规划的

议程”。因此，规划法得以修订，新的倡导紧凑城市的规划目标被纳入其中。这

些目标也同时体现在法国主要的地方规划法案中，包括《领土一致性方案》（Schéma 

de cohérence territoriale， SCOT）和《地方城市规划》（Plan local d’urbanisme， 

PLU）等。

农业和渔业现代化法（2010 年 7 月 13 日）提出了在 2020 年前将农田减少量

减半的目标。该法案提供对耕地消耗的监测，为地方政府试图控制耕地损失提供

了基准，并且委任各部门来对规划文档提出建议。该法案对出售农田进行建设所

获得的资本收益征税。

在城市或城市化地区，议会现在可能放宽了地方规划文件所规定的对于建筑

物达到性能标准或依靠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或回收来使用节能设备的限制，允许超

出 30%。并且，在一些包括社会租赁住房在内的住房项目所在的特定地区也可能

允许更大的开发密度，但密度不能高出用地或容积授权系数所规定的 50%。对部

分超标建筑放宽了超过法定最大密度的惩罚。上述两种“奖金”的组合不应超过

土地利用或允许的模板容量系数的 50%。

12 月 29 日颁布的 2010 年追加预算提供了对次级密度（VSD）的征税。其目

的是反抗城市蔓延。自治市基确立了一个阈值密度（SMD），并基于此阈值密度

来计算征税金额。该税金由与低密度建设有关的规划许可的受益人来支付。

在区域 / 地方尺度上的紧凑城市政策

《地方城市规划》（PLU）和《领土一致性方案》（SCOT）均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

它们必须遵循国家城市规划法。《领土一致性方案》的指导性文件和目标明确了

“约束性城市发展的条件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原则”，并且设定“有效利用空间和打

击城市蔓延的目标”，而该目标可按地理区域进行分解。该方案可使得城市发展

的新开发地区能够受制于公共交通服务。《领土一致性方案》也规定了初步研究，

如影响研究或者对发达地区密度的研究，并且它可以调控密度。陈述《地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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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的报告必须包括对自然、农业和林业资源消耗的分析，以及证明拟议

的发展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固定空间消耗的合理性。待开发地区的开发及实施

阶段也应对邻近现存的或规划的公共交通的区域中的建筑物密度施加最小密度

的限制。

例如，蒙彼利埃的《领土一致性方案》是通过对大都市地区的多个部分设定

最小密度标准而逐步形成更为紧凑的大都市区模型。该方案还促进沿新电车线路

进行一体化的开发，包括一个新的零售活动战略。在地方层面，格勒诺布尔市决

定修复已不再被用做军事设施的前军营邻里。Quartier de Bonne 项目更新了格勒

诺布尔的中心区，在密集的建筑中间开发了一片宽阔的绿地来创造一个紧凑的绿

色环境（Le Moniteur， 2011）。该项目是在 2001 年实施的，并且它正慢慢地形成

一个混合社区，办公楼、商店、休闲活动及住房围绕在中央公园周边。前军营的

所有建筑物都是低能耗建筑——欧盟的实验计划 Concerto 为开展能耗评价研究提

供资助。

在大巴黎地区及巴黎也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大巴黎地区总体规划（SDRIF）

于 2007 年首次投票通过，明确地批准将紧凑作为 2030 年的目标（Batiweb，

2007）。应通过在现有的城市地区进行建设但不损害现有的森林和农业土地并且

具有较强的公共系统。该计划在区域层面回应了“大巴黎”计划，而“大巴黎”

计划协调各级决策主体并试图建立一个多中心的巴黎。该计划的主要理念是通过

给予塞纳河以中心地位，并通过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公共交通重组计划来加强多

中心，从而促进加强城市与区域及其他城市之间连接。所有这些在区域和地方层

面的项目都基于地方城市结构的优势和机遇，并使用紧凑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作

为新思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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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联邦层面的政策

2007 年德国联邦政府启动了一项计划来约束和加强城市发展计划和战略。全

国城市发展政策是一个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市民、公共与国家层面的决策者及

城市科学家共同推动可持续的、紧凑的、社会型的、公平的、经济强大和环境友

好的城市发展。该平台还包括了主要的联邦资助计划。那些为了城市转型和振兴

城市中心的计划均与紧凑城市政策相关。

最近的一项 ExWoSt 研究——“未来的城市（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是一个

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实地测试指南（BBR，2004）。该研究强调谨慎利用自然资源

以尊重后代的切身利益，并将此作为城市与住房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BMVBS/

BBR， 2003）。该研究还强调在目标明确的基础上进行绩效评价的重要性。目标

的实现必须是借助于可靠的指标可验证的，并且这些指标是透明的和可理解的

（BBR，2004）。另一个 ExWoSt 项目——“气候友好的城市发展”，论述了城市

发展的综合方法，以在城市与城市地区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它提出了三个战

略：保护（缓解）、适应、协调活动与其他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挑战，诸如气候变

化友好型的房屋。主要关注的领域有控制住区发展、运输和技术基础设施、水

资源 / 洪水的控制。这包括灾害或民事保护、健康、自然保护与土壤保护（BBSR，

2011）。第一个示范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途径”于 2009 年 12 月启动

（BBSR，2009）。

在 2011 年，德国城市协会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进行了一项关于可持续和公

平的城市重构的研究（Deutscher Städtetag，2011）。该研究讨论了由城市住房和

地方交通政策、城市之间及城市内部日益增强的空间不平等发展及社会与经济极

化等当前的城市发展问题所引发的即将到来的挑战。该研究强调紧密协调不同的

技术、政策领域和在联邦、州层面的相关部门，制定一个综合和可持续的城市发

展战略的重要性。

都市区 / 地方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4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石”是一个由 17 位市长宣布的公告，通过该公告

他们承诺对可持续发展承担全面责任（德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10）。其中四

个基石是：

• 可持续性是由人类所构想的：它是具体的、生机勃勃的、亲身实践的、由

越来越多支持可持续性的人们共同构想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重视对话、参与

和承担责任，并且通过具体的地方项目来实现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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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性需要不消耗超过可获得的资源，包括财政方面的资源。因此，

我们支持为造福子孙后代来平衡预算和减少债务，并且我们呼吁对自治市给予机

构性的救济。

• 可持续发展要求将部门和问题整合进入更广阔的前景中去。为此，我们

必须确保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为所有高级决策者所重视的问题，并把可持续发展

整合进政策和实施中。

• 只有各级政府齐心协力才可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变为事实。为

此，我们需要在市、国家、联邦政府和欧盟之间进行更多的协调。

《纽伦堡市可持续发展报告》（2005 ～ 2008 年）关注可以政治决策和管理通

过行为得以解决的三个领域：生态可持续性、城市团结和可持续的经济。生态可

持续性包括资源消耗；绿地、交通和住宅区；移动性；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健

康食品。城市团结包括人口、融合、贫困、家庭友好型城市及健康。经济可持续

性体现在纽伦堡欧洲大都市地区的使命声明的发展、新的机会和市场、强大的中

小企业、环境和生活质量和环境管理。

汉堡大都市区在向外发展之前促进内部的发展（例如，对市区棕地的再利用）。

经过长时间的郊区发展，郊区人口增长停滞不前，而城市人口目前持续增长。结果，

城市住宅需求量很高。因此政府决定开发城市核心地区以前作为军事用地和低效

利用的区域。这意味着在实施紧凑城市时保留一个城市区域，作为将来使用的空

间（Behörde für Stadtentwicklung und Umwelt Hamburg，2007）。在教育与研究部

的 REFINA 计划的框架中，设计了一个方案（“改变土地消费意识”）来提高公民

对于住区开发的土地节约手段的全面意识。为此，将住区发展的成本及居住在郊

区地区的成本透明化，并且举办了专题研讨会。

莱茵大都市区三个州（巴登—符腾堡州、黑森州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内

包括七个县和八个城市。这是一个以三个大城市为主的多中心结构。莱茵行政区

联邦区对整个大都市区的区域发展规划起主导作用。该规划设想可持续的及减少

土地耗费的发展、维护动植物群落的自由空间、减少住区对土地的消耗及支持环

境友好型的土地利用。该地区的多中心结构是该地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

良好的基础。

莱茵大都市区也同样在发展外部空间之前以优先发展内部空间为目标。在这

方面，大城市不一定有很好的潜力；而在土地价格较低的地区潜力会更大。因此，

确立了 the Raum+（2007 ～ 2009 年）和 Raum+ AKTIV（2009 ～ 2011 年）计划

来监测在核心地区进行住区开发的潜在地区。监测的结果是动员策略和中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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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的基础。

柏林的土地利用规划（FNP 报告，2009）将以下城市挑战视为目标，包括社

会责任感、主动的城市更新、人口变化（老年人和更多的国际城市人口）及气候

变化的预期影响。除了节约使用土地及保证开放空间，减少排放量（通过促进环

保的交通方式）和能源消耗也是必要的。该规划的战略目标有：（1）加强内部发展、

城市混合度、存量土地的质量；（2）均衡利用城市所有地区的结构；（3）保护和

谨慎增加城市建成区的存量住宅；（4）促进就业，特别是在有良好公共交通的地

区；（5）通过综合开发中心来加强多中心结构；（6） 保护开放空间、绿地、生态系

统；（7）保证社区设施较好的区位；（8） 短距离的、得以改善的公共交通、以实现

城市间自由友好的经济交流。

在柏林—勃兰登堡的首都地区，柏林—勃兰登堡联合空间规划部于 2008 年

制定了对空间规划具有约束性目标的国家发展规划：

• 有秩序的住区：新住区与现有住区的连接。在商业和工业空间中允许出现

例外情况，有时因控制污染或适当的交通发展的特殊需要，排除在现有住区附近

布局新住区。

• 不允许分散的住区和碎片。

• 在柏林地区的中心区位及轨道沿线控制房地产开发。在非中心区位，内

部和补充开发是可能的。补充开发允许在新增居住区中（自 2008 年 12 月 31 日起）

10 年期间每 0.5 公顷有 1000 个居民。

• 保护重点服务地区和本地供应（对大型零售设施、工厂店等的选址进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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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在国家层面，希腊关于城市空间政策有两套政策框架。环境、能源和气候

变化部对二者负责。首先，针对《希腊的城市及住区可持续发展 1997》的法律

2508 / 1997，赞同希腊采用欧盟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考虑而对土地利用采取的

限制。该法律的主要战略指导方针关注环境保护和为阻止城市蔓延的城市扩张标

准。其次，在 2008 年，国会批准了《国家空间规划》（政府公报第 128 / 3.7.08），

该规划为国家在下一个 15 年中的综合地域空间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设定了指导方

针。避免城市蔓延是环境保护和增强希腊脆弱的生态系统、文化遗产和景观的一

个重要目标。

都市区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雅典都市区

于 1985 年通过的《雅典控制性总体规划》（法律编号 1515 / 1985）是一个重

要的政府行动，其中政府以全面的方式应对集合城市的结构性问题，强调保护环

境和控制半城市化增长。作为一个中央政府机构，雅典规划和环境保护组织的成

立是为了监督上述规划的落实。目前该规划正在修订。拟议的控制性规划（《新

的蓝图，雅典控制性总体规划 2021》）总体上旨在限制城市扩张并引入对农田和

阿提卡景观的保护措施。引入的新政策和措施包括通过土地回收、可持续的移动

性等进行城市更新。

塞萨洛尼基大都市区

《塞萨洛尼基控制性总体规划》于 1985 年被采用（法律编号 1561 / 1985）。

塞萨洛尼基规划和环境保护组织被创建来监督其实施。该规划目前正在进行修订，

增订阻止城市蔓延和振兴城市以及复兴激励手段。

匈牙利

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匈牙利没有明确的紧凑城市政策。然而，紧凑城市的做法隐含在城市规划条

例之中，这也体现在国家空间规划（法律编号 2003 / XXVI）中。这一规划主要

解决土地利用问题和限制建成区扩张及保护具有特定价值（景观、优质可耕地、

生态网络）的区域。该规划还为主要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建立共同的规划实践提供

了可能性。内政部是该规划的负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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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的保护和形成法》（编号 1997 / LXXVIII）提到了与建成环境相关

的基本要求、手段、权利和义务。该法规也是由内政部来负责的，并且包含对地

方规划、有效利用空间、避免资源浪费等的管制。《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求》是一

项基于法律的政府命令，强调集约、高效地利用空间、不同功能区的合理布局和

避免空间格局的混乱。

《国家空间发展概念》则是一项议会法令（1998，2005），它强调在可持续和

有效利用空间背景下的郊区化与城市群内部合作的议题。国民经济部主管该法令。

这是匈牙利的第一个针对特定城镇设定具体目标的法律文件。该法令强调布达佩

斯和其他七个区域发展极进行多中心主义发展。其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发展一个

高度竞争的布达佩斯大都市区，及在欧洲层面通过提供到巴尔干半岛的连接来创

建一个重要的枢纽。另一个目的是加强腹地的发展。

都市区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布达佩斯城市群

在都市区层面，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旨在基于紧凑城市方法协调布达佩斯城市

群的发展。《匈牙利区域发展和空间规划法》（编号 1996 / XXI）将布达佩斯城市

群定义为国家级重要性的一个功能区。此后，在 2005 年国民议会通过了《布达

佩斯城市群空间规划》（编号 2005 / LXIV）。该规划的主要内容有：（1） 在建成区

保留开放空间；（2）在城市群内部协调土地利用与交通基础设施；（3）保护有特

定价值（景观、优质耕地、生态网络）的区域。相关地方政府在法律上有义务去

执行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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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意大利是一个高度分散化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改革的实行，它可能

形成准联邦），并且区域很可能是责任和投资规划的主要控制点。一般来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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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负责市政事务。城市政策基本上属于地方事务。国家政府仅能够通过部门

政策方案（例如，能源和某段时期的地方交通）或管制（例如，根据能源效率水

平对私有和公共房产进行分类）间接地支持紧凑城市的倡议。例如，由区域事务

部操作的《区域能源计划 2007 ～ 2013》（欧盟共同资助）在南部地区对不同部门

（公共建筑、住宅、交通）的能源效率进行计算和补贴。

区域能够支持及影响市政府关于紧凑城市问题的决策。例如，他们对地方政

府提交的长期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进行审批，对地方交通投资进行合作资助，

对大都市区及次区域的交通系统进行规划及落实。此外，所有区域在其发展计划

（特别是《2007 ～ 2013 区域运行计划》）中计算并资助以部门为单位的投资，而

这些投资推动了地方城市的绿色 / 紧凑城市进程。

由于国家政府干预地方城市土地政策的权力有限，中央政府强调将交通规划

作为一个塑造空间格局的工具。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央政府致力于提高可持续的

移动性。2007 年，筹备了“可持续的移动性基金”来支持改善地铁、有轨电车和

火车，促进多式联运及激励提高城市移动性（UNEP/MAP，2009）。

都市区 / 地方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多在中北部意大利的地方城市，城市政策包含一些紧凑城市的要素。这些

要素包括：低排放或零排放的轻轨公共交通系统（米兰、那不勒斯、都灵、佛

罗伦萨、罗马）；“精明土地利用规划”和对于私人汽车交通的强有力限制。此外，

这些政策中还包括各种节能措施。例如，自 2007 年起，24 个（其中 4 个在南部）

省会城市（共 111 个省会城市）采取了市政能源计划。尽管目前对太阳热能和

太阳光伏能量的利用仍然不足（特别是在南部），但对此新能源的兴趣却越来

越多。自 2007 年来，10 个城市（均不在南部）有区域供热服务，为 1000 个

居民中超过 100 个居民进行供热。然而，能源计划与城市绩效之间并没有进行

关联。

在罗马，2006 年将自然保护列为城市发展的优先问题，并且此后为了防止未

监管的城市扩张建设了一条绿化隔离带。在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省开始推动“一

个可持续发展计划”，这是在意大利地方城市之上的层面上为数不多的可持续发

展倡议之一（Diamantini and Zan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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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紧凑城市的国家政策框架

在日本，地方政府（县与市政府）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制定负责城市规划。《国

家城市规划法》规定了城市规划的框架、城市规划的决策以及对城市规划的制约。

《国家城市规划法》于 1968 年投票通过，旨在解决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当时，

城市蔓延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这是由于在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时期，

人口和活动在城市地区的集中。由于需要控制住房和产业地产的发展，该法案规

定“城市规划区”，在“城市规划区”中的区域被定义为“城市化提升区”（在这

个区域内城市地区也已存在，并且需要优先以一种精心策划的方式在该区域内推

行城市化）和“城市化控制区”（在这个区域内须对城市化进行控制以防止无序

的城市化）。该法案还界定了一套“开发许可制度”来控制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开

发程度。该法案奠定了日本紧凑城市政策的基础。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机动化和对郊区大型零售商店购物的偏好导致了中心城

区的衰败，而中心城区代表了城市的地方文化和传统。这转而导致了诸如商店空

置、土地闲置与地方社区衰退等社会问题。因此，中央政府于 1998 年颁布法令

来更新这些衰退的社区：《对大型零售店采取措施以保护生存环境》法案对大型零

售商店的发展进行管制以保护本地生活环境；《中心城区的振兴法案》旨在振兴由

于人口减少和产业外迁而衰败的中心城区；对《城市规划法》的修行，允许地方

政府来控制郊区大型零售店的发展。这三个法案旨在刺激中心城区的经济活动及

影响日本紧凑城市政策的制定（MLIT， 2000）。

自 2004 年以来，随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到来，中央政府认为需要检讨以

城市增长为前提的城市规划体系从而保证城市的宜居性。以上三个法案得以修

订来推动紧凑城市政策。除了在商业区，对发展大型设施进行限制，并要求修

改与市政府相关的城市规划来确保这样的发展能够反映地方决定。同时，开发

许可的标准得到强化，并且如医院和福利机构等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必须获得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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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三种主要的紧凑城市战略：

• 通过组合政策来促进综合交通战略，例如建设公共交通（轻轨交通）、改

善交通连接及改善自行车和行人的出行环境。

• 通过复兴中心城区来实现城市设施的中心集聚并改善城市地区的生活，

对郊区新开发城区的发展进行管制，及有效利用自然的和未利用的能源。

• 通过开发城市公园来建设一个城市绿色网络，保护和改善城市绿地区及

公共设施的绿化。

中央政府帮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来选择和组合他们的策略。

低碳城市政策

在日本，据估计源于住宅、商业部门、交通及物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

约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一半。紧凑城市政策不仅防止城市蔓延，并且也通过缩

短出行距离、转变将公共交通作为主要出行方式以及利用区域供热和冷却系统来

提高能源效率等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缓解全球变暖。例如，前桥市和高知

市在人口和土地规模上类似，但前桥市更依赖汽车出行，并且城市设施密度低于

高知市，结果它在交通和物流业上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高知市 40%。这说

明需要通过城市设施的集中布局来重构城市结构，以减少碳排放。

2008 年 3 月，政府修订了《京都议定书目标达成计划》：发展持久性建筑和

基础设施，提倡营造城市地区的低能量环境、采取措施防止热岛效应；通过城市

更新和城市设施在步行范围内的集中布局来促进低碳城市和区域社会。

这些方向也同样包含在《新增长战略》中，这是一个当前管理部门的基本政

策，形成于 2010 年 6 月。具体来说，该战略支持通过以下方式努力建设生态社会，

包括推广使用公共交通，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以优化能源利用，深入推进

适当的资源循环利用，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并消除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排放。

国土部、基础设施部、交通部和旅游部在 2010 年 8 月制定了《低碳城市发

展指南》。其目的是使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城市集中与减排相结合的措施在全市降

低碳排放水平。

区域 / 地方尺度的紧凑城市政策

一些日本城市积极追求紧凑城市目标。富山市追求交通导向的增长，通过将

城市居住、商业、办公及文化设施等城市功能沿一条新建的轻轨线进行集中，而

这条轻轨建设在一个没有充分利用的、长距离的铁路线上（第 4 章）。青森市在

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背景下，已确立目标成为一个紧凑城市来达到更加高效的城

市管理和更为舒适的城市生活。紧凑城市的理念是在 1999年的总体规划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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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略包括：（1）运作良好及高效的土地利用；（2）优先发展特定的城市中心；（3）

基于公共交通的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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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韩国一直面临一些城市问题。例如，不断增长的拥堵成本，在 2007 年拥堵

成本高达 25.8 万亿韩元（占 GDP 的 2.87%），城市环境退化和环境舒适的住房供

应紧缺，这一问题与大都市周边执行严格的绿化带政策有关，尤其是首尔（专栏

A-1）。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正在努力发展更为“紧凑”的城市，采用对城市

中心进行重点开发或再开发的城市发展战略。虽然紧凑城市理念 5 似乎仍然有争

议，政府，主要是 MLTM（国土、交通与海事部），还是设立了若干政策措施，

包括将紧凑城市概念纳入发展计划、颁布指导方针以及开展紧凑城市发展项目。

专栏 A-1 韩国的绿带政策

绿带政策首先于 1971 在首尔颁布，随后在 13 个其他城市颁布，旨在阻

止过度的城市扩张和城市开放空间的减少。绿带被视为一种控制首尔大都市

区中首尔快速扩张的有效方式，并且成功地保护了开放空间。在指定的绿带

区域中一般严格禁止城市开发。自 2009 年起，首尔都市区的绿带面积达到

540.8km2，约占大都市区总面积的 13.1%。韩国政府对绿带政策采取非常保守

的立场，并且首尔都市区绿带的实体边界在 30 年间实质上没有改变。然而，

经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政府可能在《首尔都市区规划》中释放绿带。政府已

经决定将逐步释放 125.8km2 的绿带来进行新的发展（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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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紧凑城市理念纳入地域发展战略

《第四次国家综合规划》第二版修订（2011）是韩国地域发展战略的基础性

规划，它旨在发展一个综合的“韩国紧凑城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战略

反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特点。在发达或发展中的城市，将建立一个高密度发

展战略，并且在城市内部开发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同时避免过度拥挤。在停滞或

衰退的城市，将推动城市公共交通节点和有吸引力的公共设施周边的土地利用多

样化。

新城镇规划标准 6 （2010）针对新城镇的可持续绿色增长。根据此标准，开发

商应促进城市或区域中心的紧凑开发，根据土地利用规划，提高公共交通和铁路

及多式联运交通区域的集约开发。《低碳及绿色城市的城市规划指南》（2009）也

强调重组城市规划以实现一个更高能效的与节能的空间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该

指南要求城市规划者将交通政策融入城市空间结构的设计，并且特别促进各种交

通方式的可达性。

根据《城市再生专项法》，地方政府可以为紧凑发展指定特定的高密度和混

合利用的再开发地区并且为开发商提供一些激励政策。特定地区可以设定为距离

国家铁路、地铁及轻轨站或道路交叉口 500m 范围内的区域。一旦指定了特定区域，

对于学校设施和停车场的要求可能放松，并且面积不超过 60m2 的小户型住宅可

按条例规定的建筑面积比例进行建设。

在开发项目中引入紧凑城市概念

《Bogeumjari 住房》（自 2010 年开始实施）是一个关于混合利用、高低度发

1979 2009 2020

全国 5397 3925 3629

七大都市区 4294 3925 3629

首尔都市区 1566 1453 1318

首尔 167 154 152

仁川 96 91 87

京畿道 1302 1208 1152

七个中小城市 1103 0 0

资料来源：韩国国土、交通和海事部。

不同区域绿化带的面积（1979 ～ 2020 年，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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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很好的例子。它基本上是一个新的公共房屋模式。根据国土、交通与海事部

制定的《Bogeumjari 住房建设规划（2008）》，在 2018 年之前，150 万套新住房将

提供给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住房将坐落在城市内部或城市周边绿带区域而非布置

在新的城市里。为实现紧凑发展，国土、交通与海事部将会对设施和土地进行连接，

并且在地铁和公共汽车站附近开发高密度城市。

韩国的目标是在 2012 年之前开发十个多式联运的换乘中心来实现多种交通方

式之间的无缝连接和换乘。根据《总体规划（2010）》，轨道站点地区将被开发为混

合利用、高密度的区域，从而减少从家到工作地的出行时间。通过允许自行车出行

者将自行车带上公交汽车或火车，公共交通与自行车出行者之间的连接性会加强。

在 2010 年选定了八个实验性的项目：2010 年的 Dongdaegu 站、Iksan 站、Ulsan 站

及 Songjeong 站，2011 年的 Bujeon 站、 Dongrae 站、 Daegok 站及 Namchuncheon 站 

（专栏 A-2）。

专栏 A-2 开发多式联运的换乘中心

《多式联运的换乘中心（MMTC）开发》是促进公共交通导向发展和绿色

交通的一个旗舰项目。作为第一步，国土、交通和海事部于 2010 年制定了《五

年多式联运换乘中心开发总体规划（2011 ～ 2015）》。其主要目标是：

• 在每个多式联运换乘中心集中建设诸如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灯的交通

设施，以减少换乘时间 / 距离（减少 50%）和提高便利度。

• 将公共交通服务线路与多式联运换乘中心进行连接。

• 通过在多式联运换乘中心配置诸如商业与文化设施以及办公处等社区

生活设施来将其开发成为多功能的区域。

• 通过加强对公共交通区域或步行区划定的管制，在多式联运换乘中心

附近促进非机动交通方式如步行和骑自行。

根据各地区或城市的实际情况，有三种形式的多式联运换乘中心可以选

择。全国大型的换乘中心将会被建设在高铁或重要的火车站来满足区际交通需

求。此类换乘中心将由国土、交通与海事部进行选定。区域性的换乘中心将建

造在普通铁路或地铁站来解决区域内交通需求，这由市长或州长来选定。普通

的换乘中心将被建于地铁站处来解决城市内部交通需求，并且这可以由市长或

州长来指定。

国土、交通与海事部预计到 2015 将建成 15 个多式联运换乘中心。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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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岛（Song-do）新城被规划为一个面向全球办公的中心，新城的居民可以

很容易获得文化、商业和住宅、国际学校、国际医院等。它将覆盖 53.4km2 的面积，

规划人口达到 25.2 万。它通过一座 7.4 英里（12.3km）的公路桥（仁川桥）与

永宗岛（仁川国际机场）相连接。主要的项目包括松岛国际商务区（IBD），特

色是 68 层的东北亚贸易塔（NEATT）和 151 层的仁川塔。该区内将建设松岛

国际学校、医院、公寓、写字楼和文化设施。在这里，紧凑城市的理念是一个

自治的、高度集中但非常高效的城市。对设施布局的规划是按照邻近所有居民，

并且有助于交通人流的疏导为原则来进行的。在 5km 的半径范围内，建有办公

建筑、住宅、教育建筑、医院及购物设施。在仁川市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工具

是可用的，但为了居民的健康与环境，该市将促进步行和骑自行车出行。在城

市规划中，行人和自行车比汽车更为优先（韩国 IT 时代，2010）。与其他大城

市相比，松岛应减少二氧化碳 30%。松岛国际商务中心是 LEED-ND（社区发展）

试点计划的一部分。KGBCS（韩国绿色建筑认证系统）也用于松岛国际商务区

内被选定的地块中。

SHIFT 住房项目是由首尔都市区实施的，目的是提供长期出租住房。首尔市

政府决定在 2010 年扩大私人 SHIFT 房的供应，具体通过在站点地区再开发住房，

并且通过改变土地利用的性质来放宽再开发项目的容积率，最高放宽到 500%，

以此进行高密度开发。

韩国有各种政策工具来创建紧凑城市。然而，需要在韩国背景下明确紧凑城

市定义和范围；同时使用了诸如“绿色城市”、“无处不在的城市”和“泛生态城市”

等名词，并且没有综合的政策系统和特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政府需要制定紧凑城

市行动计划来考虑人口、经济效益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地方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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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Korea Transport Institute， Gyeonggi-do，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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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

空间发展政策

1999 年 5 月 21 日的法律明确规划方案成为国家空间规划的关键工具。该方

案是一个政策框架，其目的是协调部门计划以落实空间规划的目标（图 A-1）。

图 A-1 卢森堡空间规划的法律框架

 
空间规划 

1999年5月21日法案  

公共规划与城市发展 
2004年7月19日法案  

空间规划 
计划

政策框架
 

部门规划 
横向协作 

区域总体规划                

纵向协作  

土地利用规划 总体发展规划 

专项发展规划 

建设许可 

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框架 

市的义务 

 

市的义务 

市的义务 

PDAT 计划于 2003 年 3 月被空间规划部采纳。它确定了 15 个发展和吸引中

心。这些区域性中心能够为其居民及周边区域的居民提供服务和设施。中心包括

三种类型：高级、中级和区域中心。基于集中分散化的原理，它们共同形成一个

连贯的等级体系。PDAT 计划也界定了三种类型的城市地区：单中心的卢森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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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南部旧矿区盆地上（即将再开发的区域）的多中心城市群及北部的诺德斯

塔德（Nordstad）。目前，大约 55% 的人口居住在中部和南部城市地区，这里覆

盖了 18% 的大公国领土。

重建一个多中心的领土平衡将通过一系列补充性的行动来实现：重新构建卢

森堡市的集聚性、通过城市更新改造棕地从而对卢森堡南部的旧矿区进行再开发、

把诺德斯塔德作为主要城市中心并发挥其经济潜力。

卢森堡的《综合交通和空间发展概念》是由空间规划部于 2003 年制定的，

鼓励落实 PDAT 计划中所设定的目标。目标的实现依靠一个空间模型，该模型被

称为“多中心城市结构与嵌入功能区的景观的整合”。其优点是：

• 为地方公共交通创造关键受众，如：有足够的家庭彼此接近以确保对良好

的公共交通有充分的需求。

• 引导增长来强化卢森堡的空间结构并发展成为具有欧洲高度的城市。

• 在南部、诺德斯塔德和卢森堡城市群发展不同功能的城市化，并在首都

北部的阿尔泽特河流域形成补充性的郊区发展轴。

• 发展农村地区来加强特性和避免出现分散的住房开发。

该模型定义了与绿带区域相连的城镇网络系统。从长远来看其他地区应发展

成功能性的区域，保留其结构、文化和景观的吸引力和区域特征。

卢森堡的地方政府是宪法批准的规划权力部门。然而，内政部长和大卢森堡

地区的部长拥有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权，并且他们可以根据空间规划委员会的

评价批准或不批准地方城市发展规划。

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部深信综合城市规划的价值，他们负责空间规划，已

经发起了一些综合城市规划的进程。一些城市和邻近自治市已正式与可持续发展

和基础设施部签署协议或“公约”，旨在确保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并且通过保证

更均衡的多中心发展来落实 PDAT 和 IVL 计划的目标，以及协调和整合相关城市

的用地扩张。

卢森堡城市集群西南部的四个自治市之间的第一份公约——Développement 

intercommunal coordonné et interactif （“dici”），是于 2005 年六月由卢森堡市和负

责空间规划的部门签订的。签订于 2011 年 7 月 7 日的 PIDP 文件中明确和总结了

主要的承诺，需要落实战略性的可持续地域发展。为了实现在发展方案中设定的

目标，一个具体项目被确定为四个主题——经济、城市发展、交通 / 移动性和景观，

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实施。经济发展方案的试点项目是关于一个商业 / 产业区的公

共资源问题。针对城市发展，该项目选择了住房问题。管理汽车停车空间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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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则成为交通 / 移动性主题的议题。最后，一个各市之间针对非机动化交通的

规划正在制定，它强调合作区的景观潜力。

第二份公约签订于 2006 年，地方与部领导以及诺德斯塔德的居民共同确定

了一项实施战略，这个战略对总体规划这个空间的发展进行了界定。这奠定了诺

德斯塔德地区未来城市发展的基础并且设定了未来要实现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

在 2020 年之前创造 7000 个新就业岗位和建设可以容纳 8000 人的住房。它被用

做在讨论或会议中关于未来诺德斯塔德法律实体的一个参考标准。主要的发展原

则有：高质量的城市规划、可持续的社会、文化基础设施与创造新就业岗位和住

房相协调，从而提高当前及未来人口的城市生活质量。

2007 年 12 月，首都北部的五个自治市与负责空间规划的部门共同签订了

三年的《阿尔泽特河河谷北部公约》，该公约签订后又延长两年至 2012 年底。

该公约的目的是推动各市开展富有成果的合作，来确保整个城市群的平衡与和

谐发展。卢森堡市周边的半城市地区的主要特点是城市蔓延。该公约旨在实现

更紧凑的形态，用高密度的住宅取代旧的居住发展模式。该公约力图解决与交

通相关的问题。

在 2008 年，负责空间规划的部门、卢森堡市及东部城市群的城市共同签署

了第四个公约《AirRegioun 公约》。这些城市位于国家机场附近。该区域的城市

和经济发展强烈地受到机场发展的影响。该公约的目的是通过将机场与邻近市的

经济与空间增长相结合来均衡发展该区域。在该区域内各成员公平地分担成本和

分享利润。作为第一步，各市采取区域方法来创建和管理城市经济区。城市的发

展也必须采取区域的方法，并且区域的交通问题必须共同来解决。该公约从 2011

年 7 月延长到 2013 年底（图 A-2）。

最后，对于法国与卢森堡之间的跨境城市群 Esch/Belva，负责空间规划的部

门同意在卢森堡南部 Belval/Alzette 附近成立一个“欧洲地域合作联盟（EGTC）”。

以欧洲管制为基础的 EGTC 有利于跨境合作，从而促进 Belval-Alzette 周边地域的

一体化发展。其目标在于确保社会和谐、经济和地域发展，并且建立一个真正的

跨国紧凑城市群。EGTC 的第一个任务是为集群制定一个特别强调城市发展的共

同的空间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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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卢森堡的四个“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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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全国城市发展政策

联邦社会发展部通过城市发展和领土管理副部长将有助于形成紧凑城市的促

进政策视为城市发展优先考虑的问题，紧凑城市中公民的生活质量是重点关注的

内容。需要克服的问题有已用地与空置地之间的区别，及越来越多的不规则和自

发的增长，这些增长不符合有序土地利用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过程。这种情况需

要密集化与 / 或再密集化的政策。

对联邦政府来说，密集化是一个优先选择。城市内部的规划政策需要引导城

市发展并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和改善现有城市服务的环境质量来创造更高效的基础

设施网络和城市服务。城市诸如比亚埃尔莫萨、塔巴斯科或甚至墨西哥城正希望

通过对城市中心区进行再密集化来提高城市效率。在比亚埃尔莫萨关注不太脆弱

的地区来避免不断的洪水危机。在墨西哥城力求避免在保护地区扩大居民点，投

入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造成的成本升高。对于其他的居民明显增长的墨西哥



289

附录 A 紧凑城市政策：国际经验

大城市（边境地区和东南部地区），联邦社会发展部建议在城市中利用荒地进行

城市化，以加强城市结构并且在内部城市结构上变得更为有效。对于半城市化土

地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以备未来增长之用。

政府正在制定被称为 DUIS 的综合性城市发展政策，该政策针对新开发项

目，包括快速开发的大型住房项目，其根本目的是确保已经得到改善的环境质

量与城市结合发展，来保证居民生活质量。具备这些特点的项目也已在墨西哥

北部的提华纳、诺加利斯和索诺开展，并且委托住房开发商来实现 DUIS 设定

的标准。

“基础设施、设备和服务导则”（《住房法》的第 73 条款）为一些住房项目确

立了标准，尤其是社会住房，涉及了 25000位居民。这个标准涵盖了设备、服务提供、

基础设施供给和到最近镇的郊区的适当连接性。

联邦社会发展部授权城市发展与土地综合部为地方政府在规划和 / 或实施州

级城市发展计划时，提供关于城市发展的咨询和技术意见。此外，城市发展与土

地综合部也可以针对一个城市或多个城市的要求来对其他感兴趣的项目提供咨

询。城市所获得的训练对城市发展的其他领域也有帮助，包括登记设计。

联邦社会发展部有不同的机制来帮助城市规划工具的发展。《城市发展与土

地综合部的年度执行计划》有不同的预算项目可以用来开发城市规划工具。《生

活环境议程》也为城市规划提供年度资金。最后，除了联邦社会发展部，诸如

BANOBRAS 这样的大都市基金或财政部也会支持这样的行动。

大都市区城市政策

2000 年发布了《蒙特雷市及都市区城市发展的大都市计划 2021》，该计划的

目的是增加战略性区域的密度、占用大面积的空地、填补已城市化的地区和复兴

城市中心。该计划吸取了在国家层面上环境和自然资源秘书处及土地产权规范委

员会、在地方层面上新莱昂州的城市发展与公共服务秘书处及蒙特雷大都市区的

各市议会的支持和技术建议。

在瓜达拉哈拉都市区，《瓜达拉哈拉都市区管理规划》包含三个计划。第一

是基于管理规划的城市战略。第二个计划旨在增加瓜达拉哈拉市、哈利斯科州的

托纳拉与萨波潘的密度。第三个计划强调在瓜达拉哈拉县中的一些战略性选择的

区位实施再密集化。第二个和第三个计划开始于 2000 年，并且符合由瓜达拉哈

拉大都市区委员会和哈利斯科州城市发展委员会在规划工具及土地管理方面的共

同战略努力。

在普埃布拉—特拉斯卡拉都市区，《普埃布拉—特拉斯卡拉郊区地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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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有两个中心目标：占领空地和对欠开发的城市区域进行密集化开发。

它将通过确定城镇实体扩展所需的面积来解决城镇增长的问题。该计划开始于

2003 年，并且在国家层面得到联邦社会发展部、普埃布拉州与特拉斯卡拉州政府，

及普埃布拉自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支持。

墨西哥河谷都市区的《墨西哥河谷都市区管理计划》也在朝相似的方向努力，

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提倡集约的土地利用来阻止城市地区的扩张。该计划的行动

主线有：在其他国家领土的区域发展中保持平衡；增加墨西哥城及其周边城市的

人口密度来利用现有基础设施以及避免领土扩张；建立严格的控制措施来避免在

大都市区的自然保护区的居住点开发。该计划于 1997 年启动并且将在 2020 年完

成。该计划由联邦社会发展部、联邦地区、墨西哥与伊达尔戈州政府以及大都市

区人类住区委员共同执行。

在首都，《联邦地区的城市总体发展规划（2001）》列举了以下政策方向：

• 反对城市蔓延，实施集约发展和通过密集化实现增长。

• 修复和改善城市现有基础设施（如促进城市中心的更新，城市中心曾有

最多的基础设施投资）。

• 联邦地区内用做森林、公园、运动区和花园等公共用途的土地上进行建

设的比例不超过 5%，不列为保护区。

• 禁止在生态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进行新建设。

• 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和有效利用。

• 确定储备建设用地（例如退化的地区、未充分利用的地区和空置区域）

以适应城市的增长趋势。

• 完善道路网络，鼓励发展和使用环保的公共交通（公交车、零排放交通

走廊、公共自行车项目等）。

该计划是由城市而非都市区来实施。然而，联邦地区和其他实体（墨西哥州

和伊达尔戈州）也间歇性地在特定的问题（水资源、交通）上通过大都市区委员

会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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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国家框架

自 2006 年以来在荷兰，《国家空间战略》与《城市化参考框架》设定了全国

空间规划框架。该框架形成于 2001 年，尽管紧凑城市的理念已在 20 世纪 70 年

代提出 7，但最近的文件发布于 2009 年。该文件支持城市建设可持续、更紧凑的

建筑，减少城市扩张和重组棕地区域而非建设新的城市。同时，该文件还关注能

源和气候变化。应明确维护红色（城市）与绿 / 蓝（气候、休闲、开放空间）用

地的区别。该政策文件强调“城市网络”的概念，并在荷兰确定了六个城市网

络：兰斯塔德（Randstad Holland）、布拉邦特（Brabantstad）、祖林—伯格（Zuid-

Limburg）、屯特（Twente）、阿纳姆—奈梅亨（Arnhem—Nijmegen）和格罗宁根—

阿森（Groningen—Assen）。该文件指出要实现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制定一个

空间战略来实现更紧凑的建设及较低的城市蔓延是必要的。该文件制定了一些一

般性的紧凑城市原则：“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和经济活动需要服从于一个区位政策

和一个紧凑城市政策，在此政策之下新住宅和商业开发只要有可能就必须位于或

毗邻现有的建成区及基础设施。”该框架是由新基础设施和环境部 8 执行的。

各省市都以这个框架为基础来制定它们的空间规划。诸如海牙、阿姆斯特丹、

鹿特丹和乌得勒支等多数大城市都制定了紧凑城市政策。通常这些政策较《城市

化参考框架》的要求而言显得更加雄心勃勃。

兰斯塔德： 绿色—蓝色三角洲

在大都市层面的空间战略中，《兰斯塔德结构规划 2040》最为突出。兰斯塔

德是由荷兰四个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乌得勒支及其周边地

区构成的集合城市。兰斯塔德以其“绿心”而闻名，“绿心”是由许多城市和镇围

绕的一块未开发的绿色农田。兰斯塔德目前有 700 万人口，并预计在 2040 年前

将增加至少 100 万人口。据估计，在 2040 年前至少会增加 50 万新家庭。这对兰

斯塔德的“绿心”构成威胁。兰斯塔德地区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绿色的、有吸引

力的和抵御气候变化的居住环境”。它试图发展成为一个绿色—蓝色三角洲，一

方面保护居民不受由于全球变暖而造成的海平面上升的危害，另一方面保护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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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绿心”不受城市扩张的侵蚀。

在《兰斯塔德结构规划 2040》中，一系列配套的城市发展政策系统阐述了紧

凑城市原则，这些城市发展政策包括改善城市交通、自然保护、混合城市土地利

用和更多样化的城市社区。兰斯塔德试图通过“调整和改造”以及“集中和整合”，

在现有的城市地区建设人口增长所需 40% 新增住房。它还打算把闲置的工业遗址

改造为具有居住和就业功能的新城市地区。为增加现有城市地区的密度，兰斯塔

德鼓励开发高层建筑作为现有的低层建筑的补充。根据该规划，高层建筑是对城

市整合、重构及改造的一个鼓舞人心的阐释。高层建筑可以布局在就业和住房较

高密度并且基础设施汇聚的地点，例如海牙中心和阿姆斯特丹泽伊达斯的车站地

区。兰斯塔德的战略强调公共交通导向的发展，将集中投资兰斯塔德主要的交通

轴线上或其周边区域。城市增长边界扩展到一个能够大规模提供娱乐和休闲空间

的绿色结构的缓冲区。公众赞成基于双重土地利用或双重“时间利用”的更具创

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通过利用空置的写字楼作为临时性或永久性住房。在该规

划中，强调兰斯塔德的规模对于许多空间主题（例如有关建设住宅、办公、娱乐

设施等）而言太大，而对于另一些主题（水安全）而言太小，对于一些主题而言

正好合适（交通与“绿心”）。然而，在传统的兰斯塔德地区以外的城市可以像那

些位于兰斯塔德中心的城市一样密切地连入兰斯塔德。例如，埃因霍温和阿纳姆

在某种程度上连入了兰斯塔德城市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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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在 2010 年 10 月，颁布了“建设有竞争力的城市：改革城市和基础设施系统”。

该咨询文件关注当前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开发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

系列社区所考虑的可能选择。该文件是在 2008 年对《资源管理法案》改革的基

础上形成的。确保新西兰城市具有国际竞争力是政府经济增长议程中的一个关键

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城市能够让居民享有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可支付性住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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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企业而言是有效率的，并能够鼓励投资和就业；城市对于游客而言是具有

吸引力的，以此来支持新西兰越来越重要的旅游业。在该文件中，政府认识到紧

凑的城市形态日益被视为全世界可持续城市的一个核心特质（环境部，2010）。

奥克兰

在 1999 年，在奥克兰地区的所有的议会均采用了《区域增长战略》，这是新

西兰的第一个区域发展战略。它设计了奥克兰地区未来半个世纪的远景。《区域

增长战略》的“增长概念”是以一个紧凑城市格局为基础。在 2007 年，发布了

对于《区域增长战略》的第一次评估，于是区域市议会在 2008 年制定了《一体

规划》（One Plan）。《一体规划》包含一个囊括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城市设计

在内的多个目标的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在城市设计方面，《一体规划》强调紧

凑城市的重要性，并将其列为六个高质量的城市设计目标之一。《一体规划》在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伙伴关系。它的实施是《区域可持续

发展论坛》的责任，这是针对奥克兰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合作性的政治论坛。

每个区域的地区议会在这个论坛上均有代表（《一体规划》，2008）。

在 2010 年奥克兰合并为一个超级城市而非单独的地区之后，奥克兰议会发

布了一个讨论文件——《奥克兰规划》。这个空间规划将引导新奥克兰城市区域

未来 30 ～ 40 年的增长和发展，并且有助于实现市长关于将奥克兰发展为世界上

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的愿景。“当城市拥有有凝聚力的和有活力的社区；一个出色的

交通系统；一个富有成效的、较高价值的经济；及高质量的城市、乡村和自然环

境时”，它便是宜居的。该规划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被采用，并且它是《长期规

划 2012 ～ 2022》的基础。《未来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项目 2010》试图确定一个

区域尺度的空间蓝图，包括未来开发和配套设施的区位，以在 2051 年之前容纳

230 万人（奥克兰地区议会，2010）。该报告关注对三个土地利用和交通场景的评

价（两个紧凑场景和一个蔓延的场景），以此来确定哪种空间形式最能满足较好

的区域结果。在蔓延的场景中，奥克兰向北部和南部发展，侵犯了其他地区的边界。

两个紧凑的场景中奥克兰利用了现有的空间。

惠灵顿

在 2006 年，惠灵顿市议会公布了《城市发展战略》。在该文件中，“更为紧

凑”被列为五个长期目标之一。《城市发展战略》意识到惠灵顿市区的紧凑布局，

如靠近主要商业中心和良好的交通联系，一直是一项竞争优势（《城市发展战略》，

2006）。惠灵顿常被认为是新西兰最紧凑的城市。《城市发展战略》宣称城市形态

对于开发经济潜力、协助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有利于建立更繁荣的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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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城市中心有 12000 位居民并且在 2030 年前预期增加 9000 人，它有自己独特

的战略。未来的住房需求主要是通过在规划的“变动区域”进行填充式住宅开发

来实现，并限制城市中心区超市和零售业的发展。《城市发展战略》还宣称惠灵

顿将有一个更紧凑的城市形态，通过在适当区域提高密度和土地混合利用、围绕

着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城市建设关键的郊区中心和主要的交通廊道。外部绿化带

和农村地区有效地界定了惠灵顿城市区的边缘。为评估城市是否变得更加紧凑，

惠灵顿制定了一系列指标，包括中心城市的建筑密度、内城 / 郊区住宅区的密度

及公共交通 100m 范围内的住房的比例（惠灵顿市议会，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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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在挪威，紧凑城市是集成在常规的土地利用政策、交通政策和可持续城市政

策之中的。在国家层面，环境部负责制定这些政策。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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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强调需要制定有效的土地利用政策，以此限制交通需求，特别是私家车出行

需求，并减轻对农业用地和其他具有自然和文化价值的地区的压力。城市和城市

地区须划定与农业和绿地之间的边界，并且须明确在已开发的建成区进行高质量、

高密度开发的原则与方法。（环境部，2001 ～ 2002 年）。

自 1993 年起，《规划与建设法案》已成为实现城市内部、城市之间、部门及

行政层面上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之间更好的协调国家指导方针的法律基础。该指

导方针对紧凑城市政策加以明确，例如要求在现有或规划城市中心区或公共交通

设施节点内配置区域性公共或私人服务业设施的规定（环境部，1993）。作为后

续行动，新的国家指导方针于 1999 年得以采用并且在 2008 年得以强化，以避免

城镇外围的大型购物中心的本地化。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以及使城市成为更好的居住地，

《未来的城市》代表了政府、挪威 13 个大城市和商业部门之间的合作。该计划执

行期是 2008 ～ 2014 年。一个主要目标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以加强可持续交通和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政府已设立奖励基金给那些与州签署协议来实施计划的城

市地区，该计划旨在减少私家车的使用和提倡公共交通和自行车出行。

奥斯陆大都市区的紧凑城市政策 （奥斯陆与阿克什胡斯郡）

首都地区是由许多市组成的，这对于协调各城市的土地利用与交通政策构成

很大的挑战。奥斯陆已成功地实施了紧凑城市政策，但它周边的市出现了城市蔓

延发展并且道路拥堵已经变得非常严重。近年来已在协调奥斯陆区域的公共交通

（地铁、电车、船和主要的公共汽车服务）方面作出努力，并已采取行动来制定

一个基于紧凑城市原则的、共同的区域性土地利用与交通战略，紧凑城市原则将

会在一个行动导向的区域规划及后续的地方规划中得以落实（奥斯陆市，阿克什

胡斯郡议会）。

参考文献

[1] Akershus County Council， www.akershus.no/tema/english，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1. 

[2] City of Oslo， www.oslo.kommune.no，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1. 

[3]  Framtidens Byer （n.d.）， Cities of the Future， www.regjeringen.no/en/sub/framtidensbyer/

cities-of-the-future-2.html?id=551422，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1.

[4]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1993）， “National Policy Guidelines for co-ordinated land 

use and transport planning， www.regjeringen.no/en/dep/md/documents-and-publications/

Circulars/1993/National-Policy-Guidelines-for-coordinated-land-use-and-transport-planning.

html?id=107851，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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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2001-02）， “Improving urban environment”， www.regjeringen.

no/en/dep/md/documents-and-publications/government-propositions-and-reports-/Reports-

to-the-Storting-white-papers-2/20012002/report-no-23-to-the-storting-2001-2002/4.

html?id=452144，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1.

波兰

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波兰没有类似的紧凑城市政策，但已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并将会纳

入到国家城市政策的考虑中。波兰政府正在讨论修改的空间规划和管理法案，

将建立：

• 新的法制手段和规划程序从而在没有空间管理规划的地方限制工业；

• 对抗城市蔓延的步骤；

• 适合均衡发展的标准。

参考文献

OECD （2011）， OECD Urban Policy Reviews： Poland 2011，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

dx.doi.org/10.1787/9789264097834-en.

葡萄牙

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目前的空间规划框架可以追溯到 1998 年议会通过的空间和城市发展政策法

令。它把空间和城市发展政策定义为：在考虑其在欧洲的地位，本国经济、社会

和文化的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前提下，国家采取的用以

确保对国家领土合理组织与利用的行动。

虽然葡萄牙没有专门的紧凑城市政策，但它隐含在空间和城市发展法令之中。

实现这一目标是国家空间发展政策纲领“行动纲领”的一项具体目标。当前负责

空间和城市发展政策的部门是农业海洋环境和空间规划部（属于空间规划和城市

发展总局）。

主要操作工具是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采取的领土规划。国家空间发展政策

纲领、对领土有影响的部门计划和区域空间规划是战略性领土开发工具。在地方

一级通过的规划被定义为土地利用规划工具。他们具有对管理部门和私人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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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领土开发工具只对行政部门有约束力。

2007 年议会通过的国家空间发展政策纲领（NSDPP）为所有其他空间规划

建立了国家准则。区域空间规划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和详细规划

设立了战略参考框架。城市总体规划中概述了城市空间和城市发展战略，通常还

规定了密度、土地利用、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网络。

空间和城市发展法与 NSDPP 对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自治区具有约束力。

在这一法律框架内，这两个地区拥有采取区域规划立法和区域空间规划的自

主权。

NSDPP 有 6 个战略目标，分为 36 个具体目标。战略目标 3 旨在促进多中心

的领土发展并加强基础设施，以促进领土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这意味着更加紧凑

的多中心城市发展，以防止三点式建设和分散的城市化，并鼓励加强城市内的中

心结构。目前所有的区域空间规划都包括有关这些政策目标的具体准则，以实现

更紧凑的城市发展并控制城市蔓延（专栏 A-3）。

专栏 A-3　葡萄牙的领土管理工具之间的关系

领土管理工具之间的关系是：

一般的规则是，土地利用规划和专项规划要实施领土发展规划的指导方

针。

PNPOT、 PSect 和 PROT 需要相互整合

并兼容。

PSect 实施 PNPOT 制定的领土发展战

略和指导方针。

PROT 在区域层面将 PNPOT 制定的领

土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具体化并帮助 PSect

的实施。

PEOT 需要与 PNPOT 和 PROT 整合并

兼容， PEOT 优于 PMOT。

PMOT 必须与 PNPOT 和 PROT 制定的

战略框架相一致，并必须遵守 PEOT 设定的

指导方针。

PNPOT

PROTPSect

PEOT

PM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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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3 的城市总体规划目前正根据由 NSDPP 设定的战略框架和区域空间规

划进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将土地分为城市或农村用地，划定主要城市地区的边

界，即所谓的“城市周界”，并规范土地利用。除了一些特例（如旅游度假区和

工业园区）外不允许周界以外的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规划适用于城市总体规划中定义为城市的地区。它是城市政策的参

考框架，规定了城市结构和区划法规。详细规划是可操作的工具，控制城市基础

设施、公共空间的设计、建筑形式、景观的设置与整合、公共设施的位置，以及

其他涉及大众利益的活动。干预的范围可能从几个街区到整个社区。所有城市必

须有一个有效的城市总体规划。大部分的主要城市和城镇已正式采用城市发展规

划和详细规划。所有生效的国家、区域和地方规划可以于 www.snit.pt 咨询及下载

（图 A-3）。

缩写词： PNPOT （国家空间发展政策纲领）； PROT （区域空间发展规

划）； PSect （具有领土影响的部门计划）； PEOT （专项规划）； PMOT （城市空

间规划）。

资料来源： OECD 紧凑城市调查。

资料来源： OECD 紧凑城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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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地方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里斯本的大都市区是一个特定区域空间规划的对象。目前生效的规划可以追

溯到 2002 年。2008 ～ 2010 年准备了修正案并正在等待批准。负责区域规划的

机构是里斯本和塔霍河谷区域合作协调发展委员会（Comissão de Coordenação e 

Desenvolvimento Regional de Lisboa e Vale do Tejo， CCDR-LVT）。

波尔图的都市区没有特定的区域空间规划。它包含在北部空间区域规划范围

中。该规划已获批准，正等待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作为一个在北部区域空间规划

中的分区域，波尔图都市区受制于领土和城市发展的一般和特定指导方针，如：

• 将农村土地重新划分为城市土地是特例；

• 合并已有城市地区是优先项；

• 城市地区的增长需要被控制，与交通网络和可达性相协调；

• 土地利用模式和建筑法规必须促进城市和农村居住点集中，避免分散或

线性的居住模式。

负责该区域规划的机构是北部区域协调与发展委员会（Comissão de 

Coordenação e Desenvolvimento Regional do Norte， CCDR-N）。

参考文献

Sistema nacional de informação territorial， www.snit.pt， accessed 29 February 2012.

西班牙

综合土地法

西班牙的综合土地法由 2/2008 号皇家法令于 2008 年 6 月实施。它明确采用

了欧洲紧凑城市的概念并批评分散发展。其一般条款规定： 

毫无疑问城市仍然需要增长，但现在同样清楚的是城市化需要适应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使增长的影响最小化并鼓励已有城市的再生。欧盟清楚地坚持这一策

略，例如在欧洲领土战略中或更近的城市环境主题战略的委员会交流中，提出了

紧凑城市模型并对分散或无序城市化的严重问题发出了警告：对环境的影响、社

会的边缘化、高能源消耗导致的经济效率低下、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以及提供公

共服务的高成本。自然地面可能是一种廉价的资源，但它是天然的、稀缺的、不

可再生的。

皇家法令还包含领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其中谈到避免分散城市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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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问题和消极后果的需求以及追求紧凑城市模型。它指出：

凭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上一节中提到的政策应该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

用，协调经济、就业、社会团结、男女机会平等、市民健康和安全以及保护环境

和减少污染的需求，特别是要努力确保：（1） 保护和改善自然、动植物以及景观

和文化遗产的措施的有效性；（2）对农村环境根据其性质进行保护，以及保护不

需要满足城市转型要求的土地；（3）土地利用具有效率并且基础设施和服务充足

的城市环境，其中土地利用的功能相结合并有效植入以满足其社会功能。对这些

目标的追求将适应区域和城市的公共权力部门所采取的每一种领土模型的独特性

（根据皇家法令，第 2 条，§2）。

西班牙城市和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

西班牙城市和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 （Estrategia Española de Sostenibilidad 

Urbana y Local） 由环境、农村和海洋环境部于 2009 年发布。这一战略框架总结了

促进城市和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目标、方向和工具。它包括一般准则和具体

部门的措施：

• 促进优先进行改善的城市模型（对城市网络的重新利用或循环再用，对

建筑遗产的管理和修复，而不是消耗土地大规模的建造新网络或新建筑）。

• 基于新城市网络的密度、复杂性和土地混合利用来创建城市结构，以综

合的方式保持 / 开发城市，限制边缘化的、功能单一的、依赖汽车的空间，将城

市网络与公交和非机动交通相连接，并使用适于这些目的的建筑类型。

• 根据路网的可达性和机动性组织城市结构，从而减少出行需求，促进非

机动方式和公共交通作为主要手段，在某些地区（市中心、住宅区等）限制私家

车交通。

• 通过行政协调和合作机制将可持续交通纳入到领土组织、城市规划和新

的城市发展中，特别是在市区和周边环境中。

• 促进能够降低出行需求的城市化，使汽车替代品的使用更加容易，加强

多功能的公共空间，平衡私家车和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交通方式的使用。

• 鼓励技术创新的新方向，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交通的效率、质量和安全，

尤其是通过减少排放量、功率、速度、车的自身重量和提高可持续交通的管理来

降低机动出行的影响。

西班牙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白皮书

2010 年西班牙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在城市规划领域提供了一系列行动

建议以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它突出了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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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一些问题设置了标准，例如有效利用那些导致了未利用房屋和无家可归的人

的超大物业资产。

区域和地方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由于权力下放，国家对于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无能为力 9。地方政府虽然没

有立法能力，但它们有实施、规划和管理的能力。

2010 年 10 月，第六届领土组织国际会议在潘普洛纳举行。它强调促进基于

集聚和高密度的垂直紧凑城市而不是分散，振兴市中心而不是郊区或卧城，以及

海滨地区的可持续城市模式。其结论可能被视为自治社区的参考点。

维多利亚 2015 战略根据“城市组织一般规划”促进城市的紧凑性。它对内

向生长、恢复、再利用、再致密化、生态效益和可持续移动给予优先，并为促进

建成区系统性更替和修复、工业地产的可持续管理和实施可持续交通规划的前瞻

性政策建立了指导。

巴塞罗那的都市交通实体（Entitat Metropolitana del Transport， EMT）最近发

表了一份关于在都市区的城市里使用自行车的报告，并设定目标鼓励它们作为一

个可持续交通手段来使用。目标包括促进自行车停车场的可得性和安全，将自行

车纳入公共设施之中等。该报告还分析了略夫雷加特的自行车停车场和电动自行

车的经验。它提出创建一个自行车观察台，使城市对自行车的条例标准化，并对

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认识进行宣传和教育。

参考文献

[1]  Real Decreto Legislativo 2/2008， www.blogurbanismo.com/wp-content/rdl-2-2008-suelo.pdf，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1. 

[2]  Strategy of Vitoria-Gasteiz 2015， www.vitoria-gasteiz.org， accessed 28 April 2011. 

瑞典

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在瑞典，城市规划是地方当局的特权。然而，政府（以及地方和区域当局）

以不同的方式认识紧凑城市发展的好处。国家层面的法规和政策往往是一般性

的，规定可持续发展作为地方城市规划的总目标。政府和中央并不规定这一目标

如何实现。然而他们会表达他们的意见。一个例子是，关于瑞典环境质量目标的

最新法案认为紧凑城市发展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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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55， pp. 222—224）。

政府法案“未来出行和交通目标”通过用更好的可达性和舒适性改善居民的

通勤（旅程）以及改善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的环境，满足了一些紧凑城市战

略的目标。区域和地方的交通政策由国家层面决定。

区域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在斯德哥尔摩，1950 年代初期就实施了全面的城市规划。该模型是“社会和

商业位于邻里单位的核心，临近交通站点发展高密度住房，外围发展低密度住宅

和自建独户家庭住房。”“建造内向城市”是一个紧凑城市的概念，目的在于将中

心地区的棕地转变为居住用途并将中心地区留出的空间用于城市扩张，而不是向

外扩张。这一战略 / 政策最初于 1999 年斯德哥尔摩综合规划中引入，并一直保留

至今。由斯德哥尔摩城市规划部和城市发展局负责该计划。斯德哥尔摩的公共交

通（公共汽车、电车、地铁）有效率并使用广泛。几乎 95％的城市居民（公民）

住在位于交通枢纽的高密度地区。自 2007 年，斯德哥尔摩实施了交通拥堵费，对

所有进出首都的车辆征收一种税，收费的目的是为了缓解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交

通拥堵。

在哥德堡，“哥德堡综合规划”是一项城市规划政策的提议 / 指导，不具有法

律效力。自 1999 年以来该规划对紧凑城市特别关注。该规划最重要的目标是：

• 在中心混合互补地发展建设：以土地混合利用的方式重建哥德堡的工业区

和棕地，尤其是在安全的交通节点周围。以高密度和低密度住房混合的方式建设

城市中心，以获得一个拥有不同社会群体居住的高密度中心。

• 加强公共交通：哥德堡的公共交通机构创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用以增加

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如今已有 12 条电车线路、50 多条公交线路、2 条通勤列

车线路和 6 个轮渡线路。对进出城市征收的交通拥堵费用于资助新的交通基础设

施。

• 集中于关键节点：创造高密度节点，以减少城市扩张并促进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

• 为未来发展保留外围地区。

马尔默是一个紧凑城市。它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自行车道非常发达。在其总

体规划中强调了三点：

• 重建已有工业区以避免城市蔓延并保护周围的耕地。

• 促进日渐破败的市区改造为良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以提高目标地区的

密度，并在容纳当前人口膨胀的同时避免城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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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绿地纳入城市之中。

马尔默是瑞典增长最快的城市，因此面临着一些城市蔓延问题。已经实施了

一些政策以在特定地区“致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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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国家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瑞士政府的集聚政策和紧凑城市政策的目的密切相关。它有三个主要的长期

目标：维护和促进城市集群内的经济吸引力和生活质量，通过促进集群内高密度

发展限制城市扩张，以及促进城市空间的多中心发展。

自 2001 年以来，国家层面负责集聚政策的主要机构就是空间规划联邦办公

室和经济事务国家秘书处。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瑞士希望城市集群对高密度发

展比较敏感。但是，政策是否向这个方向发展仍然是由各州和各市决定的。为了

鼓励州政府和市政府接受这个愿景，中央政府在集聚政策以下五个方面发挥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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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加强不同联邦任务的集聚；（2）推动垂直合作；（3）水平合作；（4）促进

瑞士城市集群在欧洲城市网络中的整合；（5）推动形成城市集聚经验的交流平台。

在政策工具方面，城市增长边界系统是瑞士紧凑城市政策的一个主要元素。

州和地方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在州层面，空间规划的主要工具是各州的总体规划。每个州的总体规划都是

不同的，分别适应各自的政策背景，但不能和联邦政府的政策矛盾。Vaud 州的总

体规划阐述了经济活力、生活质量、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适当平衡的议题。

它还涉及了城市扩张管理和土地利用优化，并考虑了流动性、住房和休闲。这个

总体规划是 Vaud 州空间规划的主要工具，用来协调所有对地域组织产生影响的

活动。它定义了该州未来 20 年的发展。

苏黎世和洛桑代表两个不同的实施联邦建议的城市集群案例，特别是在地方

层面的高密度发展问题上。

洛桑莫尔群项目（PALM）把联邦的建议嵌入了城市集群和 Vaud 州的总体

规划。其重点是流动性、城市化和绿色网络。具体而言，它的目的是发展一个紧

凑的高标准的集群，其中包括四个主要的城市中心和 10 个激发区域发展的优先

地区。该项目还坚持发展多模式的公共交通，促进行人专用区和自行车道。最后

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在城市集群层面建立绿色通道网络。为了保证项目创新和管理

的合理化，集群将分为五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总体规划。试点委员会

（COPIL），由 11 名州政府成员、洛桑和莫尔的城市代表，以及区域协会的代表组

成，再加上一个技术委员会和集群会议，将共同协调、评估和支持 PALM 的实施。

该项目涉及国家三个层面的治理：联邦、Vaud 州和项目所涉及的 26 个城市。对

项目进行评估后，联邦决定和州及直辖市共同在财政上支持 PALM。

苏黎世城市集群项目是在地方层面实施联邦管理集群项目的第二个案例。该

项目主要涉及公共交通，其主要目标是增加流动性以促进该地区在经济、社会和

环境方面的吸引力。具体来说，它包括发展可持续的大城市中心，尤其是苏黎世

的市中心、立马特、克洛滕和北温图特尔，以及改善和提高公共交通供应，并利

用本地优秀的火车网络来推动城市的高密度发展。农村地区将受到保护，作为休

闲活动和多功能农业的用地。对苏黎世城市集群内公共交通的协调和改善也将满

足空间规划和环境目标。同时，具体项目将被实施，解决当地的公共交通问题。

例如，克洛滕或立马特的项目将在这两个山谷中创造新的电车轨道线。这些项目

获得了 2006 年联邦的财政支持，保证它们能够实现。苏黎世集群项目汇集了联邦、

苏黎世州公共经济部和公共事务部，以及 132 个不同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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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土耳其政府还没有直接关注紧凑城市方法的政策。然而，这已被视为一个

问题并将纳入到正由发展部准备的区域发展国家战略的考虑之中。支持紧凑城

市方法的目标和政策存在于两个国家文件之中：第九个发展计划 2007 ～ 2013 和 

KENTGES （2010 ～ 2023）.

第九个发展计划由土耳其大国民大会于 2006 年 6 月 28 日通过的 877 号法律

批准，是国家的政策文件，其中陈列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作出改变的综合

方法。它构成了其他国家、区域规划和计划的基础，包括政府的中期计划，部门

和机构的战略文件，以及加入欧盟需要的文件，例如“预加入经济计划”和“战

略一致性框架”。

其主要发展轴心之一被定义为“提高竞争力”，具有两个支持紧凑城市方法

的主要目标：

• 改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

- 将建立一个综合的可持续的国家城市交通战略，使之与能源、环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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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土地利用政策相一致。这一战略将对公共部门具有约束力并指引私人部门。

- 在交通模式选择度不高，并且高峰期单一方向交通需求高于 15000 人 / 小

时的交通走廊上，规划轨道交通系统项目。

• 保护环境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确定该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

以保护环境并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划和融资策略做准备。

KENTGES 综合城市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2010 ～ 2023），是一个由公共事

务和服务部于 2010 年准备的国家战略文件。它确立了提供健康、平衡、宜居的

城市发展的原则以及城市化的结构解决方案。它还确定了实施原则并将它们与行

动计划相衔接。它被用做国家一级的参考框架文件。

KENTGES 的一个主要优先轴心：“改善人类住区的空间和生活质量”，用以

下目标和战略促进紧凑城市方法：

• 可持续的人类住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鼓励那些降低成本、有效使用

资源，并防止粗放增长的城市形态。

• 可持续的城市交通系统。对于城市交通规划，要考虑可达性、安全性、

舒适性、可靠性、可持续性以及成本效率原则。

• 可持续的、多样化的土地和住房供给。

• 通过可持续政策发展和振兴中央商务区和副中心。

• 在人类住区中均衡地分配社会设施和服务（在准备中）。

英国

规划与气候变化 ——规划政策声明补充 （PPS 1）
2007 年英国的社区与地方政府部公布了规划与气候变化——规划政策声明补

充（PPS1）。它陈述了规划如何能够减少排放、稳定气候变化，并为气候变化的

影响做好准备。它包括了以下作决策的原则，地方当局和开发商在作规划时应纳

入考虑：

• 对新发展的规划，其空间分布、位置和设计，应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 对新发展的规划应充分利用分散和可再生能源或低碳能源；

• 对新发展的规划应在变化的气候中尽量减少未来的漏洞；

• 对气候变化的考虑应纳入所有空间规划考虑之中。

PPS1 中阐述地方当局规划新的发展“应慎重考虑发展形式的所有方面，连

同拟订的密度和混合发展，支持使用分散和可再生能源或低碳能源，以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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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规划政策指引注释２：绿化带（PPG2）
伦敦自 1935 年推行的绿化带政策被推广到其他地区，到 1995 年绿化带覆

盖英国的 12％。关于绿化带的 PPG2 由社区与地方政府部于 1995 年发起，并于

2001 年进行修订。绿化带政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持土地的永久开放来避免城

市蔓延。绿化带最重要的特征是开放性，最根本的特征是永久性。一旦建立（在

发展规划中），它们的界限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改变。绿化带的五个目

的是：阻止大型建成区的无限制蔓延；防止相邻的城镇合并；保护乡村不受侵蚀；

保护历史城镇的环境和独特特质；通过鼓励回收废弃和其他城市土地来帮助城市

再生。

PPG2 建立了一个抵制绿化带内不适当开发的一般假定。根据定义这种开发

是对绿化带有害的，因此不应被批准，除非对其他情况的考虑超过这种危害或其

他特殊情况可以证明批准的正当性。除了少数例外（如农业建筑、现有住宅的小

扩展、户外运动和娱乐的基本设施），绿地里的新建行为是不适当的开发。进行

工程或其他作业以及对土地利用的实质改变也是不合适的，除非它们保持绿地的

开放性，不与绿地的目的发生冲突。

规划政策指引注释３：住房（PPG ３）

由于预测未来 25 年里会新增 400 万新家庭，关于住房的 PPG3 建议地方规划

当局在规划过程中处理住房问题，以便在不对绿化带或其他农村地区进行侵占的

情况下容纳他们。PPG3 的主要目标是将政策由绿地中占地面积较大的住房开发

转向到鼓励在可能的棕地（遗弃的或未被充分利用的工业和商业设施或城市地块）

进行高密度开发。政府出台了棕地承担 60% 新开发项目的目标，以及最低净居住

密度每公顷 30 户住宅的指导。到 2005 年“新住宅开发的密度已上升到每公顷 40

户住宅，棕地内发展的份额达到 70%” （UTF， 2005： 12）；到 2009 年相应的数据是

每公顷 43 户住宅和 80%。此外，由于建筑物产生 50% 的碳排放，为满足政府在

2050 年之前减少 60% 碳排放的目标，从 2006 年 4 月起所有政府资助的新家庭需

要遵守一个新法令以使他们更加可持续（UTF， 2005）。

自 2010 年 5 月政府换届以来，目前尚不清楚怎样继续执行上届政府的目标。

鼓励更多棕地发展的重点可能会延续，虽然可能没有具体的国家目标（新政府反

对）。正由国会审批的地方性草案对社区和邻里规划高度重视，因此这些问题可

能会由地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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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S12： 地方空间规划

社区和地方政府部于 2008 年公布了规划政策声明 12：通过社区空间规划创建

强大安全繁荣的社区。这是一项国家政策，展示了一个地方当局应该如何为其地

区准备规划和可持续社区战略。规划制定过程的目标是根据国家和地方政策的目

标塑造当地，获得积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成果。这些目标，包括那些可能有助

于形成紧凑城市的、帮助形成地方当局发展规划的具体政策，这是对个别申请规

划许可决策的基础。指引由发展文件给出，如区域行动计划，它们为那些需要重

大改变或保护的地区提供规划框架，应提供规划增长区域，刺激再生，保护对变

化敏感的地区，解决受到发展压力地区的目标冲突，并提供基于地区的再生计划。

伦敦的紧凑城市政策

2008 伦敦规划重点强调了内城再生以及“集约发展并促进更多的混合利用，

特别注重公共交通服务良好的‘机会地区’和‘集约化地区’”（政策 2A 5 和 6）

（伦敦市长，2008：41），以便“容纳大幅增长，同时尊重并改善伦敦多样化的遗

产，传达市长对一个模范的可持续的世界城市的愿景，包括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

题”（伦敦市长，2008：42）。关于郊区，伦敦规划认为“镇中心及周边地区最适

合更高密度和更混合利用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应与公共交通可达性的水平相

适应”（伦敦市长，2008：54）。重点是要求新的发展“在大型建筑内、发展地区

之内或发展地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包括水路）创造或加强混合利用”以及“在

住宅和工业区域之间混合利用有问题的地带，应运用创新的设计来减少噪声和其

他损害”。因此设计质量可被视为在那些长期有效使用的地方达成更加集约发展

的核心，“减少能源的使用，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使用自然方法遮阳

和降温”（伦敦市长，2008：246）。与关于房屋的 PPG3 相一致，伦敦规划也表明“对

于商业发展，应使容积率最大化”以在那些拥有或即将拥有良好公共交通可达性

和运输能力的地方达到至少 3 1 的密度。此外，“在伦敦市中心可达性良好的地

方或‘机会地区’，尤其是在泰晤士门户区，可以达到接近 5 1 的比率”（伦敦市长，

2008：246）。

伦敦拥堵费对所有在“伦敦拥堵收费地区”（CCZ）行驶的车辆征收费用。

2003 年在伦敦市中心划定了该地区，并于 2007 年向西延伸。虽然不是首创，伦

敦拥堵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并一直是世界其他地区考虑各自计划时的参考。

拥堵费的目的是通过鼓励拼车和减少出行来减少拥堵，费用随着乘客人数的增加

而降低。此外，它还是一个城市融资策略，因为它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伦敦的

公共交通系统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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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区域创新集群倡议

区域创新集群倡议的目的是推动都市区内主要工业集群区的高质量创新工作

的增长。这建立在特定区域最强的产业、技术和资产之上，基于区域财团领导人

制定的整体计划。每个都市区都有特定的贸易集群（如机农业、电信、医疗保健），

由一系列大工厂、小企业、供应商、研究机构和其他各方共同生产那些带来增长

和机会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机构间的协调，联邦政府可以鼓励建立综合性的区域

集群计划并支持其实施。

可持续社区的伙伴关系

2009 年发起的可持续社区的伙伴关系旨在帮助所有社区的美国家庭获得可支

付的住房、交通的选择和更低的交通成本（EPA，2010），六个宜居原则指导该伙

伴关系：

• 提供更多的交通选择。发展安全、可靠、可支付的交通选择来降低家庭

的交通成本，减少能源消耗和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提高空气质量，减少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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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并促进公共健康。

• 促进公平、可支付的住房，对所有年龄、收入、种族、民族的人群扩大

具有区位效率和能源效率住房的选择，并降低交通和住房的结合成本。

• 提高经济竞争力。使就业人员获得可靠、及时的就业中心服务、教育机

会和其他基本需求，并扩大企业进入市场的机会，以提高经济竞争力。

• 支持现有的社区。将联邦资金用于现有社区，通过公交导向混合利用的

发展和土地回收等策略来提高社区的振兴、公共工程投资的效率并保护农村景观。

• 协调和杠杆融资。协调联邦政策和资金来消除合作的障碍，利用杠杆融资，

并提高各级政府规划未来增长的责任和有效性，包括精明能源的选择，如地方生

产的可再生能源。

• 注重社区和街区的价值。通过对有利于步行的安全健康的农村、城市或

郊区街区进行投资来加强所有社区的独特特点。

街区复兴倡议

这个发起于 2010 年的机构间协作的目标是通过协调联邦政策和方案在城市

和都市区创建“机会街区”，以使其对那些住在内城或老旧郊区街区的低收入儿

童的成果最大化。这一努力的核心是使联邦住房项目与联邦教育项目、医疗服务，

以及公共安全计划相一致。这些项目也与伙伴机构相关，如劳动部促进成人教育

和培训，交通部将都市区内的就业和零售机会相连接，或通过公共交通导向的开

发使邻里的受益最大化。

区域 / 地方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

阿灵顿（弗吉尼亚州）是一个拥有 20.4 万位居民的县市，位于居民超过 500

万的快速增长的华盛顿地区的核心。自 1970 年以来，阿灵顿在地铁走廊（罗斯

林巴尔斯顿走廊，杰斐逊戴维斯走廊）采取了公共交通导向的发展原则。目的是：

（1）在地铁站周围集中高密度和中密度再开发，过渡至现有街区密度逐渐降低；（2）

在地铁站地区鼓励混合的功能和服务；（3）创造高品质的步行环境并加强开敞空

间；（4）对已建立的居住区进行保护和再投资。阿灵顿当局认为其主要政策工具

是提供多种交通选择，改善车站的设计，改善行人环境的功能和吸引力，以及公

共和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

在波特兰（俄勒冈州），Metro 负责管理波特兰大都市区的城市增长边界。

Metro 目前的 2040 增长概念通过将多数发展引导至现有的城市中心和现有的主要

交通走廊沿线来鼓励土地的有效利用。它还促进了可容纳多种交通选择的均衡的

区域交通系统，如骑自行车、步行、驾车和乘坐公共交通；并且支持该地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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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社区的目标，在接近人们生活的地方提供就业机会和购物。例如，贝尔蒙乳

业伙伴清理并修复了一个废弃的乳制品建筑，以提供多种住房选择和零售服务，

这带动了波特兰东南部一个邻里地区的振兴。

2010 年推出的芝加哥（伊利诺伊）“走向 2040”项目是一项综合的紧凑城市

政策，主要原则如下：（1）国际贸易和信息网络的全球连接，提供经济机会和广

泛的就业；（2）多样化的商业，有技术的劳动力，以及卓越的高等教育系统；（3）

现代化地维护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和水；（4）足够的开放空

间和休闲公园的环境；（5）关于艺术和文化的活跃机构，以及其他高质量生活的

设施；（6）具有良好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政府。它通过改造项目促进自然保育，提

高城市的致密化，并扩大和改善公园与开敞空间。“走向 2040”还促进公共交通，

通过增加气（油）税，实施交通拥堵费，调整停车策略和价格，维护公共交通系

统并使之更现代化，提高财政健康，以及支持当地交通（2010，CMAP）。2010

年 10 月 14 日，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倡议宣布了一

个对芝加哥都市区规划机构的为期三年 425 万美元的资助，以对寻求实现“走向

2040”的社区进行技术援助。工作计划包括的项目涵盖从解决邻里规划问题到建

立广泛深远的政策措施乃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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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维也纳市是一个联邦省也是一个拥有其议会立法的城市。因此，在维也纳市与州之

间不存在省级政府。
2 当前的政策散布于诸多文件之中，包括《捷克共和国区域发展战略 ( 至 2013)》、《捷

克共和国国家战略参考框架 (2007 ～ 2013)》、《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捷克共和国空间发

展政策 (2008)》及其他部门的政策和概念。
3 综合城市发展规划是在内容上、地域上和时间上相互关联的一整套行动，该规划在

城市中一个界定的地域或围绕一个特定范围的主题来实施。其目标是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

某个区域、镇、市或地方的目标。该规划是由一个或多个执行计划支撑的。综合城市发展

规划是一个与整个城市发展蓝图和战略相关联的基础性的协调框架，并且它的目标是识别

和解决涉及利用 2007 ～ 2013 年规划期内结构性资助的发展中城市区域的问题。
4 关于德国在都市区 / 地方层面的紧凑城市政策信息，见《欧洲大都市区行动》（Initiative 

European Metropolitan Regions，IKM）。
5 韩国更加倾向于将紧凑城市的概念与绿色城市进行关联。土地、交通与海事部将紧

凑城市界定为有着绿色增长要素的城市，诸如紧凑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利用及进行水资源循环利用来减少环境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
6 土地、交通与海事部将紧凑发展定义为针对高效土地利用和高水平的可持续性的高

密度、多目的土地利用及无缝连接的公共交通。
7 事实上，在国家城市空间规划中用了不同的术语来阐述紧凑城市的概念：20 世纪 60

年代的“集中分散化”、80 年代的“增长中心”、90 年代的“紧凑城市”及最近的《第五次

国家空间战略》中紧凑城市和布局政策在“城市网络”方法中有所呈现。
8 2010 年，荷兰中央政府将其规划功能交予新基础设施与环境部，该部是对住房、空

间规划及环境部于交通与供水部合并成立的。
9 自 1978 年宪法以阿里 , 西班牙由州、地区及地方政府层面进行管理。立法权是由州

政府与自治层面政府之间进行分割（宪法法庭决议 61/1997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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